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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4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  

Wednesday, 13 October 2004 
 

下午 2 時 30 分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half-past Two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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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J.P.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J.P. 
 
陳鑑林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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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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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李國麟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林偉強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B.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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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J.P. 
 

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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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先生，G.B.M., J.P. 
THE HONOURABLE DONALD TSANG YAM-KUEN, G.B.M.,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士，G.B.M., J.P. 
THE HONOURABLE ELSIE LEUNG OI-SIE, G.B.M., J.P.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教授，G.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ARTHUR LI KWOK-CH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PATRICK HO CHI-P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MA SI-HANG, J.P.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 I.D.S.M., J.P. 
THE HONOURABLE AMBROSE LEE SIU-KWONG, I.D.S.M., J.P. 
SECRETARY FOR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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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及科技局局長曾俊華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JOHN TSANG CHUN-WAH, J.P. 
SECRETARY FOR COMMERC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陳欽茂先生  

MR RAY CHAN YUM-MOU,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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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 2004 年公司（修訂）條例〉（ 2004 年第 30 號）

2004 年（生效日期）公告》 ...............  

  

154/2004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Companies (Amendment) Ordinance 2004 (30 of 2004) 
(Commencement) Notice 2004 ...................... 154/2004

 

 

其他文件  

 

第 1 號  ─  在囚人士教育信託基金受託人報告書  

  二零零三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第 2 號  ─  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  

  週年報告 2003-04 

 

第 3 號  ─  機電工程營運基金  

  二零零三至二零零四年度年報  

 

第 4 號  ─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2003-2004 年受託人報告書  

 

第 5 號  ─  香港海關人員子女教育信託基金受託人  

  就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提交的報告書 

  連同審計署署長的報告及經審計的帳目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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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號  ─  香港海關福利基金經審計的帳目報表及其摘要  

  連同審計署署長的報告  

 

第 7 號  ─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2003-2004 年報  

 

第 8 號  ─  回應二零零四年六月發表的  

  《香港申訴專員第十六期年報》的政府覆文  

 

第 9 號  ─  魚類統營處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計會計報表及核數師報告書  

 

第 10 號  ─  蔬菜統營處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計會計報表及核數師報告書  

 

第 11 號  ─  海魚獎學基金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受託人報告和經審計會計報表及核數師報告  

 

第 12 號  ─  農產品獎學基金  

  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受託人報告和經審計會計報表及核數師報告  

 

 

Other Papers  
 

No. 1 ─ Report by the Trustee of the Prisoners' Education Trust
Fund for the period from 1 April 2003 to 31 March 2004 

   
No. 2 ─ Annual Report of the Protection of Wages  

on Insolvency Fund Board 2003-04 
   
No. 3 ─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Trading Fund 

Annual Report 2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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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4 ─ Environment and Conservation Fund 
Trustee Report 2003-2004 

   
No. 5 ─ Report by the Trustee of the Customs and Excise Service

Children's Education Trust Fund for the year ending
31 March 2004,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and the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No. 6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of the Customs and Excise

Service Welfare Fund and its Summary, together with the
Director of Audit's Report 

   
No. 7 ─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Commission 

Annual Report 2003-2004 
   
No. 8 ─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Six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issued in June 2004 
   
No. 9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Auditors' Report for

the Fish Marketing Organization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4 

   
No. 10 ─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Auditors' Report for

the Vegetable Marketing Organization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4 

   
No. 11 ─ Marine Fish Scholarship Fund Trustee's Report an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Auditors' Report on
th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4 

   
No. 12 ─ Agricultural Products Scholarship Fund Trustee's Report

an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Auditors' Report
on th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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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政務司司長會就《回應二零零四年六月發表的〈香港申訴專員

第十六期年報〉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  

 

 

回應二零零四年六月發表的〈香港申訴專員第十六期年報〉的政府覆文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Six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issued in June 2004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President, in 
response to the Six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tabled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30 June this year, I now present the Government Minute 
setting out the Administration's response to the recommendations made in the 
Report. 
 
 The Government Minute covers all the investigations which The 
Ombudsman dealt with in her Sixteenth Annual Report.  With only a few 
exceptions,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generally accepted The Ombudsman's 
recommendations and have taken steps to implement them.  In the few cases 
where the responsible departments have not been able to adopt the original 
recommendations in full, they have explained the reasons and their alternative 
measures in the Government Minute. 
 
 The Government Minute also includes responses by relevant public bodies 
such as the Hospital Authority.  Although these bodies are no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hey hold themselves accountable to the public by publishing their 
full responses to The Ombudsman's recommendations in the Government Minute. 
 
 The community widely recognizes the statutory role and performance of 
The Ombudsman in handling public complaints against maladministration.  It is 
the common objective of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Government to forever upgrade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 the effectiveness of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the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of governance.  In fulfilling the objective, the 
Administration will continue to pledge full support for the work of The 
Ombudsman.  I hope the positive responses and undertakings by bureaux and 
departments recorded in the Government Minute speak volumes of this pledge.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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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按照《內務守則》，質詢時間一般不會超過一個半小時，即每

項質詢平均約佔 15 分鐘。在一位議員提出主體質詢及有關的官員回答後，

該名議員可優先提出第一項補充質詢，其他有意提出補充質詢的議員請按下

“要求發言”按鈕輪候發問。  

 

 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請盡量精簡，這便可讓更多議員有機會提出補充

質詢，亦請各位在提出補充質詢時不要發表議論，因這樣不合乎《議事規則》

第 26(5)條的規定。  

 

 

主席：第一項質詢。  

 
 

重建沙田濾水廠  

Reprovisioning of Sha Tin Water Treatment Works 
 

1.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悉，政府計劃以公私營機構夥伴合作模式重建及

營運沙田濾水廠，而在本年 4 月，某相關工會就此計劃請願期間，曾要求約

見有關局長，以作商討。可是，該工會迄今尚未獲接見。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會：  

 

(一 ) 該工會未獲局長接見的原因；  

 

(二 ) 鑒於顧問就上述計劃進行的可行性研究已於本年 5 月完成，當局

預計何時決定會不會推行有關計劃；及  

 

(三 ) 會不會就有關計劃的公眾諮詢、前期工程、準備合約文件及批出

合約等工作制訂時間表；若會，詳情是甚麼？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在回答何鍾泰議員的質詢前，我希望簡介有

關政府考慮以公私營機構夥伴合作模式（即 PPP）重建和營運沙田濾水廠的

背景及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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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公營部門效率，是政府對市民的承諾。我們一直尋求各種模式，在

公平、公正及公開的原則下，融匯公營和私營機構的資源和技術，推展大型

工務工程。過往在廢物轉運站及堆填區等計劃上，我們亦已取得一些成功經

驗。行政長官因而在 2004 年施政綱領中表明，政府的大型工程將更廣泛採

用這種模式。其後，財政司司長於今年 3 月發表的財政預算案演辭中亦提到，

政府已進一步擴大 PPP 試點專案的範圍，其中包括沙田濾水廠重建計劃。  

 

 爲審慎評估計劃的實際可行性，我們在 2003 年年底聘請顧問，研究以

PPP 原址重建沙田濾水廠，以及重建後繼續運作該廠的可行方案。在此期間，

我們因應市場反應，擴大報告範圍至直接與沙田濾水廠有關的設施及服務。

是項研究已得出一些正面結果。  

 

 我們十分重視議員對計劃的意見，並在上屆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

委員會於 5 月 18 日舉行的特別會議中，介紹顧問報告的內容，同時全面公

布有關的研究結果，上載文件至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網頁，收集員工及社會人

士的回應。  

 

 局方一直非常理解員工的訴求和對這項目的憂慮。自水務署署長於 2003

年 8 月在部門職員協商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向員工代表宣布，政府考慮以 PPP

原址重建沙田濾水廠以來，除水務署管方與員方保持密切溝通外，局方代表

在今年 4 月下旬及 5 月初亦曾兩次與水務署工會代表會面，詳細解釋進行可

行性研究的目的及進展。  

 

 與此同時，署長於 5 月成立一個專責諮詢委員會，至今已舉行 3 次正式

會議。委員會成員包括水務署 7 個工會及工會聯席會議的二十多名代表，環

境運輸及工務局副秘書長亦代表局方參加這些會議，與員工深入交流及討論

他們關注的問題及意見。署長更於 6 月份兩個星期內分別 9 次走訪各總辦事

處及區部，與不同層級員工直接對話。  

 

 至於何鍾泰議員質詢的 3 個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 水務署工會曾通過不同方式，表達希望與我會面。我的回答是，

我希望強調，在公務員系統內，有一定的辦事程序，在現階段必

須首先作具體及細節討論。我必須尊重這個程序，而我亦留意到

署方及局方正積極及有效地執行任務。例如上星期四，署方已召

開特別會議，與工會代表討論各個 PPP 方案；水務署副署長並與

員工代表於今天參觀澳門和中山的私營供水設施，交流工人及員

工的經驗。同時，亦有員工及社會人士通過不同渠道向我反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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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意見。我的任務是要考慮到香港整體的長遠利益，平衡員工

合理的訴求，全面瞭解及研究這項極為重要的事項。在時機成熟

時，當然會與員工會面。  

 

(二 )及 (三 ) 

 

 以 PPP 重建和營運沙田濾水廠的初步可行性研究報告已經完

成，其結論及顧問建議亦已載於網上供各界回應。我們現正與員

工積極探討可行方案，在作出決定前，定會充分諮詢立法會意

見。至於有關細節安排，例如安排招標、批核標書程式等前期準

備工作及時間表，將於方案落實後再敲定。  

 

 

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三及四段提到，今年 5 月 18 日，政

府顧問在立法會一個會議上提出了正面結論，但當時卻不肯評論外國的失敗

例子。例如，澳洲悉尼的濾水系統有寄生蟲入侵、Adelaide 的污水發出惡臭、

美國亞特蘭大的私營水務合約“爛尾”等。此外，還有其他例子，例如歐洲

的英國和阿根廷等地亦發生大問題。然而，香港在過去數十年均沒有出現大

停水、水質受污染或水質出現問題的情況。這個影響及數百萬人的供水問

題，顧問當時並沒有解釋如何可以避免出現外國的失敗例子。在這方面，局

長將來如何令全港數百萬名市民放心，不會出現大停水或水質受影響的情況

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世界很多不同地方也採用了不同形式的 PPP，

而大多數個案是成功的。當然，其中有些亦遇到困難，原因包括原有的水務

基礎設施狀況欠佳、資料紀錄不全、政局不穩定、貨幣匯率大幅波動等，均

導致 PPP 產生問題。我們亦搜集了各方面資料，即何鍾泰議員剛才提出，曾

出現問題的個案，例如澳洲的 Giardia 寄生蟲個案。其實，這宗個案是在數

個 PPP 交接時發生的。他們現已解決問題，方法是透過很有效率的公私營合

作，即由政府部分員工與私營公司合作，共同推進這計劃，而非全部以私有

化的方案進行。我們已把這些個案的詳細情形製成檔案，你們可以在網上詳

細研究。如有問題，我們很高興逐一作答。在這裏，我不會嘗試回答一些很

技術性的問題了。  

 

 

王國興議員：主席女士，工會指廖局長曾說水務署人手多、效率低。事實上，

水務署的供水服務一直符合世界衞生標準，而且在世界上屢獲殊榮。顯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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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工會與局長存在溝通障礙，局長不願意跟工會見面，如何可加強大家的

溝通呢？另一個問題 ...... 

 

 

主席：王國興議員，議員每次只可提出一項補充質詢，你且先提出這一項，

好嗎？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任何一個機構的運行效率，是會隨着時代改

變的。我的言論可能是針對整個食水運輸和處理系統，指出隨着科技進步，

我們應與時並進。例如在抄錶、檢查水喉漏水和整套檔案問題等很多方面，

我們其實是在一直改進，而在改進之餘，人手進行的工作可能會相對地減

少。在這情況下，任何機構也要在效率和用人方面重新作出安排和考慮。  

 

 我剛才已說過，我不是不願意跟工會見面，而是在工務員的體制下，我

們是有程序的。在整個研究和實踐 PPP 的開展過程中，我們在前期是有一連

串工作要做，而搜集資料和作詳細研究也是有步驟的。我已說過，在適當的

時候，我當然會跟工會見面，瞭解他們還有甚麼剩餘的憂慮。我們是會處理

的。  

 

 

蔡素玉議員：主席，從局長主體答覆的最後一段看到，沙田濾水廠以 PPP 營

運，差不多是事在必行的了。一般而言，有這樣特殊的、新的安排時，均會

向用家提供一些誘因的。請問局長，沙田濾水廠以 PPP 營運，對員工或用家

提供甚麼特別誘因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第一，對員工來說，在整個策劃過程中，我們承諾

不會強行辭退員工，而且我們在跟他們一直商討時，也表示希望大家能繼續

在這個模式上合作，不希望出現“炒魷魚”的事情。  

 

 第二，對香港市民來說，究竟有甚麼好處呢？我們看到，在供水服務上，

全世界引用 PPP 的例子均是靈活性較大，能更容易地引進一些較佳的技術和

新科技以提高服務水平和靈活性，以及積極利用資源和資產節省成本。當

然，我們希望在兩方面的協同效應下，會帶入新的管理方案和管理精神。現

已有很多例子證明這是可行的，而我們亦希望市民可從這些好處中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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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江華議員：主席，局長提到她的任務是要考慮香港的整體長遠利益及平衡

員工的合理訴求，而她亦提到署長已探訪員工 9 次。6 月至今已過了數個月，

局長可否總結一下員工最擔心的是甚麼，以及這些擔心和憂慮可否解決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們向水務署的員工提出了顧問報告內的數個

PPP，因為從可行性報告可以看到，有 3 種方案是可以實行 PPP 的。我們要

比較詳細考慮，究竟是只做濾水廠，還是做與濾水廠有關的輸水系統，抑或

再擴闊至九龍、新界區的輸水系統。我們跟員工詳細討論了技術、服務問題

和市場需求等。當然，員工很擔心自己將來在這個新機構中會擔當甚麼角

色，以及會否因此令晉陞機會停滯，甚至被淘汰等。我們一直向他們清楚說

明，自然流失是水務署現時在精簡架構上一直採用的方法，兩者是沒有矛盾

的。  

 

 此外，有部分員工很擔心何鍾泰議員剛才提出的問題，即供水的質量究

竟會否惡化？會否因為有私營機構參與，為了謀利而不能確保水質？這些也

是他們擔心的問題。我們已就着各方面跟他們詳細商討，解釋這機制已有很

好的模式可作出跟進和予以採用。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陳婉嫻議員：主席，局長一直給人的印象是不想會見一些工會團體和我們。

因此，我對何鍾泰議員提出這項質詢頗有感受。局長，我無意作任何批評。

你剛才說要尊重整個政府體制。其實，當員工一直表示很希望跟局長討論

時，你有否嘗試想一想，會否是因為你的下屬未能準確表達員工的意見，才

導致他們一而再、再而三要求跟局長見面呢？因此，我想局長解答一下，如

何面對員工一再提出想跟你會面的要求，但你卻繼續不跟他們會面？你剛才

說適當時間。面對着員工這麼大的困擾和強烈的情緒，甚至有議員要在立法

會就此提出質詢，局長是否應就何時才跟他們見面作出答覆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大概是在今年 5 月接到員工提出想跟我會

面的要求，我現在沒有確切的日期。當時，我們成立了水務署管方與員方的

溝通渠道。我知道只是見一次面是沒有多大用處的，相反，我要清楚瞭解他

們的問題。其實，有很多細節是要向他們解釋的，所以我們成立了這個機制。

你們也看到，我們跟不同層面的員工已會面 9 次，我沒有聽過有員工表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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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會議不滿意，或指這些會議引起了他們更多恐慌和不安。如果有這種情

形，我是願意聆聽的。我們認為目前這機制已回應了他們的需求。所以，在

他們清楚討論和瞭解了這些很技術性的問題後，我們會有機會直接對話，這

樣做才是比較有效率的。  

 

 

主席：陳婉嫻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陳婉嫻議員：局長還沒有答覆我的補充質詢。今天，員方已透過立法會詢問

局長何時跟他們見面，我覺得這已反映了他們的種種情緒。所以，我剛才的

補充質詢是問，面對這樣的情緒，局長準備何時跟他們見面呢？她剛才提到

的適當時間，請問是指何時呢？  

 

 

主席：局長，你是否有所補充？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想回答一下。議員說工會透過立法會提出質詢，

我也想瞭解一下，他們何時表示對目前的溝通渠道不滿意，因此要透過立法

會提出質詢？還是去年已聽到聲音，於是立法會議員根據現時 PPP 的進行情

況，提出了這項質詢呢？其實，從 5 月至今已發生了很多事情，也透過了很

多會議進行溝通。至於我何時跟工會會面，我是希望在確實知道很多基本問

題會得到詳細解釋後，再跟工會約時間會面。  

 

 

主席：第二項質詢。  

 

 

加強國民意識的宣傳短片  

Short Promotional Video to Enhance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2. 李國英議員：主席，為加強市民的國民意識，當局製作了一套題為“心

繫家國”的宣傳短片，並自 10 月 1 日起每天在 3 個電視台的傍晚新聞時段

前播映。據報，有市民認為該套短片的內容有所不足，也有市民對它產生負

面反應，而廣播事務管理局亦接獲數宗相關投訴。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評估公眾對該套短片的評價；若有，結果是甚麼；若沒有，

原因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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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會否考慮因應公眾的評價修改該套短片的內容；若會，修改的詳

情；若不會，原因是甚麼；及  

 

(三 ) 鑒於部分市民對該套短片的負面反應，當局在策劃其他旨在提升

市民的國民意識的宣傳活動時，會否考慮調整有關的表達方式；

若會，調整的詳情；若不會，原因是甚麼？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後，社會各界相當關注如何推行

國民教育。事實上，加強廣大市民的國民意識，向來也是政府推行公民教育

的重點工作之一。為此，民政事務局一直與公民教育委員會緊密合作，透過

不同方式及資助非政府機構和民間團體舉辦不同類型的活動，向市民推廣國

民教育。  

 

 為進一步加強市民的國民意識，公民教育委員會於今年年中聯同青年事

務委員會成立了一個國民教育專責小組，目的是制訂在學校以外向普羅市民

推廣國民教育的策略及計劃。國民教育專責小組參與的首項國民教育宣傳工

作，是製作一輯以香港與內地緊密聯繫為主要內容，並貫以中國國歌的電視

宣傳短片，名為“心繫家國”。  

 

 這宣傳短片採用了“心”、“繫”、“家”、“國” 4 個字為主題，其

中“家”與“國”代表“家庭”及“國家”，旨在表達個人與家庭和國家的

緊密連繫，從而帶出個人關心家庭和國家的情懷，以便加強我們對國民身份

的認同感。  

 

 宣傳短片自從於 10 月 1 日在各大電視媒體播放以來，我們收到不少市

民的意見，當中包括讚賞及批評短片的意見，亦有很多市民支持建議在短片

中加上國歌的歌詞，讓大眾更熟悉國歌的內容。  

 

 由於“心繫家國”這宣傳短片是香港首套灌以中國國歌的宣傳短片，我

們會聽取所有公眾意見，並會與國民教育專責小組作詳細檢討，以制訂日後

推行國民教育的方向和策略，包括應否在適當時候，因應社會的情況，調整

短片的畫面或內容。  

 

 

李國英議員：主席，在這套宣傳短片播出後，我們接觸了很多市民，亦接獲

很多市民的反應，其中大部分是正面的，亦有少數是負面的。在負面的反應

中，有些提到這短片有“洗腦”之嫌，我們覺得這是十分沒有道理的。可是，

這正正反映出，政府以往 ...... 

 

 

主席：李國英議員，請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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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英議員： ......在推行國民愛國教育方面是做得不足。因此，我想請問

政府，會否因應今次事件，撥款加強國民教育呢？如會的話，長遠會如何跟

進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製作這宣傳短片的主要目的，是加強香港市民

的國民意識。正如李國英議員說，增進國民的國民意識，並非單靠播出一套

短片便可達到目標的。這套短片只是一連串任務、一連串計劃的其中一個起

步點。有人認為我們播出這套短片是向香港市民“洗腦”。其實，“洗腦”

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名詞，是指一個強制說服的過程，是企圖操縱人思想和行

為的方法。如果有人認為這套短片是向人“洗腦”，這說法可能是過於誇張

了。香港資訊這般發達，每天在電視播出的宣傳片或廣告多不勝數，如果說

每天播放一套 45 秒的宣傳短片便可替香港人“洗腦”，我想這說法是太低

估香港人的智慧了。  

 

 

梁國雄議員：主席，這套“心繫家國”，是刪減了很多畫面的。例如不久之

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先生曾向法國貴賓說六四事件已是定論，國家主席顯然

也認為這是很重要，要告訴國民這事件已下了定論。第一，“心繫家國”中，

有否一個這麼震撼世界、影響中國近代史的畫面呢？第二，有關國歌方面，

我不知何志平局長是否知道填寫國歌歌詞的填詞人是誰？究竟國歌是源自

哪一套戲？我記得國歌原是一齣電影的插曲。我想說一點 ......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已提出了兩項補充質詢，你可否直接提問呢？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不會離題的。至於填寫國歌的填詞人是誰，我不想有

人丟臉，還是讓我說出來好了，他便是田漢。在文化大革命（“文革”）中，

田漢是被人鬥死的。一位國歌的填詞人被人鬥死，可見文革是 10 年浩劫，

文革的畫面 ...... 

 

 

主席：梁國雄議員，不好意思， ...... 

 

 

梁國雄議員：文革的畫面 ...... 

 

 

主席：梁國雄議員，你可否先聽我說？現在是質詢時間，請你直接提出你的

補充質詢。質詢時間並不是用來發表意見的。請你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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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我明白，那麼我便直接提出補充質詢。有否反右鬥爭的畫面？

3 年災害加上文革，再加上六四片段，這並非我作出來的，而是所有歷史教

科書也有記載。“心繫家國”一定是這樣的，因為總括起來已有數千萬人死

去了。有沒有這些畫面？為何沒有？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香港是一個多元、開放而資訊發達的社會。社會上

現已有很多，甚至有足夠渠道讓香港市民瞭解內地各方面的發展。究竟要在

這套宣傳短片內加入哪些畫面，是由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委員決定的。我們會

細心聽取市民意見，看看哪些才是代表香港人對內地關懷的心情，把能夠充

分表達這些心情的畫面放入這套短片中。我們亦會汲取梁國雄議員的建議，

轉達該委員會考慮。  

 

 

黃容根議員：主席，主體答覆的第三段說，這套短片是希望帶出個人關心家

庭和國家的情懷，以加強對國民身份的認同感。我看到現時有些政府機構，

尤其是政府部門只是懸掛區旗，沒有懸掛國旗，以及只是有一些學校會為學

生進行升旗禮。我想請問政府，會否考慮在這方面做一些事情呢？這是為了

讓更多人認識我們的“國”和“家”。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很多謝黃容根議員的意見，亦會把這些意見記

錄在案，然後轉交公民教育委員會，為長遠加強香港市民的國民情懷教育作

好準備。  

 

 

鄭經翰議員：主席，我想問一問局長，這套宣傳短片會持續播放多久？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們暫時沒有定案，會在何時停止播放。我們會在

數星期後作出檢討，檢討後我們會聽取社會上各方意見，包括應否繼續播放

這套宣傳短片。如果繼續播放，我們會研究將以哪種形式再出現，以及應否

有所增減或任何改造。屆時，我們會作下一步的決定。  

 

 

劉江華議員：主席，我和主席你一樣，求學時期很少在學校聽到國歌。我相

信很多公眾席上的同學，現時在學校也未必聽到國歌。所以，透過電視、電

子傳媒播放國歌是一個新嘗試。我想問，除了播放這套宣傳短片外，將來還

有哪些新策略、其他形式或方法，可推動國民教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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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國民教育專責小組除了推出這套宣傳短片外，也會在 2004

年，即今年開展一項公民教育意見調查。我們委託了一間獨立公司負責這項

民意調查，在 10 月至 11 月間以面對面形式進行，調查結果將會在明年，即

2005 年年初公布。此外，專責小組亦正在策劃舉行一個以國民教育為題的研

討會，屆時會邀請學者、教育界和相關機構的代表出席作經驗交流。此外，

專責小組並會組織一些青年考察團計劃，讓民間組織、非政府組織進行兩地

青少年的交流工作。至於其他計劃，我們會因應社會的情況和市民接受的程

度，研究以後的宣傳和推廣活動的策略。  

 

 

梁國雄議員：主席，國歌的填詞人竟然被鬥死，然後被平反，反映了民族的

災難、國家的災難。我建議公民教育委員會或何志平先生，談一談國歌本身

是抗日結晶，是一齣電影的插曲。由國歌以至文革，填詞人被鬥死，很明顯

是反映了中國歷史的脈搏。我希望在介紹國歌時，可讓所有年青人明白到，

建國難，守國更難。人民共和國要變為有立國資本是很難的，大家要盡公民

責任，所以國歌歌詞的 ......  

 

 

主席：梁議員，不好意思，我又要打斷你的說話。你可否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呢？  

 

 

梁國雄議員：我直接向何志平  ─  是司長還是局長？（眾笑）是何志平局

長。我建議他採納我這項建議。如果公民教育委員會的委員不怕我出席會

議，我可當面說清楚國歌的滄桑史，包括華國鋒改國歌的歌詞，因為 ...... 

 

 

主席：梁議員，我還未聽到你的補充質詢，請你直接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梁國雄議員：我直接問何志平局長，你會否把國歌的填詞人和歌詞的滄桑史

加進去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我們理解到有些香港市民可能因為他們個人的背景、經

歷，對我們國家還存有心結。不過，世界是不斷向前邁進的，我們國家亦不

斷進步。我希望大家能把包袱放下，向前看，抱着開放態度來瞭解現代中國

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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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表示要繼續提問）  

 

 

主席：梁議員，對不起，我不可以讓你這樣做，現在是請鄭經翰議員提出補

充質詢。  

 

 

鄭經翰議員：主席，我問局長“硬銷”的國民教育電視短片會持續播放多

久，局長表示不知道，但局長接着提到有一個顧問報告會在 2005 年年初發

表。換言之，是有既定的時間的，即至 2005 年年初。我同意局長說這並非

一套“洗腦”的短片，但肯定是一套很“硬銷”的國民教育意識短片。我認

為如果能把局長剛才的表現拍攝下來，然後每天在電視播放，效果將會更

好，以及可節省納稅人不少金錢。  

 

 

主席：鄭經翰議員，不好意思，我沒有聽到你的補充質詢。你的補充質詢是

甚麼？  

 

 

鄭經翰議員：主席，我說漏了，不好意思。（眾笑）局長是否同意，我這項

建議可節省我們納稅人的金錢，以及把局長剛才的一段表現錄影下來，每天

在電視播放，相信效果會更事半功倍？  

 

 

民政事務局局長：我會將鄭經翰議員這項建議轉交公民教育委員會考慮。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6 分鐘  ─  是 17 分鐘了。現在是最後

一項補充質詢。  

 

 

梁家傑議員：主席，我想問一問局長，究竟這套“心繫家國”的宣傳短片，

是花了多少金錢策劃和製作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這套短片花了 682,500 元製作，共有兩個版本，一

個是 45 秒的版本，另一個則是 90 秒的版本。  

 

 

主席：第三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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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營巴士公司司機的工作安排  

Work Arrangements for Drivers of Franchised Bus Companies 
 

3. 王國興議員：主席，據報，有巴士司機及工會投訴其服務的專營巴士公

司強迫司機每天駕駛不同型號的巴士及行駛多條路線，而且不安排合理時間

給他們用膳，令司機容易犯錯，增加發生交通意外的機會。就此，政府可否

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有沒有接獲專營巴士公司的司機或工會投訴上述問

題；若有，涉及的投訴宗數及當局的回應和處理的詳情；  

 

(二 ) 過去 3 年，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新巴”）的專營巴

士服務的意外及投訴的類別和數字、每年意外率和投訴率各有多

少，以及與前中華巴士公司（“中巴”）的同類數目如何比較；

及  

 

(三 ) 現時有沒有就專營巴士司機每天駕駛巴士的型號數目上限、路線

數目上限、用膳時間和休息時段等制訂指引；若有，詳情是甚麼，

若沒有，當局會不會制訂有關指引；若會，將於何時制訂及發出

指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先回應王議員剛才質詢有關專營巴士公司

強迫司機行駛多條路線的情況。我想解釋一下，他所指的新巴巴士路線，車

長被安排駕駛 4 至 5 條巴士路線的更數共有二十多更，即總共只有二十多更

的人須駕駛多過 4 至 5 條巴士路線，在全部一千三百多更中只佔少於 2﹪。

換言之，這種情況很罕有，只在總更數中佔 2%。我現在回答他的主體質詢。 

 

(一 ) 運輸署在過往 3 年共收到 8 個來自專營巴士員工工會代表或個別

巴士車長的意見或投訴，表示不滿巴士車長被編排在一天內駕駛

多條路線、用膳時間不合理及工時過長等。  

 

 接獲這些投訴後，運輸署隨即向有關巴士公司充分反映員工的訴

求，以及要求他們跟進有關事項。運輸署亦鼓勵巴士公司和員工

兩方互相諒解，通過溝通達成協議，以提供適當而有效率的服

務。巴士公司已就有關事項與工會代表開會解釋及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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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新巴在 1998 年 9 月 1 日起接替中巴提供巴士服務。新巴在 2001 至

03 年這 3 年內，平均每年涉及 288.67 宗巴士意外，每百萬行車

公里的意外率為 4.54 宗；而中巴在 1995 至 97 年的 3 年期間則

平均每年涉及 249.67 宗巴士意外，每百萬行車公里的意外率為

5.55 宗。在投訴方面，新巴在 2001 至 03 年的 3 年内，平均每年

涉及 291 宗投訴，每百萬乘客人次的投訴率為 1.54 宗。中巴在

1995 至 97 年的 3 年期間接獲了 779.33 宗投訴，每百萬乘客人次

的投訴率為 4.25 宗。有關巴士意外和投訴類別的資料，載列於

已分發給議員的附件一及附件二。整體來說，新巴在上述兩方面

的表現均較中巴為佳。  

 

(三 ) 運輸署有就巴士車長工作時間向各專營巴士公司發出指引，巴士

公司有責任適當地安排員工的工作及用膳細節。該指引內容載列

於已分發給議員的附件三。  

 

 該指引並沒有包括車長每天駕駛巴士型號或路線數目。運輸署最

近收到專營巴士員工工會關於車長就每天駕駛的路線數目、巴士

數目和用膳時間等方面的訴求。運輸署已與專營巴士公司商討有

關事宜，包括是否有需要就上述事項制訂指引。經考慮後，由於

現時並沒有資料顯示車長每更駕駛巴士型號和路線的數目對巴

士安全有負面影響，故此現階段並未有計劃就上述事項額外增加

指引。  

 

附件一  

 

新巴與中巴  ─  巴士意外比較  

 

中巴  

 

年份  致命 1 嚴重 2 輕微 3 總數  意外率 4 

1995 2 54 193 249 5.62 

1996 4 45 206 255 5.73 

1997 3 48 194 245 5.30 

每年平均數  3 49 197.67 249.67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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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巴  

 

年份  致命 1 嚴重 2 輕微 3 總數  意外率 4 

2001 2 54 243 299 4.91 

2002 4 41 232 277 4.21 

2003 0 49 241 290 4.50 

每年平均數  2 48 238.67 288.67 4.54 

  

註 1：  致命意外指最少有一人即場死亡的意外，或有人在意外中受傷，其後

30 天內傷者因傷死亡的意外。  

 

註 2：  嚴重意外指有一名或以上傷者須留院逾 12 小時的意外。  

 

註 3：  輕微意外指有一名或以上傷者但無須留院逾 12 小時的意外。  

 

註 4：  每百萬行車公里的意外數目。  

 

 

附件二  

新巴與中巴  ─  巴士服務投訴比較  

 

中巴  

 

年份  
有關服務安

排的投訴 1 

有關服務水

準的投訴 2 

一般性質

的投訴 3 
總數  投訴率 4 

1995 202 743 31 976 5.11 

1996 132 535 22 689 3.84 

1997 100 536 37 673 3.81 

每年平均數  144.67 604.67 30 779.33 4.25 

 

新巴  

 

年份  
有關服務安

排的投訴 1 

有關服務水

準的投訴 2 

一般性質

的投訴 3 
總數  投訴率 4 

2001 71 139 25 235 1.21 

2002 50 223 23 296 1.51 

2003 53 271 18 342 1.89 

每年平均數  58 211 22 291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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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  包括交通投訴組接獲有關載客量、路線、服務時間和車站位置的投訴

（由於部分過海巴士線由不同巴士公司聯營，因此數字並不包括過海

巴士路線的投訴）。  

 

註 2：  包括交通投訴組接獲有關服務班次、員工行為及其工作表現、乘客服

務及設施的投訴（由於部分過海巴士線由不同巴士公司聯營，因此數

字並不包括過海巴士路線的投訴）。  

 

註 3：  包括交通投訴組接獲不屬於有關服務安排和水準的投訴，例如有關車

費、收取車費的方式和巴士對交通影響等的投訴。  

 

註 4：  每百萬乘客人次的投訴數目。  

  

 

附件三  

 

運輸署就巴士車長工作時間的指引  

 

指引 A 車長工作 6 小時後最少應休息 30 分鐘；而在 6 小時的工作時間內，

最少應有合共 20 分鐘的小休；  

 

指引 B 一天內最長的工作時間（包括所有休息時間）不應超逾 14 小時；  

 

指引 C 一天內的駕駛時間（即最長的工作時間減去所有 30 分鐘或以上的

休息時間）不應超逾 11 小時；及  

 

指引 D 兩個相連工作日之間的休息時間不應少於 9 小時。  

 

 

王國興議員：主席，對於局長的主體答覆，我表示震驚和遺憾。我希望局長

回應以下問題：如果局長說這是罕有的情況，你們是否輕視了這個情況呢？

你是否暗示你接納新巴採取這種“賊佬試沙煲”的做法？從公眾安全的角

度，請問早餐當午飯、消夜當晚餐的做法是否符合局長的要求呢？局長是否

認為司機一更駕駛六七條路線是符合安全標準，以及局長是否認為司機一更

駕駛六七輛不同型號、不同類別的巴士是符合安全標準呢？再者，根據局長

主體答覆的資料顯示，新巴的 3 年意外率與中巴比較，在絕對數字上增加了

39 宗，百分比上升了 16%。難道這些是局方願意接受的事，並反映這是公眾

安全可以承受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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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王國興議員，我要告訴你，議員在提出補充質詢時，每次只可提問一

項，但你剛才卻連串地提問了多項。單是我可以計算到的，也有 5 項之多。

我建議你下次可以用一個大題目提問，那便是巴士的安全。你可以說在這情

況下，如果司機要這樣輪班、轉換路線，是否會影響安全？我想如果這樣提

問，局長會比較容易回答，好嗎？  

 

 

王國興議員：謝謝主席。總的來說，我希望局長就公眾安全問題方面回應我

剛才提出的各項細節。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由於要回答這項補充質詢的 5 項一連串問題，

我也覺得有點困難。王議員剛才提到，根據平均數字，新巴目前的安全程度

比中巴差，我從數字上看不出這個情況。按照我們的數字，明顯顯示新巴的

安全率是較高的。至於制訂指引方面，運輸署在編製指引時會透過協商，經

員工方面同意及配合巴士的運作，才達成協議，而不是由運輸署作指導。最

近，有關各方曾就這方面召開會議，現時一更須駕駛 4 至 5 條路線的 2%巴士

司機，新巴建議他們有權選擇放棄現正駕駛的路線，以換取另一個只須更換

3 次路線的更次。至於這個須駕駛多條路線的更次，將會給予願意駕駛這些

路線的司機首先揀選。如果這種做法行不通，才再用其他方法解決。我相信

這是員工和管理階層雙方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強迫他們的。在這方

面，運輸署的同事正密切關注事情的發展，亦會留意管理階層和巴士車長方

面可否達成合理的共識。  

 

 

鄺志堅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新巴的安全程度較中巴高，就這一

點我請局長再澄清一下。根據主體答覆的附件一，雖然就致命和嚴重意外的

數字而言，新巴與中巴相若，但實際上也不算少，例如新巴在 2002 年有

4 宗致命個案，嚴重個案（即須留院逾 12 小時）的意外也維持在 48 宗。你

認為這樣的情況已有改善；與中巴比較，的確是有輕微改善，中巴的數字是

每年平均 49 宗。但是，在輕微意外方面  ─  定義是有一名或以上傷者但

無須留院逾 12 小時的意外  ─  中巴年代的平均數是 197.67 宗個案，但新

巴卻有 238.67 宗個案。就這方面，我想請局長澄清一下，何以見得新巴的

意外率較低？還有，局長剛才提到，現在沒有資料顯示巴士司機一更要駕駛

多條不同路線會影響公眾安全，難道我們要等到發生較嚴重的意外、更多致

命的意外，或更多嚴重的意外時，局長才考慮制訂安全指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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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鄺志堅議員，你提出了兩項問題，這兩項問題是否 ...... 

 

 

鄺志堅議員：主席，是同一個問題，是關乎安全的問題。一方面希望局長在

數字上作出澄清，即新巴的安全數字並不比中巴為佳，另一個是否要等

到 ...... 

 

 

主席：我知道了，你可以坐下。為了節省時間，局長，請作答。  

 

 

鄺志堅議員：謝謝你。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可以勉強應付兩條問題。就補充質詢的第

一個問題，意外率是我們考慮的最重要因素。如果行車時間和行車里數有所

增加，發生意外的機會便會較大。所以，我們一定要計算頻率。附件一第四

欄的意外率，才是最有顯示性。由於中巴的行駛里數較新巴少，因此，雖然

新巴的意外總數似乎較多，但由於其行駛里數較多，我們會轉化成為每百萬

行車公里的意外率。這是我們進行任何安全分析時所採用的方法。其次，目

前一更要駕駛 4 至 5 條巴士路線，即一更要轉換多條不同路線及不同型號巴

士，究竟會否引致意外呢？從現在的數字顯示，意外並沒有增加。  

 

 我剛才亦再三強調，在一千三百多更的巴士路線中，只有 2%須更換 4 至

5 條路線。雖然如此，車長提出的這個問題，我們已一直與新巴商討。我剛

才也提到，他們在最近舉行的會議上表示，如果大家認為這項安排是不能接

受，公司准許有關車長放棄駕駛這條路線而改為駕駛另一條路線。這是他們

的初步協議。至於巴士公司為何要採用這種方法來編排巴士路線，我相信大

家也曾聽過“一人一車”的做法，即巴士司機無須換車，一個司機只駕駛一

條路線、一輛巴士。這種做法有好處，但也有壞處。因為在安排工作上，司

機的整體上班時間會加長，但中段休息的時間可能會較多。此外，在計算效

率方面，“一人一車”的效率也可能會較低，影響公司的營運成本。所以，

我們要在這方面取得平衡。至於巴士車長應駕駛多少條路線或對轉換路線方

面有甚麼需求，才令他們覺得可以做到最好，而且也對乘客的安全有保障，

我相信這些須由巴士公司與他們的車長彼此坦誠商討，達成共識，才會使整

套計劃在運作上或安全上均得到最佳的成效。  

 

 

李卓人議員：主席，主體答覆附件三內的指引 C 及 D 列明一天最長的工作時

間不應超逾 14 小時，駕駛時間不應超逾 11 小時。就此，我想請問局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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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否覺得 14 小時和 11 小時其實也是很長時間？如果司機須照顧乘客安全，

你會否覺得這指引須作檢討呢？還有，請問局長可否告知我們，現時新巴、

九巴及城巴的車長，他們的實際工作時間是否接近 14 小時，還是沒有 14 小

時這麼“離譜”？就此，我想請問局長會否檢討這個指引，訂定一個較合理

的工作時間？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其實，這個指引是經過長時間跟巴士公司和

巴士車長商討而達成的一個協議。我已再三強調，不是由運輸署單方面指示

他們要怎樣做的。至於就目前的交通狀況和擠迫情況而言，巴士車長是否覺

得工作時間太長？我們歡迎他們提出意見以作檢討。我在此想指出，現時最

長工作時數雖然訂為 14 小時，但綜合各巴士公司的報告得知，實際的平均

工作時數每天約是 10 小時，這是低於指引的規定。  

 

 

主席：李卓人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李卓人議員：局長仍未答覆我的補充質詢，她再三提到這是以往磋商所得，

但我不是詢問她以前磋商的結果，我是問她局方的看法。局方是否覺得不可

以接受，還是局方也覺得問題不大，駕駛時間長一點也沒有問題。我想知道

局方的立場。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局方的立場是要視乎該行業本身的需求，我

們希望可平衡各方面的需要。降低最長工作時間的時數，會減低編更和營運

的靈活性。所以，我們也要尊重營運商與車長的協議來釐定指引。我們不可

自己單方面決定時數究竟是多還是少，因為我們也是參考數據作為指標的。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李鳳英議員：主席，局長將現在新巴與過往中巴的意外率作出比較時，似乎

很滿意新巴現在的表現，覺得它比中巴為佳。我想問局長會否訂有目標，希

望意外率達到哪個數字，才認為是可以接受的水平？還是局長對現時這個數

字已非常滿意，認為沒有改進的必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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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在工業安全或交通安全方面，我們其中一個

目標當然是要有進步。我們把巴士路線交給另一間巴士公司營運，首要目的

就是要在各方面看到進步，不論是服務質素和安全標準皆然。在安全標準方

面，我們的最終目標當然是零意外，但我們也知道零意外的要求是無法達到

的，這個目標只是我們朝向的目標。我們當然不會把現在的任何進步視為終

點，我們要繼續進步。  

 

 

鄭家富議員：主席，今天這項質詢雖然只有數部分，但我看見主席今天的裁

決是容許同事提問很長的問題，現在只有 4 位議員能提出補充質詢。過往，

長達 20 分鐘的質詢一般會有六七位議員提問。主席，你可否因應這情況  ─  

我相信我及其他勞工界的朋友也想提問  ─  而延長質詢的時間呢？  

 

 
主席：鄭家富議員，你這個要求，我在心內其實已考慮了很久，想着可否將

這項質詢的時間延長。不過，我過往的做法是，當代表政府的官員的回答是

較長時，我會將質詢時間延長一點。今次在開始時，我已要求議員提問要盡

量簡短，這樣才可讓更多議員提問。然而，鄭家富議員，你也看見，今天我

已不斷請議員直接提問，而各位今天也提出了很多問題，或有很多意見想發

表，所以，我雖然非常理解你這個要求，但我相信今天是不能夠容許這樣做

了。其實，內務委員會所定的時間是每一項質詢不要超過 15 分鐘，而整個

質詢時間亦不要超過一個半小時。我現在已容許了其中兩項質詢有 20 分鐘

的質詢時間，這絕對是超時了，可見我已盡量延長了時間。我唯一可以給各

位議員的建議便是希望你們在有關的事務委員會內作出跟進，因為我相信有

很多議員也關心這項問題。其實，剛才有 12 位議員輪候提問補充質詢，但

我卻只可讓 3 位議員提問，我自己也覺得很為難。請大家在有關的事務委員

會內作出跟進。  

 

 第四項質詢。  

 

 

紓緩低收入人士經濟困難的措施  

Measures to Relieve Financial Hardship of Low-income Earners 
 

4. 李華明議員：主席，根據政府統計處發表的統計數字，在今年第二季，

每月入息少於 4,000 元的住戶數目超過 182 000 個，佔住戶總數的 8.2%。此

外，每月就業收入低於 4,000 元的男性佔就業男性總人數的 2.8%，但女性則

為 9.9%，反映女性的收入明顯較低。雖然今年第二季的經濟增長為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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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低收入人士的數目卻未見大幅下降。關於紓緩低收入人士經濟困難的措

施，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會否制訂全面的滅貧政策，以及為施行有關政策訂定貧窮線、投

入更多資源，並在施政時採取“以人為本”的方針；  

 

(二 ) 有否研究女性收入偏低的原因，以及會否制訂政策，促進兩性在

就業方面更趨平等；及  

 

(三 ) 會否重新檢討現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計劃（包括基

本金額及各項津貼）的各項安排，以確保低收入人士維持基本生

活水平？  

 

 

主席：周一嶽醫生，我歡迎你首次以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的身份到來本會

參加立法會會議。請你回答議員的質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正如李議員指出，今年第二季月入少於

4,000 元的家庭有十八萬二千多戶，相對去年同期的十九萬四千多戶，略為

減少。今年第二季的就業人數約為 328 萬人，較去年同期比較，增加約八萬

四千多人，其中 64  000 個為較低技術工種，顯示經濟增長的成果慢慢會惠及
普羅市民。但是，我明白基層市民在生活上仍要面對種種困難，我會親身瞭

解情況，並與有關團體溝通，聆聽他們的意見。  

 

 就着李議員的質詢，我會以 3 個部分作答：  

 

(一 ) 推動香港社會及經濟發展的一個強烈理念，是相信個人及社會的

進步均建基於奮發自強。在這個理念下，我相信處理貧窮問題最

根本的方法，是要締造理想的環境，通過教育、培訓、促進經濟

增長，讓每個市民都有機會發揮所長，公平競爭，改變生活質素，

維持社會的流動力。  

 

 針對社會上弱勢社羣的需要，特別是長者、殘疾人士及貧困家

庭，政府提供服務支援及協助，並設立社會保障安全網，為無法

從事經濟活動以致生活出現困難的人士，提供經濟援助，照顧他

們的基本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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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我們亦鼓勵互助精神及跨界別合作，建立個人、家庭

以至社區的自助、互助能力，更有效處理生活上的問題，對抗逆

境。  

 

 在上述的原則下，政府過去在公共房屋、公共醫療、教育、人力

培訓及社會福利等投放大量資源，改善市民生活。在 2003-04 年

度這幾方面的開支達 1,269 億元，佔公共經常開支總額 57%。此

外，政府在多方面的收費對低收入家庭及人士提供減免，例如公

共房屋租金、公立醫院收費、學費、書簿津貼及車船津貼等。  

 

 關於設立貧窮線的問題，我知道各界或學術界是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認為應採用相對貧窮的定義，亦有以整體收入分布作界定。

我們認為無須在這方面爭議，而應按實際情況、每個家庭的需

要，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多方位的服務及援助，務求達到一定的生

活水平。  

 

(二 ) 關於“貧窮女性化”的問題，我們關注在低收入的人士中，女性

較男性的數目為特別多。於 2003 年，在每月就業收入少於 4,000

元的就業人士當中（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女性佔 61%，比 2002

年的 64%有輕微下降。  

 

 改善低收入婦女的生活，長遠的解決方法是提升她們的就業及增

加收入的能力。在這方面，職業訓練局和僱員再培訓局提供多項

資助計劃，協助婦女提升技能和就業機會。婦女事務委員會亦與

其他機構合作，推動自在人生自學計劃，提供電台和面授課程，

鼓勵婦女全面提升個人能力和終身學習，應付挑戰。此外，針對

在職母親的需要，社會福利署（“社署”）提供多種幼兒服務，

方便她們出外就業。  

 

 在綜援方面，這個大家也很關注的問題，截至 2004 年 8 月底，

女性佔綜援受助人總數約 52%。特別考慮到單親家長養育子女往

往比較困難，單親綜援家庭可領取標準金額和特別津貼。我們同

時推行欣葵計劃，鼓勵領取綜援的單親家長自力更生和融入社

會。  

 

(三 ) 關於整體綜援的問題，經過多年來的執行經驗及不斷更新，綜援

制度整體運作大致良好，但隨着社會發展，存在有需要改善的空

間。一如以往，我們會不時檢討綜援制度，以確保受助人的基本

需要獲得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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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每年按綜援物價指數變動檢討是否有需要調整綜援金額外，社

署正就綜援計劃進行專題性的檢討及研究，包括檢討深入就業援

助計劃及其他自力更生措施的成效，檢討單親綜援家庭的需要及

對他們提供的援助，以及研究為綜援受助人而設的豁免計算入息

安排是否有需要改善。  

 

 我特別明白及認同各界對綜援政策的關心，亦得悉不少團體就市

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現在進行不同的研究，政府很樂意與各界就研

究進行交流。隨着人口老化，社會的資源運用亦必須顧及整體公

共財政的穩健，以確保社會保障制度能夠支持及照顧市民的需

要。  

 

 保障弱勢社羣及貧窮家庭，是我的工作重點之一。過去數天，我

已經開始諮詢各界，自己亦盡量多作瞭解。未來，我將與各界人

士再會面，搜集意見，以制訂最適合的未來路向，令社會服務及

資源能幫助最有需要的一羣。  

 

 

主席：在李華明議員提出補充質詢前，我想告訴大家，共有 12 位議員在輪

候提出補充質詢，其中並不包括李華明議員。  

 

 

李華明議員：主席，不好意思，我要請你裁決，因為就我的主體質詢，局長

有一部分是完全沒有回答的，便是關於第 (二 )部分有否研究女性收入偏低的

原因？局長剛才的回覆只是說有所偏低，接着便說出政府會做甚麼工作，但

沒有回答有否研究其中的原因。政府有或沒有作出研究，我也希望局長回

答。我希望主席不要將此點視作我的跟進質詢，因為是局長沒有回答這部分

的質詢。  

 

 

主席：請提出你的跟進質詢。  

 

 

李華明議員：我的跟進質詢是有關參考綜援物價指數作調整，我想就主體答

覆第 (三 )部分作出跟進，政府表示會按綜援物價指數而調整綜援金額，而公

務員事務局局長亦在席，所以我想提問，公務員現時已決定其薪金在通縮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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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削減，將來出現通脹便會再行調整。就此，綜援金額可否亦採用這個方

程式？意思是，在通縮時不會被削減，直至將來出現通脹時才記帳，並作出

調整，這便不會出現今年 10 月要削減綜援金額的問題了。政府可否參考這

個方法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李議員第一部分的質詢是關於婦女方面，政府的婦

女事務委員會是有進行研究的。當然，我們須就着社會各種情況、經濟環境，

每一個地區的婦女面對的問題而作出一個決定。就這點，我希望稍後能向李

議員提供較具體的答覆。  

 

 第二部分是關於綜援金額及有關的檢討機制。按我記憶所及，這個機制

是在之前訂定，而在 1999 年再決定以甚麼方法實行的。現時的綜援指數，

是視乎綜援人士的支出而決定的。如果把這個方法完全改變的話，我們須有

一個很有理據的方法，才可以把其改變。可能大家覺得有這方面的需要，而

我亦已準備跟各界進行檢討，究竟這個方法是否最佳的方法。  

 

 

劉慧卿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今年第二季每月收入少於 4,000 元

的家庭有 182  000 戶。主席，這個問題我們已討論過無數次。局長表示與去
年相比，數字是減少了，亦提到現時市民好像逐漸可以享受到經濟復甦的成

果。主席，不知局長是否記得，在主權移交之前，月入 4,000 元的家庭只是

八萬多戶而已，而現時達到十八萬多戶，是增加了多少倍呢？在這種情況

下，李議員的質詢問及當局會否制訂全面的滅貧政策，但局長所回答的，全

部都是現時實施的措施，局長怎樣能說服市民，政府真的是有政策在實行

中，抑或其實社會現時是：越有錢的人越有錢，越貧窮的人是越貧窮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多謝劉議員。當然，我所說的是我現時掌握的情況，

以及我們現時對貧窮是怎樣理解。至於將來的發展，我相信貧窮的問題並非

純粹屬衞生福利及食物局的職責以內。我們的主要職責是提供一個安全網，

令所有跌入安全網的人可以慢慢再爬出來；如果他們沒有生產能力，則在安

全網內，我們可以給予他們適當的照顧，令他們能得到一定水準的生活方

式。就這點，我們會對不同的政策進行檢討，研究哪一方面有需要增加、哪

一方面則不應該增加。所以，暫時來說，我沒有一個很具體答案，告知議員

是否有需要設立一個關於滅貧的特別委員會。以我所知，外國有很多這類委

員會，但它們商討了很久，成立了很長時間，工作上也得不到任何結果。反

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現時能切切實實地幫助一些有需要的家庭及有需要

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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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耀宗議員：主席，根據僱員再培訓局方面的瞭解，很多低收入人士居住在

偏遠的地區，他們覺得交通費用很昂貴，而除了交通費外，所得到的收入亦

很少，所以他們很難越區工作，有時候，領取綜援金可能還較外出工作為佳。

面對這種情況，對於這些低收入人士，政府會否考慮向他們提供一項交通津

貼？其實，這項措施在家務助理方面已經推行，可否不單止向家務助理推行

這項措施，而將它推廣至所有低收入人士，即政府給予他們交通的津貼，以

幫助他們出外工作？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譚議員，我們會考慮這項建議。政府現時已有資助

一些失業人士的交通費用，幫助他們尋找工作。就這項建議，我們會積極考

慮，看看能否做得到。  

 

 

何俊仁議員：主席，局長剛剛就職，也是來自醫療界，局長剛才就滅貧政策

所作的答覆，是政府一個傳統的答法。我想問一問局長，你是否知道在 2001

年，當我們特區政府就《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遞交報告書，報

告怎樣履行我們的責任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人權委員會”）有一些觀

察，主要表示：它們留意到香港有很多人生活在貧困中，尤其是很多年老的

人。接着，我想引述人權委員會的觀察：“香港特區未有足夠的措施和體制

安排，以確保能制訂及實施周詳、全面、一致的有效扶貧策略。”接着再說：

“力促香港特區政府成立跨部門的扶貧小組，或設立獨立的扶貧委員會，以

進行有關的研究、制訂扶貧策略，以及監察各項政策對貧窮問題所產生的影

響。”引述完畢。  

 

 政府第二期報告已經遞交，明年會有一個聆聽會。政府的答覆與局長剛

才所說的是一樣的。我想問一問，新人事，新作風，局長會否檢討現時這個

答覆，如果你不作檢討的話，你會否擔心明年會導致特區政府被人權委員會

譴責，指特區政府漠視人權委員會的觀察及意見？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多謝何議員的意見，我也希望你可以向我提供該份

報告書，讓我可詳細研究一下。第二方面，我們亦不一定因每個國家有一個

甚麼委員會，我們便要跟隨它的意見行事。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大家對社會有

共識，如何真的幫助貧窮或低收入人士，令我們社會的資源可以直接幫助他

們。就這點，我們需要一段時間，考慮一些較具體的做法。至於設立較高層

面的委員會的需要，我會向政府作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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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局長提到在 2003 年每月就

業收入少於 4,000 元的就業人士當中，有 61%是女性，但較 2002 年已經是下

降了。不過，我相信局長亦會同意 61%也是很高。我想問，這如此不均的情

況，是反映出 4,000 元以下的工種大多數是由女性擔當，抑或根本有同工不

同酬的情況出現，所以引致這種不均的情況呢？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以我所知，談到香港現時生活的中位數，

即收入中位數：男士大約是 11,000 元，女士約是 9,000 元；這亦是男女不

同適合擔當的工作所引起的一個職業問題。究竟這些低收入婦女，是否只適

合擔當一些低收入的工作呢？這點我必須慢慢看清楚，但我覺得，尤其是一

些貧窮家庭的女性，有時候是不可以全職工作的，她們有需要用一段時間來

照顧家人。所以，在社會福利方面，我們會對這些低收入婦女提供適合的援

助，而在綜援金上，是會作個別計算的。如果周梁淑怡議員認為應就這個問

題再進行深入檢討，我可以慢慢跟她再作商議的。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局長仍未回答我的補充質詢第二部分，即同工不同酬

的情況，是否也是導致這個 ......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在同工不同酬方面，我相信平等機會委員會會接受

任何有關的投訴，以及它會視乎需要而進行調查，但我們現時沒有這項數據。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現在是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張超雄議員：主席，綜援金的水平一直引起很大的爭議，局長剛才也提到，

綜援是我們社會的一個安全網，安全網要安全，即要維持基本的生活，能滿

足基本的需要。我亦從局長的回應看到，政府不斷在檢討綜援金額的水平，

以確保受助人的基本需要獲得照顧。我在此想問局長，這項綜援金額或綜援

制度的檢討，是否一項公開的檢討？政府會否提供一份諮詢文件，在短期內

向公眾諮詢及交代？公眾、有關團體或市民能否參與這項綜援制度的檢討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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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準備集合各界的意見，尤其是業界

的意見及一些代表貧窮人士的倡導者的意見，以決定有關的實行方法。然而

我們亦須看一看，現時的機制是否完全失效。我相信現時的機制是經過長年

累月的證實，而有關金額對大部分受助人士來說已相當足夠。但是，就一些

個別個案，我們怎樣能幫助他們？可否以其他補助金或方法，以幫助那些貧

窮人士？就此，我覺得在長遠來說，我們一定要有長遠的政策，但在短期來

說，我們也須解決目前有需要解決的問題。  

 

 

主席：第五項質詢。  

 

 

羅湖的內地關口設施  

Boundary Facilities on Mainland Side at Lo Wu 
 

5. 詹培忠議員：本人獲悉，深圳當局在不久的將來會檢討及重新安排羅湖

的內地關口設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沒有就深圳當局的檢討及安排制訂相應計劃；  

 

(二 ) 鑒於香港號稱是亞洲國際都會，進出羅湖人次每天數以十萬計，

有沒有評估羅湖跨境行人橋（“羅湖橋”）港方關口設施是不是

足夠及符合現今需求；若有，結果是甚麼；及  

 

(三 ) 有沒有就該橋過度擠迫的情況進行安全評估？  

 

 

保安局局長：主席，據深圳有關當局表示，深圳羅湖口岸聯檢樓的改造工程

已於 2002 年 10 月基本完成。有關工程完成後，除出入境旅客的流程得以理

順外，旅客檢查櫃檯的數目亦由原來的 137 個增加至 172 個，口岸的通關能

力已有所增強。此外，為配合深圳地鐵初期線路在今年年底開通，深圳市政

府現正計劃增設羅湖口岸聯檢樓與深圳地鐵羅湖站的直接通道，以方便過關

旅客使用當地地鐵。  

 

 就詹議員的質詢，我們的具體回應如下：  

 

(一 ) 我們不時與深圳有關當局保持密切聯繫、合作，確保羅湖管制站

的人流暢順。近年來，我們經常檢討羅湖管制站的過境設施，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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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訂了一系列的改善工程，以進一步提高及改善該站的通關能力

及當地環境。這些工程包括擴闊通往離境大堂的通道、更換入境

大堂的檢查櫃檯、擴建離境大堂、在離境大堂增設 14 個檢查櫃

檯、增建一條通往離境大堂的通道、擴闊羅湖橋及在橋上裝設空

氣調節系統等。此外，九廣鐵路公司（“九鐵公司”）亦在火車

站月台進行擴建工程以實施新的上落車安排，加建入境大堂等候

區，擴闊車站大堂的通道，更換票閘機，以及擴建洗手間設施等。 

 

(二 ) 我們明白羅湖管制站人流十分頻繁。去年該站每天平均旅客量約

為 233  000 人次。今年首 9 個月，該站的每天平均旅客量已上升

至 243  000 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約 6.5%。我們有信心透過上述

的連串改善工程，該站的通關能力會大為提升，特別是羅湖橋的

使用環境及流量亦會有所改善，足以應付平時及假日的旅客流

量。除了改善硬件設施之外，我們亦十分瞭解市民大眾對過關自

動化的期望。所以，我們會盡快在今年年底陸續在各口岸推出旅

客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屆時，羅湖管制站的通關能力會相應提

高，而旅客的輪候時間相信亦會進一步得以改善。  

 

(三 ) 上述的各項改善設施，有助分流、疏導旅客及為他們提供更多輪
候空間，達致改善羅湖管制站，包括羅湖橋的擠迫情況。無論如

何，我們不會對人流擠迫的情況掉以輕心。為有效地管理人流秩

序，我們的前線部門已聯同九鐵公司成立了保安委員會，定期對

該站，以及羅湖橋的人流及安全情況進行評估，並採取各項適當

措施，包括在繁忙時段靈活調配人手以增開檢查櫃檯、增派保安

人員在現場維持秩序，以及加強與內地有關當局及九鐵公司的配

合等。此外，在一些出入境高峰期，如長假期等，各有關部門更

會與深圳有關當局共同就估計的人流及相應措施進行商討，並在

高峰期間啟動跨部門的聯合指揮中心，密切監察人流情況。這些

措施在過去的節日，即使在非常繁忙的時段，也能發揮良好的效

用，而整體過關情況亦能保持安全、暢順。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很感謝局長作出如此詳細的答覆。從數字上來看，我

們也知道每天有 243  000 人次過關，佔香港人口總數的 3.6%，數字十分龐大。

我們想問政府當局，有否計劃以其他方式  ─  例如長遠來說，深圳與香港

連為一體後  ─  或以其他建築物取代羅湖橋，以取締羅湖橋目前的擠迫情

形所導致的環境和保安問題，以便更符合香港人及內地人來港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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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剛才也提過已進行擴展工程擴闊羅湖橋，使我們應付

旅客流量的能力大大提高。我們也有信心，相信經擴建的羅湖設施是足以令

我們應付未來數年所增加的人流。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的意思是以其他陸路設施取代羅湖橋，即填了羅湖橋，

是否有這個計劃呢？  

 

 

保安局局長：我不大明白詹議員的提問，“填了羅湖橋”是甚麼意思呢？即

是把它拆卸還是把該條河填平呢？  

 

 

詹培忠議員：就是把羅湖橋填了，然後透過陸路直達深圳，取締羅湖橋。羅

湖橋已經有 50 年以上的歷史，真的是 50 年不變了！  

 

 

保安局局長：我想如果取締羅湖橋，便會變成沒橋過河了。我們只能將羅湖

橋擴闊，而這是我們正進行的工作。  

 

 

楊孝華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第 (二 )段指出，今年會盡快實施自助

出入境檢查系統，即用智能身份證過境。我記得局長在主理入境事務處時也

曾向本會介紹，但照我記憶所及，他當時提到計劃的好處只是減省人手，即

每人負責 5 個櫃位，我不記得是否真的有計算每人使用的平均過關時間也會

縮短。在這方面，是否有新的數字說明除了減省人手之外，每人的過關時間

也可減少？  

 

 

保安局局長：我想，我今天給楊議員的答覆跟之前的答覆不會有很大分別。

大家也知道，我們目前的人手操控系統，速度已經相當快。將來在採用自動

化通關系統後，每名旅客大約需要 9 至 10 秒便完成自助通關手續。不過，

自助通關有甚麼好處呢？那便是可以讓我們在特別繁忙的時間提高靈活

性，處理突然增加的人流。將來在實施自助化通關後，如果突然增加數千名

旅客，我們也可以加開櫃檯，疏導旅客，而無須像目前般，由於人手不足，

無法加開櫃檯處理突然增加的旅客流量，這對我們在處理旅客過關方面會更

為暢順和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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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想跟進詹議員原先的質詢。根據其質詢，他獲悉深圳

當局不久將來會檢討及重新安排羅湖的內地關口設施，我想問，當局有否就

深圳當局的檢討及安排，訂定我們的相應計劃？不過，我看到主體答覆中似

乎指出，內地的那些工程已經在 2002 年 10 月前基本完成，而最新的工程只

是深圳地鐵的配合工程。我想請問局長，除了這兩個答覆之外，就你所知，

詹議員所得悉的不久將來會檢討及重新安排的關口實施，是否其實並不存

在？還是只有配合深圳地鐵開通而進行的工程？這是整個問題的重點。  

 

 

保安局局長：主席，就這個問題，據我們瞭解，深圳方面的大型基建設施主

要是開設深圳地鐵，而深圳地鐵主要是為疏導羅湖站的人流。至於通關方

面，羅湖站在幾年前已有擴建工程，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也提過已經完成。

至於會否繼續有增建設施或採取措施令通關更暢順，兩地的出入境部門也一

直朝這個方向工作。在這方面，雙方的出入境部門、海關等也有密切聯繫，

但我暫時未聽到會有甚麼大型行動。  

 

 

張學明議員：主席，局長在回答詹議員的質詢時提到，在前一段時間推出了

很多硬件設備，並準備在今年年底推出旅客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我想問這

個系統包括些甚麼？這個系統亦有一個時間表指會在今年年底投入服務，具

體的時間是何時呢？  

 

 

保安局局長：旅客自動通關系統是我們特區的一個系統，與深圳邊檢無關。

大家也知道，我們正在替香港市民更換身份證，使香港市民的新身份證內存

有電腦晶片，而該電腦晶片儲存了身份證持有人指模的數碼值。由於這塊晶

片的存在，我們便可以引入所謂的自動通關系統。新的身份證持有人將來可

以透過一部機器核實其身份。如果經核實是其本人的話，該市民便可通過自

動化櫃檯，無須經由我們的出入境同事檢查證件。目前，我們的目標時間是

今年年底前，但我無法確定一個日子，即 12 月 30 日或 12 月 28 日。我們希

望在今年年底之前，在羅湖或落馬洲逐步引進這個系統。  

 

 

楊孝華議員：主席，我想繼續追問自助出入境檢查系統。局長剛才已經清楚

指出這系統要配合使用智能身份證，為了使更多人可以在今年使用系統，局

長會否考慮除了目前按照年齡排隊更換身份證之外，為部分人士，例如經常

來往上學或過關的人士採取特別措施，讓他們可以提早更換身份證，而不是

按年齡排隊，令更多人可以使用這項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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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們已經採取這項措施。除了按年齡更換身份證的人士

之外，對需要經常往返兩地的人士，例如司機等，我們有特別安排讓他們優

先更換智能身份證。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想跟進詹議員剛才的提問。照我理解，他的問題是有

否增加過境人流數額的可能性。如果天然環境有一條河流，只能擴闊橋梁、

填平河流、利用地底，甚至利用空中，在政府進行這些改善工程，增加這些

設施之後（如果我沒有記錯），經過大約 5 至 10 年的時間，人流數目大致

上仍然會達到飽和，因為我們有理由相信並希望中、港兩地將來會繼續增加

人口的雙向流動。我想問政府，現時是否已開始研究長遠而言，如何能增加

通關設施處理的人流數額？兩地相關配套方面有否進行較長遠的研究？這

項工作是否已經開始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也許我再談一下羅湖橋的情況。我們看到經羅湖橋上的

深港人流在這數年間一直增長，我們在前兩年看到這個情況後，已有計劃擴

闊羅湖橋。有關的工程目前已差不多完成。工程完成之後，橋面的可用空間

將會較原先擴闊 5.5 米，相等於現時寬度的 60%。換言之，人流可較之前增

加 60%，足以應付未來數年的需要。涂議員剛才也提到，我們有否進行其他

計劃，以應付未來繼續增加的過境人流趨勢。我們是有計劃的，包括現在已

有計劃興建新的口岸，例如落馬洲支線。落馬洲支線目前正在興建中，希望

在 2007 年落成。落馬洲支線屆時落成後，便可將羅湖東鐵目前的過境人流

分流至落馬洲支線，以減輕羅湖口岸的壓力。我們希望落馬洲支線第一期每

天可應付大約 15 萬人流，加上現時羅湖每天應付二十四萬多人流，應付能

力已經大大提高。落馬洲支線第二期工程將來完成後，每天應付的旅客流量

可以達到 30 萬，即等於另一個羅湖。再者，我們正進行興建另一個名叫深

西通道的口岸。我們希望深西通道能在 2006 年年底前落成，以供每天疏導

大量的人流和車流。  

 

 

主席：第六項質詢。  

 

 

內地企業到香港及澳門投資發展  

Mainland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Hong Kong and Macao 
 

6. 單仲偕議員：主席，國家商務部及國務院港澳辦於上月初聯合公布《關

於內地企業赴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投資開辦企業核准事項的規定》（俗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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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自由行”），以進一步鼓勵和支援內地企業到港澳投資發展。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為配合民企自由行的實施，當局將會推出甚麼措施，以及這些措

施的對象及預期成效；  

 

(二 ) 鑒於內地人士來港須申請簽證、國家仍實施外匯管制政策，以及

中港兩地在商務法規方面存有差異，當局有甚麼措施協助內地企

業來港投資；及  

 

(三 ) 當局有否考慮修訂投資移民政策，以配合民企自由行的實施；若

有，考慮的結果；若否，原因是甚麼？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這項新規定是 CEPA 下投資便利化方面的一項重

要措施，明確指出國家鼓勵和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投資。在新規定之下，內

地企業來香港投資的申請程序更公開、簡化及快捷。這個規定已於今年 8 月

31 日起實施。  

 

 就單議員質詢的 3 個部分，我們的答覆如下：  

 

(一 ) 要配合國家這項新政策，政府有關部門包括投資推廣署、駐粵辦

和駐京辦，以及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局”），均會加強吸引

內地企業來香港投資的推廣工作，為內地企業來香港開業提供全

面方便營商的服務和協助。  

 

 投資推廣署一直為來香港的企業提供免費一站式服務。為進一步

深化這方面的服務，該署已推出名爲“投資香港一站通服務”的

一系列新措施，為有意利用香港作爲“走出去”平台的內地企

業，提供簡便快捷的服務。  

 

 至於貿發局方面，他們的工作重點主要是加強向內地企業推廣香

港的商貿平台。他們會透過在內地的 11 個辦事處，瞭解內地企

業來港營商及通過香港“走出去”的需求；以及建立內地企業在

香港成功營運和“走出去”的資料庫，並盡量利用這些個案，向

內地廣泛宣傳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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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駐內地的兩個辦事處，它們將就這項政策加强它們的推廣和

宣傳工作，配合投資推廣署和貿發局的活動。  

 

(二 ) 香港註冊的公司可透過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申請輸入內地人才來

港工作。該計劃不限界別也不設名額，只要受聘人士須具有良好

教育背景，已確實獲得香港公司聘用及其薪酬達市場水平。正如

其他在港註冊的公司，在香港註冊的內地企業如有需要聘請合資

格的內地居民來港工作，亦可按該計劃提出申請。計劃又容許在

世界其他各地（包括內地）有經營業務的跨國公司，以公司內部

調職的理由申請調派其在當地的員工來港工作。有關職員須屬管

理層或專業人員，在該公司工作不少於 1 年，以及其在港薪酬屬

於香港市場水平。此外，公司在任何一時段總共已調派來港工作

的職員人數，相對於其業務性質及佔其本港僱員總數的比例，應

該處於合理水平。  

 

 關於內地外匯管制方面，我們理解，內地實行外匯管制，是國家

根據內地的整體經濟發展情況而定的政策。內地有關當局不時評

估其在外匯方面的管制及適當地作出放寬安排。特區政府會觀察

有關情況，尤其是在外匯管制和兩地商務法規差異方面；我們會

把握機會，與內地有關當局商討進一步措施，以促進內地企業來

香港投資。  

 

(三 ) 由於內地實施外匯管制政策，加上內地居民出境必須先得到內地

當局批准，現時的資本投資者入境政策和讓外地人士來港居留以

經營業務的政策並不適用於內地居民。特區政府會與內地有關當

局保持聯繫和溝通，在適當的時候考慮放寬有關政策以涵蓋內地

居民的可能性。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想跟進外匯管制那部分。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最後一

段指出，內地有關當局不時評估在外匯方面的管制及適當地作出放寬安排，

我想問放寬的具體情況為何？每個民企來香港時，資本方面，無論是外幣或

人民幣，可以帶備多少呢？這樣對香港的投資影響較大，請問政府在這問題

上做了甚麼工夫，或會做甚麼工夫呢？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在這方面，據我們的理解，他們的資本是沒有一

個確定的數目的，他們會視乎不同投資來作出個別決定。至於他們會如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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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我們會作出跟進，並與他們一起參考，再深入瞭解他們的做法。不過，

至今我們並沒有確實的數字。  

 

 

田北俊議員：主席，我亦是提出類似的補充質詢。在第 (三 )部分的答覆，局

長提及內地的外匯管制政策。主席，我也認識很多內地的投資者，其實，內

地有很多投資者或個體戶，除了有人民幣戶口外，還有外幣戶口。現時的情

況是，他們很多人已有外幣戶口，根本無須以人民幣轉換港幣來參與我們的

650 萬元投資計劃。我覺得這是一個適當的時候，因此，我想問政府，基於

我剛才所說，有很多國內的個體戶已有外幣戶口，那麼今天是否一個適當時

候，讓這些人參加我們這項投資移民計劃呢？  

 

 

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這問題是牽涉兩部分的。一部分是金錢的部分，

另一部分是如果出境，亦要得到內地當局的批准。就這兩方面，即使金錢的

部分已解決，但在另一部分，他們仍然是要循適當渠道作出申請的。  

 

 

主席：田議員，先聽聽保安局局長的答覆，好嗎？保安局局長。  

 

 

田北俊議員：好的。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會作出補充，因為入境政策屬於我的政策範圍。雖然

國內有些人在海外有存款或有外幣存款，但我們的整個政策，是不能分辨他

們的金錢是從何種途徑得來的，所以在這方面，我們必須與國家商討。國家

現時向我們提出的政策是有外匯管制，如果內地人要把錢匯入香港投資，一

定要得到國家批准。因此，在這情況下，我們不希望在國家有外匯管制的政

策下另闢一條特別通道，讓國內的人可以“走後門”到香港投資。我覺得我

們必須互相配合。因此，我們這項資本投資者計劃，暫時還未向內地居民開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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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主席，今年年中，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泛珠三角洲 9 個省

份簽訂了泛珠三角區域合作框架協定。請問局長，在答覆中提到的單向安

排，即鼓勵內地企業來香港發展，會否與協定有關係？如果有關係，為何是

單向呢？會否是雙向，即亦會安排香港企業到內地發展呢？如果沒有關係，

為何是沒有關係呢？  

 

 

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相信不是單向的關係，大家也知道現時到內地

的投資大部分也是來自香港的，這是二十多年來的投資方向，現時我們也看

到從內地來香港的投資也不是今天才開始。最近的這項新措施只是簡化了有

關申請程序，令程序更快捷而已，我們希望程序從簡之後會令更多內地企業

提起來港投資的興趣。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也是跟進同事剛才提出的補充質詢。局長提及兩部分，

一部分是外匯管制，另一部分是居民出入境。在外匯管制部分，如果內地居

民本身在國家以外有錢，他們只要把錢從國家以外匯入，便不是從內地匯入

了，他們可能還有證明文件等，這部分是否可先與國家商量呢？當然，由內

地移居香港是須得到國家批准的，但可否先把這部分作出循序漸進的安排，

這樣會否較容易呢？  

 

 

保安局局長：主席，我們是有與內地當局商討的，涂議員剛才說得很清楚，

內地居民來香港投資和定居須通過兩個關卡。第一個關卡是出境，根據中國

法律和《基本法》，內地居民來香港必須得到許可。第二個關卡是，如果他

們來香港投資，會受外匯管制。所以，如果我們的資本投資者計劃要伸延至

內地居民，一定要與內地有關的部門、部委商討。我們已就此商討良久，但

暫時仍未能把資本投資者計劃引入內地。  

 

 

田北俊議員：主席，很高興再次輪候之後能再提出補充質詢。從兩位議員剛

才提出的補充質詢所知，主席，在外匯管制問題外，內地居民須申請出境證。

我留意到很多個案是，他們已取得出境證，例如到 Fiji Islands、新加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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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由那些國家前來香港，以肥水不流別人田的說法，他們要“兜個圈”。

他們有外幣，又有出境證，只是到了不知是哪個島後，從該處可以申請參與

香港的這項計劃。政府可否與中央商討，既然他們有錢又有證，是否便可以

直接來港了？  

 

 

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這項補充質詢也是問資本投資者入境政策。根據這項資本投資

者入境政策，有關人士可把資金帶入香港，來香港定居，有關的政策適用於

外國國籍人士，特別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居民，有中國籍而取得外國永久性

居民身份的人。正如田議員剛才所說，本身是中國人，卻到了第三個國家定

居，已經取得了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也可以根據這個資本投資者計劃來香港。 

 

 田議員剛才提議，既然他們經過了第三個國家也可以來香港投資，為何

不能直接來港呢？我剛才也回答涂議員，我們一直有向中央政府反映，我們

希望內地居民可以來香港投資。可是，大家也知道，中央政府有他們的考慮，

正如我剛才所說，他們有兩方面考慮。首先，內地居民要直接來香港定居，

必須得到來香港定居的允許；第二，他們也受外匯管制。所以，時至今天，

我們還未能把這項計劃推廣至內地居民。我們會繼續與內地有關部委討論這

事項，希望有一天可以把這計劃推廣至內地投資者。  

 

 

詹培忠議員：主席，我們瞭解就 CEPA 計劃，國內可配合香港和澳門經濟及

各方面的發展，我們亦瞭解這計劃對香港的金融，特別是買賣股票方面並沒

有拓展的措施。我們希望政府當局告知，有沒有把這個實際情形向中國方面

表達？希望在可能的未來，能夠顧及這方面，因為金融是香港很重要的部分。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主席，我們一定會考慮這方面的問題。  

 

 

主席：最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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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 (二 )部分提到輸入內地人才計劃，請

問局長，計劃實施數個月以來，受歡迎程度為何？有沒有數字可以向我們提

供呢？  

 

 

主席：請問哪位局長作答？保安局局長。  

 

 

保安局局長：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在 2003 年 7 月推出，至今年 9 月底，約有

14 個月，我們共收到 5  248 宗申請，其中 4  237 宗已獲批准，有 405 宗在處

理中。我們覺得這計劃可以說是成功的。  

 

 

主席：口頭質詢時間到此為止。  

 

 

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把環境科併入環境保護署的計劃  

Plan to Merge Environment Branch in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7. 李鳳英議員：主席，當局計劃於明年 4 月 1 日把環境運輸及工務局轄下

的環境科併入環境保護署（“環保署”），並刪減 4 個首長級及 29 個非首

長級職位。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擬刪減的職位的名稱，以及現時擔任有關職位的員工日後的工作

安排；及  

 

(二 ) 鑒於環保署的工作很多時涉及專業知識及判斷，當局為何決定在

合併後的環保署的助理處長或以上職級的部分職位，由政務主任

職系人員而不是由專業職系人員出任？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環境科（“環境科”）與

環保署合併，目的是使政策的制訂和實施過程有更緊密的連繫，並精簡決策

架構。當局提出合併建議，基本的信念是合併後可為市民提供更完善的服

務，並應付環保工作的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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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科與環保署合併無須強制遣散員工。裁減架構後，現有架構中須刪

除 4 個首長級職位如下：  

 

(i) 環保署署長（首長級薪級第 5 點）；現任署長將於 2005 年 4 月 1 日

開始退休前休假；  

 

(ii) 環境科一名首席助理秘書長（首長級薪級第 2 點／首長級丙級政務

官）；現任人員將會重行調配；及  

 

(iii) 兩名首席環境保護主任（首長級薪級第 1 點）的職位會透過第二輪

自願退休計劃刪減。  

 

 當局並打算在 2005 年 4 月 1 日前，透過自然流失或第二輪自願退休計

劃刪減以下 29 個非首長級職位：  

 

職級  數目  

高級環境保護主任  5 個  

環境保護主任  3 個  

總環境保護督察  3 個  

高級環境保護督察  11 個  

文書主任  2 個  

助理文書主任  4 個  

打字員  1 個  

總計  29 個  

 

 上述的職位刪減只屬初步建議。職位實際上如何刪減，有待新組織的人

手計劃落實方能確定。如日後因需要提供新服務時須動用資源，當局或會檢

討是否刪減其中部分職位。  

 

 政府調派職位的政策，是在考慮工作要求、運作需要、個人經驗及特質

後，選拔一個當時最合適的人選。新組織的首長（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常任秘

書長（環境）兼環保署署長）由一名首長級薪級第 6 點的人員擔任，直接掌

管所有與環保有關的運作事宜，同時履行制訂政策的職能，為環境運輸及工

務局局長提供支援。因此，該職位特別要求出任人具備多方面的才能。該職

位將初步由一名政務主任出任。長遠來說，專業人員只要具備該職位需要的

條件，均可獲得考慮。此外，新組織 3 名副署長中的一位，以及 7 名助理處

長中的 5 個職位，將由原環保署專業人員出任，確保為新組織提供足夠的技

術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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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油價格  

Oil Prices 
 

8. 劉江華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有否將各類燃油在東南亞國家及歐美先進國家的除稅後價格與

本港的作出比較；若有，比較的結果；及  

 

(二 ) 有否研究上述國家的燃油價格與本港的燃油價格存有差異的原

因；該等原因是否包括燃油的來源地不同及設立加油站的成本差

異？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國際能源機構（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提供

的資料，部分歐美及亞洲國家的無鉛汽油和車用柴油除稅後的平

均零售價，載列於附件。香港的無鉛汽油及超低硫柴油除稅後的

零售價亦載列於附件內。  

 

(二 ) 一個市場的燃油零售價格，取決於多種因素，包括：  

 

(i) 原油是否在當地出產，提煉過程是否在當地進行，燃油產品

是否從外地進口；  

 

(ii) 市場的大小和結構；  

 

(iii) 產品的質素；  

 

(iv) 個別公司的營運模式、市場策略和經營成本（包括加油站的

成本）；及  

 

(v) 當地政府就燃油產品的安全要求。  

 

基於上述因素，香港的燃油價格與其他地方存有差異，很難作直

接比較。例如香港所用燃油全部從外地進口；由於環保及其他理

由，香港對車用燃油質素的要求一般較其他地方為高，例如香港

進口的無鉛汽油的辛烷值一般較高，而超低硫柴油的含硫量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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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此外，香港加油站的成本及運作方面的開支，亦通常較高，

例如因為香港人口密度高，對燃油產品的儲存、運載及分發方面

有較嚴格的安全要求。  

 

 

附件  

 

表一：部分歐美及亞洲國家的無鉛汽油和車用柴油在 2004 年 8 月（除稅後）

的平均零售價格（註一）  

 

國家  無鉛汽油  

（註二）  

港元／公升  

車用柴油  

（註三）  

港元／公升  

日本  4.26 4.10 

意大利  3.86 3.73 

西班牙  3.62 3.56 

德國  3.48 3.47 

英國  3.13 3.25 

加拿大  3.10 3.20 

美國  3.07 2.84 

法國  3.02 3.24 

 

註：  

(一 ) 資料來源 : 國際能源機構（ IEA）  

 IEA 報告列出的所有國家已包括在內。  

 

(二 ) 無鉛汽油 : 

 

─  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國所用的是 95 辛烷值的無鉛

汽油；  

 

─  加拿大、日本和美國所用的是普通無鉛汽油。  

 

(三 ) 這些國家所用的車用柴油的含硫量普遍高於 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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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香港的普通無鉛汽油和超低硫柴油（除稅後）的零售價格  

 

 無鉛汽油  

（ 98 辛烷值）  

港元 /公升  

超低硫柴油  

（含硫量 0.005%）  

港元 /公升  

2004 年 8 月  5.95 5.94 

2004 年 10 月  5.95 6.14 

 

個別油公司的零售價會有些微差別。這些數字代表有關產品當時最高的零售

價格。  

 

 

行駛中車輛車輪鬆脫的意外  

Accidents Involving Wheels Coming off Vehicles in Motion 
 

9. 劉健儀議員：主席，據報，有學者估計近期多宗行駛中車輛車輪鬆脫意

外的成因之一，可能與車輪的螺絲扭緊方向有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行駛中車輛發生車輪鬆脫意外的數目，以及有關的車

輪位於車輛左方和右方的比例；  

 

(二 ) 曾否研究車輪鬆脫的成因；若曾，結果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及  

 

(三 ) 會否考慮強制要求入口車輛的左右方車輪的螺絲扭緊方向必須

相反；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由於車輪鬆脫並非常見的交通意外，因此我

們並沒有就該類意外作出正式的統計。但是，我們的資料顯示，自 2001 年

10 月至今，約有 17 宗車輛在行駛中車輪鬆脫的個案，其中左方車輪鬆脫的

意外佔 13 宗。  

 

  車輪鬆脫的主要成因是車主或駕駛者未有妥善保養有關車輛，導致收緊

車輪的螺絲鬆脫或損。  

 

  目前世界各地汽車製造商大部分均採用右旋螺紋螺絲固定車輛左右方

的車輪，並沒有資料顯示車輪鬆脫與螺絲旋紋有直接關係。因此，我們沒有

計劃制要求入口車輛的車輪採用相反扭緊方向的螺絲。要避免車輪鬆脫，

最重要的是依據各車輛種類的扭力要求，收緊車輪螺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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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在檢驗車輛時，加強檢驗車輪螺絲。此外，我們會派發單張，提

醒車主及駕駛者注意保養車輛，更會增加有關收緊車輪螺絲、輪胎氣壓及胎

紋的資料，以供車輛維修業和道路使用者參考。  

 

 

醫院管理局的撇帳情況  

Write-offs by Hospital Authority 
 

10. 陳婉嫻議員：主席，據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在過去 3 年因病

人不繳付住院費用或診金而須撇帳的情況嚴重，有關款項超逾半億元。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過去 3 個財政年度，醫管局每年的醫療費用撇帳金額；請按年詳

列欠款種類、欠款人的組別（例如香港永久性居民、內地人士及

外地旅客等）及欠款數額；  

 

(二 ) 醫管局有否既定程序追討欠款；若有，該程序的詳情及成功追討

款項的比率；及  

 

(三 ) 執行有關程序所涉及的行政費用款額及其佔成功追討款項的百

分比？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過去 3 年，醫管局的醫療費用撇帳金額，按服務及病人類別（即

合資格和不合資格人士）劃分的數字，載於下表。醫管局並沒有

把不合資格人士類別細分內地和外地訪港旅客的數字。  

 

 2001至 02年 2002至 03年 2003至 04年 

 合資格

人士 

不合資

格人士
合計

合資格

人士

不合資

格人士
合計

合資格

人士 

不合資

格人士 
合計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住院服務 3.6 10.1 13.7 4.0 13.7 17.7 6.8 16.8 23.6

門 診 ／ 社 區

服務 
0.1 0.0 0.1 0.3 0.0 0.3 0.5 0.0 0.5

急症室服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 - - 0.5 1.8 2.3

合計 3.7 10.1 13.8 4.3 13.7 18.0 7.8 18.6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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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若病人拖欠所應繳交的醫療費用，醫院會先以電話、郵寄催辦單

及最後通知，要求病人付清終結單的款項。醫院亦會聯絡病人的

最近親，要求他們清繳欠款。如上述措施未能奏效，醫管局總辦

事處會考慮相關因素，包括欠款數目及成功追討款項的機會，以

便在適當的情況下採取法律行動，追討欠款。如拖欠費用的病人

已經去世，醫管局便會入稟遺產承辦處，提出申索。  

 

 為處理壞帳問題，醫管局其實已採取多項措施，以便及早減少拖

欠款項的事件。例如，若病人屬不合資格人士，醫管局會要求他

們在入住公立醫院時繳交按金，目前定額按金為 19,800 元。此

外，公立醫院會按既定做法，最少每 7 天向不合資格人士或每 14

天向合資格人士發出臨時帳單。醫院人員也會不時提醒病人準時

清繳臨時帳單的款項。  

 

(三 ) 追討欠款的行政費用包括醫管局人員在追討過程中所花時間的成
本、發出催辦單及最後通知的郵寄費，和採取法律行動所涉及的

實付費用，例如速遞費用、付予小額錢債審裁處的存檔費用，以

及其後的執達主任執行費用。醫管局並無例行收集有關上述時間

成本及郵寄費的詳細資料。至於醫管局在過去 3 年採取法律行動

所涉及的實付費用，以及透過法律行動成功追回的撇帳金額，載

於下表：  

 

  2001至 02年 2002至 03年  2003至 04年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i) 在考慮上文第 (二 )

部 分 所 述 的 因 素

後，通過法律行動

申索的款項  

6.9 6.8 10.1 

(ii) 追回的款項  0.7 0.8 0.8 

(iii) 追回款項的百分比

（ (ii) ÷ ( i )）  
9.7% 11.1% 7.6% 

(iv) 法律行動的實付費

用  
0.3 0.3 0.3 

(v) 成本佔追回款項的

百分比（ (iv) ÷ ( i i )）
37.7% 42.7%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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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非專業服務員處理醫護程序  

Handling of Care Procedures by Non-professional Attendants 
 

11. 鄺志堅議員：主席，據報，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有意透過培訓非

專業的服務員，由本年年底起以一般服務助理代替護士執行清洗病人傷口等

工作。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 有關安排的詳情，以及醫管局有否就該安排徵詢有關職系員工的

意見；  

 

(二 ) 醫管局如何確保由非專業的服務員處理這些醫護程序後，有關的

護理服務質素不受影響，以及病人的健康如何獲得保障；及  

 

(三 ) 醫管局會否因有關安排而減聘護士；若會，預計減聘的人數？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二 )及 (三 ) 

 

 醫管局轄下公立醫院目前沒有計劃安排非專業護理人員代替護

士執行為病人洗傷口等工作。  

 

 現時，為更有效地運用有限的資源，讓護士能集中精力為病人提

供專業護理，公立醫院內一些無須具專業護理知識的工作如為病

人進行床上浴、口腔料理、給予便盆、便壺，以及給病人餵食等，

已改由其他職系人員負責。至於那些須具專業護理知識的工作，

如清洗病人傷口，則一向由專業護士擔任。  

 

 公共醫療服務體系一向重視團隊合作精神，為市民提供具成本效

益的高質醫護服務。隨着醫療科技的不斷發展，各類型醫療服務

亦越趨專業化。醫管局會因應科技的發展及服務的需要調整各職

級人員的工作範圍，而在作出任何改變前會先評估有關改變對病

人的服務及員工的工作安排的影響，並與各有關職系人員充分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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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遠離民居的地方設置畜牧中心  

Setting up of Livestock Centre Far away from Residential Areas 
 

12. 陳偉業議員：主席，當局在 2001 年 11 月 21 日答覆本人提出的質詢時

表示，天水圍一條明渠發出的臭味源自區內的養豬場，以及會繼續採取執法

行動，打擊非法排放豬隻排泄物的活動。當局亦曾答應研究本人提出關於在

遠離民居的地方設置畜牧中心，把所有養豬場遷至該處，從而減少養豬場對

鄰近居民的滋擾的建議。鑒於該明渠發出臭味的問題至今不但毫無改善，反

而有惡化趨勢，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自 2001 年 11 月至今，落實了甚麼措施以解決上述問題；  

 

(二 ) 除了定期巡查及採取夜間埋伏行動外，還有何具體計劃及措施針

對上述問題，以及何時可以徹底解決該條明渠發出臭味的問題；

及  

 

(三 ) 對本人提出的建議所進行的研究有何進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自 2001 年 11 月至今，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及漁農自然護

理署（“漁護署”）一直有針對天水圍區附近的養豬場加強監

察。其間，環保署對區內養豬場進行了 836 次定期巡查，以視察

養豬農戶有否按法例要求將污水作適當處理後才排放。環保署亦

針對懷疑進行非法污水排放的農戶，進行了 204 次長時間夜間埋

伏行動，共成功檢控了 16 個非法排污的農戶。  

 

 在教育及協助養豬農戶妥善管理養豬場廢物方面，環保署亦曾於

本年年初為業界舉辦講座，向他們介紹內地及外國的處理豬隻排

泄物技術。  

 

(二 ) 環保署及漁護署會繼續監察天水圍區內的養豬場，進行定期巡查

工作，以及特別留意紀錄欠佳的養豬場，採取夜間埋伏行動進一

步阻嚇非法排污。  

 

 事實上，環保署一直十分關注天水圍區的臭味問題。根據署方長

期監察所得，天水圍明渠的水質近年來都維持在“普通”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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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水平。臭味可來自多個源頭，除了養豬農非法排污可能造成

臭味外，農舍及禽畜本身會發出氣味，而風向也可以影響臭味的

散播。  

 

 為更有效改善環境，環保署計劃與各禽畜業協會合作，推行與農

戶的夥伴合作計劃，從而提高他們的環保意識及鼓勵農戶自律。

環保署更計劃利用互聯網向市民提供有關養豬場資料，鼓勵公眾

參與監察養豬場非法排污，從而促使業界提高自律性及社會責任

感，而最終可以自發地改善養豬場生環境及減少養豬場對新發

展地區的滋擾。  

 

 除了以上措施，漁護署亦會考慮檢討飼養場的發牌條件，包括訂

立一套扣分制度的可行性，以便更有效對付紀錄欠佳的飼養場。 

 

(三 ) 禽畜飼養場須採取嚴格的農場管理和疾病預防及控制措施，才能

確保禽畜的健康及質素。除為禽畜施行適當的疫苗注射計劃外，

還須做好各種防禦措施，藉以減少病原傳入飼養場的機會。現今

先進國家為保障禽畜飼養行業的穩定發展及公眾健康，均制訂嚴

格的生物保安條款，以減低禽畜傳染病在農場與農場之間的傳

播，以及由農場傳播到外界的風險。規訂農場與農場之間的距

離，是減低禽畜疾病傳播風險的一個重要生物保安措施。  

 

 設立養豬畜牧中心的概念，是把相當數目的養豬場集中在較小的

地方一起經營。若選址得宜，此舉可以減少養豬場對居民的滋

擾，但在實際應用上，卻可能因為縮短了養豬場與養豬場之間的

距離，而大大提高豬隻傳染病在畜牧中心內各養豬場之間互相傳

播的機會，增加動物疫症大規模爆發的可能性，並可能因此而引

致重大的經濟損失，甚或危害公眾健康。  

 

 根據漁護署現時的生物安全標準，新養豬場的選址須與其他養豬

場相距最少 500 公尺。以這個生物安全標準計算，在 21 公頃的

土地內只能設置一個豬隻飼養場，要容納全港的養豬場需要約

6  000 公頃土地。全香港只有約 10 萬公頃土地，實在不可能騰出

6  000 公頃土地作為養豬畜牧中心。  

 

 基於上述的理由，漁護署認為設養豬畜牧中心，在保障生物安

全、減少動物疾病傳播方面存有不可解決的困難，且會增加豬隻

感染傳染病的風險，所以並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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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非專營巴士營運  

Regulation of Operation of Non-franchised Buses 
 

13. 楊孝華議員：主席，由於旅客人數不斷上升，旅遊巴士的需求殷切。另

一方面，政府為處理包括旅遊巴士在內的非專營巴士的供應和營運問題，邀

請交通諮詢委員會（“交諮會”）在 2003 年年底成立工作小組，檢討規管

非專營巴士營運的事宜。交諮會已於本年 7 月向政府呈交檢討報告。就此，

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當局為解決非專營巴士數目不斷上升的問題而作出規管時，會否

考慮劃分旅遊巴士和其他非專營巴士，並對旅遊巴士作出較具彈

性和寬鬆的規管，包括簡化旅遊巴士營運牌照的申請程序和縮短

審批時間，以切合旅客人數急升的需求；  

 

(二 ) 會否考慮在研究上述檢討報告的結果和建議時，同時檢討旅遊巴

士的牌照費；及  

 

(三 ) 預計何時完成考慮上述研究及落實研究結果？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主席，交諮會因應當局的邀請，於去年年底成立了

一個工作小組，就規管非專營巴士的營運進行檢討。檢討範圍包括非專營巴

士在公共運輸服務業中的角色、非專營巴士的規管及發牌制度，以及打擊違

規經營的非專營巴士服務的執法程序和措施。  

 

 交諮會工作小組已於 2004 年 7 月完成檢討。工作小組建議以下 3 類措

施，以解決非專營巴士服務供過於求的問題，以及改善非專營巴士服務的規

管：  

 

(i) 基於服務需求而協調非專營巴士服務的增減；  

 

(ii) 加強規管非專營巴士的營運；及  

 

(iii) 提高執法行動的成效和效率。  

 

 根據工作小組的有關建議，當局在處理續領營業證和批註及替換車輛的

申請（包括關於遊覽服務的申請）時，應提供足夠彈性。工作小組並沒有建

議更改牌照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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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輸署定期與旅遊事務署和香港旅遊業議會聯絡，以瞭解遊覽服務的營

運模式和最新發展。運輸署亦曾與香港旅遊業議會和旅遊業業界人士交換意

見，討論處理申辦非專營巴士遊覽服務的安排，務求能配合對有關服務的需

要。政府在研究交諮會的建議時將會考慮旅遊業界的意見。  

 

 當局已於 2004 年 7 月 19 日就交諮會的建議，諮詢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

會。應委員會的要求，當局現正就建議措施諮詢非專營巴士業界，並計劃於

未來數月在實施有關建議前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諮詢結果。  

 

 

抽驗魚缸水  

Sampling of Fish Tank Water 
 

14. 何鍾泰議員：主席，據報，香港公開大學早前抽驗 6 個街市共 12 個魚

檔的魚缸水樣本，結果顯示兩個淡水活魚的魚缸水樣本的大腸桿菌含量超出

法定標準。然而，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目前只抽驗街市魚檔的海

水魚缸水，卻不抽驗檔內的淡水魚缸水。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過去 3 年，有否食物中毒個案與街市魚檔的淡水魚缸水質問題有

關；若有，涉及個案的總數；  

 

(二 ) 只抽驗海水魚缸水的原因；及  

 

(三 ) 有否計劃將淡水魚缸水納入抽驗範圍；若有，詳情為何；若否，

原因為何？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衞生署的紀錄，過去 3 年並沒有因使用水質欠佳的水飼養淡

水魚而導致食物中毒的個案。  

 

(二 ) 目前，食環署人員每兩個月從各個售賣活海鮮的檔位／處所抽取

魚缸水的樣本，以分析其大腸桿菌含量。此外，在每年 5 月至

9 月期間，署方又會從各個檔位／處所抽取一個水樣本，以作霍

亂弧菌測試。  

 

 由於霍亂弧菌會影響公眾健康和可能引致霍亂爆發，故此當局規

管魚缸水的水質，主要着重監察魚缸水是否含有霍亂弧菌。霍亂

弧菌主要在海洋及河口生存，在淡水魚缸大量繁殖的機會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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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腸桿菌則可在人類和溫血動物的腸臟找到，是檢測水質有否被

糞便污染的敏感指標。測試用以飼養活海鮮的魚缸水的大腸桿菌

含量，可得知魚缸水的水源被糞便污染的程度。  

 

 目前，我們並沒有採用相同的監察計劃以監管飼養淡水魚魚缸的

水質。飼養淡水魚主要使用可供飲用的自來水，而水務署提供的

優質食水符合世界衞生組織《飲用水水質指引》的規定，即 100

毫升的水樣本不得含大腸桿菌。  

 

 然而，不潔的環境可污染自來水，故此没有注重個人衞生或没有

遵守有關處所的衞生規定，也可能導致淡水出現大腸桿菌。因

此，我們會繼續密切監察售賣活海鮮的處所，以確保該等處所符

合發牌和持牌條件。  

 

(三 ) 基於上文第 (二 )部分所述原因，我們認為無須把飼養淡水魚的魚

缸水納入同一監察計劃。所有售賣供人食用活魚的經營者，其營

業處所，包括飼養活魚的魚缸，皆受到嚴格的衞生監管。食環署

人員定期巡查該等處所，以確定經營者有否遵守有關食物衞生的

法例及發牌和持牌條件。巡查次數視乎多個因素而定，包括處所

過往的紀錄，由每 4 個星期 1 次至每 12 星期 1 次不等。屢次觸

犯法例和屢次違反食環署的發牌和持牌條件，均可導致處所牌照

被暫時吊銷和取消。  

 

 儘管如此，我們會探討可否採納進一步的措施，以提升售賣活海

鮮的處所的衞生情況。  

 

 

監管私營泳池水質  

Regulation of Water Quality in Private Swimming Pools 
 

15. 李國英議員：主席，關於監管私營泳池的水質，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在 2003 年及本年至今，分別對

私營泳池進行了多少次水質抽樣化驗、有關的化驗結果，以及當

局採取了甚麼跟進行動；及  

 

(二 ) 當局平均相隔多久抽驗每個私營泳池的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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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泳池規例》（第 132 章，附屬法例），泳池的持牌人須遵

守以下細菌數量標準的規定：  

 

(i) 每個容積爲 100 毫升的池水樣本中，均不含大腸桿菌；及  

 

(ii) 池水樣本中的細菌總數，每毫升不超過 200 個細菌。  

 

 此外，池水須符合法例訂明的清澈標準。持牌人如沒有遵守有關

細菌數量及清澈標準的規定，即屬違法。  

 

 在 2003年 1月至 2004年 6月期間，食環署人員分別抽取了 12  982
個和 793 個池水樣本作細菌化驗和化學分析，以確保池水符合法

定的細菌數量及清澈標準的規定。在此期間，有兩名持牌人因池

水樣本含有大腸桿菌而被檢控。有關持牌人隨後已糾正違規情

況。所有抽取作化學分析的池水樣本都符合法定的清澈標準。  

 

(二 ) 目前，食環署人員會在泳池開放供人使用期間，每月抽取池水樣

本作細菌化驗。此外，食環署每年也會對池水樣本作一次化學分

析，以確保池水符合法定的清澈標準。池水的清澈程度對人體健

康沒有直接影響。  

 

 

管理費內包含的服務項目  

Service Items Covered by Management Fees 
 

16. 李華明議員：主席，有些私人住宅的物業管理公司把電訊、醫療及接駁

交通等服務的開支納入管理費內一併徵收，因此，所有住戶不論有否使用有

關服務亦須分擔該等開支。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否修訂有關法例，

規定地產發展商在出售樓宇時須在售樓書內說明管理費所包含的服務項

目，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消費者委員會（“消委會”）早前建議，香

港地產建設商會應採取步驟透過自我規管的機制，推行一套涵蓋多方面事宜

的最佳營運守則，當中包括要求售樓說明書的陳述正確和考慮設立具阻嚇作

用的計劃。此外，消委會也促請政府有關當局推動地產建設商會這方面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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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並監察他們的進度。政府相信，有關的建議，是地產建設商會就未建成

住宅物業售樓說明書提供的資料而建立的自我規管制度下正確的工作方向。 

 

 地產建設商會自 2001 年 10 月起，已建立了一套自我規管制度。政府一

直監察該套制度的運作情況，並根據該制度下地產建設商會發出的作業指

引，查核擬備的售樓說明書。由此發現的紕漏已妥為糾正，關於售樓說明書

所載資料的投訴亦已作出適當處理。  

 

 目前，地產建設商會發出的作業指引並無規定應在售樓說明書內列出管

理費涵蓋的服務範圍。為回應消委會的報告，地產建設商會已向會員發展商

發出通函。該通函規定，如果物業的管理費包括電訊服務，而有關資料亦已

在預售樓花期間備妥的話，會員發展商應在售樓說明書列明有關電訊服務的

繳費條款及合約長短。政府期望這項措施能取得預期效果。政府當局將聯同

地產建設商會監察這項措施的推行情況。如果效果不彰，政府會考慮其他方

案以確保有關規定妥為遵行。政府將與地產建設商會及業界緊密協調。  

 

 

醫護人員離職  

Departure of Health Care Workers 
 

17. 李鳳英議員：主席，據報，在本年 6 月及 7 月，醫院管理局（“醫管局”）

共有 108 名醫生及 80 名註冊護士離職。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

悉：  

 

(一 ) 按醫院及職級分類，該批醫護人員的人數；  

 

(二 ) 該批醫護人員是否根據自願提早退休計劃離職；若否，他們離職

的原因；  

 

(三 ) 在職醫護人員的工作負荷及時間有否因人手流失而增加；若有，

有何措施紓緩他們的工作壓力；及  

 

(四 ) 醫管局有否計劃於短期內進行招聘，以填補有關空缺？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 2004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醫管局轄下共有 95 名醫生及 77 名註冊

護士離職。離職原因包括合約期滿、終止服務、辭職，以及正常

／自願提早退休，詳情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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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原因  醫生人數  護士人數  

合約期滿／終止服務  57 2 

辭職  31 31 

正常／自願提早退休  7 44 

合計  95 77 

 

(二 ) 在 7 個醫院聯網中，按職級劃分的離職人員數目，載於下表︰  

 

 港島

東  

港島

西  

九龍

中  

九龍

東  

九龍

西  

新界

東  

新界

西  

合計

醫生          

顧問醫生  0 0 0 1 6 1 1 9 

副 顧 問 醫 生 ／

高級醫生  
2 3 1 0 1 0 0 7 

駐院醫生／  

醫生  
2 13 7 9 23 20 5 79 

合計  4 16 8 10 30 21 6 95 

護士          

部門經理／  

高級護士長  
0 0 1 0 2 2 0 5 

病房經理／  

護士長  
4 12 6 1 3 3 4 33 

註冊護士  5 8 3 6 7 8 2 39 

合計  9 20 10 7 12 13 6 77 

 

(三 )及 (四 )  

 

 醫管局每年都會進行人力策劃，包括為來年預測員工流失數字和

制訂招聘計劃，目的是確保醫管局有所需的人手應付市民對公共

醫療服務的需求，以及把員工的工作量維持在合理的水平。本年

年初，醫管局在考慮相關因素後，如員工流失和自願提早退休計

劃的影響，已制訂了一套招聘醫生、護士和其他醫護人員的計

劃。醫管局至今已增聘了 291 名醫生，另有 10 名將於本年稍後

時間履新。在護士方面，醫管局已增聘了超過 300 名護士，並會

繼續增聘註冊護士。為減輕在某些範疇工作的前線護理人員的工

作量，醫管局已聘請了超過 200 名護士學生為臨時員工，並會調

派更多支援人員協助執行一些簡單又不涉及專業護理知識的病

人護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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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氣的士泄漏石油氣  

Gas Leakage of Liquefied Petroleum Gas Taxis 
 

18. 劉健儀議員：主席，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石油氣的士自推出以來，共發生多少宗的士泄漏石油氣事故；  

 

(二 ) 各宗事故的成因；及  

 

(三 ) 針對上述事故的成因，當局採取了甚麼措施防止事故再次發生？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 自 1997 年本港引入石油氣的士以來，根據紀錄，共有 6 宗石油

氣的士泄漏石油氣的事故。  

 

(二 ) 在這 6 宗事故中，絕大部分（ 5 宗）是因為的士入氣接口損壞，

導致在石油氣站加氣時發生輕微泄漏。入氣接口損壞的原因，相

信與前一次加氣時，司機在氣站工作人員未移走加氣槍前已開動

車輛有關。在這些事故中均無人受傷。  

 

 其餘一宗發生於本年 8 月於馬鞍山的事故，導致一名人士手部凍

傷。事故的起因相信是有人在嘗試自行維修汽車時扭鬆石油氣隔

濾器的螺絲，引致石油氣泄漏。  

 

(三 ) 針對事故發生的原因，政府於 2003 年印製了“安全使用石油氣

車輛”單張，派發給石油氣車輛車主及司機。單張內容包括加氣

時應注意的事項，例如在完成加氣後，應確保加氣槍已與車輛分

開，方可把車輛駛離加氣站。政府亦敦促有關油公司檢討加氣站

的加氣程序及操作人員的培訓，防止類似事故再次發生。  

 

 此外，針對本年 8 月在馬鞍山發生的漏氣事件，政府會加強對石

油氣車主及司機的宣傳，提醒他們若懷疑或發現石油氣車輛燃氣

系統或其他配件有問題，應盡快安排車輛到認可的石油氣車輛維

修工場，由合資格的技工檢查及維修，切勿自行嘗試維修，以免

發生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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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卡通行系統  

Smart Card Access Control System 
 

19. 劉江華議員：主席，據報，當局耗資約 300 萬元在中區政府合署裝置的

智能卡通行系統，已於上月底開始試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在裝置該系統前，當局有否諮詢在合署辦公的人員；若有，諮詢

的詳情；  

 

(二 ) 該系統會帶來甚麼效益；  

 

(三 ) 該系統可取代了保安員哪些職責；  

 

(四 ) 有否評估一旦發生緊急事故，該系統會否阻礙在合署的人士疏

散；若有，評估的結果；及  

 

(五 ) 有否檢討該系統的操作模式及對人流的影響；若有，檢討的結

果？  

 

 

政務司司長：主席，  

 

(一 ) 在推行新系統前，我們已諮詢合署內各政策局和辦公室的意見，

並向同事介紹系統的運作及徵詢他們的意見。  

 

(二 ) 智能通行系統是一個自動閱讀智能卡的通行管理系統。使用新系

統，使職員和訪客出入中區政府合署各辦公大樓更為便捷。許多

現代化辦公大樓亦已採用類似的通行系統。  

 

(三 ) 在加裝系統後，保安人員須繼續提供與系統相連的配套和合署其

他的保安服務。  

 

(四 ) 系統本身的設計，已確保在緊急情況例如火警時，控制台會開啟

所有轉閘，讓各辦公大樓可即時和迅速地疏散人流。  

 

(五 ) 智能通行系統仍在測試階段。我們會在完成測試後全面檢討，包

括系統本身的操作及對人流的影響。我們在檢討系統運作時，也

會一併考慮保安人員的工作和人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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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保險  

Travel Insurance 
 

20. 楊孝華議員：主席，據報，自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後，保險公司紛紛提

高旅行社的保費，甚至剔除“專業責任保險”中“團友身亡賠償”的條文，

以致旅行代理商（特別是營辦出境旅遊的旅行代理商）承擔的經營風險增

加。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 會否研究強制報團出外旅遊的人士購買外遊保險，藉以提高對外

遊旅客的保障；若會，有關研究的時間表；若否，原因為何；及  

 

(二 ) 如何協助旅行社減低因保險公司剔除上述條文而增加的經營風

險？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  

 

(一 ) 根據《旅行代理商條例》，任何參加旅行團外遊的人均受到旅遊

業賠償基金的旅行團意外緊急援助基金計劃的保障。根據此計

劃，旅客若在外遊活動中遇到意外，導致死亡或身體受傷，該旅

客或其家人可申領最高達港幣 18 萬元的特惠賠償（包括在意外

發生地的醫療、親屬前往探問及在當地殮葬或運送遺體返港的費

用等）。  

 

 至於外遊旅客是否需要額外的保障，他們可根據自己的需要及評

估每次外遊的風險後，自行決定是否須購買額外的旅遊保險。在

宣傳及教育方面，香港旅遊業議會（“議會”）於 2002 年 5 月

向旅行代理商發出通告，建議他們提醒旅客在旅行團出發前考慮

自行購買旅遊保險。此外，消費者委員會亦透過其刊物教育旅客

購買旅遊保障的重要性及在考慮各類旅遊保障產品時須注意的

事項。  

 

(二 ) 政府一直有協助議會與保險業加強溝通，研究有關責任保險的保

障。一如所有商業運作，旅行代理商有責任採取有效的風險管理

措施，減低被索償的機會。我們得悉，為了提高業界對風險管理

的認識及協助他們減低營運上的風險，議會現正積極研究為會員

制訂組團旅行代理商業務保障措施，包括草擬一份最佳作業守

則。我們認為由業界自行訂定措施以減低營運風險，並與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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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討各項責任保險的問題，可有效地配合個別旅行代理商的不同

需要。  

 

 

聲明  
STATEMENTS 
 
主席：聲明。政務司司長會就“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立法議程”發表聲明。 

 

 按照《議事規則》第 28(2)條，議員不得就該聲明進行辯論，但我可酌

情准許議員向政務司司長提出簡短問題，以求澄清該聲明的內容。  

 

 

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立法議程  

2004-05 Legislative Programm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President, thank 
you for allowing me to spea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day about the 
Administration's Legislative Programme for 2004-05.  We have promised to let 
Members know the Administration's legislative proposals for the year ahead as 
soon as a Legislative Session begins.  I am now fulfilling that promise, hoping 
that this will help Members draw up their annual work plan. 
 
 Before I introduce the Legislative Programme, let me extend my warmest 
congratulations to all Members on their success in the elections held just a month 
ago.  Looking around the Chamber, I can see many familiar faces, but 
definitely not all old faces.  There are also Members who are new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ir different backgrounds, varied experiences and 
personal styles indicate, in my view, the very strength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as long as we are able to demonstrate to the Hong Kong people that we, the 
legislature and the Administration, always work together single-mindedly in their 
interests. 
 
 The Legislative Council's statutory duty in enacting law for Hong Kong is 
a solemn one.  Members fulfil this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through an 
established and elaborate process involving scrutiny by Bills Committees and 
legislative proceedings in full Council meetings.  Laws impose legal and 
mandatory duties and obligations on our citizens.  At times, they also im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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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costs on society.  Legislation also requires enforcement and 
compliance.  As a consequence, the Administration takes its constitutional 
responsibility very seriously in preparing and submitting legislative proposals.  
In this regard, we always ask ourselves a series of questions:  
 

- Is the proposed legislation necessary in the public interest? 
 
- Is legislation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to implement an established 

policy?  For instance, would the impact of the policy initiative 
underpinned by the proposed legislation be more onerous or more 
palatable to the public, if we go down the road of legislation and not 
turning to other means? 

 
- Can we enforce the new legislation fully and effectively?  Have we 

got the resources to do this? 
 
- And how urgent is the proposed legislation? 

 
 Some Members will recall that they did not have time to scrutinize several 
bills introduced during the last Legislative Session.  These bills lapsed at the 
end of the last term.  My colleagues will introduce five such bills for their First 
and Second Readings under the relevant agenda items later today.  They are: 
 

-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04; 
 
-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 (No. 2) Bill; 
 
- the Bankruptcy (Amendment) Bill 2004; 
 
- the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4; and 
 
- the Undesirable Medical Advertisements (Amendment) (No. 2) Bill 

2004. 
 
My colleagues will also explain the benefits of these Bills to the community in 
greater detail shor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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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addition to these five Bills, the 2004-05 Legislative Programme will 
also include over 30 pieces of legislation to implement new policy initiatives in 
the Chief Executive's policy address and policy agenda; measures in the 
Financial Secretary's Budget speech; and policy commitments which the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I shall highlight some of these major proposals. 
 
 First, on bills seeking to take forward initiatives in the last policy address 
and policy agenda.  We have pledged in our policy agenda to safeguard Hong 
Kong's position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and the premier capital 
formation centre of China.  In this regard, we need to upgrade continuously the 
quality and integrity of our financial markets to keep abreast with the best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among the most developed economies.  Accordingly, 
we will introduce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mendment) Bill 2005.  We will 
also introduce the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Board and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Review Panel Bill to improve the regulation of the auditing profession and the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 of listed companies.  We will also introduce 
another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to facilitate the issue and transfer of 
securities by electronic means. 
 
 As Members know, we have been working hard to foster closer links with 
our Pearl River Delta neighbours.  Such co-operation is essential to our 
long-term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In addition to the measures 
we have pursued to smooth the movement of people and goods across the 
boundary, we will need a Hong Kong Management Areas Bill to allow us to 
provide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facilities and enforce our laws in designated 
areas on the Mainland.  We will also introduce the Immigration (Amendment) 
Bill to provide for the automation of cross-boundary passengers clearance. 
 
 We have pledged in our policy agenda to promote a community of 
creativity, diversity and harmony.  Forming part of our efforts in this area are 
the following legislative proposals: 
 

- The Hong Kong Council for Academic Accreditation (Amendment) 
Bill.  This Bill seeks to empower the Hong Kong Council for 
Academic Accreditation to perform quality assurance of 
qualifications under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With this 
framework, learners can draw up their own roadmaps to acquire 
recognized qualifications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ir study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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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ace Discrimination Bill will help to maintain racial harmony 
and promote human rights by outlawing discrimination on racial 
grounds and legislating against racial harassment.  With this new 
legislation, and together with other existing anti-discrimination 
laws, we seek to ensure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all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to develop their full potential, irrespective of race, sex, 
family status or disability.  

 
- The Smoking (Public Health) (Amendment) Bill aims to protect the 

public from the harmful effects of passive smoking and discourage 
smoking by further expanding the statutory no smoking areas and 
tightening the control on tobacco advertisement and promotion. 

 
 The principle of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Development" involves 
delivering a better quality of life and living environment to our people.  To this 
end, we will introduce the Waste Disposal (Amendment) Bill in this Legislative 
Session.  The Bill seeks to provide a legal framework to control the handling, 
collection and disposal of clinical waste, and to control the disposal and 
importation of hazardous and non-hazardous waste.  We will also introduce the 
Building Management (Amendment) Bill to enhance building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by improving existing laws for the benefit of owners' corporations 
and property owners. 
 
 We have always strived to improve the police complaints system.  For 
this purpose, we will introduce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Bill 
to achieve greater transparency and credibility of the existing system.  The Bill 
proposes to make the Independent Police Complaints Council a statutory body 
and to specify its powers and functions in law. 
 
 Madam President, let me now turn to the budget-related proposals. 
 
 The Airport Authority (Amendment) Bill, enacted in the last Legislative 
Session, provides for the capital restructuring of the Airport Authority.  We are 
now ready to move on to the next step.  We propose to introduce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Bill for the gradual privatization of the Airport 
Authority.  This move will not only bring financial benefits to the Government, 
but will also help the Airport Authority to better develop its aviation and related 
services and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in the fierce aviation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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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 will also be two revenue and tax exemption bills to implement the 
Financial Secretary's initiatives in the budgets.  They are the Revenue Bill 
which seeks to implement the Personalized Vehicle Registration Marks Scheme, 
and the Inland Revenue (Amendment) Bill which enables the provision of profits 
tax exemption for offshore funds. 
 
 In pursuing our vision of Hong Kong as Asia's World City, we shall 
continue to keep abreast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nd improve our global 
competitiveness in different domains.  For example: 
 

- the Carriage by Air (Amendment) Bill seeks to bring our regulatory 
framework governing carriage by air in line with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by applying 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to Hong Kong; 

 
- the Merchant Shipping (Limitation of Shipowners Liability) 

(Amendment) Bill implements amendments to a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to enhance protection for passengers and cargo owners 
against personal injury and other losses; and 

 
- the Banking (Amendment) Bill will put in place the New Capital 

Accord issued by the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and 
will aim to improve the working of the Banking Ordinance in the 
light of operational experience.  

 
 In the last legislative programme, we pledged to introduce the 
Employment (Amendment) Bill.  This Bill will offer more effective protection 
to our workforce by providing for compulsory reinstatement of employees who 
have been unreasonably or unlawfully dismissed.  The Administration is in the 
process of refining some of the provisions, and our plan is to introduce the Bill 
within this Legislative Session. 
 
 Madam President, the Administration has thus tabled the 2004-05 
Legislative Programme.  I hope my statement will help Members better 
understand our major legislative proposals.  The Legislative Programme 
represents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intent at present.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I am afraid we may have to adjust the programme in the 
course of the Session.  We shall, of course, keep Members informed if there are 
such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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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Legislative Programme hinges on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nd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legislature.  My colleagues and I stand ready to explain the legislative 
proposals, and to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necessary to facilitate Members' work.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in serving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hank you.  
 
 
MS EMILY LAU: Madam President, I thank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his 
statement which is very helpful.  In paragraph 3 of this statement, Madam 
President, the Chief Secretary said that in making, preparing and submitting 
legislative proposals, officials always ask themselves a number of questions, and 
one of them is the impact which the policy initiative would have on the public.  
This of course is quite right, and we have heard a lot of adverse comments on 
this in the past.  Madam President, I want the Chief Secretary to elucidate 
whether that means in future, all the initiatives would contain an impact 
assessment review?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Madam President, in our 
policy analysis, the duty of all Policy Bureaux is to ensure that all possible 
impact on the community should be fully assessed.  It is already part and parcel 
of the present procedure.  So I can assure Members that we do conduct such 
review.  In our submission to the Executive Council, we illustrate how the 
impact would be; in our submission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such assessment 
is indicated as well.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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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草案》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04 
 

《建造業議會（第 2 號）條例草案》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 (NO. 2) BILL 
 
《 2004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BANKRUPTCY (AMENDMENT) BILL 2004 
 

《 2004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4 
 

《 2004 年不良醫藥廣告（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UNDESIRABLE MEDICAL ADVERTISEMENTS (AMENDMENT) (NO. 2) 
BILL 2004 
 

 

秘書：  《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草案》  

  《建造業議會（第 2 號）條例草案》  

  《 2004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 2004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 2004 年不良醫藥廣告（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草案》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04 
 

SECRETARY FOR EDUCATION AND MANPOWER: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Amendment) Bill 2004 (the Bill)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立法會  ─  2004 年 10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October 2004 

 

73

 The Bill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14 January 2004 
but was not scrutinized due to limited time available in the last Legislative 
Session of its second term of office.  Pursuant to section 9(4)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rdinance,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Bill is to lapse at the end of the term, 
that is, on 30 September 2004.  Apart from amending the short title of the 
Ordinance from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Amendment) Ordinance 2003 to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Amendment) Ordinance 2004, the Bill is the same 
as the previous one introduced i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on 14 January 2004. 
 
 With rapi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recent 
year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Hong Kong firms engaging in cross-border 
operations and mainland entities will recruit workers from Hong Kong.  It is 
paramount that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VTC) is able to provide our 
workforce with the relevant training to cater for the demand of these firms and 
maintain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employment prospects of our workers. 
 
 It will also be beneficial to our young people for the VTC to arrange for 
industrial attachment across the border for its students.  This will help our 
youngsters acquire valuable working experience and enhance their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upon graduation. 
 
 In order to bring about these benefits to the business sector and community 
at large, we need to amend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Ordinance to 
empower the VTC to engage in activities outside Hong Kong.  This is the main 
proposal covered in the Bill. 
 
 The Bill also covers two other minor amendments to the Vocational 
Training Council Ordinance. The first amendment is to replace the term 
"disabled person" with "person with a disability".  This is to conform with 
international nomenclature.  The second is to provide for any one of the Deputy 
Chairmen of the VTC to be signatory of accounts when the Chairman is absent 
from Hong Kong or is unable to act as Chairman. 
 
 Madam President, I hope Members will support the Bill. 
 

 



立法會  ─  2004 年 10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October 2004 

 

74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4 年職業訓練局（修訂）條例

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建造業議會（第 2 號）條例草案》  

CONSTRUCTION INDUSTRY COUNCIL (NO. 2) BILL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建造業議會（第 2 號）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建議成立一個名為建造業議會的新法定機構，以凝聚業內各

界，在市場主導的環境下建立自強文化，並推動業界不斷提升表現，精益求

精。  

 

 建造業內一向各自為政，質素及水平均甚為參差。政府贊同建造業檢討

委員會於 2001 年 1 月提出的建議，認為必須成立建造業議會作為業界的統

籌機構，就策略性事宜謀求共識，提供溝通渠道讓業界向政府反映需求和期

望，以及讓政府就各項與建造業有關的事宜徵詢業界意見，全力落實改革措

施。  

 

 條例草案亦會確立行業自我規管的模式。建造業議會將會為業界制訂操

守守則、管理註冊及評級計劃，督導研究及人力發展事宜，促使業界釐定建

造標準，推廣良好作業方式，以及訂定量度表現的指標，領導同業創新求變。 

 

 為全面配合建造業的未來發展，業界徵款方面會由建造業議會評估收

集，並作適當調配。與現時由建造業訓練局收集徵款作單一培訓用途相比，

條例草案使資源得以更靈活運用，業界整體均會受益。為確保其透明度，議

會在成立後每年須向政府提交活動計劃及財政預算，包括從徵款撥出的日常

運作開支，並須提交工作報告及帳目表供立法會省覽。  

 

 同時，建造業議會轄下亦會設立建造業訓練委員會，按原有的條款聘用

建造業訓練局所有現職員工，並接替其進行培訓和技能測試的工作。建造業

訓練局隨後將會正式解散。  

 

 建造業議會肩負統率行業的重任，將會由傑出人士領導運作，成員組合

涵蓋各主要界別，包括工程委託機構、專業人士、顧問、承建商、分包商、

供應商、工人、學術和研究機構，同時亦有政府代表及業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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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時建造業統籌委員會在去年年初，曾就建造業議會的法律架構建議廣

泛諮詢業界組織，並得到原則上的支持。我們會繼續與相關團體磋商細節上

的安排，使業界可以通過建造業議會的成立加大改革力度，從而提高效率、

質素、生產力和競爭力，以及改善建造業在環保、工地安全和持續發展方面

的整體表現。  

 

 條例草案曾於今年 2 月提交上屆立法會，但由於會期內時間有限，未能

成立法案委員會審議條文。因應其後通過的新法例，包括《 2004 年建造業徵

款（雜項修訂）條例》及《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等，在不影響既定政策下，

條例草案已於相關的地方作出修正。  

 

 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使建造業議會得以早日成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建造業議會（第 2 號）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 2004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BANKRUPTCY (AMENDMENT) BILL 2004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 2004 年破產（修訂）條

例草案》（“條例草案”）。  

 

  我們在去年 12 月向立法會提交《 2003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由

於立法會在第二屆任期完結前未有足夠時間審議該條例草案，因此，我們今

天透過條例草案將有關建議再次提交立法會審議。  

 

  條例草案的目的，旨在修訂《破產條例》，以便破產管理署署長將簡易

破產個案外判給私營清盤從業員。  

 

  條例草案參考《公司條例》，為破產個案建立一套與公司清盤程序相若

的外判機制。政府建議破產管理署署長在處理那些破產人產業的價值不超過

20 萬元的簡易破產個案時，無須召開債權人會議，而有權直接委任私營清盤

從業員作為暫委受託人，接手處理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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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建議這項修訂，是考慮到近年破產個案大幅上升。單單在 2003 年，

法庭頒發的破產令便超過 24  000 項，比 1997 年的數字高出三十九倍。政府

認為條例草案有助破產管理署署長以更具成本效益、更快捷的方式處理大量

破產個案。  

 

  根據建議的外判機制，破產管理署署長委任的私營清盤從業員均會依據

《破產條例》的有關條文受到法庭及破產管理署署長的監管。大部分私營清

盤從業員都是會計界或法律界的專業人士，除《破產條例》所訂明的職責及

義務外，這些私營清盤從業員亦須按所屬專業團體的指引和規則履行其職

責。他們並會從破產人的資產中獲支付酬金。  

 

  在我們向第二屆立法會提交有關條例草案前，我們曾進行了諮詢，所收

到的意見普遍支持外判破產個案的建議。  

 

  條例草案如獲得通過，私營清盤從業員將可以處理簡易的破產個案。這

不僅可給業界人士帶來新的商機，還可提高處理該等個案的效率，希望各位

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4 年破產（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 2004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4 
 

SECRETARY FOR FINANCIAL SERVICES AND THE TREASURY: 
Madam President, I move that the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4 be read 
the Second time.  
 
 The Bill seeks to amend the definition of the term "subsidiary" in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with regard to group accounts to make it more closely 
aligne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IASs).  The proposal was 
originally part of the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3.  As the Bills 
Committee did not have enough time to scrutinize it within the second term of 
office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 have to re-introduce it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n the form of the Companies (Amendment) Bill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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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tion 124 of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requires a company having 
subsidiaries to lay in general meeting accounts dealing with the state of affairs 
and the profit and loss of the company itself and its subsidiaries.  These 
accounts are known as group accounts.  The definition of the term "subsidiary" 
in section 2 which applies to accounting and other provisions in the Ordinance is 
currently narrower than that adopted in the IASs.  We consider it necessary to 
amend the statutory definition of "subsidiary" with regard to group accounts to 
make it more closely aligned with the IASs.  This will ensure that, under the 
company laws, the group accounts will better reflect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a 
company.  The amendments are confined to the definition of "subsidiary" for 
the purpose of preparing group accounts.  The definition of "subsidiary" in 
other contexts will not be affected.  
 
 The Bill introduces new terms of "subsidiary undertaking" and "parent 
undertaking".  With reference to the IASs, the "right to exercise a dominant 
influence over another undertaking" is proposed to be added to the existing tests 
of determining the existence of a parent and subsidiary relationship.  
 
 To cater for the evolving nature of accounting reporting requirements, the 
Bill introduces the "true and fair view override" provision.  If the compli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Ordinance does not result in a true and fair view of 
the state of affairs of the company or the group, the directors should depart from 
these requirements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to give a true and fair view.  
 
 The proposal has been prepared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and has its support.  On the other 
hand, the asset securitization industry has expressed some concerns about the 
impact of the proposal.  We will continue to exchange views with the industry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its concerns and consider how they can be addressed.  
 
 The Bill will improve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and ensure that it 
continues to provide Hong Kong with a commercial law regime which is 
commensurate with its status as a major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centre.  I 
hope Members will support the Bill.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4 年公司（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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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不良醫藥廣告（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  

UNDESIRABLE MEDICAL ADVERTISEMENTS (AMENDMENT) (NO. 2) 
BILL 2004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 2004 年不良醫藥廣告

（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根據《不良醫藥廣告條例》（“條例”），任何人如發布或安排發布的

廣告，相當可能導致他人使用任何藥物、外科用具或療法，以治療或預防染

上條例附表 1 或附表 2 所指明的疾病或病理情況，即屬違法。   

 

 近年來，我們發現聲稱具有保健功效的所謂“保健食品”充斥市面。然

而，部分不受《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所管制的口服產品會

在其標籤或廣告上，聲稱具有特定的保健功效，這些功效在藥物規範中存

在，但現時條例卻沒有明言禁止。這種情況會引致市民對這些產品的醫療效

用感到混淆。   

 

 這些聲稱被視為不良聲稱，是由於它們捕捉市民輕易相信廣告的心理和

對疾病的恐懼，更可能令市民不當地自行用藥，結果因用藥不當或延誤尋求

妥善治療而損害健康。曾經有消費者投訴這些產品的聲稱誤導、誇張，公眾

人士及立法會議員亦曾要求我們對不負責任的聲稱加以管制，以保障公眾健

康。   

 

 因此，我們較早時成立了專家小組，負責訂定應予以管制的聲稱清單。

該專家小組的成員包括消費者委員會的代表、中醫、醫生、藥劑師及營養師。

我們按照專家小組的建議，在去年就 9 類聲稱設立規管架構一事諮詢公眾意

見。我們聽取了公眾、業界及第二屆立法會生事務委員會委員的意見。醫

療專業團體及學者普遍支持有關建議，但業界對諮詢文件的內容有所保留。

另一方面，公眾對規管當中的 3 類聲稱，即調節免疫系統、促進排毒、清毒

或降毒及纖體、瘦身或減肥，意見分歧。我們瞭解到這 3 類聲稱對公眾健康

所構成的風險相對較低，因此，在考慮各方意見後，我們決定於現階段首先

規管風險較高的 6 類聲稱。  

 

 條例草案曾於本年 2 月 11 日提交上屆立法會，但鑒於第二屆立法會最

後一個會期的審議時間有限，條例草案未獲審議。由於根據《立法會條例》

第 9(4)條，當立法會任期完結時，任何條例草案的處理，即告失效。因此，

我們現在重新提交條例草案予本屆立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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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向議員簡述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  

 

 條例草案旨在從兩方面擴大條例的適用範圍，包括將禁制或限制廣告宣

傳的範圍，擴展至附表 4 所指明的 6 項聲稱，並把所有非傳統食品或飲品的

口服產品廣告宣傳，納入附表 4 所指明的禁制或限制範圍內。   

 

 條例草案附表 4 載列的限制，根據風險評估的方法分為兩級。第一級限

制適用於風險最高的聲稱，即有關預防、消除或治療乳房腫塊、調節生殖泌

尿系統的機能及調節內分泌系統的聲稱。在任何情況下，均不容許作出這些

聲稱。至於另外 3 類屬第二級限制的聲稱，即有關調節體內糖分、調節血壓

及調節血脂或膽固醇的聲稱，我們建議就每類聲稱擬定兩項可容許的聲稱，

而製造商或經銷商則只可以作出可容許的聲稱。如產品作出屬於第二級限制

所容許的聲稱，而產品本身沒有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或《中醫藥條例》

註冊，則有關產品必須以免責聲明方式，在包裝上及廣告內清楚地說明此

事。我們相信這些聲稱應有助市民識別這類產品及一般藥物。   

 

  我們無意規管像穀類、食油、水果及蔬菜等傳統食品，但部分傳統食品

可能因被形容為口服產品而受到影響，因此我們建議“口服產品”不應包括

為補充體力、營養或水分，或為滿足味覺、質感或氣味上的需求，而慣常作

為食品或飲品的產品。  

 

  根據現行條例第 7 條，生署署長有權修訂新增附表，加入或刪除有關

口服產品的聲稱，以及更改各項豁免。我們建議生署署長應有權授權公職

人員擔任督察，而他們應有執行條例的調查權力。   

 

  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初犯者的刑罰將加重至 5 萬元及監禁 6 個月，再

犯者的刑罰將加重至 10 萬元及監禁 1 年。制定禁制聲稱的新附表後，我們

會給予“保健食品”業界最少 18 個月的寬限期，讓他們作出相應的改變及

準備，以符合有關的新規定。   

 

  此外，我們也藉此機會檢討條例的其他部分。根據風險評估的方法，我

們認為可將一些准許的聲稱加入附表 1 第 2 欄內，而對一些准許的聲稱所施

加的限制則可以刪除。我們亦建議修改條例的中文簡稱，以便更準確反映條

例的主旨。   

 

  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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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 2004 年不良醫藥廣告（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五

條動議的決議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ARTICLE 75 OF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有關修訂《香港特別行政

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的決議案。決議案的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決議案的目

的，是因應第三屆立法會的組成有所改變而修訂《議事規則》第 46 條。  

 

 現時《議事規則》第 46(2)條訂明，由議員提出的議案或法案，或議員

對任何議案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須分別獲得由功能界別選舉產生，以及分

別由地方選區直接選舉和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兩部分出席會議的議員各

過半數票，方為通過。  

 

 第三屆立法會只由功能界別選舉及地方選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組

成，因此有需要對《議事規則》第 46(2)(b)條作出修訂，刪除當中對選舉委

員會選舉產生的議員的提述。這項修訂建議在 2004 年 10 月 8 日已獲得內務

委員會通過。  

 

 主席女士，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決議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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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46(2) (b)條，廢除

“分別由”及“和選委員會選”。”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兩項無立法效力的議案。我已接納內務委員會的建議：每位動議議案

的議員連發言答辯在內最多有 15 分鐘發言，另有 5 分鐘可就修正案發言；

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每人最多可有 10 分鐘發言；就修正案提出修正案的議員

及其他議員每人各有最多 7 分鐘發言。任何議員若發言超過時限，我必須指

示該議員停止發言。  

 

 想發言參加議案辯論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第一項議案：最低工資、最高工時。陳婉嫻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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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資、最高工時  

MINIMUM WAGE, MAXIMUM WORKING HOURS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各位同事，近日，香港的經濟漸見起色，失業率也有所改善，然而，許

多“打工仔女”卻未能分享經濟稍為好轉的成果。今天，我代表香港工會聯

合會（“工聯會”）提出這項議案，希望大家能關注香港“打工仔女”當前

面對的問題和困難。  

 

 各位，過去數年，香港經歷了一段艱辛的日子，經濟嚴重不景氣，我們

經常聽到老闆要求工人減薪、凍薪、削減福利，以共度時艱。不少“打工仔

女”為了保住“飯碗”，在沒有議價能力下，即使老闆提出多麼不合理的工

時和工資，亦硬着頭皮幹下去。如果他們說不做的話，老闆只會叫他們要是

不想做便別做。可是，不做的話又怎樣呢？不做，便沒有飯開了。  

 

 因此，過去數年，不少“打工仔女”的工資被不斷降低，工人的工資被

壓得越來越低，基層勞工的工資已到了極不合理的水平，而低收入人數亦不

斷增加。今年第二季，便有 55 萬名工人是月入 5,000 元以下，跟過去兩年

同一季度的數字比較，人數共增加了 9 萬，增幅達兩成。他們主要是一些低

學歷、低技術的勞工。他們辛勞一整月，休息的時間少之又少，但所得的工

資卻只有二三千元或三四千元，相信在座不少同事都經常接到這些個案，而

這些個案可以說是比比皆是。報章曾經報道，有快餐店以兩元一次的工資聘

請工人負責送外賣的工作，送 1 次外賣是兩元，送兩次便 4 元，沒有任何的

保障，對香港來說，如此低的工資是一種耻辱。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面對低收入不足以糊口的情況，不少人被迫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幫補。我們看到 9 月份申請低收入綜援的人數是各項綜援中增

幅最大的一項。由 8 月份的 15  500 宗，上升至上月的 15  688 宗，升幅為

1.2%，這只是 1 個月的升幅，反映低收入人士正不斷增加。香港貧富懸殊的

情況已十分嚴重。我們看看量度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有關數字已由 1996

年的 0.518 升至 2001 年的 0.525；以貧富懸殊嚴重程度排列，是全世界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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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位，可見問題越來越嚴重。要解決嚴重貧富懸殊的問題，我相信除政府

外，社會各界亦須共同正視。  

 

 工聯會認為，儘管政府今年 5 月上旬   ⎯  董先生在五一的節日中指出

政府的外判工作工資，並不足讓工人糊口   —  提出政府所有外判職位均須

訂有最低工資及合理工時，但私人市場的其他“打工仔女”又如何呢？我們

認為政府現時應為整個社會訂立最低工資政策，使工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一定

的保障，改善今天香港工人被剝削的情況。  

 

 各位，這陣子，我正就此游說我的同事。我們一直聽到有些人說，工人

的工資應由市場釐定，政府不宜插手干預。可是，事實上，工人並沒有議價

能力，來與僱主討論他們的工資或待遇。當大家也認為只要有工作做便好

了，沒有工作便不行的時候，實際上，我們的工資，現時大致上都處於一個

不合理的水平。這正正如我剛才所說，是由於工人沒有議價能力，一切由老

闆作主導所致。雖然表面上是“一買一賣”、“你情我願”，但當市場狀況

未能達致令雙方可在均等的地位上互相對話時，我們所說的“一買一賣”，

實際上是完全由老闆一手操控。勞方為了保住工作，根本毫無能力討價還

價，而最低工資，便是他們可以借助的工具。當勞工市場失去了自由調節時，

最低工資便能保障那些最有需要保障但沒有議價能力的勞工。  

 

 各位，從香港現時的數字來看，這類勞工正由五十多萬人，逐步增加至

60 萬人。以香港三百多萬的勞動人口計算，即有六分之一的勞工正處於這個

狀況，而且這個數字仍會繼續上升。  

 

 工人努力工作，賺取工資，為的是糊口，為的是能夠養活家人，但從現

時的情況看來，工資之低，根本連個人的生活也未能應付。在我所認識的人

中，有很多人也是這樣的。他們怎樣也要找一份工作，但最後卻發現所得的

工資連自己的車馬費也不足以支付，或不足以支付膳食費，又或不足以支付

租金，遑論要他們養家；他們根本沒有可能養家。他們確實有需要由整個社

會替他們想想怎樣令他們取得一份足以養活自己，養活家人的工資。  

 

 事實上，八十多個資本主義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均設有最低工資，保障

一些沒有議價能力的勞工。時至今天，香港實在有需要在政策上保障這數十

萬沒有議價能力的工人，而且這類工人的數字正不斷上升。我很希望立法會

的同事可以從這個層面來想一想。  

 

 代理主席，正如剛才所說，在工人沒有議價能力的情況下，除了面對工

資低的問題外，現在還要面對工時過長的問題。昨天是“國際反疲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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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這數年裏，我們在香港不時看到新聞報道，有從事清潔工作的女士，

日做夜做，突然死去；開車的司機，為了努力賺錢，養活家人，不惜加班、

加班又加班，最後在車禍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我們每天都看到這些新聞，

最近，有一個機構做了一項“工作與生活平衡調查”，指出本地僱員每周平

均工作 55.2 小時，不單止超過英國的 38 小時和法國的 35 小時，更有 80%

人須承擔慣常無補水的超時工作。工時長得不合理，對工人身心，甚至家庭

生活亦有影響，工作壓力十分大。我家四周的人，不論是四五十歲的，二三

十歲的，也是這樣。不論是基層勞工，還是專業人士，同樣如是。我家裏還

有一個年輕人，大學畢業，每天 6 時多上班，晚上 12 時多仍不能回家。他

做的是 IT 工作，說得好聽點是專業人士。不過，他不單止是一個月如是，

也非只是半年如是，而是數年來也如是。我們着他轉工，他便說要面對職業

和生活的問題。  

 

 香港的狀況已經至此，我相信大家周圍也遇到這種情況。香港人勤奮，

香港人“搏命”，是世界出名的。不過，如果我們以此告訴工人不可說自己

的工時過長，我便覺得過分。因為，這種情況令社會上越來越多人失眠，越

來越多人出現家庭問題，令父母與子女溝通的時間越來越少。我們很想下班

後與家人一起看看電視，一起吃頓晚飯。我想，對很多工人，且不說基層工

人，一早已沒有這個調子了。現今的“打工仔女”，勞碌一天，回家時已經

很晚，家人也睡了。  

 

 很多時候，工人除了要面對這樣的困擾外，亦要應付老闆督促他不斷晉

陞的要求，這樣又怎可有時間進修呢？他們的情況可說十分淒涼。我認為這

種情況對僱主亦沒有好處，員工長期受壓，沒有充分的休息，只會影響他們

的工作能力，到頭來僱主只會得不償失。  

 

 各位同事，除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外，工聯會亦要求有錢賺的僱主在今

年應該加薪給僱員。以往，在面對經濟困難時，不少僱主紛紛要求僱員減薪，

減福利，希望工人能與公司共度時艱。我處理了不少這類個案，當時大家也

願意這樣做。如今老闆生意好轉了，為何不可考慮加一些工資予工人呢？為

甚麼？為何僱主聯會提出要以雙糧、花紅來代替加薪呢？大家也知道，我們

養育兒女，要先看看我們的底薪有多少，才可以訂出計劃，決定女兒應入讀

那一所學校，決定兒子應往哪處求學。我們要知道自己最低限度賺得的工

資，因為雙糧、花紅等收入，可有可無，喜歡的可以給你，不喜歡的可以不

給，完全無從量度。從前，老闆會說按照通脹加薪，按照經濟增長加薪，為

何今天再不以這個工具來合理地對待工人呢？有人預計今年的經濟增長會

超過 6%，如果企業環境好的話，我希望僱主可以加一些工資予過去曾經被減

薪的僱員，或用以鼓勵大家對前景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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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事實上，薪金是每月基本開支的基礎，亦是各項福利的基數，例

如 MPF 便是以每月的收入來計算。我很希望工人能夠在老闆賺錢時得到加

薪，其實，對公司來說，這樣亦可令員工士氣高漲，工作氣氛良好，這樣社

會也會因而受惠的。  

 

 今天，我在出門前，看到一套政府所拍的短片，描述勞資關係良好，雙

方同舟共濟，風雨與共。如今雨過天晴   —  處長正不斷點頭   —  是否

可以給我們一點陽光，給我們一點溫暖呢？是否可以增加我們的工資呢？僱

主和企業是否可以履行社會責任呢？  

 

 代理主席，良好的經濟環境，講求大家對社會有共同責任的社會，是有

需要由僱主和僱員攜手共創的。我希望各位同事能夠支持這項議案。雖然我

知道之前工商界的朋友似乎並不同意這項議案，但我願意跟你們磋商，我希

望大家能踏出第一步，將這個問題放在勞工顧問委員會上一起討論  ─  委

員會包括勞方和資方的代表  ─  而不要反對今天這項議案。為何連討論也

不願意呢？  

 

 代理主席，我謹此動議，希望各位同事支持議案，亦希望工商界的朋友

可以與整個社會一起解決工人今天所面對的苦況，多謝。  

 

陳婉嫻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本港過去數年經濟不景，令勞工工作條件變得異常惡劣，工資

低、工時長等情況極為普遍，而近月來本港經濟已有所好轉，本會建

議僱主應考慮調整僱員的薪酬福利，讓員工可合理分享經濟成果；此

外，本會亦促請政府：  

 

(一 ) 立法訂定最低工資，以保障工人的最基本生活水平，而個別低

薪行業或崗位應獲優先處理；及  

 

(二 ) 規定最高工作時數及合理作息時間，以確保僱員享有充足的休

息時間及餘暇進修機會。”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婉嫻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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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鄭家富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印載於議程

內。本會現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代理主席：我現在請鄭家富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鄭家富議員：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陳婉嫻議員的議案，修正案內容已經印

載於議程之內。  

 

 代理主席，我首先想就立法規管工作時間的問題發言。代理主席，陳婉

嫻議員剛才提到基層勞工長時間工作的辛勞情況，我相信大家都極之明白。

香港存在不少這種辦公室的工作文化，在這文化之下，我相信很多人都瞭解

到，一到放工時間，便會“你眼望我眼”，大家鬥工作時間長，誰先下班，

誰便被同事或傳言說誰比較懶，誰做事不行；而誰做得時間長，誰便肯定較

勤力，希望僱主能夠賞識，因為現時經濟不好，不想成為第一個被老闆解僱

的人。於是這種辦公室文化，在香港已造成了一種極不健康、鬥工作時間長、

鬥不下班的工作文化。為甚麼會這樣呢？其實很簡單，因為經濟不好，僱員

特別希望保住工作。這種工作文化的後果很顯淺，令我們覺得，如果政府仍

不考慮如很多其他國家一樣，訂下最高工時的話，我們擔心，這對個人將會

影響健康；對家人，則缺乏親子的時間；而對僱主亦並非好事，因為僱員未

必會提供良好的生產力；對社會亦會帶來沉重的社會成本。  

 

 民主黨在 5 月的時候進行過一個調查，發現超時工作的僱員有 36%表示

身體健康受到頗大或非常大的影響， 56.1%表示家庭及社交生活受到頗大或

非常大的影響。  

 

 根據政府統計處（“統計處”）的資料，洗碟員工平均每天的“正常”

工作時數是 9 小時，平均每個月的標準工作時數是 26 天，長時間做體力勞

動，對工人的身體健康、體能有很大的損耗，放工之後怎能享受甚麼家庭生

活、社交生活？我相信連照顧子女也難有精神。如果我們繼續無視他們的處

境，長遠來說，整個社會是要付出代價的。  

 

 對於這些問題，政府不是不知道，但似乎不肯正視問題的嚴重性。統計

處的報告按季統計各行各業、各個職級員工的工作時間及工作日數。根據統

計處的資料，香港僱員每天的正常工作時數是 8 小時，每月標準工作時數是

26 天，即每周工作約 6 天，每周工作時間約為 48 小時。這個工作時間，在

理念上，跟國際勞工組織在 1930 年訂立的標準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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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現實情況遠高過這個標準工時，根據統計處的綜合住戶統計，今

年第二季有 39%，即 128 萬僱員每周工作時間超過 50 小時，其中每星期工作

60 小時或以上的有 75 萬。如果有工時限制，不單止僱員可以減少工作時間，

過比較正常的生活，也可以讓其他人有工作彌補其生計。  

 

 政府眼看着有人無工開，有人卻工作過度辛勞，但又不規管工作時間，

讓多些人分享工作，以致這些人可能不用領取綜援。所以，這些問題，其實

可以整體配合其他社會福利政策，作為社會進步的一個考慮點。  

 

 政府卻步不前的原因，相信是來自工商界的強烈反對，其中一個理由是

監管制度有違自由市場的原則，亦恐怕會增加成本，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但

是，這些論點是難以令人信服的。美國、德國、日本這些自由經濟體系都有

立法限制工作時間，為甚麼只有香港規管工時會違背自由市場的原則？其

實，即使立法規管工時，亦並不等於強迫僱主不可要求僱員加班，只是要求

僱主支付正常合理的超時“補水”，僱員額外工作，僱主要支付津貼，這實

在是天公地道的做法。  

 

 至於實施最高工時會否削弱香港的競爭力，外國經驗剛好指出相反的論

點。第一，規定最高工時，可以要求僱主及管理人員調整工作及人事管理模

式，例如彈性工作時間，在業務不繁忙的時候遲到或早退，從而增加工作效

率，亦減少僱員加班的情況。第二，減少僱員的工作時間至一個合理的水平，

其實亦有助帶動經濟發展，因僱員的餘暇時間增加，對零售業及服務等行業

的經營是有幫助的。第三，現時過長的工作時間，影響了僱員的工作表現，

我們所作的調查便發現， 31.4%的僱員表示有需要超時工作對工作表現造成

頗大或非常大的影響。規管工作時間有助改善僱員的工作表現。第四，嚴重

超時工作，令僱員確實沒有精力和時間進行持續進修，減少超時工作，容許

僱員善用餘暇時間進修或做義工，有助增加本港的國際競爭力。  

 

 商界對規管工作時間的反對只是因為對變動的恐懼，僱主其實未必會一

定反對的。我們上個星期所作的調查發覺，74%的被訪者表示支持規管立法，

而當中有不少是僱主。  

 

 總括而言，規管工作時間只要實施得法，對企業來說可以是有益的。我

們亦支持如果香港落實有關的做法，是應該有彈性的，例如在初期，可以考

慮中小型企業暫不受影響，可以考慮豁免部分職位等。現時，南韓政府在今

年 7 月 1 日開始，採用一個分階段的做法，由大企業先推行，然後逐年讓中

小型企業推行，日後當工作文化改變，才全面規管最高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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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無論如何，對工作時間的規管必須透過立法進行。所以希望政府

不要鐵板一塊，因為如果只有鐵板一塊，我們的僱員便永遠都不能夠在合理

及有尊嚴的情況下工作。  

 

 代理主席，我繼續想說一說有關最低工資的問題。最低工資的問題確實

是一個具爭議性的問題。我們民主黨一向的立場是支持研究設立行業或工種

的最低工資，初期先在飲食業、零售業、保安和清潔業工資較低的工種實施。

因為在這些行業中，工人的工作條件已經差到不能忍受、達到毫無尊嚴的地

步。  

 

 香港現時的薪酬差異確實很大，在部分低薪行業中，非技術工人的薪金

長期處於低位。以飲食業為例，今年第二季酒樓點心員的平均每月薪金只有

5,287 元，其他如雜工、快餐店的洗碟及清潔工，上拉下補之下，平均月入

亦只有五千多元。根據統計，月入高於 3 萬元以上的其實有 33 萬人，但有

十多萬人月入 3,000 元以下，二十多萬人則月入只有 3,000 至 4,000 元。現

時經濟雖復甦，但仍令我們覺得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對於這個問題，我相信只有設立最低工資的制度，令個別低薪行業和崗

位獲優先處理，此事確實急不容緩，設立此制度才能解決現在我們很多低收

入人士的問題，讓他們能夠更有尊嚴地生活下去。這就是今天我希望透過我

對陳婉嫻議員議案的修正案，在立法確立最低工資時，應該以行業優先處

理。至於最高工時，我們亦希望以立法確立，因為我發覺陳婉嫻議員的字眼

只是“規則”，而並沒有一個立法規管的整體效果。希望同事能對我的修正

案作出支持。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  

 

鄭家富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  在“ (二 )”之後加上“採取積極行動，尋求簽署及落實國際勞工組織

的公約，立法規管工作時數和計算超時工作津貼的標準、以及”；及

在“規定”之後刪除“最高工作時數及”。”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就陳婉嫻議員議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立法會  ─  2004 年 10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October 2004 

 

89

張宇人議員：代理主席，陳婉嫻議員剛才說到員工的慘況，我也想說說飲食

業員工的情況，事實上他們也很慘。 1999 年設立強積金，他們要把 5%的入

息供款，而在這十多個月的通縮期間，他們之中很多人並沒有獲得加薪，部

分更被減薪。此外，在 SARS 期間，不要說是僱主要求減薪，很多員工甚至
自願減薪，以免裁員。因此，我很明白員工的慘況。不過，我今天不想說老

闆的慘況，我相信如果我要說老闆的慘況， 7 分鐘也說不完。  

 

我過往也支持李卓人議員所說，香港事實上多了很多無良僱主，不過，

在我而言，無“良”僱主的定義是沒有“糧”發給自己的僱主，除了出糧、

交租外，便沒有糧發給自己，這是很慘的。剛才兩位同事也提及，立法規管

最高工時和最低工資會否削弱香港經濟及競爭力的問題，他們對此予以否

定，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訴你，答案是肯定的，這亦違反自由市場的原則。外

國也是自由市場，他們有，為何我們沒有呢？昨晚我剛見過一批由外國前來

投資的業內人士，在我們交談的兩個多小時裏，他們不停告訴我，他們不在

本國投資而來香港投資，其中一個主要理由是因為當地有規管最低工資的法

例。這點亦可以告訴大家，並非單是香港人害怕這些法例，很多外來投資者

就是因為在外國看到這些法例害怕起來，所以才來香港投資。  

 

我想先說說最低工資，其實，最低工資在飲食業是否真的如鄭家富議員

所說，聘請一名洗碗、賣點心的從業員的平均工資數字是五千多元，因此我

們便要立例設立該行業的最低工資？我真的不知道鄭家富議員希望將最低

工資訂為多少，是否要訂為 6,000 元才可以呢？其實，飲食業內負責洗碗及

賣點心的從業員為何很多時候工資較低？正因為她們很多都是住在屋邨

裏，無須花費交通時間或交通費，而且工作方便，當她們的丈夫及兒女上班、

上學之後，她們便可以去賣點心，做幾小時，在家人不需要她們的時間，利

用她們的餘暇，賺取一些自己可以運用的金錢。在這情形下，她們便較多選

擇這類工種。  

 

我記得十多年前，我在尖沙咀經營食肆時，我以 6,000 元的薪金也聘請

不到一名點心員工，但到沙田、大埔等屋邨地方，以三千多元的薪金也有很

多人排隊來做，這正正是市場的調節，我們覺得這是自由市場所產生的必然

結果，因為如果從大埔往尖沙咀，須費車費及交通時間，她們當然希望要求

較高的薪金。因此，如果我們要設立最低工資，有些工資較高的工作便不能

給予有需要的人去做，而有些希望在附近工作的人，也因為有最低工資的限

制而被人搶了工作。到了最後，這樣做是否真的能幫助飲食業的員工，保障

他們呢？我相信未必。  

 

提到最高工時，大家也可以看看香港人的飲食習慣，我們吃午飯的時間

大部分是由 12 時許至 2 時，晚飯由 6 時許至 10 時，對於這 8 小時的工作，

是可以加班、“補水”的，但我可以告訴鄭家富議員，當有這項條例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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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工種便會一分為二，一部分人做一半的工作，即做早上，另一部分人則做

晚上的工作，屆時，我們連假期及所有長工都可獲的福利也沒有了，因為工

作被迫斬件，變成 3 個星期連續讓某工人做二十多小時，但不會讓他連續做

4 個星期，亦有可能不讓他每個星期連續做 18 小時，只做 17 個半小時為止。

因此，在很多這樣的情形下，我不相信最高工時和最低工資一定可以幫助飲

食業的員工。  

 

我最近因為這項議案，已收到很多同業的電話，管理階層也好，投資者

也好，均表示反對。如果大家不知道我們的競爭有多激烈，大家可以看看並

不很遠的深圳，你可以看到他們的租金大約只是香港的 20%至 30%，而我們

的薪金是他們同工種的八倍，不過，他們售賣的價錢大約是我們的八折，換

言之，我們的薪金如果是 1 萬元，他們的也只是千多二千元而已，我們的租

金是每呎 20 元的時候，他們只是每呎五六元，但我們賣 100 元的貨品，他

們卻賣 80 元。因此，你可以看到在我們現在經濟如此困難的時間，如果還

要設立最高工時、最低工資，便一定會削弱我們飲食業的競爭力，同時對員

工和老闆並不公道。  

 

其實，我們很喜歡看到員工有時間休息，但可惜，很多時候，飲食業的

員工放工時就像一條龍，很精神，到處玩耍而不願睡覺，到第二天上班的時

候便沒有精神，仿如一條蟲。因此，如果可以立法規管他們的睡眠時間，我

會頗同意，因為我發覺很多時候員工放工後也不回家，而是到處玩耍。多謝

代理主席。  

 

 

張超雄議員：代理主席，最低工資這問題，對我來說，是一個道德問題。當

我們社會有一羣人願意胼手胝足地工作，但他們工作的報酬連自己的基本生

活也未能維持，遑論養家的話，這個社會便有問題，我們在道德上亦會過意

不去，不能接受這個社會現象。  

 

 我們作為一個國際城市，香港貧富懸殊的情況這麼嚴重。最近，我們看

到本港經濟反彈，但基層市民和基層“打工仔女”，基本上是完全不能分享

我們的經濟成果。上一季經濟增長超過 12%，但家庭入息不升反跌。根據香

港政府統計處（“統計處”）的數據顯示，入息在 4,000 元以下的家庭數目

較去年增加 8%。剛才有很多位同事提到，最近在 2004 年第二季數字，入息

少於 4,000 元的住戶數目超過 18 萬，佔全港整體住戶比例的 8.3%，這是一

個驚人的數字。我們亦從統計處的數字看到，在一星期工作超過 60 小時的

“打工仔女”，在 2001 年佔就業人數 16.3%，這數字已十分驚人，較絕大部

分已發展國家和地區，我們的數字是偏高的。但是，這數字在 2003 年由 16.3%



立法會  ─  2004 年 10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October 2004 

 

91

增加至 20.2%，即是每 5 位“打工仔女”中，就有一位每天平均工作 12 小時

或以上，這種“由朝做到晚”的情況，我想已達致一個地步，從道德上，我

們覺得這地步是不能接受的。可是，“由朝做到晚”換來的是甚麼呢？我們

看到其實是不斷下降的薪酬。  

 

 統計處的數字亦顯示，每星期工作超過 60 小時而入息不足 3,000 元的

人數，由 2000 至 03 年急升四倍。每星期超過 60 小時以上，月入低於 5,000

元的“打工仔女”亦由 2000 年的 2 萬人急升至 2003 年的 45   000 人，增幅

為一點二倍。最近，我們看到世界銀行、國際金融公司發表一份有關亞洲區

營商環境的報告。報告中提到香港的營商環境屬於首屈一指的，主要原因是

剛才同事提到的那種情況，就是沒有保障勞工工時的要求，沒有強制性地每

天有最少休息時間，剛才張宇人議員提到的其中一種要求，即沒有“超時補

水”、也沒有最低工資。  

 

 我們看完這份報告後感到毛骨悚然，原來我們資本家所說的競爭力，其

實正是“打工仔女”的血汗，原來競爭力越強，我們“打工仔女”所流的血

汗越多。所以，如果我們還只是喊着自由市場的口號，認為市場會帶給我們

一切，很可惜，市場是會失效的，而且我們不能夠因為市場失效而接受對我

們基層“打工仔女”的剝削，這在現今二十一世紀的社會來說，在道德上，

這是不能夠接受的。故此，我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議案，並支持鄭家富議員的

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劉千石議員：代理主席，我會就最高工時部分發言，而李卓人議員則會就最

低工資部分發言。  

 

 代理主席，有一份工，每天做 7 小時、不須加班；每星期上班 6 天、星

期天和公眾假期休息；僱主還包食、包住。可惜，這份工不是人做的；今年

6 月，地鐵有限公司為興建東涌旅遊吊車，聘用了 6 隻由加拿大輸入的騾仔，

負責將建築材料由昂坪運送到彌勒山。剛才說的，便是這 6 隻騾仔的工作條

件。  

 

 代理主席，俗語說：“慘過捱騾仔”，但今時今日香港有不少“打工仔

女”工作時間之長，待遇之薄，連騾仔都不如。根據政府統計處數字，須長

時間工作的“打工仔女”人數不斷上升：今年第二季，每周工作超過 60 小

時的就業人數超過 75 萬人，較回歸前增加 31 萬人，升幅超過七成。不單止

每天的工時長，很多“打工仔女”更是年終無休。香港職工會聯盟的調查顯

示，不少職業司機及清潔工人均要一個星期做足 7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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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在過去多次辯論中都有提到，長期超時工作，不單止影響

員工的健康及工作效率，還會影響工人的家庭生活及個人發展。我不打算逐

一重複以往說過的論點，我只希望，如果政府真的想聆聽民意、改善施政（我

亦希望自由黨如果真的聽得到、做得到市民的心聲），請聽一聽在過去的一

段期間內，我們所得悉的數個小市民的故事：  

 

─  陳太的獨子任職資訊科技顧問，由於工時過長無時間拍拖，令陳太

擔心無人繼後香燈；  

 

─  會計文員李先生，一個人要做兩個人的工作，不單止要通宵達旦，

還要擔心有人“實”自己份工作，會取而代之；  

 

─  保安員根叔難得有一天假期，卻要為陪家人飲早茶或是爭取休息，

進行一番內心交戰；  

 

─  行政主任袁小姐一心想充實自己，報讀大學的持續進修課程，無奈

差不多每晚加班，走堂多過上堂；  

 

─  貨車司機南哥每天做足 14 小時，身心疲累之餘，在馬路上還要打

醒精神，避免發生意外。  

 

 昨天是國際反疲勞死日，一名每天工作 14 小時的好爸爸，在凌晨運送

冰粒到食肆期間，懷疑因為過度疲累而打瞌睡，在粉嶺公路發生交通意外，

猛撼一輛運菜車車尾，最終因傷重不治。  

 

 無論是基層工友、專業人士，還是行政管理人員，各階層的“打工仔

女”，都被長工時困擾。部分商界人士亦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早前，公益

企業與港大企業環境管治計劃合作進行的研究便指出，僱員慣常超時工作，

會導致工作和生活失去平衡，對僱員健康及公司盈利都有負面影響。  

 

 港大企業環境管治計劃負責人威理夫警告，港人工作和生活嚴重失衡，

已到了一個不合理的地步，除了會引致壓力過大、疲累及失眠等問題，更會

妨礙家庭及社交生活，增加轉工意欲，最終影響工作士氣和生產力。公益企

業行政總裁認為，長期超時工作，是基於公司管理文化，多於因競爭而造成

的必然結果，他並建議企業應從承擔部分社會責任的這個角度出發，衡量及

正視工作和生活失衡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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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相信政府及部分來自商界的同事，又會用自由市場的理

由，反對立法規管工時。我想指出，很多經濟學術研究，其實是沒有計算長

工時引致的社會損耗，這些成本最終要整個社會承擔。我更不希望經濟學理

論會被利用成為將“人重慘過騾仔”這個現象合理化的工具。  

 

 聖公會鄺廣傑主教在 1999 年發表聖誕文告時，提出了一連串問題。雖

然現在差不多已事隔 5 年，但我認為仍然值得在這裏再一次引述，他說：“越

來越多工作人員要經常性地超時工作，而且有些還要工作至夜深，這 ......

對人性會帶來甚麼影響？對員工的身心會有甚麼影響？對他們的家庭有甚

麼影響？對社會又有甚麼影響？這樣的措施是否會使人成為經濟的奴隸？

是否會成為摧殘人性的行為？”  

 

 代理主席，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謝謝。  

 

 

梁家傑議員：代理主席，原則上，本人支持建立釐定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

機制。勞資關係既有必然的對立性，但亦應有夥伴合作的關係。滿足的僱員

會為僱主賺得更多，而賺錢的僱主亦是僱員安定生活的保障。  

 

 本人相信訂立最低工資，可保障“打工仔”合理地分享經濟發展和勞動

成果。最重要的，是最低工資的訂立，可保障一些議價能力較低的勞工，讓

他們能夠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訂立最高工時有助保障生活質素，因為“打

工仔”享有充分的休息，才能維持甚至提高效率，把公餘時間投放於社區網

絡和家庭生活上。除此以外，“打工仔”亦可繼續進修參與培訓或興趣班

等，這都能提升生產效率及個人修養。  

 

 但是，本人提出就訂立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立法時，必須留意和滿足

以下數項條件：  

 

 第一，有關立法不會對復甦中的香港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第二，有關立法不會減低香港的競爭能力。立法後，在保障“打工仔”

的同時，不會因為大大增加生產成本而令投資者卻步；  

 

 第三，在運作上，必須有一個成熟有效的機制來訂立切合實際的最低工

資和最高工時。在一些已經為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立法的國家中，往往會有

集體談判的機制。透過此機制，政府、僱主、僱員得以定期檢討最低工資和

最高工時，以配合當時社會環境和需要。本人想在此指出，香港在這方面的

機制相比之下，並須把它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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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一些不守法的僱主一定不能將成本轉嫁於一些守法的僱主身上。

所以，在立法時必須讓執法機關有效地懲處以身試法的僱主；及  

 

 第五，最低工資的訂立，不可變相成為僱員的實質最高工資。這關注對

一些競爭能力相對較低和被邊緣化的“打工仔”尤其重要。至於剛才張宇人

議員提出對於立法有所保留，我覺得似乎言之尚早。如果我們不試圖立法，

從政策層面考慮這兩項議題，那麼我們永遠都不會有寸進的。但是，剛才張

議員提出的有關保留和他的擔憂，本人相信在開始政策討論和處理有關立法

的前期中，一定可以在社會上充分討論有關保留和擔憂，這絕對不是不開展

有關政策研究，以準備立法的藉口。  

 

 代理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議案和鄭家富議員的修正

案。謝謝。  

 

 

湯家驊議員：代理主席，各位同事，很多人討論勞工問題的時候，似乎覺得

這項議題是因為勞工是值得或須予同情，但我想請問各位有否想過，保障勞

工的基本權益，是我們的應有的責任？我們曾否撫心自問，香港今天的成

功，不是單靠商界單方面的努力，而是各階層共同努力的成果？  

 

 香港從一個寂寂無聞的漁港，已躍升為國際級的金融中心，每一個成功

的商家背後，都有一羣默默苦幹，為其付出血汗的工人。  

 

 但是，我們現在有跨國連鎖快餐集團的服務員，仍在賺取平均 18 元的

時薪  ─  這只是平均數，換句話來說，還有很多是低於 18 元時薪的。如

果以一天 10 小時來計算，一個月不放假，他們的工資也只有 5,400 元，甚

至更低。我們有職業司機每天要駕車 12 小時或超過 12 小時，每天捱着“眼

瞓”、冒着生命危險為香港促進國際貿易。我們有在房屋署屬下的清潔工人

每月只賺取 2,400 元月薪，甚至有窮家子女要拾紙皮幫補家計。這是否工人

應得的回報嗎？  

 

 回歸以來，香港社會正面對兩項主要危機：其一，是沒有民主政制；其

二，是香港的貧富懸殊問題越來越嚴重。剛才已有一位同事提及這個反映貧

富差距的堅尼系數正逐漸上升，我們已成為發展地區的首位。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自 1998 年起開始進行的低收入人士狀況分類指數告

知我們，我們這個指數原本為 -64，到 2000 年已經惡化至 -78；到了 2002 年，

指數更達 -119。這個指數反映出我們在短短的數年間，情況大幅度惡化接近

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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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層市民面對如此逆境，是對我們整體社會的嚴重控訴。  

 

 我們除了有社會責任，我們在憲制上和國際間亦有另一責任。《基本法》

第三十九條訂明，《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應在香港予以實施，

而在《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中的第七條則明確指出，締約國確

認人人有權享受公平與良好的工作條件，尤須確保給所有工作者之報酬，使

其最低限度均能獲得公允的工資，工作價值相等者享受同等報酬，以及休

息、閒暇、工作時間的合理限制與照給薪資的定期休假，公共假日亦須給酬。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委員會”）在 2001 年審議本港履行該項公約的

情況時曾指出，香港一直缺乏對於法定最低工資、工時、每周休息日，以及

超時工作津貼的保障。委員會更一再重申，本港須檢討僱傭政策，並對於香

港沒有落實委員會在 1996 年對香港僱傭政策的建議感到遺憾。委員會亦同

時指出，該項公約對香港是有法律效力的。對於政府在這方面上一直逃避責

任，我亦感到非常遺憾。  

 

 除了在憲法上、國際間和社會上的責任，我們須從實際經濟角度來看。

有很多人認為，訂立最低工資後，工人薪金會增加，但就業機會卻可能減少，

工人最終可能得不償失。但是，請各位緊記，據我記憶，本會好像在 1996

年曾進行過一項詳細的調查  ─  對不起，應該是 1999 年，本會曾進行過

一項很詳細的調查，我相信每位議員都有這份報告，當中所提出的論據，並

沒有足以令人信服的數據，證明最低工資是會影響就業率。相反地，美國的

經驗卻更足以證明，設定最低工資可以推高部分低技術社羣的就業率。  

 

 另一方面，我們須考慮的是，雖然整體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

援”）的個案近來有所回落，但領取低收入綜援的個案數字卻不斷上升，這

正正反映出在貧富懸殊的問題下，香港須付出更多公帑以支付社會福利方面

的開支，間接資助了商人謀取暴利。設定最低工資，是要求僱主承擔合理的

成本，我覺得這是每個納稅人的一個合情合理的要求。  

 

 最後，我想說的便是，在立法方面我們有很多模式，我們無須在這裏詳

細討論該模式應是怎樣。然而，我剛才說過，我們在社會上有責任，在憲制

上有責任，在國際間也有責任，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是不應退縮的。謝謝。 

 

 

譚香文議員：代理主席，各位同事，我想從整體經濟發展，以及社會公平的

角度，來分析最低工資的問題。  

 



立法會  ─  2004 年 10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October 2004 

 

96 

 簡單而言，經濟有周期性變化的規率，當外圍經濟蓬勃，香港出口增

加時，貨幣供應便會增加，因而產生通貨膨脹，減低香港的競爭力，出口因

而回順。  

 

 但是，當外圍經濟不景，出口減少時，貨幣供應便會減少，因而產生通

縮，提高香港的競爭力，再帶動出口回升。  

 

 事實上，政府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作出任何干預市場的手段，來穩定

任何一個主要經濟環節的價格水平。  

 

 現時零售市場、資本市場和營商勞動市場，基本上已作出了上述的通縮

調節，但地產市場卻因為政府的平穩樓市措施，並沒有走完整個調節過程。 

 

 在地產價格沒有完全調整，而其他環節的價格，相對已作出調整的情況

下，我們社會整體的財富分配便會被扭曲，為香港帶來更嚴重的貧富懸殊問

題。  

 

 我認同現時有需要訂立最低工資，以協助現時未能分享經濟成果的低收

入勞工階層。這樣一方面可鼓勵他們繼續留在工作崗位，另一方面則可略為

減輕財富分配扭曲的不公平現象。  

 

 代理主席，全世界已有超過 80 個國家，其中包括英、美等發達和具競

爭力的經濟體系，都已經實施最低工資制度。從某些國家推行最低工資制度

的實例經驗，我認為政府不應該在沒有客觀分析下，一口否定最低工資。  

 

 代理主席，我想繼續討論最高工時的問題。  

 

 最高工時的問題，其實沒有階層之分，無論你是藍領的基層勞工，抑或

是白領的專業人士，都要面對工作時間越來越長的煩惱。  

 

 我們會經常聽到“資源增值”這個名詞；應用在勞動層面上，亦即是要

求個別“打工仔”增加生產力，而且，在減薪裁員的陰影下，若不是要求你

加快手腳，提升工作效率，便是要求你延長工作時間。  

 

 即使對於專業界別來說，以我服務的會計界為例，不少年輕會計師都正

面對工作時間過長之苦，甚至被迫在填報工作時間紀錄時，刻意將工作時數

報少，以免被指工作效率偏低。我們通俗一點可稱之為“食鐘”，是在這行

業上的“食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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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情況持續下去，在惡性循環之下、僱員在面對巨大工作壓力和疲乏

的狀態下，必然無法長期維持高效率和高生產力，最終只會事倍功半，得不

償失。  

 

 因此，我十分支持規定最高的工作時數，以確保僱員享有充足休息時間。 

 

 至於鄭家富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認為以立法手段規管工作時間的做

法，在現時的環境下，並不容易為標準工時訂出合適界線，況且，實施單一

標準，更可能欠缺彈性，對不同行業帶來不便。  

 

 我較為傾向考慮按行業區分，以制訂最高工時，以便在確立制度的時

候，可以更靈活地反映個別行業的實際情況和需要。  

 

 至於實行方面，我認為政府有責任帶頭推動實踐最高工時，並積極鼓勵

餘暇進修，從社會整體的角度而言，這樣有助提升社會人均的知識水平和競

爭力，對香港經濟的長遠發展有着積極和正面的作用。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多謝。  

 

 

郭家麒議員：代理主席，我首先感謝陳婉嫻議員及鄭家富議員分別提出今天

的議案辯論及修正案。  

 

 今天較早時候，我曾諮詢一些同事有關解決香港貧窮問題的一些看法。

當然，政府的回答亦一如過往，只是重申一直以來的政策。然而，我們要看

得出，今天的貧窮問題，並非是一個單一的局或署所能夠處理，貧窮問題最

關鍵性的，仍是回到一些關乎財富均分及工作人口是否獲得公平處理的問題

上。我不擬重複剛才議員同事的數據，但我想指出，香港的勞動人口中，有

75 萬人每周工作超過 60 小時，這其實已經響起了一個很大的警號。我身為

醫生，在很多不同的情況下看到很多市民或病人到來求診時，是患上很多不

同的病症，包括胃痛、頭痛及失眠等，但每當我再多向他們追問時，往往會

發現他們這些病症的起因，均與他們的工作時數有絕對關係。  

 

 上星期，我參加了一個工會的研討會，得知現時從事運輸行業的從業員

中，有相當多人每天的工作時數超過 14 小時。從昨天發生的意外及較早時

由一些職業司機所引起的意外中，大家都可以看到工作時數不單止表面上影

響我們的作息及社交，而且亦正正影響我們自己及其他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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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這裏是一個大的議事堂，我想問，我們之中那麼多位同事站出

來，代表着各個行業來討論這個問題，最重要的目的究竟何在？我們經常重

複地說香港社會是一個仁愛、公平的社會，但一旦提到勞工所關注的最大問

題，包括最低工資及最高工作時數時，很多人便會忘記這方面的目標了。  

 

 張宇人議員剛才提出了一個例子，他說有很多居住在屋邨的婦女可能覺

得很清閒，所以便想尋找一份工作。我相信張宇人議員可能不大明白現時大

多數市民的困苦，其實，沒有甚麼人會為了消磨自己的時間而找一份每周工

作 60 小時只得三千多元工資的工作來做的。所以，他的話是作出了一些很

不負責任的形容。  

 

 有人又說，推行最低工資、最高工時會影響香港的營商環境，但大家不

要忘記，有一句話叫“殺雞取卵”；今時今日，香港在國際營商環境中仍能

保持一個很好的聲譽，我相信也是要靠我們在一個較公平的環境中維持法

治，以及我們極力爭取適當的勞工福利，才能取得今天的成果。我們如果還

再與一些落後地區、第三世界地區來比較工時、勞工保障，我覺得我們的議

員未免是過於短視了。香港斷斷不可向這個方向行。我們如果希望解決香港

經濟的問題，便一定要訂立一些適當政策及法律，來保障我們極大極大的勞

工人口。  

 

 我希望這些最低限度的保障能夠幫助香港市民，特別是社會上很大部分

面對着低收入、長工時的一些市民取得最基本的生活質素保障。大家可能也

不知道，其實，很長的工作時間，對於所有工作人口的家庭已造成一些很大

的壓力和影響。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多家庭問題，其實也源於這些不公平的工

作時數。  

 

 大家也許以為這些家庭問題只會發生在社會的很低下層之中，不過，讓

我也說一說我自己所面對的一些問題。醫學界當中，我和我的很多同事（即

前線的醫護人員）至今天的工作時間仍長達每周 80 至 100 小時，這樣的情

況是不能夠接受的。大家試想一想，如果自己身為一個病人，你會否期望或

願意看到診治你的醫生每周工作 80 至 100 小時？訂立這些法例，並非只是

為了保障一些最低收入的人，這些法例是會保障香港所有從業員，亦直接保

障社會獲得最高的安全。試想想，如果醫生、司機、一些控制我們最重要的

安全措施的人都沒有這些保障，我們所得到的服務會怎麼樣？  

 

 我希望各界朋友，特別是商界的朋友能夠就這項議案撫心自問，我們希

望香港實行的是哪一個社會的方向，我們應否容許貧富懸殊的情況一直發展

下去，抑或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呢？有一點我是不能不告訴大家的：這些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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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不會因為我們沒有訂立這些法律便離我們而去的。如果我們不斷讓這些低

收入及貧苦的人口增加，最終當他們需要政府提供一些援助，或更多的社會

福利時，我們也是要付出代價的。這個代價，我們一定要付。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以深思熟慮的態度來考慮陳婉嫻議員的原議案及鄭

家富議員的修正案，相信兩者均能夠保障我們大部分勞苦及工作人口，為他

們提供一些重要的保護。多謝。  

 

 

梁君彥議員：代理主席，立法會久不久便會討論最低工資的問題，這似乎已

是不變的定律，今天的議案由來自工聯會的陳婉嫻議員提出，好向選民交

代，亦是可以理解的。不過，香港一向奉行自由市場經濟，一切以市場供求

為基礎，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建議，肯定不符合香港整體利益、長遠的發

展。  

 

 經濟事宜，用政治手段來立法干預，是不智的。今天，各政黨又要為這

項沒有結果的議題爭拗一番，但我們只有 4 年的任期，很快便會過去，我們

是否應該優先處理了一些大家較有共識、有建設性、可以搞好香港大環境的

政策，而不是做“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事呢？工商界一直支持以成熟的態

度，理性地處理民生事宜，亦懂得以香港整體利益為出發，而非為貪一時的

掌聲，大派免費午餐，扭曲自由經濟定律。今天，新一屆立法會才第一天進

行議案辯論，議員便急不及待的爭取與福利主義掛鈎的最低工資、最高工

時，這正正是工商界最擔心的事宜。  

 

 勞工界過分迷信最低工資，以為立法制訂了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後，便

可以保障基層勞工的生活水平，這是不切實際，亦罔顧香港一向賴以成功的

自由經濟體系、工資應由市場自動調節的典範。  

 

 大家必須明白，保障勞工階層利益的最佳方法，是就業，而不是工資。

金融風暴之前，香港經濟蓬勃，工人的收入隨着經濟起飛而大幅調升。只是

近年經濟不景氣，全球一體化，我們的競爭來自四方八面，加上經濟結構轉

型，工資下調是無奈的事；亦惟有適當地調整工資、提高生產力，才可重新

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搞活本港經濟。只要經濟好，有大量職位空缺，“打工

仔”自然有議價條件，是無須立法干預的。  

 

 工資是生產成本的重要一環，工資訂得低，即難以發揮保障工人的作

用；訂得過高的話，商人“計過條數”，認為難以經營，便會向外遷移。一

旦工作崗位流出香港，本港工人的基本就業不保，最低工資便形同虛設。勞

工界和資方在過去 20 年成功地把接近 80 萬勞工密集職位帶出香港，我們在

今時今日是否要再將現時其他的服務業職位帶離香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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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絕對相信陳婉嫻議員是出於關心基層勞工的利益，而提出

這個訴求 ;但事實上，最低工資隨時有可能變成扼殺工人就業的惡法，議員

別好心做壞事。  

 

 2001 年，美國 Cato Institute發表了一份詳盡的研究報告，分析 1990 至 91

年間，美國調高最低工資後的工人就業狀況，發現在調高最低工資後，差不

多所有年齡組別的工人受僱的機會均下跌，尤其 15 至 19 歲的年輕工人受影

響最大。此外，美國官方機構 Minimum Wage Study Commission曾經指出，最低

工資不利年青人就業，最低工資每上調 10%，便會令青年就業率下降 1%至 3%。

該組織強調，最低工資亦會影響僱主投放在職業培訓的資源，間接削減員工

晉陞的機會。  

 

 根據資料顯示，2003 年的企業破產個案仍然高企，達 9  100 宗，反映出
本港經濟仍未全面復甦，營商環境依然困難，如果在這個時候作如此大的轉

變，只會對苦苦掙扎求存的中小型企業落井下石，對香港整體及“打工仔”

均無益處。  

 

 我一直強調，僱主和僱員的利益是一致的，經濟好，大多數的僱主絕對

願意與員工分享成果。近期多間大公司已公開承諾為員工加薪、派花紅，為

其他公司立下榜樣。勞資雙方，實在是同坐一條船，勞資合作，齊心搞好香

港經濟，共創美好投資環境，令市場有更多工作，才可以保障工人就業，員

工才可以爭取得優厚待遇。我也很同意陳婉嫻議員所說，我們可以透過勞顧

會這個三方會談的地方，就如何改善貧富懸殊和勞工就業環境的議題進行討

論。  

 

代理主席，民主黨過去一直反對在香港設立最低工資，這是民主黨成熟

的表現，我亦明白到，堅守自由市場原則的重要性，猶如人權、新聞自由一

樣，是香港的成功要素，必須捍衞。所以，我希望民主黨今天仍會堅持立場，

反對在香港設立最低工資。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梁國雄議員：梁君彥議員說勞資是同坐一條船，不錯，這是對的。然而，現

在稍為有些風浪，資方便說勞方太過重，要拋他們下海，認為要這樣做，那

條船才能夠浮起。這是怎麼樣的同舟共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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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在外面收了很多禮物，我沒法不把禮物展示。其中一份是工會交

給我的，名為“長工時、低工資”的一把刀，是雙刃刀，一刀兩面。讓我慢

慢拿出來，這份是“穿爛鞋、拾菜莢”，這個不用他們說了，我在啟業邨看

到老人家拾菜莢，也看到主婦拾菜莢。我不知道他們有否看過，有否感到心

酸？我手上這兩條紅色的帶，左邊代表工盟，右邊代表工聯。各位工人兄弟

姊妹，只有在兩個大的工會聯合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才有希望。今天是工人

聯合起來爭取最低工資、工時上限的時候，即使我們在議會裏輸了也不要

緊，公道不必在議會內。  

 

 其實，首先我想說的是，今天若是經過一會一制投票，“最低工資、工

時上限”便已經獲得通過了，只不過香港有一個全球獨一無二的一會兩制，

多數卻變成了少數。他們教我們要尊重議會，要尊重多數，然而，這個是怎

麼樣的多數呢？全世界的功能團體也沒有法人票，沒有自然人，即是說，這

裏是以一些會、一些商號作為投票人，這個是甚麼的制度？如果是採用一人

一票，我們便一定贏；採用一人一票，香港的工人便會獲得公正的對待。我

們為甚麼要爭取民主？今天便有一些很好的教材。三百多萬的工人，只有兩

個功能團體代表，而且不單止是這樣，六百多萬人還要受制於 30 個功能團

體代表。  

 

 有人說，最低工資會變成最高工資，工時上限會令僱主裁退員工。對的，

但他遺漏了一點。一張檯有 4 隻腳，我們現時在香港這張檯只有兩隻腳，而

這兩隻腳還是殘缺不全的，因為連工時上限，最低工資也沒有。集體談判權

是功能團體（不是功能團體） ─  是全部也是豬仔的臨時立法會議員通過

的，很多自由黨的黨員也在其中，你們廢了檯的一隻腳，便說那張檯不穩；

還有，“公平貿易法”加上“不公平解僱法”是世界公認的條例，但在香港

也不適用。你們說那張檯站不穩，皆因你們鋸了兩隻檯腳，現在再多鋸兩隻

檯腳，那麼怎還會有檯呢？  

 

 在討論集體談判權時，我在上面的公眾席上示威，匆匆的過了 7 年  ─  

7 年的“建華之亂”、官商勾結，令香港以貧窮、失業著名，這是一個甚麼

的世界？我想請問自由黨，你們是否贊成要有一張 4 隻腳的檯，便是最低工

資加工時上限加集體談判權加不公平解僱法加公平貿易法。  

 

 有人說工資要往下調，我接觸過的很多小商人，得知他們所怨的不是工

資高，他們只怨鋪租貴。政府為何要三番四次地照顧着地產商，要將樓價托

起？全世界也知道，香港的資本構成中，土地和租金是最貴的，工資並不是

最貴的。你們能否回應這個資本構成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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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自由黨今天攻擊所有有正義感的人，說我們是為了選票。我卻說，

你們正正是為了選票，你們之中只有兩個人出來參加直選，其他的根本沒有

需要競爭。你們不是說要為香港人做事嗎？你們不是說：“我聽得到，我做

得到”嗎？田北俊先生在新界東進行競選活動時，不是說要為勞工做事嗎？

今天他為勞工做了甚麼？今天只是在勞工的頸項上套了一條索帶，吊死他們。 

 

 各位，我要說 3 個故事，因為這樣發言太過悶了。第一個故事，是有關我

在 4 年前所碰到一位名叫 Ivy 的女子，她說她不讀書了，皆因父親失了業，於

是找了一份工作，但工資很低，工時很長。這個女子因為孝順，便沒有書讀了。 

 

 第二個故事又是關於一位女士，是我在競選時於廣福邨碰見的。她在廣

福邨的一幢大廈清理垃圾，月薪 2,600 元，每月工作 28 天。她的女兒不忍

母親工作辛苦，還幫手清理垃圾。這便是沒有推行最低工資、工時上限的禍

害了。  

 

 最後的故事是我昨天到一所中學所聽到的，學生會的副主席告訴我，他

父親生骨刺，不能工作，他母親便要做工來賺取二千多元，是做清理垃圾的。

我對他說，請他的父母來見我，不過，我不知他們會否來見我。  

 

 我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議案，我希望所有的“打工仔”不要氣餒，勝利一

定屬於我們，民主一定會來。多謝大家。  

 

 

陳偉業議員：代理主席，剛才“長毛”說了一個故事，我也想說說自己的故

事。這個故事是發生在 30 年前，當時正值我讀書的時候。我在暑期做兩份

工，一份是由早上 8 時至下午 4 時，另一份是由下午 5 時至凌晨 1 時。星期

一至五，每天工作 16 小時，星期六好一點，工作 8 小時，即每星期工作 88

小時。我這樣工作了 3 個月。到了最後一個月，早上感到吃不消，駕車上班

時衝了紅燈，橫腰撞倒了一位駕車的老人家，我望着這位老人家時，問他是

否衝紅燈？他說，睡着了，忍不住睡着了，衝了紅燈。這位被我撞倒的老人

家下車時手顫腳震，我還看着他要立即服食心臟的藥物。這個記憶已經過了

差不多 30 年，但記憶猶新，歷歷在目。  

 

過去這數年來，在地區上所看到的情況，真的就像看狄更斯的小說中所

描述的苦況。剛才“長毛”說了數個例子，這些例子差不多每月每星期在地

區上也可以聽到。說到香港的數字，失業率高企，破產數字仍然不斷處於高

位，每個月有時候有一千多宗，近期的有八九百宗，多的時候可高達 2   000

宗。自殺數字，以人口計算，是全世界最高的。這些便是正如“長毛”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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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7 年“建華之亂”的建樹。自殺數字不斷上升，不斷高企，很多捱不住苦

困，破產的人終於自殺，一家數口一起自殺的，也有所聞。在地區上是經常、

甚至每天都可以看到這些例子。希望各位局長在我們舉行居民大會時可以前

去聽聽，我邀請你們前去聽聽他們的苦況。  

 

說到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可以看看外國的經驗，讓我數給大家聽：1907

年，澳洲已經有最低工資；1938 年，美國通過了公平勞動標準法；1950 年，

法國訂立了最低工資； 1956 年，台灣訂立了最低工資； 1959 年，日本訂立

了最低工資； 1988 年，南韓訂立了最低工資； 1993 年，我們偉大的祖國頒

布了中國最低工資的規例。我們香港在 2004 年，仍然要討論是否應該設立

最低工資，我們的富貴黨議員，我們的政府，仍然不敢正視這項問題、不肯

接受這項問題。環顧全世界，以我們這個樣子，可以說我們是文明、進步嗎？

希望反對的議員自己照一照鏡子，看看自己是怎麼的模樣。  

 

至於最高工時，中國亦規定了每周工作時間不可以超過 44 小時；台灣

規定每兩周不可以超過 84 小時；美國規定每周不可以超過 40 小時；德國規

定每周不可以超過 37.65 小時；泰國規定每周不可超過 48 小時；馬來西亞

規定在 5 天半的工作中不可以超過 44 小時。這些是一些發展國家、一些鄰

近我們的國家，或一些被指為發展中國家的情況。  

 

為何這樣呢？我們香港工人低賤一些嗎？低微一些的嗎？可以多勞動

一些時間嗎？我們香港的勞工階層不應該受到保障嗎？我們的政府到了哪

裏去？我們的商家到了哪裏去？哦，自由黨的人現時全部都不見了，沒膽量

來聽我們說話嗎？所以，代理主席，我們看到現時的情況是很可悲，亦很可

耻。可悲的是，我們說我們自己的經濟如何繁榮，現在又經濟逐漸復甦，地

產又如何的好，如何吸引投資，但我們的勞苦大眾，香港的工人，香港的基

層市民得到怎麼樣的對待呢？得到我們的僱主、地產商、大財團支持的政

黨、我們高薪厚祿的官員怎麼樣的對待呢？  

 

反對最低工資，反對最高工時  ─  我不理會你是官員也好，議員也

好，商家也好  ─  不是無知，便是無良。你們不是不知道香港市民所面對

的苦況的，不過，你們就是埋沒良心，繼續容忍我們的工人受到欺壓，容忍

我們的勞苦大眾受到欺壓。  

 

現在是否要攪暴亂？是否要攪燒車？是否要攪武力抗爭，像八十年代的

美國黑人黑豹那麼樣？我經常對議員說，說是沒有用的，不如效法八十年代

的黑豹運動，燒貨倉、放炸彈，那麼你們地產商、高官便知厲害了，多炸你

們兩次，你們不害怕嗎？張子強綁架了兩個大富翁，已足以令他們“騰騰

震”了。你們是否真的要看到騷亂，看到武力，看到暴亂，才懂得害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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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市民就是寧願自殺，也不肯出來抗爭。我呼籲全港受壓迫的一羣，

不要自行結束生命，你們若要搏鬥，便出來跟富翁、高官搏鬥，不要自己“戇

居居”地擁着家人一起尋死。要死便擁着高官一起死，或擁着富翁一起死，

不要只是自己死去便算。大家如果這樣做的話，影響力便可能比“長毛”純

粹的請願示威更大。不見棺材不流淚，不見暴亂、死亡不流淚，是否要做到

這樣的程度才成呢？  

 

當然，我絕對不鼓勵、不希望發生這樣的情況，我要先在這裏說清楚。

我亦不希望香港最終會走到這樣的地步。所以，我很希望富貴黨的議員如果

是有良知的，請不要跟你的黨投票，請失蹤一會兒，令這項議案最終獲得通

過，因為這是這屆立法會第一次會議的首項議案，如果這樣也不通過的話，

便會傳達一個很壞的信息，即如果“衰開頭”，便可能會令整個香港“衰收

尾”。  

 

 

林健鋒議員：代理主席，大家均會認同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很多時候，我

們都會要求向國際標準看齊，但正因為這樣，我們更應小心參詳外國的例

子，剛才多位同事亦提及外國有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例子。我們要吸收外

國經驗，以免重蹈人家失敗的經驗。為僱員立法制訂最高工時，表面看似是

保障“打工仔”的權益，但有關法例往往對實施的國家或地區的經濟造成不

少障礙，影響經濟發展，最終受害者，便是他們最想保護的勞工階層。  

 

 外國月亮是否較圓、較亮，或許我們應要去看看。以德國為例，他們在

1952 年已實施最低勞動法，對勞工的工作時間，有非常嚴格的規管； 1994

年，再通過了新的工時法，明確規定工人每天工作 8 小時，每周 48 小時的

工時制度。但是，在僱主和僱員可相互協定下，當地大部分企業都以每周 35

小時為最高工時。  

 

 究竟這項法例對德國帶來甚麼影響呢？今年 9 月，跨國公司 Ernst and 

Young 曾對作為德國龍頭工業的汽車製造業作過一項調查，發現當地近年的

經濟增長，竟無助降低高企的失業率。今年 7 月，德國公布失業率為 10.5%，

失業人數高達 436 萬人，即每 10 人中，就有 1 人失業。這是一個驚人的數

字。調查更發現，接受訪問的 200 家德國汽車零件配件企業中，一半的企業

已在國外投資設廠，其中三分之二已遷往東歐國家，其餘的三分之一選擇了

在中國設廠。  

 

 為何會出現這種情形呢？歸根究柢，正是德國工資和工時的限制，較東

歐嚴厲得多，令企業透不過氣來，為求生存，惟有向外遷移。根據德國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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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工會剛在上個月公開承認，他們從事汽車業的 77 萬工人中，有三分之一，

即約 25 萬工人，正面臨因工序東移，而失業或開工不足。  

 

 歐洲另一個國家  ─  法國，雖然沒有全國性的最低工資，但就在 4 年

前訂立了最高工時的法例，規定僱員每周工作時間不得超過 35 小時。該國

的失業率是多少呢？答案是 10.4%。  

 

 德國、法國的高企失業率，已令勞資雙方對有關法例成效的存疑。兩國

在經歷博世（Bosch）及西門子擬將工廠遷往東歐之後，員工已同意在工資

不變的情形下，延長工時，以保“飯碗”。目前兩國的工商界，更醞釀撤銷

最高工時法，以提高競爭力。法國有民調發現， 90%的被訪者支持在工作時

間上有更多選擇，包括容許員工與僱主自行協商延長工時，由此可見，有關

法例實在已不合時宜。  

 

 我們再多看一個例子，日本的經濟學者指出，當地過去長達 10 年的經

濟不景氣，主要原因亦與最高工時有關。由八十年代至今，員工每周工作時

間由 44 小時，一直下調至目前的 38 小時；而該國的 GDP 亦自 1988 年開始，

不停下滑，令勞資雙方均吃盡不少苦頭。  

 

 代理主席，勞工界倡議最高工時，是一廂情願的以為，只要員工將工作

時間縮短，僱主便得要另聘人手來完成未完的工作，因此，便可以有更多人

就業，但這種邏輯早已被經濟學者所否定。因為在現實世界，市場定律並不

是一加一等於二這麼簡單的。最高工時的制訂，不單止破壞自由經濟的意

義，更削弱了僱主與僱員之間，自由締結勞工合約的權力，令生產成本上升，

失業問題更趨嚴重。  

 

 作為商界的立法會代表，我深明優良的營商環境的重要性，這包括政策

的靈活和彈性，但僵化的法例，只會窒礙發展，難以配合變化多端的市場，

進一步削弱香港的競爭力。事實上，制定了有關的法例，定必加重企業成本，

後果會有 3 種：(一 )一般生產商會將成本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市民是否願意

買高昂物品呢？ (二 )成本太高，又不能轉嫁予消費者的話，會選擇將工廠外

遷，工人又會失去工作； (三 )商人負擔不了，最壞的結果是：結業。大家都

會蒙受損失。  

 

 代理主席，香港商界一向重視勞資合作愉快，大家有商有量，商界絕對

無意削減員工權益。硬性要政府立法干預市場，為營商環境製造更多障礙，

這將會令工商界一直倡議（特區政府也同意要拆牆鬆綁），減省妨礙經濟發

展的繁文縟節的措施，變得毫無意義；我想重申 ......（計時器響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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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林健鋒議員，請你停止發言。  

 

 

林健鋒議員：只有讓市場保持自由和彈性，我們才會有更好的競爭能力。我

希望大家支持我反對這項議案。  

 

 

吳靄儀議員：代理主席，公共政策所表達的是一個社會的核心價值。我們這

項辯論的中心問題是：保障勞動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是不是香港社會的核

心價值？若是，那麼，訂立最低工資是不是一個適當的方法呢？  

 

 與此同時，我們也要探討，如果推行最低工資這項政策，是否會為社會

帶來壞後果呢？  

 

 在 1999 年，本會的資料研究及圖書館服務部進行了一項最低工資研究

報告，研究世界各地推行最低工資的情況，所得的資料是很值得我們重溫的： 

 

 第一，不少國家早已經訂立了最低工資制度，包括澳洲、美國、法國、

英國、台灣、日本、南韓、中國。幾乎每一個國家，訂立最低工資的理念，

都是在於保障工人的工資，最少能夠應付家庭在一個文明社會的基本生活所

需。  

 

 換句話說，陳婉嫻議員議案所說的第一部分，與其他進步國家的理念，

是完全無分別的。藉訂立最低工資，反映一個文明社會保障工人的工資能夠

應付生活最少需要，是一種非常普遍的做法。  

 

 第二，研究報告就常見的反對訂立最低工資的理由亦進行探討，包括是

否會減少就業機會、令不受最低工資規管的行業的工資被削減、影響經濟體

系的競爭力、令僱主削減在職培訓等問題。  

 

 研究所得資料顯示，這些憂慮沒有清晰的事實支持，專家的研究亦無一

致的結論，唯一可以肯定的，只是當最低工資訂得過高時，就業機會便會受

到影響。  剛才，梁君彥議員說如果制訂最低工資，香港的僱主便會北上設

廠。其實，現時亦沒有設訂最低工資，香港廠商仍然也這樣做，大家都是看

得到的。  

 

 因此，如何訂定和調整最低工資的水平才是關鍵問題。研究報告顯示，

不同的國家和地區，採用了不同的機制和水平，以適應當地的情況和需要。



立法會  ─  2004 年 10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October 2004 

 

107

如果香港特別行政區決定推行最低工資政策，當然便會商討甚麼是最適合香

港的機制。  

 

 我希望政府和本會在討論任何政策的時候，都會重視研究所得的事實和

資料，既然反對的理由得不到事實的支持，那麼我們便不應繼續反對，而應

回到問題的重心，便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  

 

 代理主席，一個文明社會，必然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同時，重視保障勞工

的尊嚴。“勞工”包括勞力勞心的工作者。我們的文化鄙視寄生蟲，尊重在

困難的環境之下仍然堅持自食其力的人。如果一個人做一份正當的工作，做

足合理的工時，但仍不足以應付最低限度的生活，請問這個社會是一個怎樣

的社會呢？是不是我們應該感到驕傲的香港社會呢？  

 

 無疑，要訂立最低工資，社會整體要付出一點代價，例如研究如何制訂

這項政策、如何推行、如何立法；在訂立之後，每個人都要受到約束，但我

們要決定的是，我們的良知和尊嚴是否要我們這樣做。對我來說，答案是非

常清晰的；我支持最低工資、最高工時，支持議案及修正案。多謝代理主席。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今年 6 月上屆立法會會期結束前，我在議會提出了

僱員資歷架構的議案辯論，我在發言中指出，我們難以要求一個一星期工作

6 天，每天工作十多小時的工友利用公餘時間學習進修，若制度上沒有工時

和工資的配套措施，現時一百多萬的基層工友便很難從這些學習階梯裏受

惠。今屆立法會剛開始，陳婉嫻議員便提出了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議案辯

論，因此，在今天的辯論裏，我會集中從僱員資歷架構的層面討論最低工資

和最高工時的問題。我也很想多花點時間討論設立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利

弊，但恐怕時間不容許，因為時間較緊迫。  

 

 在 2001 年，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裏提出成立持續進修基金，規定申請

人必須不具有大學學位，確是有意支援學歷較低的市民在職進修，可惜，政

府認為申請反應未如理想，便把基金放寬至持大學學位市民也可申請，至今

我也不同意政府的做法，因為政府一直沒有檢討非學位人士對持續進修基金

反應欠佳的深層原因。現時，教育統籌局已準備得如火如荼要推行資歷架

構，其訂定的目標更為宏偉，據說是要利便全港在職人士進修，做到行行出

博士，我一再批評政府犯了跟推行持續進修基金的同樣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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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提出僱員資歷架構議案辯論時指出，要香港社會環境能有利終身學

習，要資歷架構真正讓僱員受惠，要讓香港成功向知識型經濟轉型，勞動市

場裏存在的問題是我們不能迴避的。我認為只有訂立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

才有助基層市民在職進修。在今年 6 月，教育統籌局局長回應我的議案時只

搬出成立資歷架構有這樣那樣的好處，但從不解釋，一個工資低、工時長的

基層工友，如何能得到這些好處。儘管今天回應議案的不是教育統籌局局

長，但作為負責官員的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也有責任回應，如果不設立最

低工資和最高工時配套措施，基層工友如何可持續進修，從而整體提升香港

的人力資源質素，帶動香港經濟轉型？  

 

 代理主席，就設立最低工資的爭議，我翻閱了過往立法會辯論最低工資

的會議紀錄，在 1999 年 4 月，當時主管的局長提出了 3 個反對理由回應本

會議員提出的最低工資辯論：一，是設立最低工資扭曲了自由市場的工資架

構，但今年 5 月，行政長官已要求各部門發出的外判指引，規定非技術工人

工資不能低於政府統計處調查的同類工種的工資水平，政府已用行動來否決

自己的論點；二，是僱主會根據工人的生產力、工作能力和表現，以及公司

的營業狀況，釐定工人的工資，不過，香港僱主聯合會在上月建議機構不應

調整基本固定薪酬水平，應以一次過花紅代替固定薪酬調整，以獎勵表現優

良的僱員，這完全不是政府所說的按工人的工作能力和表現釐定工資的說

法；三，是最低工資將會成為最高工資和增加失業率，剛才有些同事也這樣

說，我承認設立最低工資制度是有變成最高工資的風險，但這是否等於說，

訂立勞工法例便會影響勞動力市場呢？  

 

 訂立勞工的法例往往是對僱主的最低要求，但我們不會因為擔心一些負

責任的僱主會縮減一些超越最低要求的措施而不訂立勞工法例，同樣，我認

為不能因設立最低工資可能被部分僱主利用，而拒絕爭取基層工友擁有工作

尊嚴和好的待遇。  

 

 代理主席，改善失業率從來都是勞工界最關心的問題，但勞工界絕不支

持以不合理待遇來減省生產成本，表面上說是為了增加就業，實際上要增加

對僱員的剝削；對於把維護基層市民權益作幌子，反對設立最低工資和最高

工時，我深感遺憾。多謝代理主席。  

 

 

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工聯會陳婉嫻議員所動議議案的精粹，在於推動香

港社會良性互動和可持續發展。議案中包含 3 個元素：第一，呼籲加薪；第

二，希望立法制訂最低工資；及第三，訂立最高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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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陳婉嫻議員的議案，我相信主要的反對聲音是來自商界，是商界背

景的同事提出了反對理由。我覺得這些都是過時和老掉牙的論點。有一位議

員甚至攻擊陳議員的議案的動機，我覺得也不值得浪費時間來逐一反駁。我

反而想呼籲反對者要有新思維、新視野，不要以狹隘的商界利益來反對這項

議案。其實，我要呼籲商界朋友須從社會責任、社會責任的高度來投良心的

一票，以推動香港社會的良性循環、良性互動，以及可持續發展。  

 

 各位同事，工聯會呼籲加薪，並非單是為了“打工仔”，更是為了整個

香港社會，希望推動整個社會的良性互動。生意好，老闆好，老闆好，還要

工人好；工人好，然後社會消費才會好，消費好，然後社會便會更好。“打

工仔”是整個社會的大多數，如果老闆只是顧着勒緊荷包，而“打工仔”未

能分享社會復甦繁榮的成果，試問整個社會怎能有良好的互動發展和持續發

展呢？所以，我希望商界的朋友除了用一隻手“住荷包”外，另一隻手也

要摸一下他的社會良心何在。  

 

 各位同事，工聯會要求立法制訂最低工資，其用意、其目的是要解決香

港現時面對的重大社會問題，就是在職貧窮，或說就業貧窮。如果不解決這

問題，整個社會其實也沒有良性循環，只是不斷把工資推下去。  

 

 我想套用一句過往在內地未進行開放改革時的流行語：“做就三十六，

不做就三十七”，不做又怎會有“三十七”呢？這可用於形容現時香港的情

況，社會有 55 萬人的工資是低於個人可申領的綜援金 5,090 元（這是以四

人家庭來計算）。大家試想想，這些人勤勞工作、自食其力，但也只能賺取

二三千元，以至三四千元的可耻工資待遇，不足以維持自己、家庭的開支，

倒不如申領綜援，領取 5,090 元還更好。人們普遍形容商界很懂得計算，是

“密底算盤”，但如果單是計算商界本身的數目而不計算整個社會成本，我

便覺得商界並不懂得計數。  

 

 剛才，梁君彥議員表示陳婉嫻議員這項議案是推行福利主義，其實，我

覺得如果說到推行福利主義、免費午餐是有獎牌的話，便應該頒給梁君彥議

員，因為按照他的邏輯，他其實是鼓勵大家申領綜援。  

  

 各位同事，工聯會要求制訂最高工時，是反對無常工時，反對惡性循環，

各位議員剛才也列舉了很多很多例子和故事，我不想重複，但這些例子和故

事確實反映了二十一世紀香港版的血汗勞工。“打工仔”為了“飯碗”，

“拃頸就命”，超時工作，無常勞動。很多統計指出，“打工仔”每周平均

工時為 55.2 小時。剛才有 1 位醫生同事說，服務醫療界的人每周平均工時

為 80 至 100 小時，這般的非人勞動，其實是十分不人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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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超時工作的背後，工人付出很多，他們犧牲了個人社交、家庭生活、

學習進修、私人空間，其實這些也是有需要用社會成本的，例如體質衰退、

工傷增加、生產力下降、勞動質素和勞動效率下降、家庭問題叢生、出生率

下降、人口急劇老化，最近甚至有一項調查，談及兩性最親密關係的排序，

竟然在全球排行尾二。這些一一印證了無常工時、最高工時所引發的問題。

故此，我不禁要問，應否允許香港這個社會的經濟繁榮建立在二十一世紀香

港版的血汗勞工的基礎上呢？我們能否容忍這個社會現象 ......（計時器響

起）  

 

 

代理主席：王國興議員，請你停止發言。  

 

 

王國興議員： ......存在呢？所以，我呼籲大家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議案。  

 

 謝謝。  

 

 

鄭經翰議員：代理主席，為了維護社會公義，為勞工爭取權益，我們有些同

事被標籤為免費午餐派或免費福利的爭取者，這對香港市民來說是一種侮

辱。很多人說綜援養懶人，不過，正如王國興議員所說，其實不是綜援養懶

人，而是可耻的待遇迫使工人為了生計而要申領綜援，因此可說是一些無良

僱主養懶人，迫工人申領綜援。  

 

 自由黨是我標籤為富貴黨的，黨員包括代理主席閣下在內。富貴黨的議

員為地產商忠誠服務。昨天拍賣土地破了紀錄，租金、屋租、地價勢將飆升，

如果說香港的營商環境沒有競爭力，大家也知道這是因為租金高昂。在我們

的經營成本中，租金是最昂貴的，為何我們的同事  ─  一些富貴黨的同事  

─  不爭取合理的租金呢？為何要剝削勞工呢？工資其實不是最昂貴的一

項。  

 

 梁君彥議員厚顏無耻，他說有八十多萬個職位因為工業北移而遷往內

地，這是危言聳聽。我們知道，如果僱主可以節省經營成本，是會把可以遷

移的工作或工序遷往一些工資低的地方的。我想問一問僱主，他們往內地打

高爾夫球時，會否帶一袋垃圾呢？除了拿 golf bag 外，會否帶一袋垃圾呢？

如果會，便無須請人做清潔的工作了。他們吃飯時用過的碗碟，是否又可以

帶往內地清洗乾淨，玩球之後再拿回來呢？可以遷移的工序，早已遷移了，

請他不要再危言聳聽。香港仍然是全世界賺錢最多、從商環境最好的地方，

如果可以走的，亦早已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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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今天，陳婉嫻議員提出的議案，以及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其實均屬很

溫和的議案。法案中所建議的每小時 25 元的工資可以算是甚麼錢？每月

5,000 元的工資，難道以血汗換取生活的工人不值這個價錢嗎？  

 

 還有，張宇人議員又說他也很想工人休息，不過，如果工人休息的話，

便應在家睡覺，不在家睡覺便不要休息了。因為如果他們外出玩耍，之後便

會影響勞動力。這是甚麼人說的話？他又說工人自願減薪，我並沒有聽過有

任何工人說自願減工資的。接着，他又把香港工人的工資與深圳的比較，如

果要求我們的工人願意接受深圳的工資，那麼，便應讓我們付深圳的屋租，

獲提供深圳的物資，那麼我們的工人便會願意，為何 ...... 

 

 

主席：鄭經翰議員，不好意思，你要面向主席發言。  

 

 

鄭經翰議員：我不知道主席你已進來了，所以沒有向着你，不過，向着你發

言也好，可以看到有人進來。  

 

 對不起，（眾笑）接着梁君彥議員又拿出了一些數據來比擬不類，這些

數據是一些保守的基金會做研究所得的數據，是以偏概全的。他還提出了東

德、西德的最低工資，最高工時，說這些會影響德國經濟。大家也知道，德

國的經濟發生問題，是由於東、西德的合併，與最高工時、最低工資是拉不

上關係的。  

 

 正如“長毛”所說，如果我們的議會可以代表了香港大部分市民的意

見，我們今天也無須進行這些討論，亦無須討論梁君彥議員所說的不可為而

為之，以及這項沒有結果的議案。唯一我絕對同意梁君彥議員的一句話，便

是這是一項沒有結果的議案。他這樣說，是因為富貴黨已經有了一個既定的

政策，而這個既定政策在現行這個分組點票的制度下，會否決這項最低工

資、最高工時的議案，是不可為而為之。上星期，我們剛進行了宣誓，我希

望提醒各位同事，我們除了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特區政府外，我們亦須同

時效忠香港的選民，香港的市民，我們不能埋沒我們的良心，剝削勞工階層。 

 

 我也說過，這議案其實是一項很溫和的議案，所涉的只是每小時 25 元，

每月 5,000 元的工資，還要選擇行業。我是沒有選擇的，如果有選擇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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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會支持這項議案，因為我認為我們應該全面制訂最低工時、最高工

資，甚至推行集體談判權。我在沒有選擇下，亦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並瞭解

這個議會的不公道，所以便只可說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議案和鄭家富議員的修

正案。不過，我亦同意梁君彥議員的話，我們是必輸的，因為我們一定不夠

票數；即等於選舉立法會主席或其他委員會主席時一樣，我們是立於必敗之

地的。可是，我同意“長毛”所說，我們的戰場不在這裏，市民可能便要睜

大眼睛，爭取 2007 及 08 年全面普選。多謝主席。  

 

 

劉健儀議員：主席，鄭經翰議員剛才發言的時候，有提到或指梁君彥議員厚

顏無耻，我想請主席作出裁決，鄭經翰議員有否違反《議事規則》第 41(4)

條。  

 

 

主席：我也聽到鄭經翰議員指另一位議員“厚顏無耻”，鄭經翰議員，我覺

得這句話帶有侮辱性。  

 

 

鄭經翰議員：主席，我聽不到你的說話。  

 

 

主席：你聽不到我的說話？你剛才指一位議員“厚顏無耻”，我覺得這句話

帶有侮辱性，你是否願意收回這句話呢？  

 

 

鄭經翰議員：因為在這議會裏，是人多“蝦”人少，我相信我不收回亦是沒

有意思的，所以，如果要我收回這話，我是會收回的。但是，我仍然相信我

所說的每一句話。多謝主席。  

 

 

主席：鄭經翰議員，多謝你收回這句話。  

 

 

何俊仁議員：主席，新一屆立法會今天辯論兩項議題，一項是保障基層勞工，

立法制訂最低工資和最長工時；稍後的第二項議案是關於保障弱勢社羣和殘

疾人士。這兩項辯論議案的共通特點，便是發言的人不能單用腦，也要用心

來說話，今天的辯論也有這個意思。從演辭中，不單止看到各位同事的辯才

智力，也看到大家心裏的道德價值和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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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們研究社會政策時，很多時候也會利用一些標準來界定甚麼是

文明進步。現代人會以自己居住在一個文明進步的社會中而自豪，但究竟文

明指數是由甚麼因素構成的呢？是不是這個地方的 GDP？有多少部電腦？

有多少輛 Benz？飲用多少瓶白蘭地？還是有多少名富豪登上世界富豪榜

呢？我相信都不是。我相信要界定一個地方文明與否，要看看這個地方的人

的健康、地方上的環保程度、平均的教育等。其中還有一樣很重要的，便是

最弱勢的人能否得到人道的關懷和照顧。當然，民主也是很重要的，民主也

是人的尊嚴。  

 

如果利用這些作為指數的話，我覺得糟了，香港很值得感到羞耻：堅尼

系數跳至超過 5.1，差不多 5.2。研究社會政策的楊森博士最近告訴我，如

果一個地方的堅尼系數達到 4，已經很值得關注，已有很多地方屬不能接受，

但香港卻達到 5.18。World Bank 把我們的貧富懸殊程度排至全世界第四高，

究竟我們有的是一個怎樣的社會呢？在人權委員會向聯合國遞交報告書，我

們看到人權委員會的觀察及批評後，如果我們仍不覺得須深切反省，甚至不

立刻補救的話，那是應該感到羞耻的。  

 

主席，張超雄議員剛才提出這是一個道德問題，我覺得最低工資不單止

是道德問題。剛才很多同事也有作過有關的提述，吳靄儀議員提出核心價

值，鄭經翰議員談及社會公義，顯示出這不單止是道德價值問題，而且對一

個社會的長治久安、社會的持續發展均很重要的，而這項政策正正有利於這

兩項目標。如果沒有穩定社會的政策，令市民可以享有最基本、合乎人道的

生活，令他們可以安定地讓子女接受教育，我們何來人才呢？沒有人才，如

何支持我們的經濟轉型呢？何來平等機會呢？我們如何維持香港作為一個

金融中心的地位呢？因此，這些都是重要的。我覺得香港很多人  ─  我不

會說全部人，但有部分工商界朋友  ─  是過分短視，可能只看短期的經濟

效益，惟恐第二天要立刻加薪給工人，便覺得不能接受。其實，這是短視的

做法，脫離了整個社會穩定因素的考慮。  

 

從影響經濟的角度而言，林健鋒議員剛才所舉的例子其實只是以偏概

全。立法會為我們進行的研究，當中提供了很多數據。他剛才所提的只是德

國 2001 至 02 年的報告，我可以隨便舉出多個其他報告：澳洲勞資關係委員

會於 1998 年的報告指出，如果設立最低工資，影響是溫和的，而且不會影

響就業。換句話說，如果調整是溫和的話，是不會影響就業率的。此外，美

國勞動部部長於 1998 年向國會提交的報告指出，如果訂立最低工資，而水

平訂於平均工資的 50%以下，對就業的影響根本是難以覺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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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一些報告會提出不同意見，但大部分的研究結果都指出不會有影響

或影響輕微，甚至有個別報告指會有正面的影響。一些投資者從一個投資地

方撤走到另一個地方，其中可以有很多原因。剛才已有同事提過，香港很多

投資者一早已搬回大陸，是否因為我們設有最低工資政策呢？有最高工時

呢？這兩樣政策均是沒有的。主席，湯家驊議員剛才已提過我們，除了道德

和經濟考慮之外，還有法律，法律是最清楚的，香港受到勞工公約和《經濟、

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法律責任所縛束，我們應該承擔這些責任。  

 

主席，自由經濟一詞經常被濫用，很多觀念已過時，以為放任就是自由。

他們不知道自由經濟的價值在於有價格的競爭，有自由的選擇，而這些是須

有合理的 regulations，合理的管制。由於市場失調，使剛才所提的這些競爭

很多時候不能發揮作用。基於這些原因，民主黨很清楚地支持今天的議案和

修正案。不過，我們將來在實行時，必須很小心地訂立水平和機制（計時器

響起） ......謹此陳辭。  

 

 

馮檢基議員：主席女士，我和民協多年來均一直支持和要求制訂最低工資和

最高工時，目的是保障基層“打工仔”維持自己及家人的基本生活需要。但

是，經過以往多次於本會議事廳內辯論，政府官員以至議事廳內一些反對議

案的商界議員基本上的意見不外乎兩點：  

 

(一 ) 設立最低工資會使就業職位減少，並且會推高失業率。最終，勞

工權益會得不到保障，最低工資反而變成最高工資；及  

 

(二 ) 違反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干預市場釐定薪酬，使勞動市場失去靈

活性，使商家經營成本上升。  

 

 其實，我和民協已多次指出，上述理由太過片面及草率，我曾多次引述

多位學者及有關理論駁斥上述理由，在上屆在本會討論這項議題時，我曾提

出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卡特（ D. CARD）及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古格（ A. 

KRUEGER）的研究及相關實例，證明最低工資及失業率之間並沒有必然關

係。  雖然剛才代表商界的林健鋒議員曾提過，德國因為設有最低工資和最高

工時，所以當地的工商界把廠房全部遷走，但他無法解釋為何香港縱使沒有

設立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廠房大多數仍被遷走。由以往有百多萬製造業工

人，至現在只剩下不足 30 萬人，這又作如何解釋呢？所以，很明顯，他這

個結論是錯誤和誤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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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違反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干預市場釐定薪酬的論調，其實明顯是誇

大其詞，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強調制訂最低工資，只會為社會整體工資支出

帶來極輕微的增長，但對低下階層維持基本生活卻是非常重要，而政府卻說

成制訂最低工資會嚴重扭曲整個勞工市場工資架構。試問那些超低工資的工

種是甚麼？主要不外乎一些低技術及以勞動力為主的工作，對香港以金融、

專業和服務性行業為主導的經濟體系，我不見得最低工資會對他們有多大影

響。  

 

 其實，讓自由市場無限制地放任下去，工資水平只會越壓越低，出現如

今年年初接二連三揭發房屋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承辦商剝削外判清潔工人

的情況。這些工人面對超低工資、超長工時和沒有假期等不合理待遇，當時

其實也引起香港社會大眾及輿論的一片譁然。  

 

 至於最高工時問題，我嘗試引用最近香港大學及公益企業進行的“工作

與生活平衡”調查，調查一共訪問了 1  000 名僱員，發現受訪者每周平均工

時達到 55.2 小時，其中接近八成人更是長期做“無補水”的超時工作。調

查亦指出，超過七成受訪者因超時工作而構成壓力，無時間做運動，分別有

45%及 33%的人甚至因此感到體力透支及抑鬱。  

 

 調查結果反映出這是一個三輸局面，對僱員來說，長工時帶來健康及情

緒問題，對家庭關係構成負面影響；對工商機構來說，長工時不但未能提高

生產力，反而會打擊僱員工作士氣，最終會影響公司盈利；對社會來說，影

響更為深遠，除了長遠增加整體社會醫療及福利開支外，對解決年青一代因

缺乏家庭照顧而衍生的問題，社會所須付出成本是無法計算的。  

 

 總括來說，我和民協也贊同原議案和修正案的方向，但我相信今次議案

獲通過的機會不大，為甚麼呢？因為議員對這項補底措施的取態壁壘分明。

我想，這問題的根源其實是大家對勞工界的文化層次和價值觀有所不同。  

 

 商界習慣以僱主的眼光觀看事物，把盈利放在決策首位，期望以最短時

間賺取最多利潤，而營運商業機構的，有這種心態是無可厚非，但用這思維

來制訂影響數以百萬計“打工仔”的長遠勞工政策，我則認為是不對、不

通，以及不可接受的。  

 

 從另一角度來說，認為這兩項政策與社會集體利益和管治權威凌駕一

切，當個人權利與社會集體或管治權威發生衝突時，個人權利很多時候便要

犧牲，這角度也是我們部分反對議案的議員背後的深層價值。在這種意識形

態下，產生了所謂保住大局論調，說法是這樣的：“在全球一體化下，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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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競爭力不落後於人，政府是不能立例限制工時工資的。”其實，真正意

思就是只要為了顧全大局，僱員無論如何也只能成為犧牲品。  

 

 執政者絕不能純粹以這些短線眼光及既定意識形態來制訂長遠政策，掌

握故事的片面而替整體社會作結論，否則最終“人的價值”只會被貶為一堆

一堆毫無生命的經濟數字，窒礙了香港的長遠發展。  

 

 其實，制定《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本身已經是已發展國家

與發展中國家角力的產物，它體現了西方社會追求個人人權，以及東方社會

講求集體利益之間的平衡。公約訂明締約國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不可忽視勞

工的基本權利。  

 

 所以，我和民協強烈要求政府在尊重經不同價值取向協調而成的國際公

約之下，切實執行《基本法》及《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

立法制訂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  

 

 主席女士，我強調，制訂最低工資、最高工時並不是甚麼靈丹妙藥，我

們不能誇大其功效，但更不可如反對者般，誇大它對經濟及勞動市場的負面

影響。我希望大家不要忘記在經濟活動背後默默耕耘的“打工仔”，你們會

否忍心看見他們因工作時間過長致令生活失去平衡嗎？忍心看見他們賺取

連基本糊口也不夠的些微金錢嗎？我希望我們的同事今天能夠通過這項議

案和修正案，給工人一點基本的生存尊嚴。  

 

 多謝主席女士。  

 

 

余若薇議員：主席，在兩年半前的上一屆立法會，李卓人議員曾提出有關最

低工資的“在職貧窮問題”的議案辯論。當時我亦有發言，我在演辭中所說

的一番話，其實，今天湯家驊議員發言時也提到，當時我說，我引述：“《基

本法》第三十九條訂明，《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公約”）

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法律予以實施。公約的第七條明

確指出，‘所有工人皆應獲得公平而合理的報酬，最少能維持其本人及家屬

的合理生活水平’。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 1996 年及 2001 年審議本港履行公

約的情況時，兩度建議本港檢討僱傭政策，包括設立最低工資，只可惜無論

是港英政府或現時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也充耳不聞，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也

強調，公約的條文在本港只有‘推廣’的作用。”  

 



立法會  ─  2004 年 10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October 2004 

 

117

 “正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其審議報告中強調，該項公約是具有法律效

力的，對於締約國構成法律責任。事實上，如果政府不打算遵守公約的規定，

那麼簽署公約又有何意義呢？對於政府在這項問題上一直逃避責任，我和聯

合國人權委員會一樣，感到非常遺憾。”這點是我在上一次發言時說的。  

 

 其實，比起兩年半前，今天的情況更壞；根據政府的統計，以每星期工

作 50 小時或以上計算，在去年月入少於 5,000 元的僱員高達 117 800 人，

與 2000 年比較，激增了 117%。此外，去年屬於低收入住戶，即入息少於入

息中位數一半的住戶的人口高達 112 萬，佔人口比例 16.5%。自由黨張宇人

議員發言時說反對議案，主要的理由是不應違反自由市場。其實，最低工資、

最高工時並不違反自由市場，只不過要在符合《基本法》與我剛才所說的國

際公約，把最低工資定於一個合理水平，使員工可以有尊嚴地生活，不會要

被迫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而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自由市場依然可以在

這基本水平上繼續自由運作。  

 

 在工作時數方面，根據政府的數字，去年每星期工作 60 小時或以上的

僱員高達 574 000 人，與 2001 年比較增加 21%。“打工仔”的工作時間長，

可能因此要付出高昂的社會成本；一則政府與商界經常強調僱員應該終身學

習，但如果工時那麼長，試問哪裏還有時間進修、提升個人職業技能？二來

工時過長，亦令“打工仔”無時間照顧家庭，間接衍生出種種的家庭及青少

年問題。再者，長工時亦會影響“打工仔”的健康，長遠來說，社會亦要承

擔更多的醫療開支。  

 

 總括來說，“工資低、工時長”的確是一個要解決的問題，雖然政府現

時已採用行政指引的方式，規管外判清潔工人及保安員的最低工資，但指引

的適用範圍有限，無法保障數百萬私人機構的員工。可是，立法是否為最好

的辦法呢？主席，你也許記得我們在最近立法會選舉時，經常在論壇上被我

們對手曾健成先生質問，每次都問我們是否同意，而他說他自己是唯一要求

立法定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人。其實，當時我記得我曾說過，主席，你也

應記得，我們很多人對立法有一定的保留，亦提出過很多的憂慮。但是，我

不能排除最終來說，立法的確是最有效的方法，不過，立法過程中仍有很多

要顧慮的問題。梁家傑議員最初發言時亦有提到，有很多條件我們是要有配

套的，亦要解決很多人的憂慮。不過，我相信香港是一個成熟、理性的社會，

應該可以處理這些問題。  

 

 我明白要落實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確困難重重。不過，有困難並不

代表不應開始，今次的議案，其實只不過是就這問題，要求每一位議員表態

而已。所以，我雖然明白立法有種種的憂慮，但覺得現階段並非討論如何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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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或採用甚麼方案會最適合的時候，只不過是要大家就這項議題，有很清晰

的立場。所以，主席，我是同意今天的議案及修正案的。  

 

 

梁耀忠議員：主席，今天這項議案辯論，以張宇人議員和梁君彥議員兩位對

這項議案所提出的反對最具有代表意義。但是，很可惜，他們兩位在我們進

行辯論時都不在席。這也不要緊，這是我們議會經常出現的現象。我覺得他

們兩位的發言確實有代表性，值得我們討論。他們首先提到為何我們每年都

要討論這項議題，的確，為何我們每年也要討論這個話題呢？最簡單不過的

就是，因為問題仍未解決，解決不到才要重提討論。如果解決得到的話，我

們又怎會浪費大家的時間，再次進行討論呢？所以，這是一個簡單而清晰的

問題，就是我們很希望這個問題真的得到解決。  

 

事實上，這次的議案是陳婉嫻議員抽到籤而提出的。即使這次不是由陳

婉嫻議員提出，劉千石議員或李卓人議員也遲早會提出。為甚麼呢？因為這

個問題實在是普及而深刻地影響着整個香港社會的發展，所以，勞工界的朋

友和關心勞工權益的朋友，一定會在這裏再次提出的。這正正讓我們覺得有

種愚公移山的精神，只要一天未完成的話，也會再次提出來辯論的。我亦希

望讓商界的朋友知道，如果這次沒有進展，局長仍不採取行動的話，明年仍

會再次提出這項議題來辯論。所以，請他們有心理準備。當然，我們不希望

會這樣。希望今天能夠解決這問題，但這當然只是我妙想天開的想法而已。 

 

 另一方面，梁君彥議員剛才說，你們這羣人不斷彈這些老調，目的只是

為了爭取選民支持，爭取選票。但是，主席，大家都經歷過這次選舉，作為

一個民選議員，爭取選民支持又有甚麼問題呢？有甚麼地方不對呢？事實

上，這是真的，因為我們需要支持，他們同時也需要我們支持。為甚麼呢？

大家要同心同德，才可以解決問題。如果單方面工作，一定無法成事。我們

是要取得選民的支持，我們要爭取選票，我們希望每一個市民也能夠支持我

們所提出的議案在議會通過。所以，我們爭取選民支持和選票，是無可否認

的事實。  

 

不過，我們不希望如梁君彥議員所說般，這項既然是沒有結論的討論，

還討論來幹甚麼呢？我覺得我們一定要有一種精神，便是我們做事不是一定

要為達到結果，沒有結果便不做，也不是要即時有結果才做，要長遠才有結

果的便不做。我們希望能就一些事情尋求社會共識，如果今天未有共識，希

望下次會得到共識。問題只是在於對方是否願意將心門打開，與我們一起尋

求共識，這才是最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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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他亦提到他們作為資方的代表，是很有理性地處理民生的問題，

但何俊仁議員剛才說得非常好，我們對待這個問題，除了要有理性外，還要

用心，這才是更重要。事實上，我們今天提出的最低工資問題，影響着我們

的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的生活。他們的尊嚴是否受到尊重？他們的生活方

式是否一個基本的人在社會上的生活情況？這是我們體會得到的。  

 

剛才，梁國雄議員和其他議員均提出了很多實在的例子。我自己同樣看

見一些例子，實在令我感到很心酸。我見過一位清潔女工，晚上 11 時多仍

然與她 8 歲的女兒一起清倒垃圾。我問她為何要這樣做，她說沒法子，因為

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女兒，把她一人留在家又會犯法，因為把 12 歲以下的子

女獨留在家中是犯法的。那麼，可以怎辦呢？只好帶着女兒工作，直至晚上

11 時多。我問她女兒明天是否要上學，她說不上學也是犯法的，她可以怎麼

辦呢？不可以把女兒獨留家中，但明天又要上學，不能夠不讓她不上學，惟

有一起捱下去了。  

 

請問大家如果看見這種情況，會否感到心酸呢？這是否正常人的生活方

式呢？現時仍然回到五六十年代香港的社會環境，我們是否能夠接受呢？正

如很多同事剛才所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現代社會。所謂現代社會，含意是甚

麼呢？是否仍然要一個四五十歲的女子帶同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晚上 11

時多仍在屋邨清倒垃圾？這就是我們現代文明社會的生活方式嗎？  

 

梁君彥議員又指我們急不及待，新一屆議會剛開始，今天便重提這議題

進行辯論。其實，正如何俊仁議員所說，今天的兩項議案辯論均非常有意義，

一方面是談基層的勞工、另一方面是談弱勢社羣。這些正是我們社會上迫切

的話題，如果今天不提出來討論，還待何時呢？現在我們面對的，便是他們

正面對生活的困難和壓迫，所以今天才要提出來辯論。如果再等待的話，只

會是容忍這種苦困的情況繼續存在。  

 

我們不是希望今天辯論完畢後，事情便可以解決。我們在議會中辯論這

個話題，最少可以激起社會大眾的關心和關注。我們希望大家可以在這方面

共同努力，並不是說說便算。所以，我希望今天這項辯論議題可以引起社會

大眾的關注。  

 

梁君彥議員還不斷說，在這個自由市場體制下，工資應是可自然解決的

問題。我想問他一個問題，經過這麼多年，工資在這個自由市場調節下有否

提升過呢？如果有的話，我們今天便不用提出談論了，對嗎？為何我們仍要

提出設立最低工資呢？假如說這個問題可以由自由市場自動調節，是一個謊

話，不是一個實際的說法。況且，我們今天爭取的是基本工資或最低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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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其實是最低限度的工資，只是足以給一個人享有的最低限度的生

活方式及生活條件。在長工時方面，這會使董先生所說的很多政策蕩然無

存，例如董先生鼓勵市民要親子教育，但在長工時的情況下，父母又怎能夠

進行親子教育呢？又說要持續進修 ......（計時器響起）這麼長工時又如何

持續進修呢？所以，主席，我 ...... 

 

 

主席：梁議員，發言時限到了，請你坐下。  

 

 
梁耀忠議員：我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議案和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  

 

 
曾鈺成議員：主席，我代表民建聯發言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議案。對於立法規

定最低工資所牽涉的問題，民建聯是清楚知道的。我們過去亦對立法規定最

低工資的問題，表達過我們的保留意見。在剛才的辯論中，很多同事從道德、

良知、社會公義、核心價值的角度來評論今天的議題。民建聯認為，勞動家

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必須保障，我們對這點是毫無異議的。  

 

 我們現在研究的問題是，立法規定最低工資是否保障勞動家庭的基本生

活需要的一個有效辦法呢？自由黨的議員引述一些外國的研究結果，指出立

法訂定最低工資，可能會影響就業，亦可能會影響經濟。但是，很多其他議

員亦引述更多的研究結果，指出有關最低工資的立法，對就業，即所謂增加

失業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我們亦曾翻查其他地方的研究結果。正如吳靄儀議員發言時指出，似乎

沒有一個很肯定的結論，指出制訂最低工資後，會導致就業更困難，或會對

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不過，事實上，在一些已實行最低工資立法大半個世紀

的國家，例如美國，一直到今天，仍有大量的文獻論述最低工資的是與非、

利與弊。根據我們所蒐集到的資料，到今年，仍有一些正反的意見在辯論當

中。美國在 1938 年制定了公平貿易標準法（Fair Trade Standard Act）後，

曾經多次提高最低工資，幾乎在每一次調整最低工資時，也會引起爭議。這

說明了問題是存在的。我們不能說，既然人們已推行，便證明不須考慮立法

規定最低工資所牽涉的問題，全部也是成功的經驗。正如我們剛才很多同事

所說的，我們要保障勞工的權益。我們想指出的是，立法規定最低工資，不

是只限制僱主，保障勞工，同樣是約束勞工的。  

 



立法會  ─  2004 年 10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October 2004 

 

121

 正如一些反對的意見指出，按照規定，勞工不能以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的

價格出售自己的勞動力。在人浮於事的時候，一些本身競爭力比較低的人，

例如技術水平較低的人，便不能夠在自願的情況下，以較低的價格來獲取一

份工作。在有一些情況下，可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這在理論上，亦不是不

成立的。  

 

 但是，主席，我看過外國所有有關最低工資的爭論，再回看我們香港，

包括我們在議會內多年來的爭議、香港近期的經濟發展、勞工的情況，以及

陳婉嫻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時的具體構想，我們認為還是要支持的。正如有些

同事指出，我們仍在爭議之際，全世界已有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  這是

個具有說服力的數字  ─  推行這項措施。他們雖然不斷爭拗，但仍繼續推

行，不論爭議如何激烈，反對意見如何多，也未有一個國家在推行後發覺行

不通，或因為有人反對，而撤銷這項最低工資的立法。  

 

 既然如此，我們與其繼續爭論下去，不如按陳婉嫻議員的建議，在一些

工人議價能力最低、現時工資最低的行業和崗位首先推行立法。這不會對我

們經濟造成任何巨大沖擊，不會對僱主的競爭能力造成大影響，亦不會影響

多數人的就業機會。雖然一些研究的結果顯示有很多地方存在矛盾，但在這

方面卻是較為一致的。即是說，立法推行最低工資後，對競爭力最弱的人影

響甚微。相反，對於改善貧窮的情況會有一定好處。所以，我們贊成應該推

行這制度，這亦是一個審慎、有計劃、有步驟的做法，並非草率行事。  

 

 至於立法規定最高工時，從剛才的辯論中，我們最少看到兩種不同情

形。我們是否要立法規定僱主如果要求僱員加班便要“補水”，或正如醫生

所說，出於工業安全、出於保障社會利益而立法規定最高工時，即使僱主和

僱員互相協定，也不准僱員加班。我們在這方面看得不太清楚。在立法規定

最高工時這一方面，我們未曾有一個清晰的理念。故此，就鄭家富議員動議

的修正案，我們覺得仍有待進一步探討。我們今天決定投棄權票。謝謝主席。 

 

 

方剛議員：主席女士，目前，本港零售業市道尚未完全復甦、香港內部經濟

與外圍環境仍然受到很多不明朗因素的困擾，如果我們現在便要效法外國，

設立“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可能會適得其反，因為並非所有同業也能受

惠於最近零售市道的好轉，更何況復甦前景亦不是一片樂觀。如果硬性加設

一些新限制，將會令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難以適應，營商便更為困難。 

 

 根據政府統計處公布的零售數字，自今年以來便一直錄得上升的跡象。

可是，請不要忘記，這數字是以去年 SARS 期間的數字作比較的。上星期五

公布 8 月份的數字，亦有顯著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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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零售內容分析，過去數個月銷路上升的產品，其實大多數是資本工

具，以及與自由行有關的，例如 8 月份升幅較大的商品為汽車和汽車零件及

電器和攝影器材。  

 

 另一方面，主要針對本地消費者的零售環境表現，亦不理想，而且有類

別更出現下跌，8 月份銷量出現下跌的有：食品、酒類飲品和煙草類、燃料，

以及雜項耐用消費品。甚至與旅遊有關的消費品銷路，都出現放緩跡象。 8

月份珠寶首飾、鐘表和名貴禮物的銷貨量亦下跌了 1%。  

 

 數字反映了零售業復甦只是局部現象，香港內部需求仍然疲弱。加上內

地自由行旅客來港勢頭和購物熱未必能持續下去。雖然十一黃金周期間，訪

港人數增加了，但消費明顯減少。其次，在內地經濟宏觀調控，令經濟增長

放緩，這對香港的經濟前景肯定是有影響的。國際油價星期二已經突破每桶

54 美元，營商成本勢必提升。例如零售業必用的塑膠袋，來貨價今年已經上

升了三成以上。  

 

 外圍方面，美國已經進入加息周期，香港難免會跟隨，屆時營商環境將

會更為困難。加上美國大選在即，目前因大選而處處表現樂觀的經濟環境，

在選舉結束後，經濟政策可能會有改變。  

 

 昨天，大家看見土地拍賣當中，兩幅土地以超好價成交。但是，本人擔

心會對近期已經飄忽的鋪租引起進一步的刺激作用，令鋪租再升，營商者更

為困難。近期市面上出現了很多“吉鋪”，地產代理說，很多業主封盤，以

待高價租出，這會令經營者更為困難。所以，短期內業界不單止要面對很多

外來問題，又要提防油價帶來對經濟的沖擊；內部經營環境亦有待改善。  

 

 行業本身，“最低工資”並不適合零售及批發業，因為同業大多數是採

取“底薪加佣金”制度，這是多勞多得的營運方式，這種營運方式有很多好

處。第一，不單止可以杜絕國內國營那種“做又三十六、唔做又三十六”的

現象；第二，鼓勵員工加強“服務意識”，透過優質服務達致多做生意，令

遊客對香港購物天堂有良好印象；及第三，員工可以即時享受付出努力的成

果，因為“佣金”，尤其是零售行業，大多數是月底與工資一起發放的。  

 

 本人亦明白，去年 SARS 期間，由於零售業不景氣，有部分僱主要求員

工共度時艱而削減工資，如今市道較去年有明顯改善，我想僱主如果生意有

改善的話，也不會介意與員工分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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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絕大部分批發及零售行業的基本工資，已超過了國際勞聯訂定

的最低工資水平，如果本行業推行最低工資制度，本人擔心“最低工資”反

會變成“最高工資”，結果是好心做壞事，對“打工仔”更無好處。  

 

 再者，批發及零售業並非一個壟斷行業，零售市場如果好轉的話，僱主

如不向員工作出相應的回報，勢難以留下好員工，有能力的員工一定會“人

望高處”而跳槽。  

 

 本人謹此發言，反對“最低工資、最高工時”議案。多謝主席女士。  

 

 

李卓人議員：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普通話）。今天，有質詢提到國歌，

最近也聽了很多次國歌。  

 

 今天的議案，其實亦提到我們國歌的第一句，便是香港工人不應淪為工

作的奴隸。主席女士，現時香港工人除了工作以外，生命還剩下甚麼呢？有

人問，生存還有甚麼價值呢？現在看來，現時香港工人根本已變成工作奴

隸：工時長，沒有家庭、私人空間，沒有進修機會，沒有親子機會，現時香

港人不生子女，不做愛。我們發現，香港人已變為奴隸了。  

 

 主席女士，如果你看看工資方面，我們目睹的是一幕幕鬥平、鬥賤的悲

慘世界。在經濟轉型下，低學歷、低技術工人供過於求，被不斷壓價，現時

已被壓至很可耻的地步了。大家看一看，這是我們最近從政府統計處取得的

數字，香港的全職工人平均工資最窮，最低的十分之一，即差不多 28 萬的

工人，在 1997 年的平均工資是 4,900 元； 7 年後，在 2003 年，平均工資只

是 3,900 元，下跌了兩成。局長，主席女士，這樣的跌幅，這樣的跌下去，

試問香港工人如何能生存下去呢？很明顯，現在工人付出了勞力，做足合理

的工作時間，但取得的，換來的是養不到家的工資，換來的是一個可耻的工

資水平。現時有工人要吃二手飯，要吃菜渣餸，健康受到催殘，但仍然要繼

續“頂”下去。因為如果你說是病假，可能會被老闆開除；如果是病假，那

天是無薪的。在工作上，即使受盡凌辱也要撐下去，難道這是文明社會應有

的水平嗎？我們職工盟長期倡議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其實是希望向社會的

集體良知作出呼喚，要求作出一個道德裁決。香港社會現時要作出一個道德

裁決，我們不能接受可耻的工資、不人道的工時。  

 

 張宇人議員剛才說我經常提及無良僱主，他把我說的“良心”的“良”

改為“出糧”的“糧”。其實，我們也是說良心的問題，我希望自由黨不要

做無良政黨。現在是向所有政黨作出良知的呼喚：剝削工人不要太過分，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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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工人也不要視作理所當然。聽到數位商界代表剛才的發言，我很失望，他

們的發言好像說剝削是理所當然的，如果提到介入、干預，便是破壞自由市

場。我覺得很可悲的是，他們眼中是沒有工人的，只有少撮人的經濟利益而

已。  

 

 聽他們剛才提出的數個反對理由，來來去去也只有數點。第一個理由

是，破壞自由市場便是破壞競爭力。但是，我想告訴大家，很多情況也可以

這樣反對的，我們不如反對立例禁止童工。 100 年前，英國曾經同樣進行自

由市場的辯論，同樣地爭拗反對禁止兒童掃煙囱，為何要禁止兒童掃煙囱

呢？這是自由市場，一個願打，一個願捱，如果以這個邏輯，為何不能有童

工呢？因為香港社會或全世界社會也有道德，自由市場不是出現在一個真空

狀況下的，是要說道德的。雖然現時香港的勞工保障仍是很不足夠，但還有

一個判斷，便是在道德上我們不能接受太過分的剝削。那麼，為何在工資上

不可以這樣呢？工資是最重要的一點，工時也是最重要的一點，為何我們不

能保障呢？現在是市場失效，市場令工資不足以養家，我們便要介入。  

 

 第二個理由是撤資的威脅，這只是“狼來了”。每次提到勞工保障也會

這樣說的。但是，我也想提醒大家一點，如果說撤資，香港便不應走廉價勞

工的道路。新加坡的工資高，新加坡特別要加工資，便是要經濟升值、轉型，

香港老闆仍然要堅持用廉價勞工，其實如何低廉，也不能較內地低廉，所以

是沒有理由走這條路的。  

 

 我們計算過，即使有最低工資，就當是 25 元，其實，不要把此點對老

闆的影響視作真的很驚人，我們計算過，只是對整體薪酬成本增加了 0.6%，

為何這是不能做到呢？是否真的這樣恐怖呢？因此，請大家不要經常提出那

些理由，而要記着一點，我們希望社會可以平衡一些，工人可以生活下去。

還有，有些反對的理由說最低工資會引致失業，很多議員剛才也提出有關研

究，但我亦同樣可以搬出很多研究，指出是不會引致失業的。  

 

 今天的議案，我相信最後在分組點票下也是不能通過的。不過，今次議

案的表決會有進步，我 3 次提出最低工資的議案，今次民建聯會予以支持，

雖然他們上次棄權了，但今次我歡迎他們“轉軚”。所以，這議案也是有機

會通過的，如果由政府提出的話，大多數是會支持的。今天，有人在請願時

請我們記念工人要吃菜莢，為了表示我們決心支持訂立最低工資，我會吃菜

莢，今晚不吃飯了。（李卓人議員吃着手上的菜莢）為了表示我們堅決爭取

最低工資。  

 

 

主席：李議員，發言時限到了，你慢慢咀嚼吧。（眾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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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BRAHAM SHEK: Madam President, today's debate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 the era of the holy or unholy alliance between the democrats and 
Members of the DAB.  It is a battle joined on economic lines, and a battle 
between the heart and the mind.  It is not a fight between the good and the bad, 
but a debate between those who want to do good and those who aspire to do the 
right thing.  So, there are no winners and no losers. 
 
 For many years and today, many legislators, especially those representing 
labour and trade unions, have earnestly called for legislation here in Hong Kong 
to protect those low-wage earners vulnerable to exploitation.  Their concerns 
are noted and their voices heard, but the reality is that in Hong Kong, the 
majority of our employees are in a much better condition and position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some Western developed nations.  Therefore, regulations for 
wage control are not called for and the reas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argument 
for a minimum wage system and maximum working hours regulation will distort 
our free market economy system and hinder the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labour by 
market forces.  Second, it will lead to a reduction of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an increase in unemployment, now standing at a rate of 6.3%.  Third, 
production costs will rise and weake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our local enterprises.  
In particular, some small and medium companies may find it difficult to survive.  
All in all, imposing a minimum wage and maximum working hours regulation at 
this time — I repeat, at this time — may not actually bring any benefits to the 
low-wage earners as the proponents would advocate. 
 
 Madam President, I sympathize with the arguments for a minimum wage 
and maximum working hours.  However, I do oppose the setting up of a 
minimum wage system.  Practically speaking, it is difficult to set up an efficient 
minimum wage in Hong Kong's free and dynamic labour market.  Compared 
with Western nations, our economy is far more open and transparent.  
Moreover,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does not have a tradition of adopting 
measures to interfere in employees and employers relations.  This has proved to 
be a Hong Kong success.  Wages are determined by market forces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s the Mainland rapidly expands and increases market 
strength, economic competi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cities is 
inevitable.  The setting up of a minimum wage system will only weaken our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problem of low wages will not be solved.  What we 
need to do is to foster economic growth and a better relationship, and share the 
fruits of our success between the employers and the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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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art from fostering economic growth and in my humble opinion, there 
are many ways to tackle this economic issue: A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is not 
one of them.  The fact is that the low income problem is caused primarily by an 
excessive number of low-skilled workers.  Apart from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reating more job opportunities, a review of our population 
policy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in tackling this problem.  Over the past 
decade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could not control and assess the One-way 
Permit applications of mainlanders.  Consequently,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was unable to adopt measures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new 
immigrants.  Moreover, some of these new immigrants have not been 
successful in adapting to a new livelihood in Hong Kong.  In other words, they 
cannot find work and eventually join the queue of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recipients.  If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manages to gain the right 
to control the quality of our new immigrants, I believe there will be an 
improvement in the structure of our labour force, the employment situation and 
the wages of the low-skilled workers. 
 
 Another cause of the low wage problem is the Government's failure to 
combat illegal "black labour" employment.  Over the years, illegal workers 
paid "under the table"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has spread to other services and industries like 
catering, retailing, domestic helpers and even funeral service.  The growing 
number of "black labour" not only steals jobs from local workers, but also drags 
down the overall wage level.  Although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ve put more efforts into combating "black labour", the situation has not been 
controlled.  I believe this is largely due to insufficient inspection and a lack of 
legal reinforcement actions.  In fact, the relaxation of cross-boundary controls 
has facilitated an even greater flow of people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Mainland.  If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adopt any new measures to combat the 
influx of "black labour", the problem will simply get worse.  I sincerely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review and formulate more effective measures and, if 
necessary, amend the existing legislation to enhance the deterrent effect.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followed an international trend 
towards downsizing and outsourcing.  As a result, many of its services have 
been outsourced to private contractors to save operating expenditure.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cases of contractors unethically deducting wages to win contracts 
under the lowest-bid criterion of the Government's tendering system.  



立法會  ─  2004 年 10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October 2004 

 

127

Obvious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managing the efficient use 
of public money.  But as the largest employer of outsourced contractors, the 
successful tendering price it accepts becomes a benchmark in the market.  If the 
Government's tendering system places a heavy weighting just on the lowest-bid, 
it will push down the general wage levels.  In this regard, I sincerely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not only focus…… 
 
 
主席：石議員，時間到了。  

 
 
MR ABRAHAM SHEK: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今天支持在香港訂立最高工時限制的同事可能振振

有詞，他們說全球已有超過 130 個國家或地區訂立了工時限制，香港應該與

這些國家或地區看齊；亦有同事說沒有任何很清楚的跡象顯示，在實施這些

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政策後，會對經濟有任何很明確的負面影響。不過，

我想指出，根據我們的調查顯示，很多國家的大、小企業其實已開始謀求打

破最高工時這個“金剛圈”，因為他們發現在套上這個“金剛圈”後，很多

企業的生產力和競爭力都被削弱。以德國為例，有一家大型企業計劃將工廠

搬到外國，而當員工知道這個消息後，工會最終也同意在不加薪的情況下，

延長工作時間。法國亦有一項調查顯示，小型企業認為最高工時的限制管得

太緊，令企業尤其是小型企業減少了生產力和競爭力。  

 

 對於這些發生在外國一些大、中、小型企業的情況，大家可能未必想前

往視察，亦未必想知道。不過，就這項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課題，許多外

國的經濟學者其實也有發表言論，當中包括本港許多的經濟學者，他們認為

對經濟有一定的負面影響，對員工亦未必能夠提供最佳的保障。我們可以不

理會外國發生的事情，但對這些經濟學者的言論，我們是否可以完全不聽或

完全不作考慮呢？  

 

 在香港，日前有工會訪問了一些職業司機，發現部分司機每天的工作時

間較長，因此認為必須設立最高工時限制。不論是受僱或自僱的職業司機，

他們的工作時間較長，在香港來說，是不爭的事實。可是，對於應否設立工

時限制這個建議，我亦諮詢了一些貨櫃車、泥頭車、旅遊巴、的士的業界代

表，包括前線的司機，瞭解他們的看法。業界表示由於現時經濟不景氣，他

們惟有多走幾轉，才可以賺取足夠收入。如果設立最高工時限制，收入自然

會減少，甚至可能不足夠糊口，對此他們感到非常擔心。同時，業界亦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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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某些工種而言，要設立最高工時並不可行，例如泥頭車須配合地盤的運

作，貨櫃車須配合貨主的交收時間。如要設立最高工時，對運作便會產生很

大的影響。  

 

 不論是受僱或自僱的職業司機，都是多勞多得，有些司機因生活所迫而

選擇較長的工作時間。不過，我亦聽到一些投訴，指有些司機選擇收入少些

而不願意長時間工作。有本地物流公司負責人向我反映，雖然其公司的司機

收入較高，因為該公司給予較高工資、分紅亦較多，但司機寧願少賺一點也

不願意長時間工作，他的公司長期亦聘請不到足夠人手。此外，有長途貨櫃

車司機為了避免工作過勞，過關後會在深圳請內地司機代為駕駛，業內術語

叫“請騎師”。  

 

 我同意職業司機工作時間長的情況並不理想的，最理想是 8 小時一更，

如果超過 8 小時，有兩名司機輪更便最好。不過，理想歸理想，現實歸現實。

如果立法限制工作時間，工作時數欠缺彈性，不單止司機不可以多勞多得，

更由於運輸成本上漲，香港物流業的競爭力會大大被削弱。大家都知道，香

港物流業面對的競爭十分劇烈，鄰近地區的工資仍然是一百幾十元，但我們

與內地物流或貨運業的差價已經達致每一個貨櫃 200 美元的差距，所以本地

的司機便要多走數轉，才可以把成本降低，這樣才可以有競爭力。  

 

 對於設立最高工時限制，自僱職業司機可能認為無助於增加收入，但一

些僱員其實亦可能會有同感，認為有關限制幫不到他們。以我較熟悉的保安

及護衞業為例，我基本上是鼓勵保安公司及物業管理公司盡量採用三更制，

換言之，員工並不是工作 12 小時而只是 8 小時。就此，我知道很多保安公

司及物業管理公司均贊成採用三更制，他們也是想採用的。可是，當這些保

安公司進行投標，以一個最低標價投得合約時，如果仍採用三更制的話，後

果會如何呢？後果便是：員工仍舊工作 8 小時，但員工拿回家的錢便會減少，

這情況實在發生了。如果不是投標，是一些物業管理公司的話，如果要把兩

更制改為 3 更制，除非業主願意增加管理費，否則，結果也是要減少員工的

工資，令員工拿回家的錢減少些，如果不是這樣，這條數又如何計算呢？錢

又從哪裏來呢？  

 

 主席女士，香港並沒有天然資源，依賴的是人力資源。憑着香港人拼搏

的精神，香港才有今天的成就。不過，現實是近年經濟不景，不論是受僱或

自僱的人均有需要辛勞一點工作，工作長一點時間。與其爭論最低工資、最

高工時，我們倒不如積極一點，集中精力搞好經濟，這樣才可以改善這個情

況，為員工提供最佳的保障。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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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培忠議員：主席，今天是本屆立法會第一次進行的議案辯論，雖然這項議

案毫無約束力，但我在此忠告政府，未來有很多這類的辯論，即使政府勝了，

甚至議案被否決，公道最後還是在市民的心裏的。我們看見今次有 62%的選

民支持所謂泛民主派，這是對不負責任的政府的一項控訴。因此，我希望政

府  ─  我現在的發言雖然有點離題，但跟着是有關係的  ─  我忠告政府

在未來絕對要關注民生，包括勞工的問題。市民的訴求，不論是來自直選或

任何界別，當局都要用心聆聽，這才是一個負責任、得到市民支持的政府。 

 

 很多同事今天提到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的問題，我們要翻看歷史。在五

十年代，香港所面對的問題較現在的嚴重得多，我們從維多利亞公園向上

看，整個半山都是木屋，西環、中上環的住宅全部都沒有廁所設備， 4 天只

有 4 小時的供水時間，香港的確落後於其他地方。現在各方面都進步了，我

們不要醜化香港，我們要欣賞香港政府過去在各方面的努力，最主要是香港

市民的努力。故此，我們在目前的環境，應在各方面研究如何改善整個環境。

雖然香港經過所謂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尤其是去年，也受到各方面的沖

擊，令市民喘不過氣來，但我們看見現時地產市道復甦，我藉此機會提醒部

分市民，地產市道雖好，但自己也要顧及自己的條件，這才是最重要的。  

 

 香港現在形成一個環境，便是所謂有工無人做、有人無工做，這道理最

主要是涉及整體社會架構和社會福利。我們看見現在普羅市民的居住環境，

已從市區一直轉移向新界。但是，香港的交通費用確實太高昂，故此，對部

分靠勞力或在低層工作的人造成就業障礙，為甚麼呢？他們每月的交通費差

不多是 2,000 元或以上，他們還要吃一頓午飯，最低消費加起來可能要三千

多元。然而，他們的人工，如果以剛才所說的每小時 25 元計算，合共只有

六千多元或以下，所以倒不如不工作。現在一家四口領取綜援，據我所知，

也有多於 1 萬元。雖然綜援不是這麼輕易便獲得批准，是要經過審查的，但

如果獲批，則他們無須付出甚麼，整個家庭便已可得到 1 萬元的收入，比兩

夫婦外出工作還好，因為外出工作的收入比所領取的綜援金額還少。我並不

是說每個領取綜援的人的心態都是這樣，但這可能是一些人對他們的評價。

因此，我個人十分關注，這亦是造成失業的一個因素。  

 

 對於議員提出這項議案，我並不反對，因為就最低工資而言，我們瞭解

到香港的家庭傭工尚且有最低工資，他們更可獲免費住宿，所以月薪根本是

超過 5,000 元，為何我們還要歧視本地的香港人呢？這是最實際的。當然，

到頭來的得與失，對與否，都會有待歷史作見證。我們要瞭解，在政府未採

取任何行動前，我們的辯論是想促使政府立即採取有效的行動。我個人提議

有效的行動，便是津貼低收入的就業者，例如一個普通工人的收入是 5,000

元，政府可提供一項交通津貼，譬如給予他一張八達通卡，政府支付一半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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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另一半則由交通機構支付，並可以規定較早時間上班或較後時間上班等

安排，就着上班的時間令這些低收入的人，可獲得交通津貼，這樣，他們會

很樂意再重投工作，亦可減少失業及申領綜援的個案數量。與此同時，如果

他們能夠融入社會，日後更可能會有陞職的機會，這樣對整體社會來說是較

為實際的。我希望全體議員均可以就這方面，促使政府採取更實際、更有效

的行動。  

 

 此外，有很多香港的司機抗議表示，外勞司機佔去香港司機工作的比例

越來越多，如果我有機會，應該在立法會提出，希望政府關注這個問題，從

而讓本地的司機有正式的就業機會，無須逐漸被迫步入失業的行列，甚至要

計較最低工資的問題。  

 

主席，對於今天這項議案，我個人犯不着與那些挺政府以獲取好處的人

一起支持政府，所以我會採取棄權的做法。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自由行開放後，刺激了零售業，經濟好轉，失業率

回落，今年旅遊業經營情況尚算理想，但仍未全面恢復。  

 

 出外旅遊方面，報團人數節節上升， 9 月份的旅行社印花費較去年同期

上升 30%，但由於團費低，所以實質利潤增長不高。  

 

 至於入境旅遊方面，個人遊的開放，對旅遊業旅行社直接帶來的利益有

限。雖然在國慶期間有 40 萬人到港，但平均消費卻遜去年，旺丁不旺財。

截至 9 月，訪港旅客人數較去年有顯著增長，不過，仍以內地旅客為主，其

他國家的旅客，尤其是高消費的旅客，例如日本，還未全面恢復至以往的水

平，加上油價高企，旅遊業正面對經營成本上漲的問題。  

 

 主席女士，就着這背景，我在上星期曾就今天的議題諮詢業界，收集了

大、中、小旅行社的老闆、酒店商會和職員的意見。主流意見認為在現階段

要求立即調整僱員的薪酬福利  ─  亦即議案內的前提  ─  對許多公

司，尤其是中小企而言，並不是合適的時候。雖然經濟轉好，公司有盈利，

但每間公司面對的經濟情況不同，還要衡量經營前景，所以未必可以一律即

時調整員工的薪金福利。如果情況允許的話，我相信僱主絕對願意調整員工

的酬金，藉以肯定他們對公司的貢獻。  

 

 自由黨有許多工商界的朋友都是良好僱主，而我聽聞酒店業現正研究來

年的加薪方案，雖然未落實，但證明業界在經濟好轉，公司有利潤時，絕對

願意與員工分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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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一間有賺錢的大旅行社，亦向員工分發花紅，獎勵員工的努力，甚

至準備在來年加薪，以提高員工的士氣，增加歸屬感，使他們更賣力為公司

工作。  

 

 事實上，將來如要立法設定最低工資，則並不是每一個行業、每一間公

司都適合，如果採取“一刀切”的做法，工資將難按社會經濟和勞工市場狀

況調節，違反自由市場的原則，減低香港的競爭力。況且，本港員工的平均

工資已較鄰近地區為高，如果於此時設定最低工資，將來有可能增加中小企

的經營成本，影響外資公司在本港投資的意欲，也有可能阻礙經濟復甦的步

伐。  

 

 旅遊界是服務行業，導遊、領隊及銷售機票的員工，除了基本底薪外，

薪酬多採用佣金制，按員工表現獎勵，多勞多得，最低工資制度對大部分旅

行社是不太適合。  

 

 至於規定最高工作時數及合理作息時間，以確保員工享有充足的休息及

有機會在餘暇進修，這項建議以保障員工健康，促進家庭生活為大前提，但

如何才能保證落實呢？如果員工放工後，想繼續賺錢，增加收入，設定最高

工時的作用亦是徒然，最終還是達不到其意義，可能只會白定工時而已。就

我們這個行業而言，真的有很多人日間在酒店工作，但在假期或晚間則為主

理會展的食肆工作，我們如何能監察他們確實工作了多少時數呢？這確實是

很難做到的。  

 

 在旅遊業方面是很難訂出最高工時的，由於旅遊業有淡旺季，以出境旅

遊為例，每年農曆新年、復活節，聖誕假和暑假都是出境旅遊的旺季，在這

段期間，導遊須超時工作，須團駁團的情況十分平常，所以他們大多數在旺

季賺錢，在淡季花錢。如果訂定最高工時，反而有可能影響導遊的收入和生

計。  

 

 現時全球有超過 130 個國家或地區訂有最高工時限制，但並未能證明有

助降低失業率，有外商更因繁複的政策，把公司遷往其他地區，這樣的例子

也是有的。正如剛才有議員提到德國和法國是引進最高工時的先行者，但現

在亦有開倒車的跡象，醞釀撤銷最高工時的限制。  

 

 香港能有今天的成就，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是因其多年來奉行自由經濟

的原則，而制訂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則與此背道而馳，不單止可能削弱本

港的競爭力，影響經濟復甦的步伐，對低學歷的員工亦沒有幫助，反會衍生

另一個剛才很多議員所提到的“黑工”問題。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反對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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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是發言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議案和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 
 
 剛才當石禮謙議員發言時，他說現在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他說這個時

代就是民主派和民建聯組成了非神聖同盟，不過，這也不是第一次的了，主

席。其實，對於一些民生的議題，民選議員是有一致看法的；亦有些同事說，

民主派拿了六成多的選票，那麼加上民建聯和工聯會，便不知道佔多少成了。 
 
 主席，稍後投票時，直選議員部分，可能只有兩位是不贊成的。在這個

辯論完結之前，主席，我很希望聽一聽這兩位議員的看法，因為我很相信經

過直選的洗禮是會有所不同的，主席，包括你在內也是這樣，但你又不可以

發表演辭，我亦沒有留意到進行辯論時，主席的立場如何  ─  是支持的，

是不是？不支持的話便共有 3 位了，真的，算是 3 位吧，但主席又不可以告

訴我們她的立場，其他能夠發言的便最好說一說，無須害怕吧，他們均是選

民選出來的，那便向選民交代好了。  
 
 說到自由黨的議員，我相信梁君彥議員要搶了陳鑑林議員的位置，成為

最惹火的議員了，陳鑑林議員好像尚未發言，稍後陳議員也要跟他去拼一拼

才好，因為我從未聽過有這麼多位議員皆提某一位議員的名字，當然亦有

議員提及張宇人議員。梁君彥議員只是說過這些是沒有結論的討論，我相信

尤其是新來的同事要知道，這些討論會有很多， 4 年的時間便夠你們捱了。  
 
 這個沒有結論的討論，就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垃圾的機制  ─  主席，

縱使說是會得罪誰我也得罵  ─  致令大部分議員支持的事會被否決；只屬

少數或一部分（尤其不是直選的該部分）議員如果不喜歡的事，是有能力加

以否決的。這機制不單止會影響自由黨  ─  剛才所提到的非神聖同盟，便

被說成是針對自由黨。老實說，雖然我也很尊敬自由黨，但大家猜猜真的單

憑該黨是否發揮得到？如果沒有關鍵性的少數，又是否能做得到？所以剛才

他們一說話，有些人的心便掉了下來。主席，因為有些人希望得到關鍵少數

的支持，但關鍵少數說沒有商量的餘地，所以是這樣的時候，我也不知道誰

屬非神聖同盟，主席。不過，有些人說，“雞食放光蟲，心知肚明”。  
 
 然而，主席，我仍希望局長看一看，雖然現存一個這麼不公平的表決方

式，可幫助當局排除一些政府認為很不喜歡的東西，但現在卻有越來越多的

議員贊成了，如果說是選民支持的，我希望局長稍後說一說給我們聽，有百

分之幾的選民的選票是代表贊成他們的做法的？況且，主席，在這般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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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如果局長透過這個真正的非神聖同盟來否決這事項，他可怎樣向市民交

代呢？  
 
 自由黨的同事說他們會諮詢所屬的業界，我聽到楊孝華議員說他也有諮

詢他的員工，但他的主要諮詢對象只是那些老闆。為何自由黨的同事不可以

出來說說他們也想諮詢香港市民？有些市民未必是家財千萬的，也未必是老

闆，但他們亦是他們的選民，為何不向他們諮詢一下呢？為何不問一問他們

贊不贊成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呢？尤其是最高工時，主席，絕大部分的中產

和專業人士也非常贊成訂立的；很多律師對我說要舉腳贊成，如果現在打電

話給他們，會發覺有很多人仍在工作中。很多商界的 cold calls 可會在這個
時候打出，我晚上九時多在家中，仍會收到香港豐銀行的辦事人員打電話

來問我這樣那樣的事。我看看手錶，不禁要問這情況孰真孰假呢？他們真的

工作得這麼長的時間，這是不是切合我們香港的需要呢？這就是把營商環境

搞好？這只可叫做我們不可以接受的資本主義的一面，主席。  
 
 所以，我很希望各位同事知道，我們很想改善營商環境，主席，我在這

個經濟及就業委員會的會內會外也曾說過，我加入很多小組，是想改善營商

環境。我與方剛議員在零售業一起做，在建築業我亦盡力做，然而，在進行

改善之餘，我們亦要照顧工人最基本的權益，這只是最基本的而已。主席，

我想告訴給我們這些很富貴的同事，有些人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的，所以

我很高興聽到周一嶽局長說願意前去看看，我相信局長定會大開眼界。我亦

呼籲我們非常富貴的議員也前去看看。  
 
 今天所提出的要求，正如鄭經翰議員說，只是很輕微、很小的。如果連

這麼小的要求也被否決，我們怎樣向六百多萬市民交代呢？曾鈺成議員說得

好，這項話題很富爭議性，不過，全球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都就此在爭拗中；

只是人家在爭拗的同時，仍然會讓這些權益存在，不是爭拗了之後便把一切

均拆散吧了。所以，主席，這並不是非神聖同盟的事，這是我們替很多市民

反映他們的心聲。我明白這事項是具爭議性，但我覺得時機已到了，我們應

要進行，我們希望局長拿出勇氣來，告訴香港市民我們應該有個大型的辯

論，然後如果從而獲得共識，我們便應該向着正確的方向前進。  
 
 我謹此陳辭。  
 

 

單仲偕議員：主席，我想這項議題即使再辯論 10 年也是會繼續辯下去的，

因為這是一個 never ending issue，即正如曾鈺成議員所說，美國在辯論最低工

資時，也考慮到增加最低工資不知會令失業率上升或下降。現時有兩種研

究，但這兩種研究卻是互相排斥的。由於美國制度與香港的不同，具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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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具體考慮，我覺得工商界議員無須將最低工資視為洪水猛獸，相反地，

支持最低工資的人又不要以為訂立了最低工資便可以解決所有問題。  

 

坦白地說，我們現在要面對現實，可以在香港增加限制，但工作仍會不

斷流失，以前想不到的工作流失方法，現在卻越來越多。美國總統選舉中所

說明的其中一件事  ─  就是 job losses，現在說的是 growth without net job 

creation，即有經濟增長，卻沒有工作職位增長。不過，回看現在討論的這個

問題，香港實際上有沒有最低工資呢？是有的，但要看是哪一個行業。現在

的菲傭全部也有 3,200 元的最低工資限制，這已經是很久的事了，訂立了最

少 20 年。所以，最少這在法規上是有規定的，但要視乎工種，例如“三行”，

以往，“三行”會自行埋班，行內也有最低工資的，儘管可能是在酒樓談攏

價錢也好，這已是 established 的做法。  

 

不過，我們也不能完全信賴市場，而全面性的最低工資是否便能夠解決

目前的問題呢？我個人對此覺得要有所保留。就我們今天討論的議案，據我

理解，陳婉嫻議員已經說明要就一個最低工資的政策立法，但由一些特別低

薪的行業開始，某些特別行業是例如洗碗、清潔的行業，如果你問我，每天

洗碗十多小時，能否維持生計？我覺得真的是不足以糊口，所以，事實上，

我們是要處理這個問題的。不過，如果單是訂立一項法例來涵蓋所有行業，

我又覺得現階段並不是合適的時候。我覺得民主黨今次支持最低工資，也是

有原因的，我們以往曾反對進行這項研究，但我們今天表示支持，是以個別

行業而論，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持開放一點的態度，看看所推行的是否中庸

之道，不應籠統地視之為洪水猛獸。  

 

 至於最高工時方面，我覺得其爭議性是會小於最低工資的。最高工時這

事項牽涉到安全問題，我相信工聯會最近也提及過  ─  以司機為例，他們

每天一直工作十多小時，不但會危害自己，也會危及路人或旁人，甚至是貨

主  ─  一旦整輛貨車掉下山，怎麼辦呢？雖然貨主可能是購買了保險，但

交不到貨仍然是會蒙受損失的。因此，最高工時這問題事實上是要處理的，

至於適當的時數為多少則屬細節，可以透過法例方面慢慢考慮。  

 

至於楊孝華議員剛才提及的那些旺季、淡季的問題，我覺得這些也是細

節。事實上，我們可否在審議法案時或作出所謂 drafting instructions 的那個階

段再行處理？不過，原則上而言，我覺得我們要看看，香港現時的工作環境

確會令香港的“打工仔女”  ─  甚至不單止“打工仔女”、基層市民，連

很多中產人士、專業人士  ─  每天“閒閒地”也要工作十多小時（湯家驊

議員已不斷點頭，他平時大概也習慣通宵工作了，因此感同身受）。當然，

有些高薪人士可能會有某種的 compensation，他們可能“猛衝”一兩宗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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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便會返回內地玩球數天，但很多基層市民不可能有這種 compensation

作為補充的，所以我們便應該在法例中保障他們生活上的基本權益。  

 

事實上，我覺得應該優先處理最高工時的問題，而且這亦符合國際公

約。現時最高工時已經不單止是基層勞工的問題，有 survey顯示出，很多中

產階級、“ IT人”（即我所屬的行業），每星期“閒閒地”工作五十多（ 55.7

至 57）個小時，如果以每星期 6 個工作天計算，即每天工作差不多 9 至 10

小時，如果以每星期工作五天半計算，則是每天“閒閒地”工作十多個小

時，可見長工時是騷擾了家庭生活、進修及整個社會的進步。  

 

香港其實可算是一個富裕的社會，是否修訂了兩項條例，便會令我們的

競爭力劇烈下降呢？我覺得也不一定。大家且看看鄰近國家或地方，很多其

實已經設立了這些措施。是否因為執行了這些措施，工作便會進一步遷移

呢？我認為也不一定。不過，總括而言，今天的討論有兩點，一是我們支持

的最高工時，這點屬較爭議性，但就是否支持最低工資的問題，我覺得大家

可以各讓一步，無須爭個你死我活，可以在個別行業中首先推行，不要讓措

施上升至神聖境界，甫開始做便要“一刀切”的推行。大家反而可以較

pragmatic（實際地）看一看可以針對哪些行業先推行，觀乎效果再採取下一

步。（計時器響起）我謹此陳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周梁淑怡議員：主席，我接受劉慧卿議員的挑戰。其實，我老早便預備了發

言，不是因為她說的話。  

 

 首先，我要向陳婉嫻議員致敬，因為事實上，她今次的議案是為勞工界

爭取權益和作出努力的，不過，只是大家對這事的看法各有不同，以致有不

同的意見，所以即使我們反對議案，其實是沒所謂的，我希望大家不要從一

個道德判斷的角度來看不同的意見。我今天聽到一些議員向別人扣帽子、叫

名字，我覺得這是沒有需要的。如果支持的話，當然立於道德高地；反對的，

像自由黨般，便是為一些不良僱主說好話，剝削工人，因而要就不推行最低

工資負上責任  ─  其實，現時的工資已很低。這是不必要的。我們各人在

這裏拿出一些理據來，不同意便不同意，這是議事時應有的態度和精神，我

們現在不是身處文革時期，不是甚麼也要先罵人，其他甚麼也不要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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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談到要訂定最低工資或最高工時，基本上便是透過立法來管制人

力市場的價格，限制市場的自由而已。不過，政府雖然可以規管公司，但有

些事物是不能規管的，這些便是投資意欲或投資者的投資額多少，而一旦變

成工資過高或規管太嚴苛的話，投資者便會卻步，投資者卻步便會引致失

業、引致經濟不景，這是一些後果。但是，叫口號的人不說出這些後果，他

們只是告訴你好聽的話，不好聽的話便不說了。  

 

 我不想複述剛才我們的同事已說過的一些實際例子。吳靄儀議員說沒有

實際的例子，其實是有實際的例子的。現時美國雖然訂有最低工資，但它卻

有 100 萬“黑工”，執法者根本上疲於奔命也執法不來，假如香港有這情況，

一樣會有“黑工”的出現，而市場如果訂立了最低工資而不能維持收支的數

字，儘管有這情況出現也要執法，這是實際的例子。此外，還有一些例子。

郭家麒議員，英國醫生由於受到最高工時的限制，即使他想不收取費用而超

時進行研究、受訓也不可以，因為法例限制了他，要保障他的健康，要接受

法定的保障，他不可以超時做工，自願也不可，這是事實。所以，這些實際

例子，我們其實都是知道的。  

 

 我剛才聽到有很多議員談到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知道大家聽下去便會

覺得很受落，律師、專業人士，甚麼人亦然。人人也會想到，我現在幹得那

麼辛苦，每周要工作五十多小時，如果能改成只是工作四十多小時，那有多

開心呢！問題是，這樣同樣會剝削了你的自由的。正如我剛才說，事實上，

我們聽到，在歐洲，連工廠大門也會上鎖，簡直無法進入，你想自願入內超

時工作也不可，因為這是法定的。我們現時說來說去的，便是法定的問題。 

 

 此外，另一個尚未告訴大家的問題，便是訂立的水平是多少呢？法定水

平是多少呢？現時說一說，泰國訂立了、內地訂立了、菲律賓也訂立了，這

些都是我們鄰近的國家和具有競爭力的。泰國的法定水平是每一日一夜 6 元

港幣，菲律賓是 3.85 元港幣，內地的月薪是由 400 至 500 元不等。當說到

最低工資時，不說水平，大家便會覺得很好聽，一說到水平，如果訂得太低，

對工人來說有何作用，訂得太低，一點保障也沒有；然而，如果訂得過高，

投資者便會說，水平過高，我沒法計算收支預算，於是便不投資了。問題是，

應訂下怎麼樣的水平呢？只叫叫口號，人人也拍手，但一說到了水平便不行

了。  

 

 好了，會引起的問題，我們剛才已聽過了  ─  就是會削弱競爭力，但

有一點還未告訴你  ─  就是會將增幅轉嫁給消費者，即市民大眾。我們也

是直選議員，代表的也是市民大眾，不告訴市民增幅會轉嫁給消費者便糟糕

了，錢是加了，正好像我們剛才所說，保安員每更 12 小時是不可接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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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為每更 8 小時，8 小時便不是兩更制而是變成了三更制。推行三更制時變成

增加了 50%的工資，如果保持工資不變，又或不減工資，好了，增加了的 50%，

由誰負擔呢？便是你和我  ─  消費者來支付了，因為這是會從管理費中支

付的。這些不說，只是說增加了更數會有好處，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

草，這樣聽來自然好。有人經常說我們幫助大企業，其實受損的不是大企業，

劉慧卿議員，我們曾跟很多很多中小型企業、商界接觸，受影響的不是大企

業，大企業從來沒驚過。事實上，有越多這些法例，越是幫助了大企業，因

為中小型企業會越來越站不住腳，我可以告訴大家，這便是問題所在。  

 

 梁家傑議員說，我們現時說的議案是先立法後才慢慢商議。政策未落實

便立法？現在是動議立法，不是商議政策，我懷疑在未來的 4 年裏會不斷地

討論這項政策，有些同事是不會讓我們遺忘這政策的。  

 

 湯家驊議員說，你要拿出勇氣來，我現在便正正是拿出勇氣來，我要告

訴大家，絕大多數在議事堂的同事都是說要有這政策的，不過，我也要告訴

大家，我們自由黨為何認為不要呢？因為最低工資、最高工時便會帶領香港

步入社會主義，這是我們不能要的，香港不可成為社會主義。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非常多謝周梁淑怡議員剛才的發言，讓我們上了很寶

貴的一課。原來幫助香港訂立法定最高工時和最低工資，是會帶領香港步入

社會主義的。這令我感到晴天霹靂，當頭棒喝，原來我的知識是這麼貧乏。

我們無論到世界八十多個歐盟國家的哪一處旅行，均可看到有最高工時和最

低工資。可是，主席女士，它們全是非常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有着民主多

黨制，全部也是法治獨立。我們可否說這些是社會主義國家呢？從這樣的結

論，可想而知她的論據是何等貧乏。這麼誇張的結論，怎麼也可以說出來？

普通一位香港大學一年級的學生也會明白，設立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不可

能便是社會主義。  

 

 主席女士，基本上，香港現時是有最低工資的，是體現在政府的外判工

程上。我想葉局長稍後也會向我們解釋。在政策上，現時是有最低工資的，

而且正在實施。政府的外判工程，在各方面議員的要求下，政府終於通過了

一些政策，在合約上訂出最低工資。不過，那是政策，並非立法。所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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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要“一刀切”立法，民主黨確有保留。不過，現時陳婉嫻議員的議案中第

(一 )項的最後部分是說個別低薪行業或崗位應獲優先處理。所以，其實要有

優先次序，在立法過程中先處理個別低薪行業。如有這具體的實現，而社會

共識又高，便可伸展到其他範圍。我們覺得這種漸進過程可以嘗試，因為事

實上我們也有最低工資，現在所爭拗的只是立法還是訂立政策而已。如果一

些個別行業試行了，而社會共識又是強烈，正如梁家傑議員提出設立很多保

護罩，例如不要影響投資、水平又不要訂得過高、設立協調機制、集體體判

等，如果這些保護罩均會出現，又有甚麼問題呢？  

 

 大家剛才引用了很多例子。看回立法會秘書處為我們進行的研究，美國

勞工部部長在 1998 年向美國國會提交報告，結論是如果最低工資水平訂於

平均工資的 50%以下，而增幅又是溫和，那麼，負面的就業效應是輕微和難

以察覺的。所以，問題其實是關乎訂得多高。香港的堅尼系數在 2001 年已

是 0.52，如果大家也覺得這顯示出已是很危險的水平，而香港的貧富懸殊也

位列世界首 5 名以內，那麼，為何我們不能因應貧富懸殊的情況而試行一步，

看看那些 trial and error 的結果是怎樣？如果發覺共識好，我們便再伸展。

為何不能做到如鄧小平所說般，“摸住石頭過河”呢？我們是不會浸死的。

我們是有先例，如果先例是成功的，我們便再做。現在，陳婉嫻議員不是要

“一刀切”地即時為所有行業訂定最低工資，只是為最有需要的先做。如果

有了先例，我們再看看效果。商界的朋友又是否願意嘗試呢？大家是否同意

我們現在的堅尼系數到了 0.528，已是一個令人害怕的數字呢？哪些先進國

家有我們這麼嚴重的貧富懸殊呢？這是事實，跟 10 年前，即 1991 年我們被

選入立法會時相比，情況已相差很遠。我只希望大家能如單仲偕議員所說般

兩極化，看看現時貧富懸殊的情況是否非常嚴重。  

 

 還有一點我想葉局長也會向大家說的，那便是縱使我們的本地生產總值

增加，也不等於現時失業的人一定能找到工作，因為工種已不適合他們。我

們是否應要特別照顧這羣人呢？況且，失業與貧富懸殊相信會在香港持續一

段很長時間。如果我們不能訂出具體措施，我相信社會的怨氣會越來越深。

再加上我們的政治發展經常像蝸牛一樣，民意更不能表達出來。  

 

 主席女士，我在此只希望各位同事能認真看看或考慮陳婉嫻議員的議

案，她是建議採用優先次序的方式，由個別行業逐步實施。我覺得這種做法

是非常務實的。最高工時這一點是不用說了。無論是中產或草根，長期也在

面對很大的工作量，這對他們的身體、家庭甚至社會安全，均造成了很大的

問題。我非常同意單仲偕議員所說，政府可能須就最高工時急切採取措施。 

 

 謹此陳辭，支持議案及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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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我今早看《南華早報》，有一段報道是說一名貨車

司機因為睡眠不足而造成車禍，司機身亡，亦撞倒另一輛貨車，但對面貨車

的司機只受輕傷。現時，在香港，酒後駕駛是犯法的，但睡眠不足駕駛而引

致意外則沒有問題，並非犯法。可是，一個睡眠不足的司機與一個醉酒駕駛

的司機，對其他駕駛者及行人所構成的危險卻是一樣的。  

 

 我想了一想，如果這名因睡眠不足而不幸身亡的貨車司機是撞倒一輛乘

載着小學生返學的校車，令很多小朋友受傷，甚至可能重傷，家長又會怎樣

看呢？如果這些小朋友的父母或祖父母是在這個議會內，是否他們也許會有

不同的看法呢？又或這名不幸的司機如果撞倒一輛載着富豪的勞斯萊斯，甚

或撞倒一位尊貴議員的一隻尊貴的大腳趾，導致他受傷不能打高爾夫球，他

又會怎樣看這個問題呢？所以，大家不要以為發生這些事是不要緊，不要以

為那只是那名司機的事，是他自己死亡，或只是撞倒一輛貨車而已。我們不

應這樣看，而是應該想一想自己；不要以那麼高的原則來看這個問題，應在

自私一點的層次上看這個問題。我們為甚麼要讓這些人這樣駕駛呢？  

 

 其實，如果大家明白這一點，相信便無須在這個問題上這樣爭拗了。不

過，我想透過主席女士向局長說一句話：很多時候，政府面對這些議題，便

會出動一些“狗仔隊”。我們的新丁議員可能尚未見過那些“狗仔隊”，他

們是很厲害的，會 mark 到實  ─  當你支持政府時便 mark 你，但如果你反

對政府時，他們便很希望你會出外吃飯或上廁所，做你不想做的事。他們會

緊隨“保皇黨”，恐怕他們不支持政府打敗這一類議案。  

 
 不過，我想透過主席女士你向局長說，這項議案根本沒有約束性，而政

府卻依然很緊張。我相信這項議案是不能獲得通過的，因為有 5 位議員已表

態。可是，我希望你要面對這個問題，這是社會的問題。一個睡眠不足的駕

駛者可能會撞倒 AM 字頭的車輛，即可能會撞倒你那部車。為了保障自己的

生命、保障大家的生命、必須在這問題上想一想，以局長良好的影響力，或

許跟我們的尊貴議員們一同進食毛蟹時  ─  現正是吃毛蟹的季節  ─  

飲一飲茅台，然後跟他們好好談一談這個問題。我知道靠我們這些議員跟他

們談是不會成事的，大家爭拗便無謂了。我希望透過政府跟他們好好地談一

談，能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一些共識。這其實是幫我們社會做一點好事，因為

一個睡眠不足的駕駛者，對整體社會也會構成危險。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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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田北俊議員：主席女士，“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等口號當然好聽，但口號

好聽，事實上又是否可行呢？當然，每個國家各有不同的情況，每個地區也

有不同的情況，這是剛才很多同事已提過的了，我還想多提一點  ─  香港

有一個特點，便是港幣與美元是掛鈎的。如果我們訂出無論甚麼數額為最低

工資，即訂出了以美元計的最低工資。不錯，東南亞很多國家是訂有最低工

資，然而，印尼貨幣的對換率可以從二三千跌至 1 萬，泰國的貨幣又可以由

二十多對一跌至五十多對一，他們的最低工資是以當地貨幣計算的，我們是

否也可以有這種彈性？倒過來說，多年來，為何很多工業遷移到三角洲？這

是否與工資有關？還是與高地價有關呢？我覺得兩者也有關係。  

 

 現時，如果我們回顧十多年來的經濟，可見最好環境是在九十年代，當

時的通脹有十多個百分比，每年加薪即使幅度達 10%，員工仍然覺得太少，

他們認為加幅要超過通脹 2%至 3%，但現時的情況剛好相反。我覺得從僱員

的角度來看，要保障好入息，最重要的是經濟好，如果經濟好，失業率下跌

至過往的 4%或 5%，便是每個老闆也怕員工辭職，每個老闆也怕員工另謀高

就；因為員工可以為了增薪 1,000 元便會轉到隔鄰的一間食肆工作，又或轉

往隔鄰的一間公司工作。倒過來看，如果僱員“吃香”，又何必訂出最低工

資呢？  

 

 就現時的情況，數位民主派的議員剛才問我們為何不做民調，說有七成

五的市民支持。就着這個“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口號，我覺得 75%的支

持率還是少了一點，有 25%不支持才反而是有問題。有時候，我為了打官司

而要找律師，他們的最低工資是每小時港幣 4,000 元。每個行業不同，例如

洗碗工人可能每小時二三十元，大律師是每小時 4,000 元，但在英國卻很便

宜，請大律師寫一篇論文也只須費四五千鎊，我何須付出每小時 4,000 元的

費用呢？由於每個行業有很大的距離，怎麼訂出最低工資呢？  

 

 我亦覺得，在貧富懸殊的問題上，如果我們要搞好經濟，另一項政策是

我們每個人也同意的，那便是每天 150 個來港的人家庭團聚的問題。從 1997

年至今，家庭團聚是我們在立法會通過和支持的，可是，事實上，我們亦留

意到， 150 位來港的人是低入息的，低知識水平的人  ─  這只是大致上而

言，並非每個人也是這樣的。多年來，既然有這麼多人來搶“飯碗”，那麼，

工資不下跌才怪。所以，在早前數小時，在質詢的環節上，我們問內地的投

資者是否可以來港，因為應該讓更多老闆來港才是辦法，只讓找工作的人才

來港，工資怎會不被搶低呢？相反，如果讓更多個體戶來港投資，即使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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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萬元不是大數目，他們也未必是只會買樓，如果他們做一點小生意，也要

請一位秘書，一位接待員或一位司機；即使他們甚麼也不做，飲飲食食也是

必需的，也會有需要坐的士、光顧食肆的。所以，讓更多老闆來港，才能製

造更多就業機會。  

 

 相反，現時情況這樣下去，難怪貧富懸殊會越來越嚴重，我們覺得解決

貧富懸殊的問題，是應該把貧窮的人扶上去，而不是把有錢的人拉下來混

和，才算是把貧富懸殊的差距拉近的。我們覺得最重要的，是未來的經濟按

現時的走勢轉好，樓市對負資產、中產是很重要的，中產的負資產問題開始

解決（正如在座很多議員也屬於中產），心情便會轉好。大家有否留意到現

時外面的交通是擠迫了，到處塞車，食肆又爆滿，食肆爆滿的話，洗碗和清

潔工人也要多請數個。要多請數個人，屆時，以月薪 4,000 元還可以請得到

嗎？隔鄰的一間可能已願意付出 4,500 元，一段時間後，可能還會升至 5,000

元了。我們覺得這才是方法，亦希望各位議員加以考慮，因為只有這樣才可

以解決低入息工人最關注的低工資問題，其實並非一定有需要立法的。如果

真的立法以後，請問是否會每年調整呢？這個最低工資是否現時市面所訂的

最低工資，還是以我們的中位數工資，所謂 median income 來釐定呢？這裏

所說的是五六千元，而不是美國那 5.15 美元的說法，這是最低之中的最低

了。  

 

 單仲偕議員說不如先開門，然後我們才慢慢研究，慢慢討論。但是，我

們覺得，如果令商界對這問題取得錯誤信息便不妙，我們不希望有些行業會

選擇其他地方來經營，當然，我也絕對同意有些行業是不會遷移的，例如的

士業，難道把的士駛往深圳經營嗎？難道張宇人議員代表的食肆業也全部遷

往深圳開業嗎？然而，有很多廠商或很多銀行有些寫字樓的後勤工作，即現

時所謂的 Back Office，是可以遷移的。訂下了最低工資是壞心做壞事，還是

好心做壞事呢？  

 

 主席女士，我覺得這問題應該繼續在社會上討論。我們絕對留意到世界

上很多國家為了各種理由釐定了最低工資，但今天，就香港的情況而言，最

重要的是改善經濟，令更多人有工作做，而不是在這時候制訂最低工資。其

實，最高工時的情況也是相同的。  

 

 多謝，主席女士。  

 

 

鄺志堅議員：主席女士，我很高興聽到田北俊議員剛才的發言。我最少找到

兩個共同點，可以作為日後討論的基礎。第一，田北俊議員認為洗碗工人的



立法會  ─  2004 年 10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October 2004 

 

142

時薪應有二十多元；第二，我們要將窮人扶上去。我非常歡迎田北俊議員這

個立場，因為可以作為我們日後討論最低工資的基礎。  

 

 主席女士，很多商界的議員聽到了最低工資便有很大反應，聽到立法更

跳了起來。我翻查紀錄，發現我們忽略了一件事，那便是早在 1932 年，香

港已有一條最低工資條例，在 1940 年由一項稱為《行業委員會條例》（英

文是 Trade Boards Ordinance）的新法例取而代之。在座各位可能也沒有留

意，但香港實在是有這類法例的。可惜已過了提出修正的時限，否則我必定

會修正陳婉嫻議員的議案，因為香港現已有法例，我們只須責成局長執法便

可。  

 

 這項現行法例是香港法例第 63 章，在互聯網上也可以找到。由此可以

證明，香港數十年前已有最低工資的法例，最低工資並不可怕，立法也不可

怕。這項條例所說的是甚麼呢？那便是當行業工資低於合理水平時，政府透

過行業委員會可以制訂一個最低工資率及超時工資率，這樣便可以一併解決

我們今天所辯論的最高工時問題。如果有高於普通工資的超時工資率，老闆

也不會想僱員工作時間太長，原因是他要多付一點工資。因此，在工時方面，

變相地便有一個限制機制。  

 

 究竟香港現時的工資水平是怎樣？是否已達到一個合理水平，所以便不

用再做工夫，在會議完畢後，局長可以回家休息，無須再研究？還是已經是

很不合理，有需要由政府干擾呢？我隨便舉出兩個例子，這些均是工會給我

的數字。第一，單幢大廈保安員的月薪是 4,000 元，每天工作 12 小時，時

薪為 13 元。第二，洗碗工人  ─  田北俊議員，你如果單看統計數字，便

可能被誤導了  ─  他們的薪金達 5,000 元至 6,000 元，驟耳聽來好像很

好，計算出來是每小時二十多元，但請不要忘記，這是做兩更才得到的薪金，

即一更只有二三千元，要工作 15 小時，時薪也是 14 元。所以，現在我們立

法會的同事及整體社會要面對的問題是，我們可否接受今時今日在香港有這

樣的工資水準？十三四元的時薪是否可以維持一個家庭的合理開支呢？  

 

 其實，陳婉嫻議員的議案已用了較為原則性的論述。很多同事說我們今

天未必須討論具體模式，但由於我本人是代表勞工界，不論這項議案是否獲

得通過，我也很希望今天的結果是一個討論的起點。香港現正處於低工資水

平的情況，因此我們要處理一個實際問題。我很欣賞單仲偕議員的態度，他

不害怕說自己“轉軚”。我們現在已有一個具體的問題要處理，是不可以不

處理的：每小時只有十多元的工資，怎辦呢？或許我說單仲偕議員“轉軚”

不是很公平。我們現在要處理一個實際問題，不要說以前了。在香港這樣的

情況下，我們應如何處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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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提出一個方案。這是我個人的看法，這個方案當然未必是好，但我

希望可作為一個討論的起點。今天會議結束後，無論這項議案是否獲得通

過，也希望政府繼續跟進，或是方便商界的朋友看一看究竟這個方案是否這

麼可怕，是否會變為洪水猛獸。如果是抽象的學術討論，爭拗是會沒完沒了

的，好像曾鈺成議員剛才說，一些國際上的辯論，即使有些國家已在實施這

些措施，但仍是有爭拗的。那麼，即使我們爭拗，也是處理不到一個現實的

問題，那便是時薪十多元是不能維持生活的。  

 

 我可提出數項具體建議供大家參考。第一，雖然現時是有法例，可透過

行業委員會做事，但因為政府這麼多年來一直也沒有做工夫，所以我們根本

沒有這些行業委員會，也就是說現在我們是有法例但沒有架構，無法落實。

我們與其為逐個行業建立行業委員會，倒不如使用現成機制，即勞工顧問委

員會，其中有勞方、僱主及政府三方代表。這是香港一個重要的勞工政策諮

詢機制，可以從這裏開始。  

 
 第二，我覺得在引入最低工資時，為了避免無謂爭論，我建議按時薪考

慮，因為月薪會牽涉工時等，變得很複雜。  
 

 第三，我覺得作為討論的起點，一開始考慮時，是不應低於每小時 25

元的。如何得出這個數額呢？正如楊森議員剛才提到，政府現時在外判合約

規定，承判商不能以低於 5,000 元聘請員工。按每天 8 小時，一個月 26 天

計算，時薪約為 24 元，我提出 25 元只是方便討論而已。此外，與綜援比較，

一個兩夫婦兩名子女的四人家庭，所獲的綜援金額加租金津貼約為 1 萬元。

如果兩夫婦也工作，每月的入息便不應低於 5,000 元，而時薪則約為 25 元。

如果出來工作的工資較領取得的綜援還低，是不合理的。  

 

 第四，最低工資的制度不應分行業，但為了減低大家的顧慮，包括最低

工資會變為最高工資等，我們首先處理那數個特別低薪的行業，即時薪只有

十多元的那些，例如清潔工、看更、快餐店員工、超級市場員工及收銀員等，

但他們只有十多元的時薪應改為 25 元、 30 元或 35 元呢？這須留待機制決

定，也可消除了勞工界朋友的一些憂慮。例如家務助理的時薪有 40 元，我

們便無須將這工資拉低了。  

 

 還剩下數秒鐘。最後，主席女士，我支持陳婉嫻議員的議案及鄭家富議

員的修正案。謝謝。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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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婉嫻議員，你現在可就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

鐘。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對於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我們是支持的，因為 ILO

定下的 40 小時限制，我們同意的。當然，有些其他國家會訂得更低，我覺

得我們還可以商議，但這個準則是我們同意的，所以我們同意修正案。不過，

我明顯地看到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是放在我的第 (二 )點上，即是說，他沒有就

最低工資作任何修正，他只是修正工時方面。  

 

 正如剛才鄺志堅議員說，我歡迎單仲偕議員剛才那坦率的發言，即他表

達了你們對於最低工資的一些看法，說明你們對全面立法有不同的看法，但

如果只是就某些行業立法，你們是會同意的。我對於民主黨或民建聯今次對

這問題持開放態度，覺得是一件好事。因為當我看到立法會兩個可算頗大的

黨從過去的一些保留、很多憂慮轉變到今天持開放態度，我覺得是很好的。

所以，我覺得特區政府來到這一步，不要不再討論下去，如果你們要等到所

有的事情已定了下來才商量，是不理想的。  

 

 主席女士，我看到鄭家富議員對我的第 (一 )點沒有修正，其實我們草議

這項議案時所用的字眼，是經過我們再三修改的；我們亦聽過各種意見來進

行修改，因為我真的很希望不要讓這事項由九十年代末一直辯論下去，而每

次的結果都是一拍兩散的。  

 

 我很希望能夠採用一些最溫和的字眼，來讓我們走出第一步。所以，你

們可看看我所用的字眼（單仲偕議員剛才把我的字眼看得很清楚），我在第

(一 )點是想提出立法，不過，在處理方面，應優先處理我們認為（正如剛才

田北俊議員所說）的個別低薪行業和一些崗位。我覺得，我們有這個起步點

便可以討論，因此我所用的字眼是如此溫和。老實說，在工聯會中，我們亦

有些同事看到我所用的字眼而表示不同意我選擇了如此溫和的字眼，他們說

應該立法，總之便是採用全香港最低的工資，假如會內接納了鄺志堅議員剛

才建議說最低工資是 25 元，那麼便以這樣的基礎作為準則。  

  

 在外國，甚至在我們的國內，是有很多不同的模式，全都是總結了這幾

十年的最低工資，而這最低工資在大家的爭議中經過不斷的修訂。我採取了

很溫和的字眼，是希望大家真的能夠看到香港當前的情況，就着這情況來達

致字眼上的建議。所以，我很多謝剛才鄭家富議員、單仲偕議員，以至曾鈺

成議員等的發言，在這個問題上，他們說了一些可能是他們所代表的一批人

的看法。作為勞工界的我們真的不想再爭拗下去，只想真的有個突破，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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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有五十多六十萬的工人所收取的工資是 5,000 元以下的，大多數都只能

賺取二三千元，在香港，每 6 個“打工仔”便有 1 個只能賺取這樣水平的工

資。我們究竟還接不接受呢？  

 

 十多天前，我們工聯會 3 位立法會議員向董先生進言，董先生很接受我

們這些的看法，他亦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他在今年的 5 月（五一）

時便說，他覺得政府的外判情況不行了，要改變。他以為他的做法可以把最

低工資的 20%的人提升上來，但他後來看到最低工資的 20%的人工資仍繼續

跌，怎麼辦呢？他只是提出了問題，把問題拋給我們勞工界（或者說工聯會

的 3 位代表）來討論這個問題。  

 

 因此，對於鄭家富議員的修正案，我覺得我們既要支持他，亦要多謝他

對於我們的議案持開放態度。我同樣很希望自由黨或工商界的朋友也持這態

度，特別梁君彥議員說他願意將建議放回勞工顧問委員會進行討論，我覺得

這是好事，他們最少願意走出第一步。我還希望在投票中，可向社會帶出一

個好的信息：我們是願意商議的。此外，我想對“田少”說，不用怕，你說

那些經營者會擔心，其實現時就業率最低的行業是飲食、清潔、看更等，我

們便先討論這些，這些行業全部都是從香港搬不走的行業，你不用擔心別人

搬走這些行業。說到工廠？我想已搬走得七七八八了；寫字樓？甚至可搬走

的電腦亦已搬得七七八八。我現在所說的只是這些剩下來搬不走的部分，我

願意由這些不能搬走的行業，例如清潔、看更、停車場管理等起踏出這第一

步。  

 

 多謝主席女士。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我感謝陳婉嫻議員提出今天的議案，使

我有機會參與今屆立法會的第一項議案辯論。回應李柱銘議員剛才所說的，

我想告訴他，在外面，我們一個“狗仔隊”也沒有。不過，我很多謝他提出

的意見，我也希望借議員的茅台或紅酒多些與各位議員溝通。我亦想說說，

即使將來訂下了最高工時，我相信在座的議員都是不能享受的，我相信我和

各位議員同樣會繼續每周工作超過 60 小時。   

 

 最近，行政長官與社會各界、不同政黨的代表及立法會議員會晤，聽取

大家對政府施政的意見，當中亦有談到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的課題。我知道

陳婉嫻、王國興及鄺志堅 3 位議員向行政長官提出建議，要求訂定最低工資

的法例及規管最高工時，以改善低下階層工人的生活。鄭家富議員建議政府

因應個別行業和職位的考慮，制定最高工時的法例；梁耀忠議員建議規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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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工時及最低工資。李卓人議員和劉千石議員建議在短期先選擇某些高風險

行業 (例如運輸和保安 )試行訂定最高工時，長遠以立法規管。行政長官十分

重視及感謝各位議員的意見。我們亦會以開放的態度對這個議題作深入的研

究及諮詢。   

 

 政府和各位議員一樣，非常重視保障勞工權益，但在考慮勞工政策時，

我們亦必須考慮香港的整體利益。在保障勞工權益的同時，政府須考慮經濟

發展步伐、社會的承擔力，以及如何平衡僱主及僱員的利益。去年，香港經

濟環境較差，但我們很高興看到僱主和僱員同心協力，共度難關。香港經濟

現在開始有所改善，我們亦希望僱主能與僱員一起分享努力的成果。我當然

希望做老闆的可以賺錢，更希望賺到錢的老闆根據自己公司的業務情況作適

度加薪，這對提升僱員的士氣、服務質素及歸屬感都有幫助。當然，最後是

否加薪，必然是僱主的決定。近期，我們看到有些企業和老闆開始主動加薪

或改善員工待遇，我想這是好的開始。   

 

 主席女士，關於應否訂定最高工時、最低工資，僱主和僱員均有他們自

己的立場和看法，而社會上不同的界別亦同樣意見分歧。立法會在過去數年

曾就相關議題進行辯論，但均未能達致共識，剛才發言的議員亦就議題發表

了不同的意見。這些都說明今天的議題仍是極具爭議性的。贊成者認為最低

工資能保障工人的最基本生活水平；而最高工時則可保障僱員工作及身心健

康，僱員同時亦可以利用餘暇進修增值，提升個人技能。另一方面，反對者

認為有關政策會導致業務運作流於僵化，影響企業運作的靈活性，尤其是在

經濟逆轉時的應變能力，長遠而言，會降低香港的競爭力，對香港的經濟發

展及勞動市場構成損害。   

 

 隨着全球一體化及生產自動化，勞工市場的結構起了根本性的變化。最

明顯的是越來越多企業把工序離岸外判或以機器或資訊科技取代人手。近

年，不少西方經濟體系正朝着提高勞工市場靈活性的方向發展，以增強其競

爭力。  

 

 任何改善勞工權益的政策，並不單止影響僱主和僱員，對整個社會和經

濟都會有所影響。政府在推行政策前必定要客觀、全面及審慎地考慮支持和

反對的理據，並就短期及長期的影響作出詳細的分析及評估，並作出廣泛的

諮詢。由於有關建議對本港的經濟及社會影響深遠，除非可以取得社會各

界，尤其是勞資雙方的共識，否則難以成功實施。  

 

 關於最低工資的課題，我們明白支持者的看法，他們認為訂定最低工資

能夠保障基層員工的收入，紓緩在職人士貧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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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低工資最想保障的，是基層非技術或低技術的工人。根據部分實施最

低工資國家的經驗，最低工資的本意雖好，但實際可能會增加基層非技術性

工人的就業困難，尤其是當基層勞工市場供過於求。僱主在面對市場供過於

求，又必須按照法定最低工資招聘時  ─  正如剛才有議員提及  ─  便可

能傾向聘用工作能力較高者，而競爭能力較低的便可能不被聘用。香港現時

正正面對基層勞工市場供過於求的情況。如果實施最低工資政策，部分僱主

可能不再給予比最低工資高的薪酬，甚至可能會調低現時高於最低工資的薪

酬至法定最低工資水平，這樣當然對僱員不利。  

 

 最低工資亦可能令某些行業的勞工成本增加，削弱有關行業的競爭力，

促使工序離岸外判，最終引致裁員及減少本地就業機會。人力密集而增值較

少的工序將首當其衝，低技術及低學歷的工人將會最受影響。我們當然不希

望看見這些情況出現。最近，不少報章社論亦有提及這些議題，我亦知道有

些學者指出，法定最低工資會扭曲市場自然調節的機制，使僱主不能根據工

人的工作能力和表現，以及公司的營業狀況或外圍經濟等因素，來靈活釐定

工資，同時亦可能會削弱工人提升工作質素的動力。這些都會有損整體競爭

力，不利經濟的長遠發展。  

 

 同樣，社會各界對訂定法定最高工時是否能真正惠及勞工階層亦有不同

的看法。立法會曾就這課題兩次進行議案辯論。  

 

 我們明白連續長時間工作對員工的健康、家庭及社交生活都可能會有影

響。工時過長可能會令僱員減少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及個人進修的機會。在個

別行業，如連續長時間工作而其間又沒有適當休息，更可能會引致工作意

外，甚至影響公眾安全。支持訂定最高工時人士認為限制工時可帶來更多的

職位，紓緩失業情況，同時可促使企業調整工作模式，以提高生產力。僱員

更可利用更多的餘暇消閒、消費，帶動零售、飲食及服務業等，造成良性循

環。   

 

 不過，立法限制工作時間，可能會影響勞工市場的靈活性及營商環境。

許多行業，例如零售、酒店、保險經紀、地產代理和家庭傭工等，由於工作

上的特別需要，僱員必須有靈活的工作時間。立法規定工時上限，會令部分

僱主和僱員無法作出適當的調整，以配合業務或工作上的需要。這除了有損

企業的靈活運作，亦可能導致工作零碎化，影響僱員的生計。僱員的收入更

可能隨工作時數一起減少，因而未能真正受惠。   

 

 在探討應否訂定最高工時的課題時，我們要從多方面作出考慮，例如應

否“一刀切”地在各行業全面推行，或應否從保障僱員職業安全及健康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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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出發，在個別對公眾安全或保安有最直接影響的行業率先試行。我們亦要

考慮應否針對不同行業或工種的運作情況而訂立不同的準則，以及研究除了

通過立法之外，是否有其他途徑可達致同樣目標。此外，我們要研究與超時

工作有關的問題，例如應否硬性限制超時工作的時數，以及應如何決定超時

工作補償的基準。   

 

 為避免僱員因長時間連續工作而影響健康，勞工處於去年 7 月推出“休

息時段指引”，鼓勵僱主及僱員通過磋商，配合工作需要，定出適當的休息

時段安排。指引是由勞工顧問委員會（“勞顧會”）屬下的職業安全及健康

委員會，經諮詢僱主代表、僱員代表及安全事務專業人員後擬定的。  

 

 過去多年來，香港經濟發展迅速，實有賴我們的人力資源。香港的勞工，

不論是過去或現在，都以靈活性高、適應力強見稱。要保持香港的優勢，我

們有需要在維持香港的競爭力、在保持香港人才的優勢與保障勞工權益中取

得平衡。   

 

 最高工時及最低工資本意良好，同時對香港經濟及社會影響深遠。當中

牽涉的問題包括甚麼才是合理的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是否應作全面“一

刀切”的規管，還是應針對個別行業或階層而作出規管？是否一定要通過立

法的途徑強制推行，還是可以試點形式循序漸進及彈性地推行？政府已於今

年 5 月，以行政指引方式主動帶頭規定政府外判工作不可低於市場的平均薪

金，政府的做法證明用行政手段亦可達致目標，我們亦要考慮可否以此方式

鼓勵其他公共機構、大學跟隨？應該利用甚麼平台和機制設定和調整最低工

資和最高工時？如何監察這些機制？規定最高工時會否創造更多職位還是

會導致職位零碎化或流失 ?超時工作應否硬性規定？從剛才所說，大家可以

看到存在很多根本性的問題，這些都是我們須處理和解決的。勞工成本會否

因落實這些措施而大幅上升，以致僱主無力承擔，嚴重影響營商環境及香港

整體競爭力？這些措施是否真正能令最需要保障的基層受惠？   

 

 上述提出的都是根本性的問題，我們樂意以開放的態度聽取社會各界的

意見，並以務實的態度，分析研究有關的資料及數據，參考外國運作的經驗

及過去的研究，並按香港本身社會的經濟情況作出考慮。我想再次強調，任

何關乎勞資雙方並且對香港的社會和經濟有深遠影響的建議，我們必須透過

協商、取得共識，才可以做到勞資互惠的局面。   

 

 主席女士，我想再次感謝各位議員剛才在辯論時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

其實，我剛才所提出的問題，許多都是各位議員剛才所提出的，首先，我相

信我們要深入研究探討剛才提及的根本性問題，我很樂意聽到不論是支持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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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對今天議案的議員，例如梁君彥議員、鄺志堅議員和其他議員亦提到很

樂意將這課題交給勞顧會作出深入探討。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勞顧會包括勞

方、資方選出的代表，應該是一個非常適合詳細研究這類勞工問題的架構。

當然，我亦很樂意在財政司司長主持的經濟就業委員會進一步討論這問題。

主席女士，我希望通過勞方、資方及政府三方的積極對話，我們可以就這個

重要課題找到未來的路向，以及找到剛才根本性的問題的答案，使勞資雙方

受惠。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鄭家富議員就陳婉嫻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鄭家富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ndrew CHE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鄭家富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

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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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

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

方剛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黃定光議員及詹培忠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

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

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李國英

議員、馬力議員及張學明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 10 人贊成， 16 人反

對，2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0 人出席，19 人贊成，

2 人反對， 8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

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8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6 against 
it and two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30 were present, 19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wo against it and eight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立法會  ─  2004 年 10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October 2004 

 

151

主席：陳婉嫻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 你有 2 分零 8 秒。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多謝今天議會中三十多位同事參與這次辯論。一個

由九十年代末辯論至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一個新問題，但能夠得到大家一

起參與討論，我覺得是很好的，亦正正反映出這個問題，是大家關注的問題。 

 
 我對局長剛才所說的前部分內容頗有意見。局長說最低工資最後可能成

為怎樣怎樣，跟又說可能是勞工的甚麼甚麼。我覺得這些都是老掉牙的觀

點，我反而覺得局長應採取曾鈺成議員的意見。要變的始終要變，人家用了

很久的最低工資、合理工時制度，仍然在改變中，我們為何不走出第一步呢？

畢竟，局長始終是高手，他在總結的一筆便說會持開放態度，願意在不同的

地方商討，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主席女士，今天，有幾十萬人是領取低工資的，不少員工認為長工時已

經不是一個勞工問題，而是一個社會的政治問題。所以當我們約見董建華先

生的時候，董先生很清楚表示這是一個大難題，他很想解決，不過，政府內

部有不同的意見。我希望有不同意見的不是局長，希望局長能持開放的態

度，因為局長在 1995 年擔任勞工處處長的時候，亦很成功地解決了當時一

些爭議性很大的勞工問題。我很希望這次透過議會，能將這項意見清楚反映

出來。勞工界和商界的不同看法，我想在過去我們制定一些法例的時候，政

府是知道的。從七十年代制訂有關七一假期、病假、分娩假期的法律條文，

以至到八十年代的長期服務金、年假的條文，每次在通過之前，我們都有很

多爭論，即使條文通過了，還有爭論。不過，政府仍然有勇氣提出。七十年

代說要在七一放 1 天假期，這已經過去了；要設有病假，亦通過了，我覺得

政府應該再拿這些氣魄出來，不要來到 2000 年，還是左搖右擺的。局長，

要視乎你了。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婉嫻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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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iss CHAN Yuen-ha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陳婉嫻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吳靄儀議員、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

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

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黃宜弘議員、楊孝

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

方剛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詹培忠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陳婉嫻

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

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陳偉業議

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馬力議員、梁家

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議員、湯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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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8 人出席， 11 人贊成， 16 人反

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30 人出席，27 人贊成，

2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8 were present, 1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6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30 were present, 27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two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主席：各位議員，現在快接近晚上 9 時 45 分了，如果下一項議案好像上一

項議案般，有那麼多議員有興趣參加，我們便可能要在這會議廳內坐至凌晨

3 時。不過，我相信是不會這樣的。所以，我們不如繼續進行會議。雖然會

是略為晚一點，但明天早上本會好像也沒有特別的會議，所以可睡久一點。 

 

 第二項議案：促進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梁耀忠議員。  

 

 

促進殘疾人士融入社會  

FACILIT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TO SOCIETY 
 

梁耀忠議員：主席，這次是我連續第三次提出類似的議案，目的仍然是希望

喚起社會人士關注殘疾人士的權益，同時，亦要求政府及相關的機構能夠從

善如流，改善政策及設施，以照顧殘疾人士的需要。  

 

 記得去年有同事指我的議案是“炒冷飯”，後來答辯的局長，即廖局長

亦有引用“炒冷飯”來評論我的議題。很可惜，廖局長只選擇了對她有利的

才說，而不是一如余議員般來發言。我記得余若薇議員，她指出為何要“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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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飯”，原因就是政府沒有在立法會通過議案後，切切實實地落實我們的建

議，迫使我要年復一年的提出這項議案。就正如很多基層市民及殘疾人士的

生活一樣，沒有錢買新鮮餸就只有“炒冷飯”，的確令人感到無奈。可惜，

高薪厚祿的主要官員，究竟他們能否明白為何我們要不斷“炒冷飯”？他們

又能否明白我們的感受呢？  

 

 當然，周局長新官上任，如果我還是請他吃“炒冷飯”，好像對他不太

禮貌，所以，我今次在議案加了一些“餸”，即增加了對殘疾人士的就業配

額及反對削減老人及殘疾人士綜援兩項，希望令新上任的局長更能全面地瞭

解殘疾人士的需要和訴求。  

 

 其實，今天的議案不單止部分內容與過去的相似，主席，在辯論的情境

中，竟然大家看來似曾見過。我為何這樣說呢？記得 2002 年當我第一次提

出類似議案時，當時廖局長亦是新官上任，而廖局長當時表示很高興所有議

員取得共識，不單止承諾會盡力為傷殘人士做工夫，並強調政府有誠意照顧

弱勢社羣，同時指出政府的目標與各議員看法一致，故此，她會充分考慮殘

疾人士的需求，令他們可以全面融入社會。主席，很可惜， 3 年已過去，廖

局長的承諾有多少是兌現的呢？我們每年接到局長的跟進報告，不過，報告

內容也是一樣，都是“炒冷飯”，因為最核心的訴求，即我們要求交通費半

價問題方面，竟然無任何進展跡象。  

 

 今天，我再次提出同一項議題時，剛巧又是有新局長上任，新上任的周

局長在上星期五的記者會上強調會優先關注為長者、殘疾人士、長期病患者

和貧窮家庭提供有效的支援和服務。對於局長的承諾，今天的議案正好是一

個測試，看看周局長是否如廖局長一樣，只是“口爽爽”，口惠而實不至，

還是會積極為改善殘疾人士的情況而履行他的承諾。  

 

 今天，我提出這項議案，重點也是透過最直接的交通及經濟兩方面的改

善，令殘疾人士可以融入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因此，我必須指出，今天的議

案不單止是單純一兩項措施的問題，而是我們這個社會、這個議會能否尊重

殘疾人士的自由及平等權利。  

 

 我們相信，殘疾人士應該擁有全面的公民權，不能因為本身的缺陷而被

剝奪部分或所有權利。我很記得在 2002 年廖局長答辯時聲淚俱下，提到年

幼時照顧傷殘人士，說當時由於設備不足，他們的活動範圍只有 5 公里，就

如犯人一樣。但是，今天現代社會來說，我覺得除非犯了法要被監禁外，否

則每個人都應該有可以自由地活動的空間。殘疾不是一種罪，殘疾人士的活

動自由，應該與一般人沒有分別，不能因為設施或經濟因素而令他較一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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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對於殘疾人士提供協助，並不只是出於人道關懷或同情，而是每一個尊

重個人自由及公民權利的社會應有的政策及措施。  

 

 或許政府認為公共交通機構在可能的範圍內，提供足夠的設施予殘疾人

士便算已經盡了本分，不過，我們是要求提供半價優惠，要求半價又是否過

分呢？只要我們看一看現實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公共交通機構，不但沒有誠

意落實半價優惠，在設施改善方面亦只不過是敷衍了事。  

 

 我們要求政府促請公共交通機構提供半價優惠，因為殘疾人士出街往往

需要同行者，支出較一般人多，最少多一倍，這樣並不是真正的平等權利。

這項議案過去兩年在立法會獲得議員一致通過，但很可惜，政府都連續兩年

表示會盡力爭取，不過結果除了渡輪有所改善外，其實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只

在 11 月 30 日，即國際復康日向殘疾人士提供免費優惠之外，甚麼也沒有。

這就叫做“回應”。政府能否感受到這種“回應”是侮辱政府的智慧？因為

公共交通機構沒有全面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所持的理由是，他們難以

分辨是否殘疾人士，這說法實在是荒天下之大謬。我們要問為何在國際復康

日又可以分辨出殘疾人士，而平時又無法把他們分辨出來呢？為何會這樣

呢？這究竟是甚麼邏輯呢？其實，我們曾經建議利用現時的殘疾人士登記證

作辨認，而政府中央復康組亦承諾在本年年底將在證件上加上照片。這做法

並不複雜，為何政府不促進公共交通機構接受以這證件作為辨認殘疾人士的

方法呢？反而聽信公共交通機構所謂難以辨識的謬論？究竟政府是否容許

這些機構強詞奪理，欺壓殘疾人士，如果局長真是有智慧的話，我請他看一

看其他國家，包括內地及我們鄰近的東南亞國家，他們其實已實行這種優惠

政策，為何我們香港又無法推行這政策呢？  

 

 事實上，除了優惠外，政府在督促機構改善設施方面亦顯得馬虎了事。

政府經常說，在 1995 年的《復康政策及服務白皮書》中已指出要建立無障

礙環境，同時，要令交通系統能符合殘疾人士的需要，以促使他們參與及融

入社會。很可惜，政府的這些目標，並沒有實際貫徹在政策之內。我們過去

爭取巴士公司增加低地台巴士及巴士內外報站系統，但進展就有如牛步一

樣，根本看不到有任何進展。  

 

 令人更憤怒的是，在消除障礙方面，新的設施竟然出現倒行逆施的現

象。去年通車的西鐵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西鐵是香港最新的集體運輸工

具，但在設計上竟然未能與時並進，未能照顧殘疾人士的需要。其中一個例

子是屯門站接駁輕鐵的部分，西鐵建了升降機，卻將原來輕鐵的斜道剷走，

萬一升降機出現事故，殘疾人士便沒有其他通道可用，叫他們怎樣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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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少設施只是符合法例的基本要求，只要沒有違反《殘疾歧視條

例》便可，但根本上沒有做到以人為本，考慮到有關設施是否真正符合殘疾

人士的需要。再以西鐵的另一站，美孚站為例，西鐵將原來附近山上居民連

接美孚市中心的通道剷去，改建為一條九曲十三灣的斜道，不用說坐輪椅

者，即使正常人亦不敢走。居民為了避免長途跋涉、日曬雨淋，寧願花 3.9

元買票入閘出閘。以一個骨質疏鬆症的居民來說，要步行 45 分鐘，便惟有

以 3.9 元入閘出閘使用站內的升降機。其實，這種做法，又是否真的能夠照

顧殘疾人士的需要？又如何方便他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呢？  

 

 出現以上的問題，根本原因是目前的指引太多漏洞，可任由公共機構鑽

空子，加上指引沒有約束力，因而造成今天出這麼多麻煩的情況。其實，香

港可以仿效瑞典設立殘疾人士的申訴專員機構，主動調查這些問題是否真的

存在。  

 

 此外，專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復康巴士，政府每年都只是以更換巴士作改

善服務的一部分，但沒有解決另一重要問題是，復康巴士數量根本不足。此

外，政府表示會改善復康巴士的服務情況，改變以往半年預約期的限制，希

望改善這方面的情況。沒錯，改善不用半年預約期是好的，不過，問題是當

復康巴士數量不足時，又如何作出改善呢？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如何作安

排也好，也未能解決復康巴士不足這最核心問題。  

 

 主席，要令殘疾人士融入社會，不但要清除交通障礙，更要積極促進和

提供就業機會，不但可以在經濟上有所幫助，更能夠建立他們的自信。因此，

我們過去提出過設立就業配額制度，結果一如剛才的最低工資、最高工時限

制的建議一樣，被工商界及政府反對。政府官員認為目前政府內部的聘用政

策已經足夠，例如豁免第一輪甄選及成立基金支援其他部門等，但不論政府

如何高度評價本身的成績，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調查，殘

疾人士從事經濟活動的只有兩成左右，政府本身即使有 2%的僱員是殘疾人

士，但大家看看，只有 2%是聘用殘疾人士，這做法又是否足夠？又是否恰當

呢？  

 

 周局長作為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主席，是否知道為香港在傷殘人士遇

到甚麼問題呢？以我所知，一位傷殘人士蘇樺偉先生在奧運取得一金兩銀，

但他在 10 月 6 日 23 歲生日時，表示他的願望除了取得更多金牌，更希望找

到一份工作，因為他自去年完成會考後，一直都在找工作，已經一年多，家

人都非常擔心。一位非常有毅力而又有知名度的運動員也找不到工作，何況

是其他殘疾人士呢？我希望社會人士，特別是工商界，不要口惠而實不至，

在欣賞殘疾人士的毅力之餘，亦要給予他們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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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權是人的基本權利，很可惜，政府只視工作權為健全人士的基本權

利，而不是所有人，包括殘疾人士的基本權利，兼且對他們存有一個錯誤觀

念，認為殘疾人士應該等待社會的協助，找到工作是 bonus，所以不應奢求

的，政府只保證他們不受歧視，讓他們有公平競爭，卻沒有考慮他們跟普通

人一樣須受同樣對待。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設有配額制度，讓他們能夠容易

找到工作。  

 

 當我們提出就業配額時，就如剛才討論的最低工資及規管工時一樣，工

商界只會盲目反對，但事實上，很多國家也不斷採用這種配額制度，保障殘

疾人士融入社會，自力更生。  

 

 最後，主席，即使殘疾人士獲得就業機會，仍有傷殘人士須依靠政府的

援助過活。可惜，政府在香港弱勢社羣一片反對聲下，依然故我，繼續在 10

月 1 日削減殘疾人士綜援。有人認為我們反對削減綜援是慷市民之慨，但是

我們已經不斷強調，如果社會安全網遭到破壞，最終也要由整個社會承擔後

果。  

 

 事實上，削長者或殘疾人士綜援影響的不只是個別受助者受苦，而我出

席不少選舉論壇中，看見如果削減綜援，最終是他們的家人也受影響，因為

他們的家人也會承受很大壓力。所以，主席，我希望大家能真正把這問題三

思，反對削減綜援，尤其是殘疾人士和長者的綜援。  

 

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鑒於政府未有落實本會連續兩年通過有關殘疾人士交通需要的議

案，令殘疾人士得不到應有的協助，妨礙他們融入社會；同時，由於

政府近年不斷縮減用於殘疾人士的開支，令殘疾人士生活困苦，本會

對此表示遺憾，並要求政府採取下列措施，以協助殘疾人士：  

 

(一 ) 敦促公共交通機構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半價優惠，並改善設施

以配合殘疾人士的需要；  

 

(二 ) 改善復康巴士服務；  

 

(三 ) 率先在政府部門推行殘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繼而推廣至私人

機構；及  

 

(四 ) 停止執行於本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削減長者及殘疾人士綜援金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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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張宇人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梁家傑議員亦會就張宇人議員

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兩項修正案已印載於議程內。本會現就議案及各修正

案進行合併辯論。  

 

 

主席：我會先請張宇人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然後請梁家傑議員發

言及就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隨後，各位議員可就原議案及各修

正案進行辯論。在各位議員發言後，我會先將梁家傑議員就張宇人議員的修

正案提出的修正案付諸表決。然後，視乎表決的結果，我會將張宇人議員的

修正案原來的版本或經修正的版本，付諸表決。  

 

 

主席：我現在請張宇人議員發言及動議修正案。  

 

 

張宇人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修正梁耀忠議員的議案。修正案的內容已印

載於議程內。  

 

 今次是梁耀忠議員在議會內連續 3 年提出協助殘疾人士的相關議案。過

去兩次，自由黨都投了贊成票，反映出自由黨一向都是支持協助殘疾人士融

入社會。但是，梁耀忠議員今天的議案跟以往的提法有出入，令我們沒法支

持，故此我提出修正案。  

 

 首先，我想指出，港府作為本港最大的僱主，在聘用殘疾人士方面，的

確是可以帶頭多做一點，以便對私人機構起示範作用。現在公務員隊伍中，

大概有 2%是殘疾人士，人數約有三千三百多人，應可再吸納多一些殘疾人

士。其次，受聘的殘疾人士當中，不少只是擔任一般文職或較基本的工作，

但在“任人唯才”的原則下，政府是否可以考慮聘用更多合資格的殘疾人

士，擔任屬於管理階層的崗位，例如政務主任的職位呢？  

 

 然而，自由黨是不贊成硬性設立配額制度，因為當中涉及不少複雜的問

題。例如配額制對體格健全的申請人可能會造成“逆向歧視”，反過來令他

們在求職時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此外，如果要定一個配額，界線又應定在哪

一個水平才合理呢？況且，私人機構，不管是大中小企業，一律強制實行配

額制度的話，會否窒礙了自由經濟的發展，打擊投資者的信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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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贊成當局除了以身作則之外，應多些鼓勵商界自願聘用更多

合適的殘疾人士。政府大可以加強對私人僱主的教育和宣傳，鼓勵他們多聘

用殘疾人士。例如，多舉辦一些專為殘疾人士而設的就業博覽會，讓僱主和

殘疾求職者作面對面接觸；表彰一些積極響應的僱主，邀請他們出席研討

會，與其他僱主分享和殘疾人士共事的成功心得，鼓勵更多僱主效法。  

 

 原議案及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均指出，政府未有落實改善殘疾人士的交

通需要，並不斷縮減用於殘疾人士的開支，因此表示遺憾。我們並不贊成以

上的說法，因為政府在這兩方面的工作縱使並不全面，而且進度比較緩慢，

但亦未致於原地踏步，一事無成。所以，我們看不到有“遺憾”的理據。  

 

 事實上，政府近年用在殘疾人士的開支，並不如原議案所說，不斷縮減。

在 2003-04 年度，政府便向近 20 萬名殘疾人士，提供了 58 億元的援助，比

1997-98 年度的 40 億元增加了 45%。至於各公共交通機構在方便殘疾人士出

入方面，確是比以前有所改進，但是否已經盡如人意，則是另一回事。自由

黨其他的同事，稍後將會談及政府可以如何促進殘疾人士更方便地搭乘公共

交通工具的問題。  

 

 主席女士，對於原議案要求政府停止剛剛在本月 1 日所執行的第二期削

減綜援金計劃，我們亦有不同意見。第二期削減綜援金計劃的決定，當天是

經過行政會議議決，並經由立法會通過，如果貿貿然推翻，將會有損特區政

府的形象，令外界覺得政府政策朝令夕改。況且，此例一開，可能會掀起對

立法會過往所通過的一系列決定的追溯潮，例如是否連已經通過的公務員

“零三三”減薪方案也要重新考慮呢？是否整個滅赤計劃也要推倒重來

呢？  

 

 再者，雖然政府如期執行第二期削減綜援方案，但只限於標準金額，在

領取特別津貼上並不會受到影響。舉例來說，一個獨居於公屋及沒有收入的

長者，除了可以領取 2,270 元的標準金額之外，每月尚可獲得近 1,200 元的

特別津貼，用作繳交租金、住宅電話費、平安鐘月費及往返政府診所的交通

費，其每月實際可得金額便有約 3,500 元。這尚未計算申請人因其他特別需

要，而可獲發的特別津貼，例如配眼鏡、鑲假牙及購買助聽器等的費用。如

申請人連續領取綜援超過 1 年，更可獲發長期個案補助金 1,425 元。  

 

 我們不是說這個金額很高或是受助人的生活過得很好，只是想指出，即

使綜援的標準金額被削減了，特別津貼及補助金仍可為綜援受助人提供“保

底”作用，保障了他們的基本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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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堅信，社會上對任何公共政策的分歧，均應該通過理性協商和對話

解決，而不能感情用事，甚至罔顧法治精神。  

 

 談到法治精神，我便要說一下對梁家傑議員就我的修正案所提出的修

正。這項修正案的修正，說得難聽一點，基本上只是“借屍還魂”，其實是

還原基本步，大部分的篇幅都是將原議案照抄一次，基本上就是“換湯不換

藥”地要回復原議案面貌。稍有不同之處，亦是須由主席批准的原因，就是

他將第四點的“停止執行”，改為“檢討”，以及加上“確保沒有長者及殘

疾人士因該削減以致不能維持基本生活需要”。  

 

 自由黨認為，既然梁家傑議員當選後不久也是以法治為先，同意如期執

行第二期削減綜援計劃，今天卻倒過來說要檢討，則未免有點“打倒昨日的

我”之嫌。為何他不跟我們一樣，將眼光擴闊一些，放在檢討整個綜援制度

之上呢？  

 

 自由黨明白到領取綜援人士，尤其是長者和殘疾人士所面對的苦況，沒

有人願意看見自己收入減少，我們也不是要求政府削減對接受援助人的資

助，只是支持按既定機制辦事。  

 

 事實上，政府近年財赤嚴重，加上人口老化、失業率高企等問題，公共

開支只會不斷膨脹，導致政府長期入不敷支，屆時政府可能被迫加稅開源，

最終只會苦了廣大市民，尤其是已經飽受負資產和裁員潮打擊的中下階層。

相信這個結果是大家不願看到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反對原議案和就修正案所提的修正。  

 

張宇人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鑒於政府未有”之後加上“全面”；在“議案，”之後刪除“令

殘疾人士得不到應有的協助，妨礙他們融入社會；同時，由於政府近

年不斷縮減用於殘疾人士的開支，令殘疾人士生活困苦，本會對此表

示遺憾，並”，並以“而且落實工作進度緩慢，本會”代替；在“要

求政府”之後加上“盡快”；在“ (三 )”之後刪除“率先在”，並以

“鼓勵”代替；在“政府部門”之後刪除“推行”，並以“帶頭聘用

更多”代替；在“殘疾人士”之後刪除“就業配額制度，繼而推廣

至”，並以“，以便對”代替；在“私人機構”之後加上“起積極的

示範作用；同時加強對僱主的宣傳和教育，表彰帶頭聘用殘疾人士的

僱主，以達致為殘疾人士製造更多就業機會”；在“ (四 )”之後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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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執行於本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削減長者及殘疾人士”，並以“檢

討”代替；及在“綜援金”之後刪除“的措施”，並以“制度，使真

正有需要的人士獲提供適當的援助”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張宇人議員就梁耀忠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我現在請梁家傑議員發言及就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動議修正案。  

 

 

梁家傑議員：主席女士，本人動議修正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修正案內容已

經載列於立法會文件編號 CB(3)52/04-05 號文件內。  

 

 本人基本上同意梁耀忠議員的原議案，即使本人尋求修改的第 (四 )點，

本人亦認同已有表面證據證實， 10 月 1 日再削減的 5.4%已經對長者及殘疾

人士造成極大的困難。本人之所以提出修正案，是因為梁耀忠議員的原議案

所指“停止執行”並未照顧須由政府向本會財務委員會提交增加有關撥款

法案的程序要求，所以本人才提出這項修正；亦回應剛才張宇人議員所提的

一個疑問，便是正因為本人尊重法治精神，才會提出這項進一步的修正。至

於本人提出進一步修正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是因為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沒

有針對本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的削減長者及殘疾人士綜援金措施，有待立即

重議的迫切需要。如果按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內容執行的話，在 10 月 1 日削

減 5.4%的長者及殘疾人士綜援金措施，則要把其還原本來的金額實屬遙遙無

期。這便解釋了本人為何要提出進一步修正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女士，近來，政府當局多次解釋削減長者綜援標準金額的理由，是

因為有需要反映累積的通縮和高估的通縮。冠冕堂皇的理由，蓋不過沸騰的

民意：社會福利界、受影響的老人家和立法會同事均有強烈反彈，紛紛提出

數據和理由，反擊政府的謬誤，要求政府停止執行削減綜援的政策。主席女

士，換來的卻只是政府冷漠和不近人情的回應。官僚有加，人情欠奉。政府

認為削減後的金額已經足以讓受助者應付生活所需，甚至還說有再下調空

間。這顯示政府及高官們好像生活在另一個星球上似的。  

 

 當本人走進社區，看到手拿 2,400 元綜援金的受助者，生活捉襟見肘，

欲哭無淚，求助無門。如果再下調的話，他們面對的便是食飯抑或食藥的抉

擇。以 2,270 元的生活費，照顧了基本生活需要外，長者生病時固然沒有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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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選擇看私家醫生，即使被迫天未亮便到公立醫院輪候看病，亦要付藥費，

說到買藥，由於要自行付款，所以只會選擇一些較便宜的：連醫病的合理選

擇都沒有，又如何說得上他們在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獲得了照顧？  

 

 與此同時，我們堅持法治，主席女士，法治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既

然立法會已通過撥款，行政機關根本無權根據削減 5.4%前的基礎發放長者綜

援，必須經立法會再通過有關的撥款法案才能執行。始作俑者的政府當局，

應立即  ─  我強調  ─  應立即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增加撥款的有

關法案，透過適當的途徑停止削減長者綜援，這實在是責無旁貸的。  

 

 在再審議完成前，我們絕不能撒手不管長者和殘疾人士的需要，政府要

提供渠道和資源，讓生活因再削減綜援而特別艱難的長者能獲得非常處理，

在落實加回原綜援金額前，協助他們度過難關。  

 

 很明顯，政府對照顧基本生活需要的理解與市民和社福界的定義相去甚

遠，接近閉門造車。本人強烈要求政府在本年內檢討整個綜援制度，包括計

算基準，運作機制以至各項生活必需開支的定義，社會保障安全網支援措施

配套，重新考慮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個人醫療儲蓄，失業綜援配合的問題。

但是，這些詳情當然可以容後再議， 10 月 1 日削減的 5.4%則有需要急待立

即重議的。  

 

 至於梁耀忠議員原議案的第 (一 )至 (三 )點，本人是完全支持的。殘疾人

士其實要融入社會不單止對他們重要、亦會令整體社會得益。主席女士，本

人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能夠支持本人對張宇人議員就梁耀忠議員提出的

修正案的進一步修正。多謝。  

 

梁家傑議員就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所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鑒於政府未有”之後刪除“全面”；在“議案，”之後刪除“而

且落實工作進度緩慢，本會”，並以“令殘疾人士得不到應有的協

助，妨礙他們融入社會；同時，由於政府近年不斷縮減用於殘疾人士

的開支，令殘疾人士生活困苦，本會對此表示遺憾，並”代替；在

“ (三 )”之後刪除“鼓勵”，並以“率先在”代替；在“政府部門”

之後刪除“帶頭聘用更多”，並以“推行”代替；在“殘疾人士”之

後刪除“，以便對”，並以“就業配額制度，繼而推廣至”代替；在

“私人機構”之後刪除“起積極的示範作用；同時加強對僱主的宣傳

和教育，表彰帶頭聘用殘疾人士的僱主，以達致為殘疾人士製造更多

就業機會”；在“ (四 ) 檢討”之後加上“於本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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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減長者及殘疾人士”；及在“綜援金”之後刪除“制度，使真正有

需要的人士獲提供適當的援助”，並以“措施，並確保沒有長者及殘

疾人士因該削減以致不能維持基本生活需要”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梁家傑議員就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張超雄議員：主席，我是一位殘疾人士的家長，我的女兒嚴重弱智，而且行

動不便，出入均要依靠輪椅，所以對於殘疾人士融入社會這項議題，我感同

身受。我很高興梁耀忠議員已經連續第三年提出這項議案，在過去兩年，有

關議案亦獲得立法會通過，但很可惜，我們看到政府在這方面的回應非常緩

慢，非常薄弱，令人很失望。  

 

我在香港理工大學（“理大”）做研究工作，數月前，我們與數個弱能

人士、殘疾人士家長會，就弱能人士覆診時的交通困難進行研究，我們的研

究結果顯示，不單止車資昂貴，公共交通的運輸亦非常不暢達，很多公共運

輸系統完全不能讓殘疾人士方便地使用。以我自己為例，我在理大教學，在

港島區居住，如果我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主要是巴士，第一，我面對低地台

巴士不足夠的問題，即使我幸運地登上低地台巴士，符合我的路線，但如果

我是一名坐輪椅的殘疾人士，到隧道口下車，便會發覺被困在那裏，不能到

達理大，因為要到理大是須步上一條很長的行人樓梯，通過一條行人天橋才

能到達，如果回頭向尖東方向行，又是被困，因為同樣地須通過一條很長的

樓梯。一個這麼重要的交通樞紐  ─  不論是九龍方向或香港方向  ─  到

紅磡隧道口可以接駁火車的地方，竟然不容許一位坐輪椅的殘疾人士到達任

何一個目的地。換句話說，一位坐輪椅的朋友如果要由港島區到理大教學的

話，便荒謬到要搭巴士到另一個地方，然後可能要轉乘的士到理大。我們可

以看到在二十一世紀，在香港這個號稱為國際城市的地方，殘疾人士在交通

方面所面對的困難是如何大，他們往往要迂迴曲折地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令

他們浪費時間、浪費金錢。  

 

政府過去數年曾經提出無障礙公共運輸系統，以這項政策而言，似乎是

說如果公共運輸系統已能令殘疾人士無障礙的話，政府便無須提供更多額外

資源，提供一些另類的交通服務，例如復康巴士。正正因為這項政策，我們

看到復康巴士一向供不應求，要輪候復康巴士的時間有時候相當長，尤其是

上學、上班、星期一、星期五的時間，預約復康巴士是非常困難的。  

 

我們最近看到香港大學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entre進行了一項調查，在
調查的對象中，竟然有 15%被訪者因為安排不到復康巴士服務讓他們上班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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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卻上班的機會，數字是 15%，其中三分之一推卻上班機會的更有 3 次以上，

這種情況是令人氣憤的。在復康界，很多殘疾人士本來有工作機會，但卻因

為交通的安排，連自力更生的機會也被埋沒。  

 

香港現時有 87 輛復康巴士，其中 19 輛已經有 9 年、10 年的車齡，當中

兩輛更已行走超過 50 萬公里， 4 輛行走超過 40 萬公里，一般這麼高里數的

巴士一早便應該更換，但我們政府在這方面的回應仍然非常貧乏，很多家長

發覺復康巴士難預約，本身的車齡也非常長。在基本配套不能配合我們殘疾

人士的時候，我們如何要求他們融入社會？如何要求他們能夠自力更生？  

 

我們也可以看到在上一屆立法會，羅致光議員提出一項關於制訂殘疾人

士就業配額的制度的議案辯論，他的議案其實已經獲得立法會一致通過，該

項議案本身是很溫和的，只是要求政府帶頭，之後再逐步推廣至市場。梁耀

忠議員今次的議案大致上其實也包含同樣的字眼，所以我極希望政府能夠積

極回應，並希望同事能夠支持這項議案。  

 

最後，有關停止削減綜援的問題，過去，我在社會上已經提出了很多反

對削減老人及殘疾人士綜援的理據，我支持梁耀忠議員的議案。對於梁家傑

議員剛才所提出的論據，我也是非常支持的，但由於其修正案未有在字眼上

提到要立刻停止削減及要求立即檢討，所以，很遺憾，我不能支持梁家傑議

員的修正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MR TIMOTHY FOK: Madam President, we mark the first real business day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ith a tribute to and a plea for the disabled.  I do not 
think the word "disabled" is right since "courageous" would be better. 
 
 Today is also the first Legislative Council day for the new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Dr York CHOW.  A couple of weeks ago, I met Dr 
CHOW, in his capacity as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aralympics 
Committee, in Athens.  Hong Kong was well represented both by him and by 
our team.  Our athletes performed very well. 
 
 In Athens, I had the honour of giving out some awards, including a gold 
medal — one of the four gold medals — to our YU Chui-yee.  As I looked into 
the happy eyes of the winner, it dawned on me that she was a true champion and 
a complete Olympian.  Athletes surmount a lot of obstacles to achieve great 
heights.  Chui-yee and her teammates have to do much more to gain an inch 
since getting out of bed, into the wheelchair and onto the field takes tremendous 
efforts.  They are not disabled.  They are far more capable and resolute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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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of us.  I am humbled by their feats in competition, composure under 
pressure, and drive in overcoming everyday obstacles — and sometimes 
discrimination. 
 
 The Chief Executive in each of his policy addresses has appealed to our 
better nature.  He always calls upon us to be a caring, compassionate society.  
We agree with his sentiment and I agree that we must make more than gestures 
and speeches, for we have to make progress and make better the lives of all.  
This, in essence, is the purpose of the debate.  Yet, our feelings aside, we have 
to be practical in our actions. 
 
 We have before us an elaborate list of proposals in this motion, some 
requiring considerable structural changes.  Instead of rushing the motion 
through and compelling dramatic actions, we should take a bit of time to assess 
these adjustments so that, in the end, the "disabled" are served and the results are 
sensible and feasible.  We aspire always to be the most advanced of societies 
and so we have to adapt — but we should do so within our means and within a 
logical schedule. 
 
 Today, I shall vote for the amendment to the motion requiring changes 
which are within reason and within our means.  The principle is sacred, the 
pace is adequate.  For us, these are our fellow citizens and not children of a 
lesser God, for they are our equals in status and superiors in determination, if 
only the rest of us are so noble and able. 
 
 Madam President, I support the amendment to the motion. 
 

 

馮檢基議員：主席女士，殘疾人士與社會其他市民一樣，都是香港的一分子，

亦正因如此，一方面他們有權利與普通人一樣，擁有平等機會使用各種社會

服務，而政府亦有責任協助他們融入社會，打破傷健間的隔閡。可是，縱觀

過去此等工作的成效，卻仍存在很多改善的空間。  

 

 首先，交通服務可算是殘疾人士走出家門，融入社會的第一步，我和民

協均認為這議案的精神，是要求政府敦促公共交通機構為他們提供實質的協

助。當局曾經表示長遠的目標是希望殘疾人士最終能使用所有交通工具，而

無須為他們提供特別安排，但要達致這目的，要交通工具經營者主動認同這

個構思，作出改善，實在不容易，亦不知要等待多久。在這個目標未曾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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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時，我相信，政府在這個過渡期間，要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票價優惠，

以及改善現行設施以配合他們，這是有迫切性和實際的需要。  

 

 為殘疾人士提供恆常的票價優惠，不少自由經濟主義者認為會干擾市場

運作，故此抱有強烈的保留態度。但是，我和民協都認為，世界上早已有很

多國家為殘疾人士提供不同種類和程度的交通票價優惠，香港是一個國際都

市，但這方面卻遠遠落後於世界潮流：例如在澳洲，16 歲或以上的殘疾人士

便能免費使用所有各種交通工具，菲律賓也提供類以的票價優惠，而巴西更

把票價優惠擴展至殘疾人士的同行者，國內的《殘疾人保障法》更進一步立

法訂明，失明人士能免費享用市內的公共汽車、電車、地鐵及渡輪。看到世

界各國這麼用心地為殘疾人士提供各種交通票價優惠的做法後，香港又會否

感到汗顏呢？  

 

 另一方面，我和民協均認為改善現時的復康巴士服務是急不容緩的，而

提升目前各種交通工具的硬體設施前，更迫切的其實是即時紓緩殘疾人士的

復康巴士服務。首先，當局每年都會增撥資源購置更多車輛，但目前的復康

巴士服務卻遠遠不能滿足殘疾人士的需要，尤其是就業和生活的需要。根據

資料顯示，現時只有 5%左右的殘疾人士能夠使用復康巴士服務，這並非表示

他們已能自行解決日常交通需要，其實這只反映出復康巴士車輛不足的問

題，因為目前只有不足 100 輛復康巴士投入服務，但全港卻有近 27 萬殘疾

人士，大家只要把這兩個數字作比較，便可知復康巴士數量是遠遠不足。  

 

 雖然當局本年年初起已經引入一套試驗計劃，推行不設時間限制的復康

巴士預約安排，但由於用家眾多，導致服務使用者往往須要 6 個月前就提出

申請，殘疾人士又怎樣能夠以這安排下可以讓他們容易做到融入社會，投入

正常的社交生活呢？  

 

 除此以外，雖然各個公共交通機構一直有推行硬體改善工程，以協助殘

疾人士使用其服務，但直至現時為止，成績並不理想。例如，根據運輸署資

料，在全港 6 357 輛公共巴士，只有 27%設有電動或手動斜道以便利殘疾人

士上落，當中城巴更有高達 93%的巴士並未設有低地台設備，政府當局一直

說推動“無障礙運輸”，但究竟推動了多少？做了多少呢？政府所出的力在

哪裏？  

 

 就此，我和民協認為，當局可以重新考慮早前試行的殘疾人士電召的士

計劃，參考當年向願意把柴油的士轉換為石油氣的士車主提供補助的做法，

以類似方法，使一些願意引入較大車廂，設有達到國際安全標準的輪椅升降

台或輪椅鎖系統的“多用途的士”的車主提供相類似贊助，從而鼓勵司機和

商會引入更多適合殘疾人士使用的車輛，減輕他們對復康巴士的需求。  



立法會  ─  2004 年 10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October 2004 

 

167

 對於自由黨的修正案，我和民協認同政府應帶頭聘用殘疾人士的原則，

但對具體落實的方案，我們是持開放態度，不過，我們對修正案刪除“停止

執行削減長者及殘疾人士綜援金”的做法卻有強烈保留。大家知道在現時經

濟復甦尚未惠及普羅市民而通脹又開始上升，其實，進一步削減綜援金額，

尤其對長者及殘疾人士來說，是雪上加霜。我們剛剛看到傷殘人士的運動員

為我們取得多面金牌，我們鼓掌讚賞，但今天我們仍要削減他們的綜援金，

削減他們的生活費，這做法對嗎？合理嗎？應該嗎？民協對自由黨的修正案

感到失望，並會反對這項修正案。  

 

 總括而言，殘疾人士與社會其他市民一樣，都是香港的一分子。政府當

局和各個公共交通機構應有義務實踐社會責任，積極作出配合，為殘疾人士

融入社會盡一分力，達致“傷健共融”的政策目標，打造一個關懷互愛的都

市。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李華明議員：主席女士，民主黨贊成加強給予殘疾人士交通優惠和改善交通

設施，讓殘疾人士也能像其他人一樣，開拓更廣闊的社交圈子，有正常的社

交生活。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殘疾人士的就業率較其他人就業率為

低，就業率僅約為 20%。即使他們找到工作，他們的薪金水平也較一般的為

低。我們看到不少殘疾人士都是住在新界區，為求上落方便，他們會選擇乘

搭費用較高的鐵路往返。因此，他們所須支付的交通開支，較一般為高。社

會應給予殘疾人士交通費用優惠，讓他們可以有更多機會接觸社會。  

 

 其實，中國大陸、台灣、澳洲等地方都已向殘疾人士提供交通費優惠。

內地的《殘疾人保障法》說明，盲人是可以免費乘坐市內公共汽車、電車、

地鐵、渡輪。這是殘疾人士福利的一部分。至於在澳洲，凡年滿 16 歲申領

傷殘津貼者，亦可同時申領一張乘車證，免費乘搭公共交通工具。菲律賓、

巴西等地也有為殘疾人士及其陪同者提供免費乘車的優惠措施。香港亦應提

供相類優惠，令他們可融入社會，平等參與。  

 

 今年 6 月，我與觀塘的一間復康機構庇護工場的一羣家長和弱智人士的

朋友，一起約見了康復專員。政府可瞭解到康復專員亦全力支持家長的要

求，讓殘疾人士可享有交通優惠。現在便是正正等待政府跨部門、跨局全力

與公共機構爭取為殘疾人士取得這項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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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民主黨贊同在政府部門、公共機構、受資助機構帶頭推行殘

疾人士就業配額制度，以推動各機構制訂殘疾人士招聘政策及程序，讓殘疾

人士得到就業機會，發展潛能。不過，除了訂立配額制度外，民主黨認為政

府也應加強殘疾人士的就業培訓機會，以及平等教育機會，讓殘疾人士真正

發揮所長。  

 

 第三點，便是大家都很關心的，在 10 月 1 日政府實施了第二期削減綜

援的決定，再減長者及殘疾人士綜援基本金額 5.4%。迄 2004 年 7 月，全部

綜援的個案共有二十九萬四千多宗，而屬於永久傷殘及健康欠佳的個案分別

有一萬六千多宗及二萬二千多宗，合共三萬八千多宗。由於殘疾人士的開支

模式與一般人有別，削減他們的援助金，將會嚴重影響他們的生活。我覺得

我們應本着仁愛的精神，民主黨呼籲政府暫停削減長者及殘疾人士的綜援

金，留待將來通脹時才逐步抵銷有關金額。  

 

 就該兩項修正而言，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第 (三 )點明顯地只是鼓勵而不

是要求政府部門設有這個配額制度，所以民主黨不能支持；加上在第 (四 )

點，他提出“檢討綜援金制度，使真正有需要的人士獲提供適當的援助”。

這一句話好像是鄧國威署長說的，完全是政府的立場，根本上是沒有回應受

到 10 月 1 日削減綜援基本金額影響的那些老弱傷殘人士的訴求，是完全沒

有面對這問題，所以更不能夠支持。  

 

 至於梁家傑議員的進一步修正案，我希望與大家討論一下。因為如以法

治的角度看，指立法會通過了政府削減這些人士的金額，這只不過是去年

（ 2004-05 年度）的撥款條例草案中總目 170，社會福利署下第九段中兩句

話，說預備了約 179 億元給 2004-05 年的總體綜援金開支。這 179 億元是已

經預計了第二期削減殘疾人士、健康欠佳和長者的金額，所以是 179 億元。

換言之，如果不削減的話，開支便會比 179 億元高。其實，這問題很容易解

決，這不是甚麼法例問題，根本上該 179 億元是大家通過了，現在根本仍未

用完這筆錢，因為這筆錢應該是可運用至明年 3 月 31 日的。如果行政會議

在 9 月通過不削減這筆錢，接便沒有問題，便不會削減了，然後再來財務

委員會向我們交代，並追加撥款即可。追加撥款是經常都有的，每年都有追

加撥款給綜援金的開支，即使政府把預算作好，但因為有增加的個案及有想

像不到的結果，亦會來財務委員會，通常是每年的 12 月或 1 月便來財務委

員會追加撥款，因為預計的數目不夠支付綜援金額。  

 

 問題就在這裏，第二期不削減，會令 179 億元不夠用，但現在是一直仍

有錢支付，只不過稍後須向財務委員會追加撥款便可解決問題。在 9 月，如

果能安排得好一點，可徵詢新一屆的立法會議員的意見，是否同意追加撥

款，是否同意不削減。議員已開了綠燈，政府便不用擔心將來被財務委員會

否決，那麼為何做不到呢？這並非法例方面的問題，這並非甚麼大不了的問



立法會  ─  2004 年 10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October 2004 

 

169

題，所以，我們民主黨也很細心再看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因為他提出檢討

10 月 1 日削減綜援，但他始終沒有一個很鮮明的立場  ─  即其實應該擱置

或不予執行  ─  我覺得應有這個態度才會更為清晰，所以我們亦不能夠支

持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我們是支持原議案。  

 

 

李鳳英議員：主席女士，在上屆立法會的會期，梁耀忠議員已先後兩次在議

會裏提出正視殘疾人士交通需要的議案辯論，今年，他鍥而不舍再就有關問

題提出議案辯論，還把就業和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政策也包括在

內，這樣綜合討論如何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應該是更為全面了。  

 

 但是，一項更全面的討論並不表示一定可以更好地解決問題。且看看政

府在今年 3 月 8 日向本會提交的所謂跟進梁議員議案的報告，報告只強調當

局會與公共交通機構營辦商保持聯絡，鼓勵他們更積極協助殘疾人士，即使

是涉及社會福利署（“社署”）服務的復康巴士安排，也說密切監察服務情

況，從文件上真的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建議，更遑論實質的改善措施。所以，

我今天的發言亦重複我去年一些具體的建議，希望政府真的能跟進落實，如

果政府不能落實，也能在及後的跟進報告解釋未能落實的原因。我不希望再

看到一些沒有實質跟進的所謂跟進文件，這做法似乎連敷衍或應酬議員也談

不上。  

 

 無論在去年或直至現時，主席女士，我都是支持增加復康巴士服務的，

因為復康巴士是幫助傷殘人士融入社會一項較為恰當和好的安排，如果未能

提供相關服務，政府應考慮以復康巴士每次服務的大約成本作為參考，資助

那些要使用復康巴士服務，又得不到服務的殘疾人士選用其他公共交通工

具。在公共交通的安排方面，我建議政府與巴士公司商議裝置地台讀錶，這

做法方便記錄司機接載了傷殘人士或使用輪椅的乘客，公司亦要相應調整巴

士行畢整個車程的安排，寬鬆些容許司機在每轉車程有較多和彈性時間，以

減低巴士司機接載傷殘或輪椅乘客的壓力。此外，我亦建議地台可設在巴士

尾閘，此舉會方便輪椅使用者上落，不用阻礙其他乘客，引起很多尷尬或不

方便的地方。  

 

 主席女士，原議案亦提出取消本月 1 日起實施削減綜援政策。應否撤銷

削減綜援的問題，近日在社會上亦引起很多討論，令我震驚的是一位社署官

員反駁削減綜援的理據。在 10 月 1 日，報章引述報道一位社署官員的話：

他指單身綜援長者的綜援金已是 3,424 元，是社會上收入最低的 25%非綜援

長者每月收入 1,700 元的一倍，說明繼續削綜援的合理性。我覺得把一種非

人生活的標準與另一種更悲慘的非人生活的收入作類比，以此說明削減綜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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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是否很荒謬呢？況且，這類比亦是出自一位負責照顧我們社會上

弱勢社羣的社署高官之口，實在令人感到遺憾，我質疑有這種心態的官員是

否適合擔任社署的高官呢？  

 

 對於有意見認為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如果本會要求停止削減綜援有違

法治精神，我也有不同的看法，因為立法會從沒有通過削減綜援的決定。立

法會只是通過了整年財政預算撥款，如果要從程序上質疑停止削減綜援的要

求，我覺得必須從程序上質疑現時一籃子審議財政預算案的合理性，如果我

們不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和討論，只說停止要求削減綜援便失去規矩，似乎是

倒果為因，而所謂的法治精神，我覺得便不再是伸張正義，而只是淪為權勢

者統治人民的工具了。  

 

 主席女士，我發言支持原議案。謝謝。  

 

 

王國興議員：主席，在一個公平、合理、公義的社會裏，任何人都不應因身

體缺陷，而失去在社會上和經濟上的發展機會；讓殘疾人士融入社會，進入

公開的就業市場，享受正常的社交生活，正是令殘疾人士獲得平等發展機會

的不二法門。然而，現時政府的有關政策未能締造平等就業機會和無障礙交

通，讓殘疾人士可以輕鬆融入社會。  

 

 我們理解殘疾人士由於各種的限制，比一般人士就業更困難，根據勞工

處展能就業科的數字，在 2003 年，有 4  309 名殘疾人士登記求職援助，最終
只有 2  442 名就業（即 56.7%），而平均月入只有 2,259 元，可見殘疾人士

的就業情況十分惡劣。即使社會上有《殘疾歧視條例》，保障殘疾人士免受

歧視，亦未必可以令他們與健全人士在公開的就業市場競爭。更重要的是，

政府一直對改善殘疾人士的就業情況漠不關心，例如去年 SARS 期間，政府

動用七億多元所開創的就業及培訓職位，並沒有顧及殘疾人士。因此，我認

為  ─  而且我一直相信，只有透過落實就業配額制度，才可以確保殘疾人

士享有平等的就業機會。  

 

 就業配額制度在歐美亞洲多國已實行多時，無論經濟發展較先進或落後

的地區都樂意採用；而作為市場經濟發展最先進的美國，更是嚴厲推行，規

定大型私人機構必須向外公布僱用殘疾人士的情況。在香港，有人認為此制

度會破壞自由市場的運作，外國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根本是無須擔心的。  

 

 事實上，在上一屆立法會，有議員提出此方案，獲得當時議會通過。反

而，政府只是以行政指標形式，徒具形式地鼓勵各部門僱用殘疾人士。既然

政府以“試工計劃”（即殘疾人士試工暨亦師亦友計劃）鼓勵僱主聘用殘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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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為何不多走一步呢？如果由政府率先在政府部門推行就業配額制度，

向市場證明僱用殘疾人士並不會影響機構運作，那麼政府便是做了一件十分

好的事。  

 
 此外，我建議政府應該盡快進行定期性的殘疾人士就業調查。因為香港

缺乏殘疾人士的就業數據，令社會大眾無法對殘疾人士的失業情況及在職待

遇，有準確的掌握，這樣亦不利於我們評估社會經濟環境轉變及各項政策對

於殘疾人士就業的影響。  

 
 至於本地公共交通收費偏高的情況素為社會的焦點，對於收入較普遍市

民為低的殘疾人士，更是不勝負荷。況且，殘疾人士的交通工具選擇是比較

少的，往往須轉折接駁，因此，殘疾人士的車費開支是比一般人為高。  

 
 基於上述情況，我同意殘疾人士與小孩及長者一樣，應該享有公共交通

工具半價優惠，而這建議正正配合衞生福利及食物局現時對殘疾人士登記證

系統的更新。因此，讓殘疾人士享有半價優惠不單止不會加重行政成本，同

時，半價優惠亦會鼓勵殘疾人士更積極融入社會，以及更樂意進入就業市

場。既然政府的康復政策認同“無障礙交通”，我看不出政府為何不支持殘

疾人士享有半價優惠的權利。因此，我認為我們的討論方向是，政府是否應

以立法形式賦予殘疾人士享有半價優惠的權利。  

 

 最後，工聯會一直關注弱勢社羣的生活有否得到合理保障，根本不同意

政府削減長者及殘疾人士的綜援金的措施。政府要體恤弱勢社羣在就業情況

及待遇未有好轉前，加上他們面對物價驟升的困境，便應該停止削減綜援。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梁國雄議員：主席，今天，我在前往會議途中，很多殘疾人士拜託我告訴這

個議會，他們是殘疾人士爭取交通半費優惠聯席成員的團體，成員有十多二

十個，我不在此詳述了。他們持着一塊牌，說殘疾人士生活實在困苦，爭取

票價半價優惠，議員“不容馬虎”。在今天的辯論中，很多人說我們在喊口

號，但我覺得原來口號喊得最響的是政府，它提出甚麼無障礙交通，喊了出

來，是做不到的。  

 

 我住的那條屋邨以往有個工場，是聘用殘疾人的。他們經常向我訴苦，

不過，現在看不見他們了，不知道是否因“一刀切”計劃或一筆過撥款等，

令他們的工場也不能生存。我覺得整項辯論的本題，就是究竟你們會否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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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幸的人當作是人來對待，你們會否用你們的心來幫助他們過有尊嚴的生

活。在當今商界當道、擋道的社會裏，有錢的就是人，沒有錢的便不是人。

對他們來說，長者、傷殘人士全是無消費能力的，所以無須幫助這些人乘車，

這些人的生產能力是較低的，他們是麻煩，所以不會為他們提供復康巴士，

亦不會推行無障礙交通。這就是問題的本題所在。  

 

 各位未做過殘疾人，是不知道痛苦的。我想起一個哲學家的故事，此人

是柏拉圖。他本是提倡奴隸制的，還要把制度分成 4 個等級。有一天，他乘

船，不幸船沉了，他被海盜救起，但做了奴隸，後來回到雅典，從此改變了

對奴隸的態度。  

 

 我不希望大家要罹患殘疾才改變思想，亦不希望大家要到年老無依才悔

悟，無須這樣，無須再做柏拉圖。不過，有一點要說明的就是，香港作為一

個人均收入處於世界前列的社會，政府大吹大擂，說做福利，做甚麼甚麼的

事，說福利開支佔公共開支超過一半。可是，政府有沒有告訴大家，我們用

於社會福利和照顧弱勢社羣、殘疾人士、老弱傷殘的款項，佔我們的國民生

產總值百分之幾呢？只有一個比較，而無其他的比較，是虛飾故事，亦不是

有學術水準的人所為。  

 

 我覺得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堪稱典範，這是甚麼典範呢？就是為尊者

諱，為權者諱，他定必是很尊重孔子的了，因為孔子著春秋微言大義，說到

為尊者諱，為權者諱。張議員甚至對於一些會令政府尷尬的字眼，也要大改

特改，這不是實質性的修改，只是為尊者諱，為權者諱的修改。  

 

 我認為議案中的第 (一 )、(二 )、(三 )點是應該執行的，但第 (四 )點卻是

有爭議的。第 (四 )點的爭議在於梁家傑議員認為，上屆立法會已經通過了的

事項不應該改，要維護法治。我不同意這個見解。原因是，政府是“打茅

波”，是在一份財政預算案中，以財務安排的形式，誘使立法會議員通過。

這個故事教訓我們，就下一份財政預算案，每一條條文都要與政府計較，每

一條都要向政府力爭，否則，政府“打茅波”，會令立法會議員蒙羞。經常

有人說，民主派的議員可能會癱瘓政府，但我覺得政府這樣“打茅波”是不

對的。我覺得如有任何錯誤的決定，應由行政部門立即停止執行，這是有效

的，這亦是《基本法》和政府鼓吹的所謂行政主導、方便，為甚麼在一個有

利於長者和殘疾人士的問題上，他們不行政主導？  

 

 我想在此很簡單的說一句，長者和殘疾人士的遭遇，便是所有弱勢社羣

的遭遇。我還要說，有人形容我們是“非神聖同盟”，我讀書不多，但覺得

“神聖同盟”是一個羞的詞語，是奧國宰相梅特烈連同保守派扼殺法國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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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擴散時出現的詞語，我不想做神聖同盟，讓他們做吧，“神聖同盟”是

一個羞耻的詞語，就讓他們神聖到底吧。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在今天第一項辯論時，我們說到如果有一個文明指

數，香港的指數究竟有多高呢？現時我看到，不少香港人經常倡議要建立一

個公義、仁愛的社會，我們究竟有多少政策能夠充分體現這個目標呢？  

 

 其實，從今天的政策辯論直至現時第二項辯論，我們看到政府很多政策

都是乏善足陳。就殘疾人士的交通照顧來說，我記得在去年的議案辯論中，

政府一直強調建立一個無障礙的城市，接着的數據是甚麼呢？政府指出香港

的巴士增設了那些低台設備，又提供一些數字給我們參考：增加了 100 輛、

200 輛，現時共有二千多輛，我相信稍後周局長也是提供這些資料。但是，

請局長稍後告訴我有多少輛巴士是沒有這些設置的。請局長記着，這些巴士

是專利巴士，路線亦是專利的。  

 

 局長去年對我們說，政府會盡量游說公共機構，做好一點這類工作，但

局長又忘記一點，這不單止是企業的公民責任那麼簡單，而是法律的責任，

便是《殘疾歧視條例》內所規定的一些法律責任。目前，並非很多人會想到

要就此提出訴訟，但我相信，如果有市民真的提出訴訟，不可以說是沒有合

理的勝數機會。事實上，如果專利巴士沒有設置低台，殘疾人士可否登上車

呢？怎樣要求一個坐輪椅的人登車呢？我希望局長真的要從這方面考慮一

下。有很多人跟我們計算，他們的交通費是否有需要享有半費優惠？他們是

否真的貧窮至如斯程度？我們不要說多少錢，主席女士，其實，我們社會應

該對這些需要我們關懷的人多加鼓勵，讓他們感受到社會對他們的關懷，從

而鼓勵他們融入社會。主席女士，錢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們的關

懷。正如我們對長者一樣，為何我們給予長者半價優惠呢？為何我們要無分

彼此，只要是年滿 70 歲的，便給予所謂生果金呢？其中一項原因是為表示

一種尊敬。同樣地，給予殘疾人士乘車半價優惠，是表示我們的一種關懷、

一種鼓勵。我希望當局亦從這角度作考慮，不要再問我們有否這需要。當局

指出在技術上有困難，我覺得這更可笑，說甚麼恐防一時辨認不來哪些是殘

疾人士。如何界定資格？現時有關人士的世運會也可以舉辦，而政府每個月

亦發放那麼多傷殘津貼，所以局長不要告訴我有技術上的困難。  

 

 梁耀忠議員的議案第二部分提到就業問題，這點可討論的地方有很多，

因為在外國來說，這概念可稱為“積極行動的概念”，即“ affirmative 

action”，如果在加拿大，則名為“ equality right action”，這是透過一些特

惠對待來避免、甚至推翻一些可能有歧視的情況出現。當然，在外國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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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情況是有爭論的。所以，在美國，要達成這些所謂積極行動，有很多種

方法，政府採用的方法可能最簡單，只是說：我只負責消除障礙，只向他們

提供較多機會，介紹他們工作，向他們提供較多的資訊及培訓。當然，其中

一個最積極的做法，就是實行配額制度。在美國，人們是可以提出訴訟的，

因為有人會說，這是違反美國的所謂第 14 條的修訂：法律的平等保障。香

港也有人會爭拗說：這會否違反法律的平等保障？所以正正在於這一點，現

時這項修訂，我覺得是可以支持的，因為並不是立法硬性規定。我所理解的

這個配額是一個指標，這個指標使政府知道我們正努力向這個目標推進，政

府不能單是告訴我們它只消除障礙，提供較多機會及資訊給他們，但他們是

否尋找到工作，則是他們的問題。我覺得這樣做並不足夠，因為現實上，我

們看到的成果是不理想的。我覺得我們應該採取多些這類積極行動，或以平

權行動的思維方式來真正消除歧視情況的出現。  

 

 我們所應要處理的不單止是程序、甄選等方式，我們希望有一個指標，

而這個指標是透過議案內所提及政府的政策來達致。正如我們今早所說，政

府以最低工資作為一種投標條件，這種政策絕對是有用的，我甚至希望將這

政策推廣至其他公營機構。  

 

 最後一點，我理解梁耀忠議員的議案要求停止 10 月 1 日削減綜援，便

是要政府採取積極行動來停止此做法，當然，這包括要滿足一些程序，例如

向財務委員會提交文件，但最重要的是，政策目標是否這樣？如果說要檢

討，即表示我們還未有一個共識。因此，我不能夠支持梁家傑議員及張宇人

議員的修正案，但我支持原議案。多謝。  

 

 

譚耀宗議員：主席，最近逝世的“超人”   —  基斯杜化李夫作為一位殘疾
人士，說過一句話：“我拒絕讓行動不便影響生活”。殘疾人士身殘志不殘，

他們不斷克服困難，爭取為社會貢獻的不撓精神是值得我們敬佩的。最近，

在周局長的帶領下，香港的傷殘運動員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屢創佳績，為香

港爭光。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是我們社會的一項道義責任。  
 
 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其中一個主要阻礙是交通困難，因此民建聯一直要

求政府加快改善殘疾人士的交通設施，為他們提供交通津貼等。但是，政府

卻一直沒有做足這方面的工作。在地區工作中，民建聯便經常收到殘疾人士

投訴路面凹凸不平，到處有路緣或階梯，坐輪椅出入受阻；乘車的時候，經

常等不到低地台巴士，巴士沒有停站廣播指示等，而復康巴士服務不足更是

一個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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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除了新渡輪及天星小輪有為殘疾人士提供半價優惠之外，幾間主要

的公共交通機構，包括各間巴士公司、地鐵及九鐵等卻仍然要照收全費。這

些機構一方面標榜社會關懷，一方面卻吝嗇於真正協助殘疾人士，而政府更

是無牙老虎，數年來，在敦促公共交通機構減收殘疾人士車費方面毫沒進展。 
 
 在交通工具的設施方面，政府經常強調促進巴士公司引入低地台巴士，

但卻忽略各項配套措施，例如巴士總站沒有斜道，中途站沒有輪椅標記位，

有下斜頭緣的路面維修後卻反被填高等，不解決這些問題，便沒有可能創造

一個無障礙環境。  
 
 至於復康巴士的服務，我們雖然看到過去 5 年復康巴士每天平均載客量

都不斷上升，但每年仍然有五六千宗的電召要求不獲受理。此外，又有不少

服務要求因為輪候過長而被迫取消，因此，政府必須盡快增加復康巴士數

目，還應該研究引入及拓展復康的士服務，從而有效解決殘疾人士的交通需

求。  

 

 在協助殘疾人士就業方面，民建聯一直提倡訂立殘障人士就業配額制

度，以立法方式，規定有一定規模的企業僱用最少某個百分比的殘疾人士，

並設立一個支持該制度運作的鼓勵聘用殘障人士基金，以及設立專門的就業

培訓機構等，希望政府能夠盡快落實這些建議。  

 

 要協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除了交通、就業的支援措施之外，另一項重

要的措施是保障他們基本生活所需。政府去年按通縮調整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綜援”），民建聯當時多次重申對長者及殘疾人士的綜援金不應採取

“一刀切”的方式，因為他們生活艱苦，削減百多元對他們都有很大的影

響。現時，香港通脹可能又再度重臨，進一步削減長者及殘疾人士的綜援金，

只會令他們百上加斤。原議案要求停止執行於本年 10 月 1 日起生效削減長

者及殘疾人士綜援金的措施。民建聯明白如果即時停止執行，技術上可能會

有困難，但民建聯要求政府從速檢討綜援調整機制，以及採取積極的補救措

施，例如長者及殘疾人士發放特惠金等。此外，我們亦希望政府研究和設立

完善的失業援助金及老年退休保障制度。  

 

 由於民建聯不想今晚的辯論出現三大皆空的情況，所以，我們會支持原

議案及兩項修正案。  

 

 

李卓人議員：主席女士，大家剛才也提到梁耀忠議員今次已是第三次提出類

似的議案。這其實反映了一個問題，主席女士，是反映了特區政府是說一套、

做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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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區政府經常強調一點，或許亦是董先生經常提到的，便是如何改善行

政與立法的關係，他經常強調他很關注這個問題，但我覺得如果特區政府真

的很關注行政與立法關係，有一點是一定做得到的，便是特區政府真的執行

在本議會內通過的議案。大家檢視一下數個議案：今天議案的第一項要求，

關於促請政府與交通機構協商提供交通費半價優惠的議案，其實早已通過；

剛才張超雄議員也提到，羅致光議員曾提及的“配額制”，也是已經通過

的。還有一項議案其實亦已經通過，但今天沒有人提及  ─  2003 年 2 月

26 日曾通過一項議案，是黃成智議員動議的“本會反對削減老弱傷殘福利”

的議案。當時，在主席女士說：“反對的請舉手”時，是沒有議員舉手的。 
 
 如果政府真的要改善行政立法關係，首要的事，便是要執行在本議會通

過的議案。現在的情況很慘，主席女士，通過了的不執行，不能通過的更不

須執行了。  
 
 今天的第一項議案不獲通過，我不知今晚能否通過第二項議案。但是，

以前已通過的議案，均沒有執行，還談甚麼行政、立法關係呢？如果說行政、

立法關係是這樣的關係，大家沒出現衝突，其實已真的很賞面了。然而，這

樣下去是否健康呢？明天，董先生將出席答問會，我相信他第一句會說（我

預測他明天的說話），“今天是新一屆，很高興看見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改

善行政、立法關係”。我現在先說了，如果他不想拾人牙慧，便立刻修改講

辭，不要拾人牙慧。不要讓我小看他，明天又來拾人牙慧。如果每次辯論完

畢後，政府均不執行的話，辯論的意義何在呢？政府聽到了甚麼呢？局長，

今天我不是給你出難題，因為你也是新上任，希望你不要按照政府以前的做

法，不過，你可能身不由己，你是身為政府的一分子，如果整個政府不改，

我不知道你可改多少？  
 
 所以，主席女士，我覺得很失望。政府在行政、立法關係方面，是說一

套、做一套。  
 
 政府另一個說一套、做一套的地方，便是政府經常在施政報告或其他地

方強調，“何處有人，便何處有愛，我們要照顧弱勢社”。如果是這樣的

話，為何不推行這些照顧弱勢社的建議呢？傷殘人士、殘疾人士須有配額

制的設立，讓他們在就業方面有機會、有出路。現時經濟復甦，我們一般的

“打工仔女”已在說“失業率根本仍然高企，這是一個沒有職位復甦的經濟

復甦”，所謂 jobless recovery。如果一般的“打工仔女”的失業率仍然高企，

殘障人士何時才可獲得解決失業的機會呢？經濟好轉時，便說他們應已有足

夠就業；經濟不景時，又藉口經濟不景，永遠不去做。其實，現時正是一個

做事的時候，經濟既然正在復甦，給予的照顧自然可以較好，為何不可設立



立法會  ─  2004 年 10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October 2004 

 

177

配額制呢？很多地方已在執行這個制度。我們不是要求中小企業有 3 個職位

便一定要聘請一個殘障人士，大企業可以率先推行。政府本身已推行這個制

度，政府自稱有 2%的職位是聘請殘疾人士擔任  ─  但不要把色盲也計算在

內，有人說政府把色盲也計算在內，但相信現時已經沒有這樣做了。可否在

大企業首先推行呢？為何不可以呢？所以，很希望在這方面真的給予殘疾人

士一個機會。  
 
 剛才張宇人議員說，現在要多推行宣傳教育。主席女士，教育已推行了

多少年？如果行得通的話，老早便實行了。但是，教育已推行了數十年，展

能就業組亦已成立了數十年，今時今日有甚麼成果？何時才讓殘疾人士有曙

光呢？希望局長不要採取董先生以前的做法，說一套、做一套，大談照顧弱

勢社，到最後卻甚麼也不做。  
 
 另一個照顧弱勢社的措施，很清楚是關於削減綜援的問題。在整個削

減綜援的過程，我覺得政府完全是用一個“打茅波”或是“出茅招”的方

式。本會已很清楚地反對了。政府用一個捆綁式的方式來通過削減綜援，便

是將建議捆綁在財政預算案內，然後藉議員不可提出修訂，強行要求議員如

不通過，便是要否決整項財政預算案，幸好我當時作出否決、反對。但是，

政府是否有需要這樣作出捆綁呢？如果這樣捆綁可迫到甚麼呢？這份厚如

電話簿的財政預算案內，如果有一點是我們不同意的，整個議會便要反對

它，但這樣做有何意思呢？你們也不想這樣吧。政府如此作出捆綁，是削弱

立法會的監察權力，我們一定要根究這點，希望不要再出現這種情況。但是，

今時今日，希望政府立刻工作，讓老人家和傷殘人士獲得合理的生活水平。 
 
 多謝主席女士。  
 

 

湯家驊議員：主席，各位同事，周局長，我絕對同意李卓人議員所談及的行

政、立法關係的困難。  

 

 周局長在履新時曾表示要關注弱勢社羣的需要，言猶在耳，我希望這個

問題能在本年度有所進展。不論這項原議案或修正案通過與否，都希望局長

會積極跟進。  

 

 要促進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政府應該負起帶領的角色，盡力從改善法

例、政策、公共設施、生活環境、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着手，使殘疾者在生活

中的障礙得以減少。特別是鼓勵社會各界，包括公共交通經營者在其設施及

收費方面作出他們的貢獻。單單從交通費用來看，現時香港交通費用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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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對他們來說，是十分昂貴的。政府經常說，過去直至現在，我們的經濟

雖然持續通縮，但整體交通費反而上升，給予傷殘人士交通半價優惠，實在

只是很少的幫助。  

 

 就這方面，縱觀世界各地，剛才很多議員都說過  ─  包括我們的祖國

亦有這些措施，反觀香港，董先生經常說我們是一個國際大都會，在這一方

面，很可惜，是完全未能達到人們期望的水平。我覺得局長與公共機構溝通

的時候，應盡量游說他們，他們是有必要回饋社會上有需要的羣體，現時長

者及學生均可以獲取優惠，而殘疾人士的數目遠比長者和學生為低，為甚麼

不讓殘疾人士看齊呢？  

 

 在就業方面，政府的第二十八號專題報告書提及，有 39.5%殘疾成年人

失業。要促進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政府亦須肩負起牽頭的責任，鼓勵公共機

構及私人機構的參與。如果社會能夠善用這些人力資源，相信除了可以促進

殘疾人士融入社會令整體社會生產力增加、改善他們現時的經濟狀況外，亦

可同時有助紓緩社會保障支出的財政壓力。  

 

 根據最新的統計數字及數據， 8 月份共有 295  000 萬個綜合社會保障援
助（“綜援”）個案，當中超過 18 萬個個案為長者及殘疾人士，佔個案總

數約 65%。此外，香港的貧窮人口已突破 112 萬人，剛才在上一個議案中很

多議員也說過，佔全港住戶 18%，比 1991 年的 11.2%，上升近五成；而每月

收入少於 4,000 元的住戶數目便超過 20 萬個。香港有這麼嚴重的貧富懸殊

的問題，令我們知道綜援是不可以亦不應該削減的。在這方面，我只想很簡

單地說，我不同意即時停止削減綜援是違反法治。但是，若政府堅決不肯即

時停止削減綜援，我希望局長在回應的時候最低限度會向我們承諾，即時檢

討 10 月 1 日的削減綜援措施的問題。  

 

 我今天會支持原議案和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多謝。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殘疾人士由於本身各種不同的問題，往往在行動上

相對於常人來說，是比較不大方便的。所以，自由黨一向贊成要推廣普及運

輸及無障礙交通網絡的概念，要盡量照顧殘疾人士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上的

需要。  

 

 我們贊成各公共交通機構多為行動不便的殘疾人士着想，盡量改進本身

的設施，給予殘疾人士更大的方便，以搭乘交通工具。例如巴士公司是否可

以加快引入更多低地台巴士，兩間鐵路公司在所有車站加設月台升降機，或

增設方便輪椅人士出入的入閘機方面，又是否可以加快進度呢 ?我想，如果

資源許可的話，這些都是應該的。我們是極鼓勵各交通機構盡快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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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殘疾人士十分倚重的復康巴士服務，當然也有改進的空間。但是，

我想指出，相對於全港超過 25 萬名殘疾人士，僅僅只有 87 部復康巴士，縱

使是稍後再有 6 部投入服務，即加上了這 6 部，要徹底照顧殘疾人士的交通

需求，可能仍是杯水車薪。  

 

 過往，我曾多番建議政府再深入研究津貼殘疾人士使用的士，因為很多

行動不便的殘疾人士，在乘搭巴士或地鐵、火車等交通工具時，相對上仍然

較為不便，因此他們很多時候會選擇以的士代步。政府早在八十年代末便曾

推行的士代用券試驗計劃（“試驗計劃”），津貼殘疾人士改搭的士，但最

終試驗計劃失敗，往後政府便再沒有採取任何相應措施，來協助殘疾人士選

擇較具彈性的交通安排。故此，這其實是嚴重阻礙了殘疾人士融入社會。  

 

 主席女士，以津貼形式資助殘疾人士搭乘的士，在很多發達國家都非常

普遍，特別是在英國和澳洲。資助形式方面，有政府資助特定數額的，亦有

按一定比率作出資助的。除了資助之外，更制訂了服務守則，務求的士司機

可以為殘疾人士提供安全和舒適的服務。  

 

 至於本港當年的試驗計劃，由於有的士業人士投訴在換回車資時手續過

於繁複，導致計劃因未受業界歡迎而告吹。我們覺得這不過是一個純技術性

的問題，只要政府能改善有關的行政程序，津貼方案的建議其實是可行的，

政府實在不應“斬腳趾避沙蟲”，稍遇問題便退縮，便輕言將計劃放棄。  

 

 我們深信，津貼傷殘人士改搭的士的建議，如推行得宜，一來可減輕復

康巴士服務的負擔，使負責營運的機構有更大的空間改善現有的服務，二來

又可讓殘疾人士選擇更具彈性的交通安排；此外，說不定此舉能替政府省下

額外資源，好讓當局能有更大的財政空間以幫助其他弱勢社羣。  

 

 我記得在 2002 年 10 月立法會第一次辯論與今天相類似的議案的時候，

當時廖秀冬局長曾經表示她是非常贊成這個被她形容為雙贏的方案，並說她

會積極考慮。不過，已過了差不多兩年，事情似乎無疾而終了，而今天也換

上了一個周局長。我很希望周局長也同意這是一個雙贏的方案，如果得到廖

局長和周局長“雙劍合璧”，一起把這個方案予以推行的話，我是相信這個

津貼殘疾人士乘搭的士的計劃是可以真真正正落實，付諸實行的。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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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秀成議員：主席女士，雖然上一屆立法會已經連續兩年通過有關殘疾人士

交通需要的議案，但事實上，目前香港的殘疾人士經常外出活動的人數確實

不多，因為我們的社區設施還是不太方便他們，不論是交通運輸系統還是建

築設計方面，仍未能滿足他們的實際需要。  

 

 殘疾人士，除了是有四肢傷殘外，還包括弱視和弱聽。雖然在八十年代

中期，我和香港盲人輔導會已經首次引進盲人引導徑，以及有聲提示的電梯

及凸字按鈕，但至今已差不多 20 年，政府當局的推廣工作仍然不甚理想，

仍然未能做到在所有公共建築物、交通運輸網絡及行人道路上全面應用，未

能令弱視人士和輪椅使用者全面受惠於這些設計，以致無法透過這些輔助設

施，自由地穿梭於鬧市中。  

 

 主席女士，對於促進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政府實在責無旁貸。我已就這

項議題諮詢業界，並十分同意政府應該投放更多資源，多做點工夫，進一步

積極改善環境，推動無障礙城市的藍圖。首先，在由屋宇署於 97 年制訂、

目前正檢討中的無障礙建築設計手冊作出適當的修訂後，便應盡快配合與時

並進的建築設計。在平等機會的原則下，除了為殘疾人士提供更佳生活環境

的同時，也要照顧長者，特別是行動不方便的長者的實際需要。此外，政府

應該在建築署和運輸署等部門設立無障礙的諮詢架構，與建築師和承建商的

工程項目提供最佳的無障礙設計建議，特別是在基建項目、交通運輸網絡及

重要的海、陸、空港口設備方面，提供方便環境給所有長者及殘疾人士；而

地鐵、鐵路車站及月台設施，也要符合這方面的要求。在《建築物條例》及

實務守則方面，應該擴大規定的走火逃生通道，照顧老人及殘疾人士的需要。 

 

 主席女士，議案提出“促進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精神，是很值得支持

的，但就原議案提出的“就業配額制度”和“停止執行 10 月 1 日起生效的

削減長者及殘疾人士綜援金”，我是有所保留的。我認為鼓勵政府部門起帶

頭作用已經足夠，無須以配額制度作出強硬的限制。至於削減綜援的決定，

是得到本會通過正式程序而生效的，如果隨便說生效便生效，說撤銷便撤

銷，是否不尊重上屆立法會議員所作出的決定，甚至會損害立法會的公信力

呢？因此，我不能支持這項原議案。實際上，當局應該重新檢視現行的整體

福利政策和綜援制度，立刻考慮是否可以透過其他方式，為真正有需要的殘

疾人士和長者提供適當的支援和資助。  

 

 主席女士，我和泛聯盟的同事支持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多謝。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過去兩年，立法會曾先後兩次討論殘疾人士的交通

問題，各議員均提出多項建議，改善供殘疾人士使用的設施，惟落實速度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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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政府曾於 2002 年表示有意引入裝有電動升降台及有足夠空間以容納一

部輪椅的特製石油氣的士。可是，事隔兩年了，這方面至今仍未有音訊。  

 

 殘疾人士亦是社會的一分子，應享有平等參與社會的機會，但在眾多社

會羣體中，殘疾人士始終仍是最被忽視的社羣。  

 

 自由黨贊成推廣普及運輸的概念，在交通設施上，盡量切合殘疾人士的

需要。提供完善的交通配套是促成殘疾人士就業的另一項重要因素。現時約

有二千多部行走的巴士附有低地台設備，但班次疏落，有需要的人又不清楚

低地台巴士的班次資料，所以絕大部分殘疾人士均未能享用這些設備。  

 

 由於公共交通工具未能配合殘疾人士的需要，所以復康巴士繼續成為他

們的主要交通工具。可是，由於資源不足，即使新增了 6 部巴士，仍然是不

敷應用。有殘疾人士在一個研討會上向我們申訴，申請復康巴士服務的時間

長達數月，有時候甚至須於半年前預約，大大影響了他們出外就業、社交及

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  

 

 高昂的交通費，是低收入殘疾人士的經濟重擔。除渡輪公司外，其他交

通營運機構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優惠的態度均未見積極。反觀外國，不少地

方皆已推行措施，為殘疾人士提供交通優惠。以英國為例，殘疾人士和他們

的同行者均享有正常票價三折至五折的優惠。在加拿大，隨行同伴更可免費

乘搭火車。  

 

 政府應採取更積極的態度，鼓勵各交通機構為殘疾人士提供票價優惠，

減低他們在交通方面的開支和減輕復康巴士服務的負擔，同時應不斷改善設

施，切合殘疾人士的需求，從而鼓勵殘疾人士外出就業，參與社會活動，融

入社會。  

 

 主席女士，就解決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問題，亦可從另一個角度談一

談。事實上，香港作為一個國際性的旅遊地點，我們要保持本港在外國旅客

心目中的地位，便須提升形象，更須力求創新，提供一些別人沒有的服務，

或比別人做得更好的服務，以取得市場優勢。如果香港能提供完善的殘疾人

士配套設施，不單止有助促進他們融入社會，還可吸引外國的殘疾人士旅

客，發展我們一直未加以推廣的無障礙旅遊，有助發展香港的旅遊業。  

 

 最後，我想補充一點，便是對於梁耀忠議員原議案提出的就業配額制

度，由於當中涉及不少複雜的細節問題，不宜貿然推行，所以，我同意張宇

人議員的修正案的做法，即政府現階段應鼓勵轄下部門聘用更多殘疾人士，

加強向私人機構宣傳，鼓勵他們聘用殘疾人士和對帶頭聘用的僱主作出表

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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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應加倍努力營造一個真正重

視社會和諧，提倡平等發展的機會，在各個層面和範疇考慮殘疾人士的需

要，反映對殘疾人士的尊重，積極為他們提供協助。這樣才能得到國際社會

的認同，贏得口碑。  

 

 主席女士，我謹此致辭，支持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  

 

 

陳偉業議員：主席，香港的傷殘人士在特殊奧運會為香港奪得佳績，為香港

人在國際上爭取榮譽，令香港人感到驕傲。但是，香港的傷殘人士在香港，

確是受到不人道、不合理、不公平的對待，令香港人蒙羞。同樣是傷殘人士，

但這兩個不同的故事，反映出兩個不同的版本，不同的情況。傷殘人士在運

動會能創造佳績，是因為有政府的大力推動，積極協助。可是，對於傷殘人

士的日常生活，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政府是採取一個愛理不理，明知有問題，

但卻不去處理的態度。傷殘人士受到可耻的對待，香港政府是責無旁貸的。 

 

 政府的政策，說的一套便是要推廣無障礙城市，但我環顧香港這一個所

謂國際都會，對傷殘人士來說，可以說是充滿障礙。如果國際奧委會再要舉

辦奧運會的話，應該舉辦一個傷殘人士的障礙賽，香港人肯定能囊括所有的

冠亞季軍獎項，因為香港的傷殘人士每天都要進行很多的障礙賽。  

 

 讓我談一談有甚麼障礙。障礙可以分為有形和無形的。無形的，很多時

候是態度上，政策上，就業歧視等的障礙。這一類的障礙，我不詳細討論了。

我想談的是有形的障礙。傷殘人士在日常生活上，到每一個地點、每一處，

均要經歷千千萬萬的障礙。簡單地說說我們的巴士服務。我今年 5 月在立法

會提出了一項質詢，詢問那些為接待傷殘人士而設有低地台的巴士的情況。

當時的答案是令人感到震驚和感到可耻的。擁有龐大車隊的九巴，只有 36%

的巴士設有低地台，城巴的過海路線更令人感到耻辱，因為只有 8%的巴士設

有低地台。城巴至機場北大嶼山的路線，只有 45%巴士設有低地台，大嶼山

唯一經營的大嶼山巴士公司只有 16%的巴士設有低地台。  

 

 主席，如果這些問題不是因政府縱容、政府偏袒、政府漠視傷殘人士而

出現的話，即是代表政府無能或無知。這些情況是絕對不應該存在的，希望

新的局長能夠正視這些問題。我亦很清楚，這些問題不是單單一個局的責

任，是涉及跨部門、跨局之間的協調統籌。但是，政府一定要誠意地改善和

處理這些問題。單單交通便已經有這麼多障礙，還怎樣談得上無障礙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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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有很多地方，包括私人屋苑、公共屋苑、居屋，我過去不知道曾多

少次致函那些大財團、房屋委員會和管理公司，說出很多屋商場出入口均

沒有在應有的地點設置小斜路供傷殘人士使用。如果有人投訴，他們才說是

有的，只要多繞兩個圈便有一條斜路可供使用。天時暑熱，要這些傷殘人士

繞兩個圈走回去，他們還說是有設計的，只是要使用的人走錯路而已，應該

先繞兩個圈，再來一個 360 度轉體，便可回到那個位置，那兒會有一個小斜

路可供使用。我不知道那些設計師如何看待這些問題。這些是新落成的屋

苑，有些還是最近兩三年才落成的屋苑。我們投訴完畢後，他們便表示不會

採取甚麼行動，因為是設計上已經有的，問題只是你們不懂選擇正確的路徑

而已。  

 

 至於天橋，大多數的行人天橋均完全沒有供傷殘人士使用的設施。荃灣

市中心是一個旺區，在最旺的一條天橋上，如果傷殘人士不懂得飛，輪椅便

要像占士邦般裝上螺旋槳，令傷殘人士的椅可以升高上去，否則是沒有可能

到達那些地方的。我亦看不到政府有甚麼計劃改善這些問題。  

 

 主席，單單這些障礙問題，已經令香港的傷殘人士沒有甚麼地方可以去

了。香港政府說，有的，他們可以使用復康巴士。大家是否知道復康巴士的

收費呢？不簡單的。復康巴士的平日收費，1 至 3 位乘客每小時 24 元，每公

里 1.2 元，收費最少以 1 小時計算，另加每次租車服務 5 元，再加泊車費和

隧道費，而在假日，1 至 3 人的基本收費則是 96 元，沒有錢便沒辦法了。20

年前，主席，當時我有一名街坊的孩子剛出生，夫婦二人都是三十多歲的專

業人士。他們的孩子出生時發覺有傷殘，便想也不想，申請移民加拿大，隨

後便走了。大多數在香港出世的傷殘人士的父母覺得他們在香港是沒有前途

的， 20 年後的今天，我看不到有些甚麼改變，我不希望 20 年後再辯論這個

議題的時候，我剛才提出的問題仍然存在。希望局長能夠落實無障礙，不要

令香港變成一個有障礙的城市。多謝主席。  

 

 

郭家麒議員：主席女士，不知道是巧合還是上天的安排，在我們有一位新局

長第一天上任便遇上關注弱勢社羣的議案，今天，在立法會第一次正式的會

議上，很多議題便是圍繞弱勢社羣的討論。在我們今天的討論中，包括了如

何解決在貧窮線上或受經濟環境影響的市民所面對的問題，也包括如何利用

勞工政策，例如考慮設立最高工時和最低工資，幫助弱勢社羣或低收入人

士。這項議題也有相同的意義，就是如何幫助一些傷健或傷殘的人士融入社

會。  

 

 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建議協助傷殘人士融入社會和改善為他們提供

的交通和復康巴士服務。我相信要協助他們融入社會，要做的工作肯定要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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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改善公共交通或復康巴士服務為多。剛才劉秀成議員亦提過，在建築設

計和城市規劃上，作為建築界的專業人士所遇到的困難和障礙。當我們在社

會上討論如何幫助殘疾人士融入社會的時候，這個社會實際上並沒有太多設

施，也沒有太多政策來幫助他們。  

 

 我們經常說，助人自助。剛才周局長在回應我們較早前的質詢，有關如

何解決貧窮的問題時，政府似乎亦沒有太多的新建議，只有一些以往已經採

取的做法。但是，我想告訴周局長，如果要幫助這些弱勢社羣，解決他們將

來的貧窮就業問題，就是制訂一些積極而實際能幫到他們的一些政策。幫助

傷殘人士獲得交通工具的一些協助或優惠，原來只是一些很低層次的政策，

而我亦得悉，有關的議案其實已經在過往兩年的立法會會議中通過了。但

是，這兩年以來，政府或其他公共機構卻完全沒有實際行動。周局長，我很

替你高興。既然你已在上任第一天提出這個抱負，很希望你能落實我們很多

同事今天所提出的題目和議案，並在日後的工作中跟進。  

 

 為傷殘人士提供交通工具的優惠，屬於很低層次的要求。在香港大部分

市民所使用的交通工具中，我想特別談談兩個機構，一個是地鐵，另一個是

九鐵。這兩個由政府全資或大部分擁有的機構，居然沒有為殘疾人士提供任

何的協助。這一點令我們作為立法會議員，或香港作為一個進步、已發展的

社會，均應感到十分慚愧的。我希望周局長能夠盡快與這些政府有直接投資

或影響力的機構，討論落實這個議案所須做的工作。  

 

 我不再花時間談復康巴士的服務，這個是已討論很久卻沒有實質成果的

建議。我反而有興趣談談梁耀忠議員議案的第 (三 )點要求，即在政府部門實

行殘疾人士的就業配額制度。我們每次討論這個配額制度時，政府（包括勞

工處屬下的展能就業科）便會告訴我們，他們在過往多年來已就如何鼓勵僱

主聘用這些傷殘人士進行了很多的宣傳，很多的討論。但是，很抱歉，在我

們很驕傲地談論我們的傷殘運動員如何取得奧運獎牌之際，很多傷殘運動員

和一些普通、沒有資格取得奧運獎牌的傷殘人士，卻連找一份工作的機會也

沒有。如果我們的世界是一個理想的世界，基本上是無須討論配額制度。正

如很多商界的人士說，是沒有需要的，我們一定會聘用他們的，我們覺得已

有足夠的誘因。如果這是真的，今天根本不用提出這項議案來討論。要提出

議案來討論，就是因為在過往這麼多年，我們基本上看不到商界或政府在就

業方面有些甚麼政策可以協助他們。配額制度，很多商界人士可能聽起來會

覺得難以接受，但如果你有家人或朋友是傷殘人士，便會感同身受，知道要

制訂這個配額制度才能實際地幫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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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雖然政府沒有能力，亦說過不會在 10 月 1 日停止執行削減綜援

的措施，但我仍然希望政府在梁家傑議員修正案的要求下，盡快檢討為傷殘

人士和長者提供的綜援金額。  

 

 最後，我再一次表示支持梁耀忠議員的議案和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主

席女士，我謹此陳辭。  

 

 

鄭經翰議員：主席，我想透過主席跟周局長說數句話。我歡迎周局長在上任

後今天第一次到來參加立法會會議，大家都知道周局長在過去一直以來對殘

疾人士運動的貢獻非常良多。我雖然與周局長不太相熟（周局長是一位很有

名的骨科醫生），但他也曾經照料過我，但我相信如果周局長今天不是榮任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他便可能會站在我們這一邊，要求立法會議員通過

梁耀忠議員的議案，為殘疾人士爭取權益。我不清楚也不敢說  ─  我希望

有意外或有奇跡出現  ─  我只希望局長不會“屁股指揮腦袋”，我希望他

雖然坐在這個高位上，但仍然會繼續為傷殘人士爭取權益。  

 

 我剛才一直聆聽會內一些議員的辯論，我對於自由黨的議員和“飯桶

派”  ─  對不起，是泛甚麼派呢，石禮謙議員？  ─  泛聯盟，他們說一

套、做一套，口蜜腹劍，發表了一些厚顏無耻的言論，使我感到遺憾。他們

一方面說很關心社會，很關心殘疾人士的福祉，又體恤他們行動不便，是有

需要獲得特殊的交通安排；他們的負擔很重，在就業方面，亦受到歧視、有

障礙。可是，另一方面，這些議員又提出了一些修正案。我們剛才就最低工

資、最高工時作出辯論時，可見張宇人議員作為僱主，除了剝削一些健全的

工人外，即使對一些殘疾人士，他也要剝削。在一個公平、公義、富裕的社

會裏，正如英語有所謂 have 及 have not，有着一些“得米”的人，亦有一些

貧窮的人，我們中國人經常說，發財立品，又說要回饋社會，還說取諸社會，

要用諸社會。但是，今天自由黨代表商界利益的議員，或是泛聯盟的人，在

今天“得米”的時候，仍然要進一步剝削一些有需要獲得照顧的弱勢社羣。

大家坐在同一個議事廳房裏，我是感到羞耻的。不過，很可惜，我進入了立

法會，是不能後悔的。在這 4 年裏，我要與一羣說一套、做一套的人共事，

對我來說，是一件頗痛苦的事。但是，我會繼續堅持我在參選期間對選民作

出的承諾，我會繼續為弱勢社羣爭取權益。  

 

 在這裏，我向反對我們的同事、尊貴的議員、在社會上有貢獻亦“撈到

點東西”的人再次作出呼籲，希望他們拿良心出來回饋社會。我是支持梁耀

忠議員的原議案。其實，這項原議案沒有甚麼大不了，這只是一個小兒科，

一個沒甚麼大不了、只是對一些弱勢社羣稍加照顧的議案。我們都知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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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議會制度裏，正所謂與虎謀皮，已知道議案是不會獲得通過的。雖然

我沒有水晶球，但可以告訴大家，議案一定不獲通過。但是，我們仍要爭取，

我希望大家拿良知出來投票。  

 

至於修正案，我當然不會支持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我也不會支持梁家

傑議員的修正案，因為我覺得議會的責任  ─  作為立法會議員的責任，便

是立法。如果前朝或以前議會所通過的，現時立法會是不可以改動的話，那

麼這個立法會便只可以稱為“新立法會”，因為只可以定立一些新法例，對

一些舊有的、已獲得通過或已定立了的法例，不能作出修改。對於這一點，

我是不同意的。所以，我只能很遺憾地說，我不可以支持梁家傑議員的修正

案。  

 

 我謹此陳辭，支持梁耀忠議員有良知、有良心的議案。謝謝主席。  

 

 

余若薇議員：主席，梁耀忠議員過去兩年都有提出關顧殘疾人士的議案，並

且每次都獲得大比數通過。記得上次我發言時，已經提到 20 年前，當我居

住紐約曼克頓時，所有公共巴士都是低地台，我經常碰到坐輪椅人士上落巴

士，非常普遍。今次梁議員這次在議案中“加料”，要求政府停止執行在 10

月 1 日生效的削減長者與殘疾人士綜援金 5.4%措施，卻引起了一些爭議，不

知這項議案可否順利過渡。  

 

 主席，我對政府兩年前提出按通縮削減綜援是有保留的。其實，我在 2003

年 2 月 19 日，2003-04 年度財政預算案前瞻議案發言時說過，綜援受助者跟

一般人的消費模式並不同，他們較少買衫、出外吃飯或作其他消遣娛樂，所

以，他們不一定受惠於通縮；相反，一些生活基本支出，例如電力、交通與

超級市場日用品等費用，在通縮大勢下“不減反加”，所以削減綜援無疑是

令他們的情況雪上加霜。  

 

 事實上，就削減老弱傷殘的綜援，當年立法會曾達成共識，剛才李卓人

議員亦指出，上屆立法會於 2003 年 2 月 26 日通過黃成智議員提出議案，反

對政府削減老弱傷殘福利。我希望自由黨投票時，記得他們在上次就黃成智

議員議案的投票紀錄。可惜，政府不理會立法會及社會的反對聲音，仍然照

原定計劃，分兩期削減長者及殘疾人士綜援，在 2003-04 與 2004-05 兩個年

度 的 撥 款 條 例 草 案 中 納 入 有 關 減 幅 ， 並 且 以 “ 一 拍 兩 散 ” 或 “ all or 

nothing”的手法迫議員就範，因為如果議員反對削減綜援，便是要反對整份

財政預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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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可說政府以幾近“要脅”手段推行削綜援措施，其實非常不尊重立

法會，亦正如剛才李卓人議員所說，這有損行政、立法的關係，令人憂慮政

府日後在推行其他削減開支計劃時，亦可以重施故技，立法會便難以監察公

帑運用，與維護公眾利益，這做法是值得檢討的。就綜援調整問題，當中涉

及公共財政、社會財富再分配及紓解貧窮等重要課題，立法會應該作有效審

議和具有發言權。  

 
 當然，鑒於上一屆立法會通過了財政預算案，梁家傑議員表示擔心，如

果政府只是以行政指令方式恢復撥款或停止削減綜援金額，便等同行政推翻

立法，在憲制上恐怕是不恰當的。所以，他提出這個法律問題，並提出修正

案。不過，我已向他解釋，梁耀忠議員原議案的措辭，只不過是要求“停止

執行”，但這不排除依循合法手段來停止執行。我認為他的修正案和梁耀忠

議員的議案其實都沒有基本的衝突。當然，我亦希望大家稍後會支持梁家傑

議員的修正案，不過，即使修正案不獲通過，對梁耀忠議員的議案並無問題，

只要大家贊成，當然有合法手段和合法程序達致一個公義目的。  

 

 其實，與一般人士比較，長者與殘疾人士是難以自力更生，亦更倚賴政

府照顧。事實上，現時每月標準綜援金額僅為 2,270 元，無論如何也不算多，

受助者的生活是捉襟見肘的。我們看到一些長者省吃儉用，有病不敢睇醫

生，每逢有派米活動，很多長者在炎熱的天氣下，背着一包包米。至於殘疾

人士所面對的境況，亦不是健全人士容易體會到的。隨着通脹重臨，他們的

境況可能更差，如果我們還自稱是一個公義仁愛的社會，實在不應該向社會

上最弱勢的一羣開刀。  

 

 長遠而言，政府有需要全盤檢討釐定綜援的制度。新上任的周局長承諾

會審視整個綜援機制，並強調“政府不會因為政治需要而隨便調整綜援，應

該根據有需要人士的真正基本生活需要。”我絕對同意周局長的說法，並謹

祝他能夠順利完成這項艱巨任務，令香港有一個更合理、完善的社會保障制

度。  

 

 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及梁耀忠議員的原議案。 

 

 

DR RAYMOND HO: Madam Presiden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face more 
difficulties in their daily life than we do.  They have difficulties not only in 
walking, hearing or seeing, but also in extending their social network or even in 
making a living.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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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1985 to 1990, I was a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Red Cross Schools 
Management Committee for the management of five special schools and 11 
hospital schools for the physically handicapped children.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I made contact with people with physical disabilities and had the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their needs. 
 
 In Hong Kong, most public transport facilities are not specially designed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s a result,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re indirectly 
discouraged to go out and consequently, their social life is negatively affected.  
This hinders them from integrating into society.  To solve this problem, public 
transport operators are encouraged to improve their existing transport facilities 
and offer fare concessions to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to encourage them to go out 
more often and establish more contact with other people.  On the other hand, 
Rehabus service should also be improved.  For example, they should be made 
within easier reach of the people in need. 
 
 Employment is another problem often faced by many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Generally speaking, they are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employers.  
When hiring a new recruit, many employers are reluctant to select them.  In my 
opinion,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lso have the capability to carry out their job 
duties properly with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work, and are more stable than those 
people without disabilit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educate employers with 
this concept through publicity, and encouragement should be given to employers 
of the private sector to hire mor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Of course, the 
Government itself also needs to be a role model by hiring mor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 order to make its efforts more convincing. 
 
 As for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a law on the reduction 
of it has been passed, and because of this, the law should be observed.  If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relieve the financial problem of th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t should approach the problem by other means, such as creating a 
properly-designed temporary assistance schem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re curbed by their disabilities.  I hope the 
Government w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ir needs and help them integrate into 
our society.  I believe that, with their wisdom, they can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We should value them instead of ignore them. 
 
 Madam President, I so submit.  Thank you. 



立法會  ─  2004 年 10 月 13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13 October 2004 

 

189

陳婉嫻議員：主席女士，對於梁耀忠議員在過去的議會裏一直提出有關對殘

疾人士融入社會的議案作辯論，我們都是支持的，因為所提到的有關措施，

實際上也經過了在議會和社會的廣泛討論。社會上的人明白到殘疾人士有意

融入社會時，他們就是要參加就業行列亦存在困難，但仍然覺得他們是有需

要支持的。當我們接見着一批又一批來立法會投訴的傷殘人士時，我覺得大

家亦想方設法來幫助他們融入社會，希望能幫助他們在社會上能夠無障礙地

像常人般活動。就這方面的內容，議會中很多同事已有很大的共識，不過，

很可惜的是，說歸說，討論歸討論，交到政府手上時各方案便面目全非了。 

 

 主席女士，我記得去年，即在上屆議會的最後一個年度，我們與政府討

論有關車費津貼時，政府便推卸到有關的不同公用事業機構，我覺得這樣推

來推去很差勁，既然已跟我們有了共識，在真的要做事時，政府便要認真回

應這些問題。當我們與運輸署聯絡時，他們羅列了很多好像是真的為傷殘人

士做過的工作，然而，當我們逐一看清楚時，卻發覺原來是有些工作只做了

部分，還有部分未完成。政府就是用這種“做了一些又未全部完成”的態度

辦事，討論時說很同情殘疾人士所存在的問題，同意他們因為身體上的殘疾

帶來了問題，但當說到要讓他們自由進入社會、融入社會時，便提到所牽涉

的是很多方面，包括錢的問題。因此，我覺得儘管在討論時，大家的意向也

認為要做點事的時候，到真正要實行的時候，便變成了兩碼子的事。我亦希

望透過主席女士向新局長指出這情況。我知道新局長對這方面比較熟悉。正

如我剛才所說，我們事實上已就此事項討論了很多年，亦接見了很多團體，

很多時候，大家也很同情他們  ─  甚至不要說同情，其實是很想支持他們

融入社會。不過，到了最後。卻又是欠缺了甚麼而未能做到的。因此，我很

希望做到梁耀忠議員所提出的第一和第二點，實際上這些已經討論很久，我

只希望能盡快做得到。  

 

 主席女士，至於梁耀忠議員提出率先在政府部門推行殘疾人士的就業配

額制度，我們在這裏亦討論了很多次，大家是同意的，而且似乎共識亦越來

越大。不過，到了最後，政府部門便交來一些圖表指已達到了某些數字。當

我們看到這些數字時，便發覺與我們多年來所說的其實仍有一大段距離，所

以我覺得政府應該從自己的角度出發，在各部門牽頭推行聘請更多殘疾人

士，其中的百分比其實是可以討論的。我希望一個熟悉殘疾人士情況的新局

長，在這方面能夠有一個更深切的體會，從而知道要制訂措施的重要性。  

 

 除此之外，我亦想談一談削減長者和殘疾人士的綜援金方面，工聯會社

會事務委員會並不同意政府作出削減的，雖然我們明白整個現有制度的影響

已轉到財政預算案中，我同意這個情況不容忽視，但我仍覺得，如果在執行

上政府面對着有很多意見，面對着弱勢社羣那麼大的反響時，實際上，政府

是應該想一想如何幫助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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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些同事提到貧窮的問題，亦提到面對着他們的情況時，政府對

不同社羣是否可以採用不同的手法，我覺得新局長是否也要就此方面想一想

呢？主席女士，今天在質詢時間內我舉了手，但卻無法在有關貧窮問題的質

詢中提問，其實，我很想向新局長說，請你看看他們的情況，看看他們的困

境，所涉的有一些是長者，另一些是殘疾人士，你要削減他們的綜援，應怎

樣做呢？當你看過他們的生活後，可能會覺得是不應削減的。不錯，現時有

通脹、通縮，但看到他們的困境，是否應該對他們作出更寬大的對待呢？今

天，我數次想向新局長說，我記得現已離職的楊永強局長上任時，立法會福

利事務委員會曾邀請他去看看一些露宿者的苦況。局長當時親身與福利事務

委員會的委員一起去看，我覺得這樣令他認識窮人的狀況是更好的。新局長

在今天討論貧窮的問題時，表示會與有關的團體聯絡，他是願意接觸這部分

的。我覺得這是好事，我亦希望他快些去看看。我始終覺得，要削減窮人的

錢，與我們向一些有很多錢的人拿錢是不同的，有錢的人可能不計較那一百

幾十元，但對窮人來說，一百幾十元已是一個大數目，我覺得當局長看過他

們的情況後，便不會忍心削減的。我很希望新局長能夠明白，特別是他掌管

着福利和衞生這兩部分，是牽涉着很多窮人的問題，我希望你能夠確切認識

他們的問題，從而明白我們提出這方面的建議並非是無止境，我們亦非福利

主義。實際上，當你看過這些情況後，最低限度你是會對他們提供保護的。 

 

 主席女士，謹此陳辭。多謝。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石禮謙議員：主席，今天很高興可在此再聽到“大班”發言，而且不是一次，

而是兩次。我也是他的聽眾，聽了 10 年，我以為再沒有機會聽他發表意見

了。聽了 10 年，我知道他認為甚麼是良心：如果你同意“大班”，你便是

有良心，不同意“大班”的便是沒有良心，這是我們已經聽慣了的。所以，

今天在這裏談論這個問題，如果他聽到我們泛聯盟同事所說的話，他便知道

我們說的話是出於我們的良心。  

 

 Madam President, the disabled community accounts for about 5% of our 
population.  As with you and me, they have every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community affairs.  This means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and leading a normal 
life.  Presently, disabled people in Hong Kong face two problems which 
severely hinder their full integration: poor accessibility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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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n though Hong Kong is slowly recovering from economic doldrums, 
disabled citizens continue to face tough competition for work in the open market.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the disabled, not surprisingly, has always been very 
high, and shooting higher.  Adding to their woes,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have 
been decreasing as social service providers are squeezed by shrinking government 
subsidies.  Funding reforms and the Administration's high deficit have not only 
affected the stability of existing services, but have also made it difficult for service 
providers to launch new programmes to meet changing needs.  All these factors 
have made life more stressful for the disabled and, by extension, increased the 
burden of their caretakers and families. 
 
 The problems are reflected in the Government's figures on social security.  
The number of disabled Comprehensive Social Security Assistance (CSSA) 
recipients in 2004 rose by 12% over the same period of the year preceding, 
compared to a 2.7% rise in the overall rate.  At the same time, transport, 
training and employment services which can help the disabled find work are 
under-funded.  Unless the Government diverts more resources to improve 
employment support and shuttle bus services, facilitating the full integration of 
the disabled into society will just remain a political slogan.  More significantly, 
the Government's financial burden may increase, as inadequate training and 
physical barriers to accessibility deprive the disabled of a real chance to become 
self-reliant.  As a result, it forces even more of them into the CSSA trap, while 
those already reliant on welfare payments will find it even harder to climb out of 
their circumstances. 
 
 This is why I think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 Government works mutually 
with welfare service providers to create a consensus on future funding 
arrangements.  When service providers have to constantly worry about unstable 
funding, services are unlikely to improve or expand substantially.  In particular, 
the Government should not deprive Rehabus users any longer of a flexible 
booking system, more frequent services and wider route coverage.  The 
transport needs of the disabled, especially those with physical handicaps, were 
discussed in great detail not once, but twice, in this Council in the last term.  
The Government's slow response, if not inaction, is a grave disappointment to 
both the disabled community as well as this Council. 
 
 Today's motion specifically asks the Government to encourage bus and 
train operators to cut fares for the disabled commuters, and introduce new 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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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ke it compulsory for businesses to set aside a certain number of job 
vacancies for the disabled.  Has the Government done this with its own rail 
corporation?  It has not.  So why does it have to ask the bus company to do so?  
It must take the first step itself.  With regard to these demands, it is true that 
businesses should act responsibly to the community.  As responsible "corporate 
citizens", they should readily respond to public needs, but the Government must 
do it first.  Under no circumstances should they be told by the Government to 
cut fares or employ a particular worker, both of these should strictly be 
commercial decisions.  I sympathize with their demands, but they must be met 
by government efforts first.  If the Government today gives in to political 
pressure and introduces such a law, it will risk interfering with the market and 
will dampen investors' confidence. 
 
 The second demand calls for a compulsory job quota system.  This would 
certainly increase the burden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which we all know, 
form the backbone of Hong Kong's business sector.  Besides, the employment 
rights of the disabled workers are already protected under the anti-discrimination 
laws.  The disabled are entitled to the same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s anyone 
else.  They are less competitive in the market because they lack sufficient 
training,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transportation access. 
 
 The last request of today's motion calls for the Government to curtail the 
implementation of welfare payment cuts, which came into effect early last week, 
to the elderly and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 agree that the allowances at their 
present levels can barely meet the basic needs of the recipients.  Further 
reduction will only make life more miserable for those disabled who rely on 
these meagre welfare payments.  On the other hand, we must respect the law.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譚香文議員：主席女士。我贊成梁耀忠議員的議案，以及梁家傑議員就議案

動議修正案的措辭。剛才有很多同事表示贊成這項議案，我覺得他們說得很

好。其實我本來不想發言，亦不想重複，因為現在已經是午夜 12 時半，平

日我已經睡覺了，然而，今天我是新丁，所以我亦希望做好我的責任，做到

“散場”為止。我本來不想 delay 你們歸家的時間，但還是想談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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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個公平和公義的社會，政府是有責任照顧這些傷殘人士融入社會

的。如果我們的政府不照顧他們，而是要由我們議員來要求政府照顧他們，

或在議案通過了但政府不執行，我們便會很失望。  
 
 剛才有一位同事提及外國 20 年前已有這些措施；我在英國居住了十多

二十年，很多傷殘人士均得到政府的照顧。政府的很多道路或其他的設施，

都是由政府建設、興建、開闢的。然而，為何香港沒有呢？是不是政府失職

呢？是不是政府沒有看到這個社會上的問題呢？我不知道。  
 
 剛才有同事亦說過，如果我們投放多些資源在照顧傷殘人士上，便會產

生一些影響，即一些所謂“ investment effect”，外國人便不來香港投資。我

覺得這一點可能未必是這麼重要，即是說，我覺得外國的投資者未必會因為

政府 implement 了這些措施，便不來香港投資。  
 
 此外，關於錢方面的問題，以一個會計師來說，我相信在我們的資源中，

錢是足夠的。如果我們看看去年，政府在很多方面都有“misuse of funds”，

其一是“維港巨星匯”，如果我們不是浪費了這筆錢的話，是否便能有多些

資源來照顧這些傷殘人士呢？昨天亦傳來好消息，賣地這麼成功，是不是可

以 consider（即考慮）用這些資源和 funds 照顧這些傷殘人士呢？可不可以

再在合法的情況之下，停止執行削減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的措施，

或削減殘疾人士的綜援呢？我希望可以讓這些 physically disabled 的朋友更

公平地獲得政府的照顧。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梁耀忠議員，你現在可就兩項修正案發言。  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梁耀忠議員：主席，我今天下午在客務會議廳遇見廖局長。我如常地問她：

“究竟如何，局長？”。她很聰明，知道我問她“如何”是甚麼意思，她立

即便說：“都是他們，他們仍然不能清楚釐定殘疾人士的定義，所以仍然沒

有進展。好了，現在新局長來了。”我問：“為甚麼呢？”她說：“他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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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忙了。”我問：“幫甚麼忙？”她說：“幫忙澄清長期病患者和殘疾歧視

的分別。”我問：“為甚麼要這樣做？”她說：“因為他可以查清楚究竟現

在有多少長期病患者，然後把他們分出來。”  
 
 大家是否知道這是為甚麼呢？其實，局長過去曾對我說，對所有公共交

通機構來說，他們不斷擔心長期病患者會變成殘疾人士，造成濫用，所以一

定要分辨清楚甚麼是殘疾人士，甚麼是長期病患者。他們必須研究長期病患

者的人數，計算損失有多大，才考慮是否可以讓殘疾人士享有半價優惠。  
 
 這些聽起來似乎很複雜，但其實很簡單。作為一個局長，為何不可以在

過去兩年向上一任局長取得長期病患者人數的資料呢？竟然要等到新局長

來到，才可以取得這些新數字？我真的不明白。  
 
 
主席：梁耀忠議員，你應該就兩項修正案發言。  

 
 
梁耀忠議員：我正準備說，主席。我說這一番話，就是因為我正想說說自由

黨。為何一個局長花了兩年時間仍查不到另一個局長有關長期病患者的數

字？這種做法是否失職？其實，我的議案中只不過用了一個如鄭經翰議員所

說的“小兒科”字眼，只是“遺憾”而已；連“遺憾”也要被刪去，其實應

該用甚麼字眼呢？應該是“下台”。  
 
 作為一個局長，這般簡單的數字，竟然用兩年時間也查不到，要待新局

長到來才查到的話，你說是否應該遺憾呢？我不提“下台”的原因，只是不

想把這件事扯到別處，才只用了“遺憾”一詞。但是，很不幸地，我亦要很

遺憾地說，遺憾自由黨要把我的“遺憾”一詞也刪掉。  
 
 此外，從自由黨張宇人議員的發言，我不禁要問他究竟是否瞭解何謂歧

視。既然我們要立例來反歧視，便根本已存在歧視的問題。不過，歧視有正

面的歧視和反面的歧視。剛才張宇人議員說，如果我們訂立一個配額制度的

話，可能逆向歧視一些正常人士。主席，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很多時候都

不用為殘疾人士做任何事了，我們無故為殘疾人士建造升降機或通道，是甚

麼意思呢？為何要特別這樣做呢？我們這樣做，是對他們的正面歧視，希望

他們可以得到一些特別的處理、特別的保障。同樣，這個所謂配額制度也是

如此，也是基於同樣的觀念，就是覺得他們有困難，所以一定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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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郭家麒議員所說，如果我們這個社會可以容納、容忍和接納殘疾人

士上班的話，今天的議案根本無須存在。這一個配額制度亦無須存在，但由

於今天做不到，所以才要提出這項議案。況且，我只是提出由政府率先做，

然後推廣到私人機構而已，我並沒有要求在私人機構立即實施。我不反對跟

張議員討論，例如訂明多少名僱員以上的公司首先實行，我不介意這樣做；

但不要立即便截斷後路，甚麼也不用說了，就是如此而已。我覺得這是行不

通的。對於他刪除了我的“遺憾”，我也感到很遺憾。  
 
 此外，有關綜援方面，李華明議員說得很清楚。在現時這個情況來說，

行政措施完全可以解決問題，因為這個既不是法律問題，也不是法制問題，

亦不是甚麼法治問題。今天不過是提出用了多少錢，先支付好了，不夠的話

便再來支錢而已，這有甚麼問題？如何違反法治精神呢？不要把事情誇大。

既然很多事情也不講法治，現在提法治，根本也只是找藉口而已。  

 
 

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首先，我要多謝梁議員提出這個有意思

的議題。雖然他說是“炒冷飯”，對我來說，甚麼也是新鮮的，尤其是我本

來打算吃晚飯，現在差不多變成要吃早餐了。  

 

 不過，我首先要澄清一點，我的同事本來為我準備了 22 頁紙作答，但

我不用看講稿也可以了。首先，這項議題正正是我想做局長的原因。我記得

在十多年前，我在 Rehabilitation Developm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Transport 

Access Committee及康復綠皮書和白皮書的委員會工作。可能我當時（或現在

也是）表達能力不是那麼好，所以不能令別人接納一些意見。然而，主旨亦

是很重要的，我們希望每一名殘疾人士也有機會正常地生活，與其他人一起

參與社會，參與所有活動。  

 

 交通不是一個小問題，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尤其是以香港來說，因為

舊樓宇多、山多、斜路多、路又窄，很多工作不是這麼容易做。雖然在 1997

年 design manual 開始使用，但要這麼多人在這麼短時間做這麼多的工作是不

容易的。此外，我 20 年前已提出巴士公司使用一些低地台的巴士，但只是

自 2001 年開始，當巴士公司更換新巴士時才能購買這些低地台巴士，當然，

如果要求他們更換全部還可以使用的巴士，又是否划算呢？  

 

 有些議員剛才把政府說成好像甚麼也沒有做過的，但我記得，因為我以

前在 Rehabilitation International （國際康復總會），他們曾經把全世界國家的“文

明”排列，而香港的排名是相當高的。所謂“文明”，是我們如何對待殘疾

人士和給予他們的服務是如何。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將政府和其他非政府

機構在過去在康復方面的工作加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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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梁議員所提出的幾個問題，廖秀冬局長亦曾與我通話，解釋她曾經

花了很多時間跟所有交通的提供者和承辦商談及這方面的問題，但在很多問

題上，是未必可以達到一個共識的。我可以答應大家，我會和她聯手再跟他

們商討，希望有些進展，因為如果殘疾人士得到一些正常的交通工具，他們

的生產能力便會提高，他們的工作亦會順利，他們可以參與其他文康活動，

令整個社會更快樂、更有生氣。  

 

 我暫時估計，即使讓他們免費，也不是很多人可以乘搭得到，因為他們

每次外出都須有人陪同。然而，我們要有良好的策略，令其他配套也可行。

20 年前，我已提出沿中環行人路興建電梯，當時政府一個部門花了 3 年時間

興建這條電梯，但後來發覺這條電梯只向上不向下，要乘車下來，這個根本

不是 access 的問題。因此，很多事情均須有正確的配套，而有關部門和有關

機構，例如每幢大廈的設計是否配合所有需要。因此，我認為一定要給我們

一些時間來做。要做這項工作，我們須從頭看看究竟哪一方面要特別針對，

尤其是政府的資源有限，我們要特別針對難於出外、難於參與社會活動的人。 

 

 我們已經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如在年底所有馬路交通燈都會發聲讓失明

人士聽到。此外，我們在明年年初推出殘疾人士登記證，登記證附有相片，

亦列有殘疾需要的 category，應該可以令很多提供服務者以不同的優惠幫助他

們。幫助殘疾人士不單止是政府要做得到，還一定要其他社會機構一同合

作，不管是商業機構或其他服務提供機構，我希望這方面可以盡快擬備計劃

書。  

 

 第二個問題是復康巴士。復康巴士的成立，是因為其他服務不足夠才有

此需要的。我亦要申報利益，因為我剛剛辭去香港復康會執委會一職，我們

以前是要監管復康巴士的管理當局。我可以答應大家會看看復康巴士的需

要、其資源需要或現時汽車維修方面的需要，並作一個檢討。據我所知，我

們打算明年更換 10 部新巴士，並會增加兩條路線，我希望這個問題得以逐

漸解決。然而，這些問題不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可以解決，我希望有一個計劃

書可逐步推行，而每次推行時也要告知立法會，我們準備投放多少資源。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工作配額。大致上政府已有指標，我們亦希望大機構

可以跟隨政府有一個指標，但如果是硬性執行，便有相當大的問題。我曾與

很多有指標及有法例的國家（如日本）談論，如果純粹是以配額制度聘請員

工，很多時候，殘疾人士入職後會受到歧視，因為他們被指用作滿足 quota。

因此，我們在執行時要很小心才可以推行，我不相信硬性的規例是最好的方

法。香港在各渠道（例如再培訓）等各方面，會給予公司一些 recognition，讓

他們知道聘用殘疾人士，能顯示出他們是特別有關懷和愛心的僱主。我認為

這方面的工作是繼續要做，但是否須硬性規定，可以由大家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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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問題我今早也曾提過，我亦答應行政長官盡快檢討綜合社會保障

援助（“綜援”）計劃的性質如何及以何機制來決定。我不希望劃一增加或

減少，因為殘疾人士和老年人的需要各有不同，如果全部都減少，有些反而

不足夠；如果全部都增加，有些可能連自己也不能得益。我昨天曾探訪 3 個

窮困家庭，其中一個住在板間房，他們全家每個人洗澡每月要交六百多元，

如果增加他們的金額，業主反而會增加對他們的收費。我們希望，如果增加

任何資助給殘疾人士或窮困人士，他們會是真正的受益者，而不是給業主或

其他中間人取去。很多老人院亦有這種情況，如果我們增加綜援，可能是老

人院的 operator得益。因此，我們要很小心運用金錢，我同意我們要全面檢討

和要有一個更好的方案，但我覺得如果完全不理會其他後果，只是不減或不

加的話，我覺得不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今天是我第二天上班，我希望大家

給我空間，讓我檢討這方面的事宜。  

 

 因此，我大致上是贊成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它給我們一個空間，希望

大家給我信任，讓我做一些工作；我亦會考慮梁家傑議員的修正案。我就以

這個題材作結。多謝。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家傑議員就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家傑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an LEO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梁家傑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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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國麟議員、郭家麒議員、黃定光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

偕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國興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

員、張超雄議員、劉秀成議員及鄺志堅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余若薇議員、李國英

議員、梁家傑議員、張學明議員及湯家驊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

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國雄議員及鄭經翰

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 4 人贊成， 20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9 人贊成，17 人反對。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20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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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7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7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劉健儀議員：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促進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所提出的議

案或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健儀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鄭經翰議員舉手）  

 
 
主席：你提出反對？  
 

（鄭經翰議員點頭示意）  

 

 

主席：是否有議員要求記名表決？  

 

 

田北俊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James TIEN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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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田北俊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3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是否還有 1 位議員尚未作出表決？  

 

（有 3 位議員只按下“出席”按鈕）  

 

 

主席：是否有 3 位議員決定只表示出席但不表決？好的，沒問題。  

 

（秘書向主席提示）  

 

 

主席：各位議員，秘書提醒我，因為表決的計算須包括出席議員的人數，所

以如果是在席的話便須按下“出席”按鈕，但你們也可選擇離席。  

 

（數位議員離開會議廳）  

 

 

主席：請秘書先核對人數。不好意思，要阻大家一會兒，因為我們要再核對

人數。  

 

 

主席：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

偕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

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

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劉秀成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陳鑑林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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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

議員、李國英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議員及湯家驊議員贊

成。  

 

 

鄭經翰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 22 人贊成；而經由

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 22 人贊成， 1 人反對。由於議題

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and 22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4 were present, 22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one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carried. 
 

 

主席：我命令若稍後就“促進殘疾人士融入社會”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

進行記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 1 分鐘後進行。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張宇人議員就梁耀忠議員的議案動

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張宇人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Tommy CHE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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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張宇人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

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黃定光議員及劉秀成議員贊成。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鑑林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

宗議員、李國英議員及張學明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陳婉嫻議員、梁耀忠

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

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湯家驊議

員及鄭經翰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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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 15 人贊成， 9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8 人贊成，18 人反對。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修正案被否

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nine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7 were present, eight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and 18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各位議員，現在有一個好消息，那便是梁耀忠議員不會發言答辯了，

因為在他開始動議議案時已用盡了他的 15 分鐘發言時限了。（眾笑）  

 

 

主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梁耀忠議員動議的議案，內容一如

議程所載，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梁耀忠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UNG Yiu-c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梁耀忠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鐘會響 1 分鐘。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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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各位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結果。 

 

（多位議員起來欲離開會議廳）  

 

 

主席：請各位先坐下，會議尚未完結，我知道大家也很希望快些回家。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李鳳英議員、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郭家麒

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何鍾泰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

發議員、劉健儀議員、霍震霆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

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及劉秀成議員反對。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

議員、梁耀忠議員、楊森議員、劉千石議員、劉江華議員、劉慧卿議員、蔡

素玉議員、鄭家富議員、譚耀宗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

員、李永達議員、李國英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張學明議員、湯

家驊議員及鄭經翰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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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4 人出席， 10 人贊成， 14 人反

對；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7 人出席，24 人贊成，2 人反對。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議案被否

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4 were present, 10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4 against it;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7 were present, 24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two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今天下午 3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凌晨 12 時 56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four minutes to One o'clock in the morning. 
 

 

 

 


